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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哲学分析

【编者按】：“物”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就是一个重要概念，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提升了它的地位。

作为哲学概念，“物”及其衍生的 “物化”、“物象化”连带性概念对于唯物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的。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建设更使得 “物化”与 “物象化”问题获得了一个重新思考的历

史契机。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批判对市民社会和 “物”的不同态度，唯物主义的 “物”与物化批判中的

“物”所具有的复杂哲学意蕴等，都使 “物”的哲学分析与 “市民社会”的哲学分析依然处于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核心区域。有鉴于此，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联合

“青年哲学论坛”、《现代哲学》杂志社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６日召开了 “物的哲学分析”学术讨论会。本

期刊发的张有奎教授、夏莹副教授的论文，就是该会议收到的２５篇论文中探讨马克思物论的２篇。

拜物教之 “物”的分析


张有奎

【摘要】拜物教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范畴。物、物化和物象化概念是一组与拜物教密切相关的概念群。拜物教之 “物”

有两重意蕴：一是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人与人的关系，人在观念和行为方面认同物的逻辑；二是物与物的关系隐藏的

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泛泛之论，而是特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拜物教之 “物”的社会表征主要有四个方面：人役于

物；抽象化、形式化；合理化、算计和效率；流动性。物之解读的意义在于，既看到当今物之时代强调规则、秩序、

能力、形式的必然性和进步性，避免简单化的道德批判，又看到它的局限性和现实超越的长期性。

【关键词】拜物教；物；人与人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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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物教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的英文词又可译为恋物
癖。从词源学的角度看，这一术语源自拉丁文，

原初含义是 “人工的、制造的”，亦有 “化妆、

伪装”之义；后来在人类学和宗教学的意义上使

用，指对无生命的物或人工制品的崇拜。巫术或

物恋中的物已经不是一般的物，而是具有特殊意

义的符号之物，一种具有超自然特性的物。中世

纪晚期的欧洲，物神崇拜是一种非基督教的宗教

文化，区别于基督教的偶像崇拜。近代以来，拜

物教在线性发展的宗教文化史叙事中成为原始宗

教形态阶段。在马克思那里，拜物教是一种隐

喻，它是商品社会的特有现象。破解拜物教之谜

的关键之点在于洞穿拜物教之 “物”的表象，也

就是说，按照历史现象学的原则，从物与物的关

系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揭示出物的本真面目。

一、物、物化与物象化

拜物教之 “物”绝非简单地指自然之物，不

是说人的物质性存在离不开生活资料的供给，而

是有更为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内涵。探查这一内

涵，就要考察物、物化与物象化这样几个内在相

关的概念。

“物”是马克思的重要概念。马克思说：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

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①在这

里，“旧唯物主义”的 “物”和 “新唯物主义”

的 “物”的概念的涵义是不一样的。旧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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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人物或所指就是费尔巴哈，他的 “物”指

的是相对于内在的精神、情感、意志而言的人和

自然的物质性、在外性。马克思曾经盛赞费尔巴

哈实现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颠倒。然

而，这样的 “物”依然停留于旧的哲学问题域，

也就是说，它回答的问题是 “世界是什么”。旧

唯物主义无法解释道德、情感、爱、信仰的现实

根源，从而陷入道德浪漫主义的误区。“新唯物

主义”的 “物”绝不是意指物的自然性，否则

就抹平了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差别。新唯

物主义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不再追问世界的本

原，不是询问 “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而是在

宗教批判的基础上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宗教

解放走向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转而追问 “人类

的解放何以可能”。这是一种哲学范式的转变。

在此视域中，“物”的根本之点不是它的在外性

和客观性，而是它的历史性和社会性。

马克思关注的重点是社会之物、历史之物，

或者说是与人相关的物，是被人的实践活动中介

的物。这种物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现实的存

在，它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到处碰见的事物，

比如商品、货币、劳动工具等等。物的历史性指

的是物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之中，受到历史发展

水平和实践条件的限制；它绝不是无条件、无前

提的纯粹存在。黑格尔是具有深厚历史感的哲学

家，马克思是黑格尔的优秀学生，也是最好地继

承黑格尔学说的历史性的学者。物的社会性指的

是它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的社会关系中的存在，

而不是孤立的自然存在。社会关系中的 “物”反

映的不仅是它的自然属性，更反映着人与人的社

会关系。

异化、物化、对象化是密切相关的几个概

念。在这些概念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不同在

于：首先，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异化和对象化，黑

格尔把异化和对象化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在黑格

尔那里，异化和对象化是不分的。异化就是否定

的过程，是自我意识的外化和对象化，当然，它

也包括外在对象返回自身的过程。毋宁说，黑格

尔的异化就是对象化。马克思认为，对象化就是

主体的力量外化、凝结在物上的过程，它是主体

客体化。对象化是人类的特有存在方式，贯穿于

人类的整个历史过程，没有对象化也就没有人类

的存在。对象化是人类存在的前提和本质。异化

是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不归生产者所有，而归另外

一个人所有，不是人占有物和支配物，而是物支

配人，客体对象反过来支配它的生产者。异化是

人类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这个

特定的历史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异化也是对象

化，是特殊的对象化；而对象化不是异化，二者

不能混淆。在马克思那里，异化具体表现为四

种：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人本身的异

化、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其次，黑格尔的异化

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外在的事物的本质总是停留

于意识的范围之内，因而异化始终没有走出精神

的领地。马克思的异化是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

它有感性物质的体现，因而绝不是仅仅精神领域

的事情。换句话说，黑格尔承认的劳动始终是抽

象的精神的劳动，人的劳动本质就是精神和思维

的过程，它是自我意识自身异化又克服异化的精

神活动，而不是改变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实践活

动。

物化是卢卡奇主要使用的术语，接近马克思

的异化概念。在马克思那里，物化有两种涵义：

一种是对象化和外化，在此意义上，它就是主体

客体化的过程；另一种是异化，就是人的目的性

活动工具化，它既是人的社会性的部分实现，又

是人的个体性、尊严、自由的被压抑和贬低。有

学者指出：“异化是指生产者的劳动在社会规定

性上的物化，亦即社会关系的物化，而对象化则

是指劳动在其自然规定上的物化。”① 在卢卡奇

看来，物化即异化。物化这一历史现象造成在人

之外的第二自然，它具有类似于第一自然的规

律，这个规律不以个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具

有客观性，支配和主宰人的思想和行为。问题在

于，卢卡奇侧重对物化现象的价值批判，没有认

识到物化的历史必然性和积极意义，忽视对资本

主义事实的辩证分析，无意之中造成科学与价值

的对立。

物象化概念在国内引起重视与对广松涉的引

介和研究是分不开的。当然，这也是国内对马克

思的拜物教思想研究深化的表现。在国内以前的

研究中，异化、物化、物象化是不太严格区分

的，它们在几乎相同的语义上被使用。近年有学

者指出，“Ｓａｃｈｅ”和 “Ｄｉｎｇ”是不同的，“Ｄｉｎｇ”
是 “物”，“Ｓａｃｈｅ”可以译为 “物象”。“‘Ｄｉｎｇ’

２

① 孙伯
!

：《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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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感觉和直觉的认识对象，是指没有进入到自我

意识即人的世界的纯粹的物；而 ‘Ｓａｃｈｅ’则是
指进入到自我意识即人的世界的对象。”① 广松

涉认为，物化是人被当作物，或者人的身心能力

的物化，类似于对象化；物象化是人与人的社会

关系表现被错认为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卢卡奇

的物化概念包含了异化和广松涉的物象化之义。

国内有学者明确区分了物化和物象化的差异：物

化是人由物来表达，人与人的关系是由物与物的

关系呈现的事实；物象化是意识到物化的客观事

实，也就是说，认识到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

人的关系，认识到物的中介性和形式性。②

拜物教与物象化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已经不

仅仅是社会关系的物化，不是把人与人的关系错

认为物与物的关系，而且是观念和精神的物化，

也就是说，它在精神层面接受和认同物的逻辑对

人的支配和统治。

二、拜物教之 “物”的两重意蕴

马克思视域中的拜物教有商品拜物教、货币

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也就是说，拜物教之

“物”就是商品、货币和资本。现在需要对这三

者进行双重 “解蔽”：一是从这些物的存在看到

它们背后的人的存在；二是从人的历史性存在进

一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

其一，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人与人的关系，

人在观念和行为方面认同物的逻辑。

商品是拜物教之物的第一种形态。商品是社

会财富的形式，它首先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外界对

象，具有某种使用价值。但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仅仅是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是交换价值的物质

承担者。商品 “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

诞”的秘密不在于它的使用价值，而在于它的交

换价值。交换价值使得商品 “转化为一个可感觉

而又超感觉的物”。商品生产是人们为对方生产、

对他人生产，而不是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出

来的产品的社会实现就要依靠交换。商品交换的

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劳动的交换，商品交换的价

值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力耗费的持续时间关

系。这样，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物的关系，实质不

过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已。马克思说：“商品

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

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

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

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

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

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

的物或社会的物……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

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

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

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

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

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

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

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

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

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

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③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之根源在于生产商品的劳

动之社会性质。商品的生产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生

产，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生产活动是彼此独立

进行的私人劳动。社会劳动是私人劳动的总和。

私人劳动要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必须通过商

品的交换。如果私人劳动的产品即商品不能成功

地交换，私人劳动就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

它的价值就无法实现。马克思说：“因此，在生

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

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

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

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④ 换句话说，

马克思在这里分析了商品 （物）与商品 （物）

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商品生产的独特性在于，人们不是为了生产

而交换，而是为了交换为生产；生产的目的不是

为了享受，而是为了获得价值增殖。商品这一物

质外壳的使用价值是具体劳动生产的，它的价值

是抽象劳动生产的。抽象劳动是抽象掉了具体内

容的劳动，从而只有量的关系的劳动。正是由于

抽象劳动之间仅仅有量的关系，它们的凝结即商

品的价值量之间才是可比较和可交换的。商品交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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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立新：《异化、物象化、拜物教和物化》，《马克思主

义与现实》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刘森林：《物与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第２５１—２５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８９—９０页。
同上，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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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实质是人们之间按照平等原则体现出来的劳

动的交换，商品的价格绝不是偶然因素决定的主

观数字，而是隐含着客观的因素。

货币是拜物教之物的第二种形态。货币是一

般等价物，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商品世界的

完成形式，它 “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

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

们揭示出来”①。商品的使用价值各不相同，商

品占有者要用他所占有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换取别

的商品占有者的商品，但别的商品占有者的商品

的使用价值一般不太可能恰好是他需要的商品的

使用价值。在此情形之下，就需要商品交换中的

一般等价物。马克思说：“物的货币形式是物本

身以外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

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商品都是一

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

类劳动的物质外壳。”② 在 “ｘ量商品 Ａ＝ｙ量商
品Ｂ”的价值表现中，当商品 Ｃ、商品 Ｄ、商品
Ｅ……全都通过商品 Ａ表现自己的价值，商品 Ａ
就成为货币。在历史的演进中，金和银的性质和

属性使得它们成为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马

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

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

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

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

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因此，货币拜

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

了，耀眼了。”③

资本是拜物教之物的第三种形态。资本是为

卖而买的货币流通，商品仅仅是货币流通的中

介。它的流通形式是 “ＧＷＧ”，而不是 “ＷＧ
Ｗ”。资本流通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
第一个Ｇ和第二个 Ｇ之间没有质的不同，只有
量的差别，这一流通就是产生剩余价值实现价值

增殖的过程。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唯一

动机是占有越来越多的抽象财富。这是一种绝对

的致富欲。

其二，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泛泛之论，而是首先特指资本

主义的生产关系。

物与物的关系之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即资

本家与资本家、资本家与工人、工人与工人之间

的关系。它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马克

思说：“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

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

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

了。”④ 马克思在此举了两种情况的例子：一种

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另一种是自由人联合体。在

以人的依赖为特征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之间

的社会生产关系不会采取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虚

幻形式。劳动的自然形式 （如劳役）、劳动的特

殊性 （不是劳动的一般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

式。马克思说：“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

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

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

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

外衣。”⑤ 自给自足的家庭劳动直接是社会化的

劳动，不同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 （衣服、粮食

等）是家庭成员自然分工的劳动的产物，这些劳

动产品不需要以物 （商品）的方式表达家庭成员

之间的关系。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人们用公共

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劳动产品直接是总产品的

一部分。人们固然也会按照劳动时间等进行共同

产品的分配，但人与人的关系绝不必要表现为物

与物的关系。马克思说：“在那里，人们同他们

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

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⑥ 商品生产的

独特性就在于，劳动者的产品是有价值的商品，

商品是劳动者的私人劳动的凝结，商品与商品之

间的交换，实质是私人劳动与私人劳动之间的交

换，从而它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揭掉物

的神秘面纱的历史条件，就是物质生产成为自由

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

之下。

人对物的依赖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

这里的物之本质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它指的是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

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商业、奢侈、

货币、交换价值随之发展起来。马克思说：“这

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

出这样的情形 （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

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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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

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

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

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①

卢卡奇说：“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

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② 在

卢卡奇看来，商品交换现象早已存在，但商品交

换及其结构性后果影响整个外部和内部的社会生

活，成为社会进行物质代谢的支配形式，这却是

现代的事情。他说：“更确切地说，一个商品形

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

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社会之间

的区别是一种质的区别。因为有关社会的所有主

观现象和客观现象都按照这种区别获得质上不同

的对象性形式。”③

三、拜物教之 “物”的社会表征

拜物教之物的社会表征主要有四个方面：人

役于物；抽象化、形式化；合理化、算计和效

率；流动性。

其一，人役于物。在私有制、分工、大工业

的共同作用下，人和物之间的一体性关系逐渐瓦

解，并日益处于尖锐对立之中，工人和自己的劳

动产品是异己的关系，工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支

配。物原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和客体，是人的本质

力量的体现和确认，人的活动就是人的对象化，

人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但在资本

主义体系下，物不是人的享用对象，也远不是简

单的使用价值，而是似乎具有自我的生命和灵

魂；人反而从主体地位倒转为客体，似乎是物的

自我增殖的手段和工具。人的主体地位在生产活

动中不是得到实现和肯定，而是被贬低和否定；

劳动不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而是蜕变为工人的谋

生手段，是工人力求逃避的异己性活动。马克思

说：“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

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

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

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

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

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

痴呆。”④ 劳动产品的异化与劳动的异化仅仅是

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死劳动支配活劳动，过

去支配现在，人的目的性活动变为工具性活动这

一客观现实，强烈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荒谬

性。工人的生命不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不是拥有

自身价值和尊严的存在，而是为资本增殖而存

在，他只有在资本家需要他存在的时候才存在。

物支配人，不仅支配和占有人的肉体，而且支配

和占有人的精神。人的需要和欲望不是人的自然

需要和欲望，而是被镶嵌在资本主义的结构化运

作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被资本主义社会

根据自身的需要生产出来。人的价值评价标准和

生存法则是物的标准和法则，也就是说，一切以

是否能够商品化及其价值的大小进行功利主义权

衡。人的世界是渺小的，物的世界才是强大的。

物甚至驱使和控制人的情感、意志、审美标准。

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异化为拥有的感觉，或者只

有在自己的动物机能中才能感觉到自己的人的存

在。马克思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

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

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

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

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

才是我们的。”⑤ 人的智力、情感、道德和尊严

都变为可以出售的商品，标着价格，受到竞争和

市场波动的影响。万物商品化是物化社会的根本

特征。

就实质而言，人与物的对立乃是人与人的对

立，进而是人与自身的对立、私人性和社会性的

对立。人是社会存在物，但人的社会性现在独立

出去，作为一个抽象的东西与个体相对立，个体

需要通过努力争取才能得到社会承认。具体来

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是私人生产，这种私人生产

要成为社会生产，关键在于商品交换，用通俗的

话说就是要能够把商品卖出去，马克思称之为

“惊险的一跃”。如果这种私人劳动产品不能顺利

实现交换，就是没有价值的无效劳动。人的社会

本质的实现依赖于商品交换，由此形成的人与物

的关系的倒转，人对物的膜拜，不能不说是历史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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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１４页。

［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

书馆，１９９２年，第１４４页。
同上，第１４４页。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６９—２７０页。
同上，第３０３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的吊诡。

其二，抽象化、形式化。商品之物的神秘性

不在于它的内容，而在于它的形式。换句话说，

商品的价值是关键。劳动的二重性在于，具体劳

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抽象劳动

是一般人类劳动，它是仅有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

差别的劳动。商品交换的法则是平等公正，它不

同于馈赠和丛林法则，而是以承认彼此的所有权

为前提。交换的关键在于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可比

较性。马克思对商品价值和抽象劳动的论述，为

揭穿资本主义的秘密起了关键作用。交换价值的

意义在于，它无视商品的质的差别，使得不同的

质的商品的交换成为可能。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恶

果在于，人的丰富性没有了，仅有对物的占有和

实现资本增殖的一种欲望。人的情感、信仰、趣

味、个性等等被物化，高尚的东西没有了，到处

充斥着货币的量的关系。

鲍德里亚极其敏锐地意识到物的抽象化和形

式化特征。他反对使用价值优先性的经验主义假

设，认为 “物远不仅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它具有

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正是这种符号的交换价值

才是更为根本的———使用价值常常只不过是一种

对物的操持的保证 （或者甚至是纯粹的和简单的

合理化）。以其充满悖论的形式，这才是唯一正

确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假设”①。鲍德里亚在此提

出象征性交换、拟像、符码等一系列不同于经典

马克思主义的新概念，试图突破传统的理解方

式。在他看来，物是显现社会意指的承载者，是

一种社会及其文化等级的承载者，物构建了符

码。他说：“简单说来，物从来都不存在于它们

所发挥的功能之中，而是存在于它们的过剩之

中，其中凸显了威望。它们不再 ‘指认’这个世

界，而是指认拥有者的存在以及他们的社会地

位。”② 鲍德里亚区分了四重逻辑：使用价值的

功能逻辑／操持运作的逻辑／实用的逻辑／器具；
交换价值的经济逻辑／等价逻辑／市场的逻辑／商
品；象征交换逻辑／不定性逻辑／礼物的逻辑／象
征；符号／价值的逻辑／地位的逻辑／差异性逻辑／
符号。③ 最后一个是消费的领域，即符号和差异

的逻辑，物只是消费的符号。在鲍德里亚看来，

消费是一场骗局，消费需求常是被建构起来的虚

假需要，因而消费的神话学应被解构。就意识形

态的拜物教而言，符码化、体系化的物控制了主

体，物是象征性的符号，它消解、拒斥和驱散人

们的差异性。鲍德里亚说：“拜物教，其实是对

于形式 （即商品或者交换价值体系的逻辑）的一

种 （模糊的）迷恋，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在一

种限制性的抽象的逻辑体系中的攫取。”④ 他在

误解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的基础上反对商品拜物

教，主张能指拜物教，认为符号和符号系统支配

和统治着人和物，进而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已经过时，应该用更为形式化和抽象化的符号政

治经济学进行现代资本主义批判，应该用功能性

取代有用性作为批判的逻辑支点。无论如何，鲍

德里亚把符号化的结构性统治变为脱离了产生它

的物质生产结构的存在，这是把抽象化和形式化

给绝对化了，从而走向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资产

阶级意识形态。

其三，合理化、算计和效率。拜物教之物的

实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它是一种追求最大化

的合理化结构，人人精于算计，为了实现利益最

大化，追求效率就是它的基本特征。现代资本主

义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合理化是机械化考量的标准。马克思没有从

观念和思想的层面入手，而把生产方式和交换方

式的变革视为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本动力。在他看

来，资本主义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破坏了封建

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斩断了形形色色

的封建羁绊，把一切传统的情感淹没在利己主义

的打算之中。工人在分工中失去独立的性质，成

为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卢卡奇说：“随着对劳

动过程的现代 ‘心理’分析 （泰罗制），这种合

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 ‘灵魂’里：甚至

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

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

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⑤

合理化不是按照事物的有机的质的内容决定的统

一过程，而是按照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规律，按照

机械化和劳动时间决定的过程，劳动对象在这种

合理化过程中被切割和拼装。合理化还表现在人

性的存在只有在它符合商品生产的利益和要求的

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要被压抑和割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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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让·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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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就是要被批判和排斥的东西。卢卡奇说：

“由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

点与这些抽象的局部规律按照预先合理的估计起

作用相对立，越来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①

人成为原子式的孤立的个人，成为异己的系统中的环

节，人与人的联系被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所中介。

可计算性是现代社会的原则。从伽利略以

来，人类的自然观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的

自然观念被祛魅了，自然变成一个均质的空间化

存在，这是一个对自然的数学构想、一个现代的

科学的世界观。数学成为这个时代的基础性科

学，人们按照数学的量化原则切割世界，支配和

控制世界。可计算性成为统治自然的原理。在伽

利略、牛顿看来，他们根据数学原理 “描述”的

世界就是本体的真实世界，而不是一种假设。海

德格尔说：“存在之意义因而就是可计量性，其

目标倒不全在于，确定那个 ‘多少’，而最终只

是有助于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进行控制和统

治。”② 商品的可计算性是它的直接表现形式，

这种可计算性渗透到人的意识，人也按照可计算

性考虑事物，从而导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

离，导致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

效率是合理化和算计的目标。人不是目的，

剩余价值的榨取才是最高原则。人们的生产和消

费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是分裂的，人们为交

换而生产，而不是为消费而生产。交换价值的心

理需要不同于使用价值，它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因此，不断地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通

过竞争等方式以提高效率，就成为常态。

合理化、算计和效率的追求不仅是经济领域

的法则，也是政治、文化、社会的原则，进而投

射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它改变了一个

时代的面貌。

其四，流动性。拜物教之物不是静止的客观

之物，而是挣脱地域性限制的流动之物，它促成

世界历史的生成。马克思说：“生产的不断变革，

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

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

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

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

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

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

亵渎了。”③ 资本的流动造成民族的交流，最野

蛮的民族也被卷入现代文明的洪流之中。人们普

遍地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民族工业被不断地消

灭，生产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

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民族之间

的交往和相互依赖取代。马克思把这称之为世界

历史的过程，它不仅造成经济的全球化，也造成

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

四、简要的结论

拜物教之物的解读结论在于，物是一种资本

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所谓物的永恒性和资产阶

级的规律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说辞和掩盖。现在

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看待马克思对物的批判及

其抽象对人的统治。如果简单地把人的解放和物

的世界对立起来，看不到物的积累为人的自由解

放的实现提供基础和前提这一根本之点，就会陷

入道德浪漫主义的误区。换言之，必须辩证对待

物化世界的存在。

其一，物化社会的根本之点在于，它以

“物”为本，而不是以 “人”为本。从历史的角

度看，拜物教之物的关系结构确实不是自然的体

系，而是一个明显荒谬的体系，但这一似乎荒谬

的体系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前现代

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关系型社会、官本位社

会，它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人的血缘、出身、

门第观念制约人的存在和发展，等级观念被看作

理所当然的天理，因而人与人的不平等是必然

的。所谓的能力和个体性，乃是次要的东西。物

化社会强调的是规则、秩序、法律、平等、权

利，这样的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法治社会，

它固然还无法在自由、公正、民主、尊严等方面

实现形式和实质的统一，但相对于前现代的社会

来讲，它超越了地方性和狭隘性，超越了人对人

的隶属和等级关系，在形式上具有了人人平等的

关系，无疑具有革命性的进步意义。无视这一点

而批判物之弊端，很容易陷入洋教条主义和鹦鹉

学舌的本本主义。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下转第２４页）

７

①

②

③

同上，第１５０页。
费迪耶等辑录： 《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

丁耘摘译，《哲学译丛》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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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马克思对物的追问方式及其激进维度


夏　莹

【摘要】本文立足于马克思对物的问题的关照方式，试图以 《资本论》中 “商品拜物教”一节为分析文本回应这样一

个问题：在马克思的 《资本论》中关于资本发展的内在演进逻辑的讨论是否缺乏早期马克思思想中的激进性维度。围

绕对物的追问，本文从三个方面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首先，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的讨论消解了抽象的物的存在，

物成为非实体的关系；其次，马克思通过对拜物教的批判让物作为与人的对抗性存在得以重现；最后，在凸显了人与

物的对抗性关系中解释了人的物化现实，同时以历史性的视角将物的价值从自然属性转变为社会属性，从而使得人的

物化成为可以被改变与超越的现实。这正是物的激进性维度在 《资本论》语境中的呈现方式。

【关键词】物；拜物教；价值形式；激进性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０８－０７

　　对物的追问是近现代哲学的一个问题。当它
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意味着人与物的分离

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这是近代启蒙理性发

展所带来的一个理论的后果。黑格尔在反思启蒙

精神的时候将以物质为出发点的启蒙立场视为是

一种抽象①。而海德格尔在 《物的追问》中这样

判定这一问题所具有的哲学困境：“通过标画关

于物的问题，我们已经意外地知道了提出那个问

题的哲学的特性，哲学即是那样的一种思考，人

们从其出发点本质上什么都不可能开始。”②在我

看来，这一判定与黑格尔的批判的相似之处就在

于，两者都包含着对物的抽象性和片面性的批

判。物，由此变成了一个与人最为切近，却又最

不可捉摸的存在。物的抽象性以及人与物的分离

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说黑格尔和海

德格尔以前者为理论的切入点，那么马克思则更

为直接地讨论了后者，这成为了马克思对物的追

问方式。换言之，这一方式较之前两者更为着力

于人与物的分裂状态，以及对这种分裂的社会历

史语境的分析和判断。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于

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之上。在旧唯物主义那里，

人的观念在成为对物的世界的反映的同时，也成

为了物的对立性存在物。当人与物的对立在特定

的社会语境中转变为对抗的时候，就表现为人的

异化。这一异化的表现形式虽然是多样的，但就

其试图从对物的分析视角来触及这一异化的理论

表达来看，最有代表性的仍然是 《资本论》中为

人津津乐道的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

物的消失：商品与价值的生成

以马克思对于物的追问方式为切入点，我们

重新阅读 《资本论》中包含着 “商品拜物教”

在内的第一章，许多隐而未显的问题凸显了出

来。长久以来，对如何阅读 《资本论》开篇存在

着各色争议。阿尔都塞曾经建议跳过这三章的阅

读，因为它会让马克思退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批判所反对的哲学框架。特别是拜物教思想中透

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黑格尔与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嬗变” （１４ＢＺＸ００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研究”（１２ＡＺＤ００４）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夏　莹，（北京１０００８４）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①　黑格尔指出：当宣称从物质，也就是从感性存在出发的一派 “抽除味觉、视觉等等的感性关系”，那么他们使物质 “成为绝对

獉獉
的物质
獉獉獉

，成为既没被感觉也没被品尝的那种东西；这样一来，这种存在就变成了无宾词的简单东西、纯粹意识
獉獉獉獉

的本质；它的自在
獉獉

地存

在着的纯粹概念，或在自己本身之中的纯粹思维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德］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９年，第１０９页。）而对黑格尔来说，“被看见了的，被感受了的，被尝到了的东西，并不是物质
獉獉

，而是颜色、一块石头、一粒盐等

等；物质毋宁是纯粹的抽象
獉獉獉獉獉

”。（同上，第１０８页。）
②　 ［德］海德格尔：《物的追问》，赵卫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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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的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更是非科学形态

的①。而在新近出版的詹姆逊的 《重读 〈资本

论〉》中，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念： “砍掉对

价值理论的阐述，《资本论》就会变成一篇平庸

的经济学论文，不会比它毁灭性地进行分析和批

判的普通政治经济学著作高明多少。”② 这两种

观念代表了西方学者面对马克思 《资本论》前三

章时的基本态度。前三章之所以引发如此之多的

争议，主要在于其论述中包含诸多哲学的隐喻与

假定，并非纯粹的经济学的客观研究。詹姆逊将

《资本论》第一卷要回答的问题概括为两个：其

一，物品之间如何能够等价？其二，资本家如何

能从等价交换中获利？③ 对于前一个问题，马克

思提供的答案是价值理论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形

成发展过程，这一阐发包含了大量的推论和假定

的色彩，是一种理论的编码和构想；而对后一问

题的回答才是基于大量客观的现实材料而展开的

纯粹经济学研究。

如果价值理论是一种假定，那么它必然包含

着某种纯粹理论的推演。因为从根本上说，价值

的存在无法通过观察来获得直接的认知。正如马

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价值的 “对象性不同于快嘴

桂嫂”，“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个

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

不可捉摸的”。④ 正因如此，马克思之前的政治

经济学家们并不过于热衷于价值问题的探讨，而

是更多地关注交换价值 （价值量）的形成问题。

因为这种价值量的交换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过程，

并不包含太多的哲学玄思。但正因局限于此，古

典政治经学家们也无法理解在他们所热衷的劳动

价值论与工资理论之间为什么会出现不一致。换

言之，他们对于为什么工人越生产越贫困的事实

无法理解。正是这一现实的经济事实，激发了马

克思的思考。马克思要走出一条不同于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道路，首先要超越价值量的交换表象。

超越这一表象首先意味着要质疑 “价值量”

中包含的等价交换的抽象假定。在此，所谓的

“抽象”意味着一种无历史性的存在方式。当古

典政治经济学家将等价交换视为脱离一切社会历

史语境而存在的普世规律，那么他们自然无法理

解在交换中产生的多余利润从何而来。而马克思

则不同，他的出发点是具体的社会现实———资本

主义社会，他的阐发过程也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

的推演———一般等价物的历史演进过程，因此他

可以发现在价值量的交换 （交换价值）的背后存

在着价值，即这一价值理论的存在也是历史性

的，它的产生意味着交换的普遍化。而交换的普

遍化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特性。

在此，我们以 “事后”的分析视角来反观价

值理论的形成过程，但对于价值理论的推倒过

程，我们仍需要一个 “事前”的分析路径，按照

马克思的推演思路来展开价值的形成过程。正是

在对价值形成过程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

对于物的一种追问方式：在历史语境的框定下，

让物消失。

我们只能在抽象思维中直接面对 “物”的存

在。在人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我们所看到的永远

只是作为物的承载样态，例如粉笔、被子、桌

子、椅子。我们很容易指认它们为 “物”，却不

能在 “物”的意义上来观察和理解它们。否则它

们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回事，就是一种无法辨识

的 “无用”之物。因此，当我们从多个具体事物

当中抽象出一个 “物”的观念的时候，这也仅仅

是一个抽象。如果以这一抽象物为出发点，我们

的分析将恰恰是空洞无 “物”的。正是这一点，

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的区

分。

马克思将这一区分做了如下表达：“古典政

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

品分析。”⑤ 同时，马克思在 《资本论》的开篇

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

财富，表现为 ‘庞大的商品堆积’。”⑥ 是否以商

品为出发点成为了划分两者的关键。商品究竟具

有怎样的特殊性，使得马克思对其如此着迷？马

克思在此用了一个富有神秘性的表述：商品是一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Ｌｏｕｉｓ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ＰｒｅｆａｃｅｔｏＣａｐｉｔ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Ｏｎｅ”，ｉｎ
Ｌｅｎｉｎ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 〈资本论〉》，胡志

国、陈清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９页。
同上，第１６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６１页。
同上，第９８页，注解３２。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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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可感觉而又超感觉”① 的物。这是商品的一

个重要特质，它是可感觉的，因为它是资本主义

社会财富的一种显现：“庞大的商品的堆积”；同

时它又是 “超感觉的”，因为它是 “一种很古怪

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②。

进一步说，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语境中才会

存在的特定的 “物”。商品不同于物的一般承载

样态，比如我们可以说粉笔是物的一种承载样

态，它可以直接被我们观察到。商品与物一样，

也是不能被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存在，但它却是包

含着具体规定的存在，而非单纯的抽象的物。当

以商品为出发点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作

为感性的、可触摸的物本身，而是蕴含于其中的

超感性的、非实体性的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关系

以价值理论的形态被表达出来。

以商品为起点，决定了马克思在审视物的时

候总是以物与人的关系为切入点。因此 “商品”

虽然 “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但却同时更是

“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

物”③。相对于人的存在而言，马克思将那些本

来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物的属性，比如粉笔用于书

写的特殊属性，也视为一种 “价值”，即物的使

用价值。使用价值构成了财富的物质内容，但这

一物质内容的本质却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从这一

意义上说，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未关注过如同康德

式的 “物自体”一般的物，他所看到的永远是已

经处于某种关系当中的物。对于使用价值而言，

其表达的是物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对于交换价值

而言，其更为直接地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

种使用价值的量的关系。物，在此被价值化的同

时，也被非实体化，被关系化。物是资本主义社

会中是一种关系性存在。物本身的质料以及质料

的特殊性都失去了独立的价值与意义。

由此，马克思对于商品及其价值的讨论，所

指向的是那些在被抛入与人或者与它物的交换中

所形成的固定的关系。这种固定的关系，在马克

思的分析中表现为一种历史性的形成过程。在这

一过程当中，偶然的交换变成固定的交换，偶然

的价值形式变成了一般的价值形式。对这一过程

的梳理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价值并非是物

所固有的存在，而是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一种抽象；第二，因此在这种抽象过程中，最为

重要的不是价值量究竟该如何核定的 （即价值的

内容）问题，关键的问题在于 “价值的形式”

是如何一步步由具体的、偶然的形式发展到相对

的、一般的形式。关注 “价值形式”的形成对于

理解究竟何为价值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正是马

克思与国民经济学家的又一重要不同之处。

当国民经济学家将价值看作是劳动创造的时

候，对商品价值的思考只是走完了一半。劳动创

造价值所讨论的始终是价值量的形成问题，但价

值的本质却在于价值的形式。劳动价值论虽然将

价值的形成看作是人的产物，但却由于忽视了价

值形式的讨论，使得劳动价值论成为了适应人类

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正如马克思所嘲讽的那

样，这些国民经济学家让原始的渔夫与原始的猎

人都按照资本家的逻辑来行为，这样的结果就必

然使他们失去对商品价值的批判，从而从根本上

缺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批判。

那么价值的形式又是什么？它是商品秘密的

所在。换言之，商品究竟值多少价值量，并不构

成商品的神秘性，商品的神秘性在于商品为什么

会有 “价值”，亦即商品为什么采取价值的形式。

价值的形式，在马克思那里包含着这样的含义：

“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

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

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消耗，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

值量的形式；最后，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

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

的形式。”④ 其中这三种形式可以看作是层层递

进的关系，是对价值形式形成的历史概述，即从

物的形式 （对具体劳动的抽象而得到的劳动的等

同性）到价值量的形式 （劳动持续时间来计量的

劳动消耗），最终落脚到社会关系的形式 （劳动

的社会规定）。显而易见，这种价值形式的形成

过程，就是人类劳动被一步步抽象化的过程。但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 “物的形式”到 “价值量

的形式”的关注，是国民经济学家们已经完成了

的工作。他们发现劳动时间对于计量价值量的意

义所在，也就完成了对价值量的抽象。但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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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８８页。
同上，第８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４７页。
同上，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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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的真正意义恰恰在于第三个抽象，即社会关

系的形式。这是马克思对于价值学说的独一无二

的贡献所在。

从价值量的形式推导社会关系的形式，这种

抽象带有着一种跳跃。如果没有马克思对价值形

式的历史性分析，这种跳跃是无法完成的。它不

同于从物的形式向价值量的形式的抽象，那里存

在的 “所有的物都必然是人花费一定的劳动时间

生产的结果”，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对

于从价值量到社会关系的形式过渡中，需要某种

理论玄思式的推理。这一推理源于对国民经济学

家所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质疑：如果劳动量决定

价值量，那么是否意味着一个人越懒、越不熟

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① 这是国民经济学家

的又一理论困境。事实显然并非如此。那么问题

出在哪里呢？马克思指出关键在于商品的生产是

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

“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

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

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② 这种比例关系形成

了价值本身。这种价值不同于交换价值，是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个

人的劳动时间所形成的价值放入到社会关系当

中，并让后者在前者中获得价值量的衡量，以此

使得价值本身成为了社会关系才能理解的对象。

由此，我们完成了马克思对于物之追问的第

一层：用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关系属性消解了物的

质料性内涵，将物彻底地、无保留地还原为关系

存在。阿伦特在面对这样一个情景，即 “当所有

事物、‘观念’以及物质对象都被等同于价值，

从而一切东西都与社会有关，并从社会获得其存

在”③ 时，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定：至此， “我们

就站在了极端虚无主义的门槛上”④。这种判定

仅就价值理论的构造而言，有其片面的深刻性。

物的重现：拜物教的颠倒

让 “物”消失，对于马克思而言，仅仅是追

问物的一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追问自

身不包含批判性内涵，因为它不过是对资本主义

社会固有本性的一种客观描述。而基于马克思对

资本的批判，对物的追问还应包含另外一个维

度，这就是拜物教的理论构造及其批判。在这一

理论的构造中，物重新获得独立性，消失的物获

得了重现。

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说

重述了物向价值的转变过程。只是在这种重述

中，整个转变被颠倒了过来。如果说此前马克思

用历史性的视角谈论了商品形式的形成过程，那

么在拜物教的批判中，马克思则以被普遍化的商

品形式作为一个即成的结果，再次反观商品本

身。由此，“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

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

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

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

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⑤。但是，其实 “商品

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

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

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

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

形式”⑥。

被价值所消解的物再次出现，成为了人可以

直观到的存在。当马克思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拜

物教来形容这一 “物化”之时，我们自然可以体

会到马克思对于这一现象所持有的批判态度。马

克思是第一位将拜物教引入到哲学视域当中的思

想家。对于拜物教理论的阅读与研究开始于１８４２
年的莱茵报时期。作为记者的青年马克思研读了

翻译成德语的德·布霍斯的 《神性物恋的崇拜》

（Ｄｕｃｕｌｔｅｄｅｓｄｉｅｕｘｆéｔｉｃｈｅｓ）⑦，并在书报检查制
度和林木盗窃法的相关讨论中都提到了 “拜物

教”⑧。其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现代经济制

度之下的拜物教徒的存在样态。马克思在整个林

木盗窃法的辩论中看到了林木所有者对于莱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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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５２页。
同上，第５３页。
［美］阿伦特： 《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８页。
同上，第２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８９页。
同上，第８９—９０页。
参见 Ａ．Ｍ．Ｉａｃｏｎｏ：ｌｅｆéｔｉｃｈｉｓｍｅ，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ｕｎ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ｒｅｓｓ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１ｊｕｉｎ１９９２），ｐ．５０．
相关论述分别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１２页、第２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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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的穷苦人们赤裸裸的剥削。他们所崇拜的

“枯树枝”只是因为在私人利益的驱使之下才富

有神性。林木所有者所具有的这种荒唐的逻辑，

让马克思联想到了遵从拜物教的原始部族。这些

原始人将神性赋予那些他们随意碰到的物件，这

种看似愚昧的行为，恰恰是今天林木所有者对待

“枯树枝”的基本态度。于是，理性已经成熟了

的现代人在私利的驱使下，竟然退回到了原始的

拜物教徒的思维方式当中。在此，马克思用拜物

教来讥讽人们对于财富的迷恋，而这一讥讽对于

揭示这一法案所包含的 “经济问题”的实质显然

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同时，在拜物教研究的历史

上，这一讥讽又具有转折性的意义：马克思通过

这一类比，将仅属于原始人的拜物教研究引入到

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当中。拜物教从此脱离了固有

的原始宗教的内涵，成为了一种当下的、普遍的

社会现象。对这种社会现象中所包含的拜物教本

质的揭示一直延续到 《资本论》的分析，从未改

变，最终成为了马克思批判社会现实的一种武器

或者说一种路径。

由此，现代社会所特有的经济架构实现了对

人的双重蒙蔽：一方面，用价值的普遍化过程让

物仅仅成为价值的承载者，将生活世界中的

“物”虚无化；另一方面，商品形式的买卖方式

又再次将价值形式物化，遮蔽价值化的社会属

性，让人们产生了某种误认，这种误认用拜物教

的语言来表达将是———人与人所固有的关系被误

认为物与物的关系，但更为确切地说来，这种误

认的根本在于人们没有看到物的价值关系并不是

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而是一个人与人的关系所

构筑的社会属性。

由于没有认识到物的价值的社会属性，人们

才会对于商品本身产生崇拜。一旦某种物进入商

品世界，成为可交换的存在，那么商品就富有某

种人所不具有的神性。这种神性，在马克思看来

表现为 “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

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①。这种宗教世界中的

存在物的属性，恰当地说明了当下商品在人的生

活世界中所充当的角色。它包含着两个特性：其

一，赋有生命，如同在唯灵论视域中突然可以跳

舞的桌子，其神性仿佛来自于其自身；其二，商

品成为了独立于人而存在的某种东西。这对于商

品的界定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悖论。因为商品不是

纯粹的物，而是处于资本主义交换关系中的物，

因此在被彻底的价值化之后，它本质上是相对于

人才得以存在的物，但当拜物教开始盛行之后，

这个依赖于人的物再次获得它的独立性。这种人

与物的分裂成为了拜物教的前提与结果，因此也

成为了人被异化的一种表现形态。这种物化在商

品世界的完成形式———货币那里只是表现得更为

彻底，它作为一个交换中介的物化形式，“用物

的形式遮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

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②。

概而言之，就马克思对物的追问方式上而

言，马克思用价值理论的形成过程揭示了物的消

失，用包含社会关系内涵的商品来呈现资本主义

社会特有的社会现实。它带有某种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性。在其中，物在被价值化的过程

中也被 “人化”，与人的社会密切相关。但另一

方面，马克思用拜物教理论的隐喻揭示了一个颠

倒的世界：同样在资本主义经济运作过程中，人

仍然坚持将物视为一个与自身无关的存在，从而

让物富有某种神秘性。这是一个物化的过程。如

果说对物的人化的分析仅仅呈现了资本主义的社

会现实，那么对社会关系的物化分析则构成了对

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成为了马克思在 《资本

论》开篇中用商品与价值形式的论述同时完成的

两个过程。

物的激进性维度：剥离价值的自然属性

马克思对物的追问建基于对商品的分析，并

借此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呈现与批判。

但无论是呈现还是批判，都还只是基于对世界的

解释，而非改造。如果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

仅仅驻足于此，那么它与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内在

精神之间将存在着无法抹杀的矛盾。这一矛盾日

益在当代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当中凸显了出来。它

表现为青年马克思对于革命主体的探讨与 《资本

论》逻辑中关于经济规律的铁的必然性的探讨之

间的矛盾。如果说前者凸显的是改造世界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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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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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则，后者则更多地偏重于解释世界的内在必

然性，从而根本上缩减了主体性的改造空间。对

于马克思的这种思想趋向的审视在今天的西方马

克思研究中直接导致了两种理论形态的分裂：一

方面是以法国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激进左派思

潮，他们以重塑革命主体为己任来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批判立场；另一方面，以英美哲学视域中的

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马克思研究者们着意于冷静

客观的分析当下的经济架构，将马克思视为应对

经济危机的经济哲学家。由此，二十世纪三四十

年代萨特与阿尔都塞之间的争论再次被重演。詹

姆逊的断言颇有代表性，表达了今天西方学界对

于 《资本论》的基本看法：“《资本论》 （第一

卷）没有政治结论。但当我们讨论的是一本一个

多世界以来在全世界都被视为劳动阶级圣经的

书，而书的作者又曾写过一本西方政治理论的基

础和经典之作 （《共产党宣言》），这就成了需要

解释的悖论。”①

这一悖论是否真的存在？基于马克思对物的

分析和理解，我们似乎不能对此作如此清晰地判

定。的确，就理论的表述上而言，在 《资本论》

当中，诸如无产阶级的字眼很少出现，革命也总

是与某种技术革命相关。但这并不代表着 《资本

论》的理论构建中缺乏一种主体性的激进维度。

当马克思借助于拜物教批判重新凸显了人与物的

对抗性关系的存在之时，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批判

逻辑也得以复活。这一点在卢卡奇的研究中表现

得最为彻底。当１９２３年卢卡奇撰写 《历史与阶

级意识》时候，尽管他所依据的文本是 《资本

论》，并未发现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
他仍然可以发现物化问题以及基于物化基础上构

建无产阶级的可能性。可见，这一结论确实是有

依据的。

在此，就我们以物的追问方式为切入点来反

思这一问题而言，我们需要回溯到马克思对于拜

物教理论的批判视域当中来。物的重现凸显了物

与人之间的对抗性关系。马克思通过拜物教的隐

喻表达了自身对于这种对抗性关系的不满。现代

社会中的拜物教徒是被蒙蔽的人们，他们被物化

（或异化）而仍不自知。如果我们认为拜物教批

判仅仅揭示了这种蒙蔽以及有这样一群被蒙蔽的

人的存在，那么拜物教批判无论包含着如何强烈

的批判维度都不过是一种解释世界的路径。因

此，在面对拜物教批判的时候，我们无法让马克

思止步于此。

在商品拜物教一节当中，马克思的分析大体

被分为两个部分：其一，基于商品的价值形式揭

示商品拜物教的理论规定：价值形式的物化存在

样态；其二，在历史的维度中讨论包括孤岛鲁滨

逊、欧洲中世纪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等多种非商品

社会中劳动、交换与分配的可能形式。一般说

来，对于拜物教批判的研究大多强调了前者，而

忽视了后者所具有的重要性。换言之，马克思为

什么在指出拜物教批判之后，花费如此多的笔墨

来讨论这些没有拜物教存在的社会的运作方式？

答案仍需回到拜物教批判的本质中来寻找。

正如本文已经指出的那样，拜物教批判所揭

示的误认并非是人们将价值误认为物与物的关

系，关键在于人们并没有看到价值并非物的自然

属性，而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属性。马克

思在拜物教批判的第二部分当中更为清晰地表达

了这一思想，他用讽刺的口吻说： “直到现在，

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

值。可是那些自以为有深刻的批判力，发现了这

种化学物质的经济学家，却发现物的使用价值同

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是它们作

为物所具有的。”② 在此，马克思借用莎士比亚

的 《无事生非》中善良的道勃雷的风趣揭示了这

一看法的荒谬：“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

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③ 这种荒谬的看

法正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将价值理论看做是颠覆不

灭的真理，从而使得超越价值理论成为了不可

能、也毫无必要的理论诉求。资本主义社会由此

必然成为一个永世长存的社会形态。人们无法想

象的是如何在一种非经济交换的语境下生活。于

是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任务至多是对既有经济规律

的把握和理解，而绝非改变。换言之，当价值被

视为物的自然属性的时候，留给理论的任务只有

解释世界，因为我们对于物的自然属性的任何改

造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物本身，例如我们将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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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 〈资本论〉》，胡志

国、陈清贵译，第１１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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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成桌子，虽然其存在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但决

定物的质料 （物的自然属性）———木头本身并没

有发生改变，并且这一质料将限定我们对于物的

改造，换言之，我们不可能用 “水”来做桌子。

物的自然属性的确包含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外在性，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人与物之

间的对立性。以此类推，价值作为物的自然属性

也是不能被超越和消除的。那么，价值理论得以

展开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无法超越的。所以，

古典政治经济学如果将价值仅仅视为物的自然属性

就注定只能走向保守主义的、非革命的政治诉求。

正因如此，马克思展开的所有政治经济学研

究都必须在 “批判”的意义上来理解。严格说

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本身并没有为其理

论提供革命性的变革，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却使得政治经济学本身被革命化了。在此，马

克思所指的对象是政治经济学内在的非历史性的

维度。具体到对物的追问方式而言，则是集中在

了对于物的价值的社会属性的揭示。这一揭示表

明价值规律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产物，它的

社会属性作为一个人类共同活动的产物自然可以

是被人类活动自身所改变。因此，当马克思揭示

了价值不再是物的自然属性，而是其社会属性的

时候，他也为其改变世界的理论诉求提供了可能

性的空间。亦即价值规律既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所

特有的某种交换形式，那么我们只要能够依赖于

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的变化就完

全有可能、并有能力超越价值规律。价值理论自

身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它可能蕴含着资本逻辑对

人的异化与压迫。因此，当马克思赋予价值以社

会性之后，整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不在于揭示

资本如何运行和发展，而在于发现资本运行的内

在矛盾，它能否自我突破和如何突破的问题。从

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对于拜物教的批判中包含

着理论的激进性维度：这一激进性表现为作为社

会属性的价值内在包含着超越自身的可能性。

物，在这一超越过程中获得它彻底的社会性，它

将成为社会总产品———社会产品而存在着，并被

有计划地分割为作为生产资料的产品和作为生活

资料的产品①。对于这一设想的可行性及其理想

性，我们可以提出质疑，但就其超越价值理论而

言，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物在其中重新获得了

与人的统一，从而抹杀了自身的仅仅作为 “物”

的理性抽象性 （物的消失）。物，总是被人所生

产和使用的产品。这种物的消失，并不会带来我

们与物本身的疏远，而是真正地切近。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首先：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对于商品、价值及其拜物教的分析，

并不是基于将资本作为一个自然存在对象而展开

的科学研究，他在其理论的展开中包含着超越资

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可能，让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具

有革命性，这或可视为 《资本论》的结论之一；

其次，价值规律自身包含的超越性仅仅为革命提

供可能性，如何革命、由谁革命仍然需要主体意

识的觉醒。正是基于为了唤醒革命主体的意识自

身，马克思阐发了商品拜物教一节，在这一节中

马克思为我们透露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 “知”

“行”不一。马克思指出尽管有商品拜物教的存

在，但当 “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做价值

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

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

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

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②。换

言之，虽然他们并没有清楚的意识到他们交换的

是人类劳动，而并非是物，但他们的实际行动却

已经让他们脱离了囿于物的理解视域。这种

“行”对 “知”的超越是突破既有社会体制的前

提基础。因此，拜物教的批判重要的不是激发行

动，因为人们实际上已经这样行动了，而是在于

唤醒被蒙蔽的意识。在我看来，当西方学者将

《资本论》仅仅视为某种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研

究著作、而非政治著作的时候，他们还仅仅是一

个拜物教徒。严格说来，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

的激进性维度从不意指是纯粹主观主义的任意妄

为，而更多地在于唤起特定历史境遇中存在的主

体性意识，发现自身行动与意识之间的矛盾性。

而这一知与行的矛盾性，在某种意义上是革命真

正可能发生的契机。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论》

内在的激进性更富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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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马克思在 “商品拜物教”一节中关于 “自由人联

合体”的相关论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９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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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中国经验

主持人　韩庆祥

【主持人语】“中国经验”引起世人关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实践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

化。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值得我们汲取的深刻教

训。当今，确实已到该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经验教训的时候了。总结经验教

训，是为了实现更好地发展与进步。毛泽东曾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可以从不

同学科且运用各种理论框架来总结经验教训，但哲学上的总结最根本、最深刻、最有效。因为哲学发

源于问题，注重揭示本质和规律，它力求运用哲学方法论从根本上清理总结中国经验。需要我们从哲

学上总结的，既有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又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也有中国共产党执

政的经验，还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当然还有苏共的教训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启示。本

刊邀请一些专家学者，着重从哲学上来清理总结一些方面的经验教训，以求教于读者。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１５－１０

总结中国经验的哲学方法论

———邓小平的启迪

何建华

　　近十年来，围绕 “中国模式”、 “中国道

路”、“中国经验” “有没有”、“是什么”、“有

何价值”等问题，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展开了广

泛讨论，相关研究也成为当今社会科学领域的热

门课题①。然而，在以往研究中，分门别类提出

观点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板块式组合的比较多，整

体性、本质性的阐释比较少；专注于内涵、特

点、价值等问题的研究比较多，方法论的探讨比

较少。有鉴于此，哲学应该打破在该问题上的沉

默状态，积极发声，为深化该问题的研究提供方

法论指引。在这方面，作为中国经验的缔造者和

总结中国经验的大师，邓小平为我们留下了极为

丰厚的思想财富。他关于中国经验的一系列重要

论述，既从宏观和整体层面回答了中国经验的内

涵和价值等问题，又精辟阐发了总结中国经验的

方法论，贯彻了本质性思维、整体性思维和过程

性思维的要求。

一、总结中国经验要善于把现象问题

上升到本质层面把握

　　在 《邓小平文选》和 《邓小平年谱》中，

邓小平曾十几次使用了 “中国的经验”的概念，

与此相关的表述还有 “我们的经验”、 “我们最

大的经验”、“我们主要的经验”、“最根本的经

验”、“首要经验”、“历史经验”、“基本经验”、

“正面经验”和 “反面经验”等。这些表述及其

内含的思想，回答了为什么、是什么、如何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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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庆祥，河南孟州人，博士，（北京１０００９１）中央党校教授。
作者简介：何建华，浙江淳安人，博士，（北京１０００９１）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①　例如，自２０１１年迄今，有关该问题的研究综述已有十几篇之多，分别发表于 《红旗文稿》、 《高校理论战线》、 《经济学动

态》、《山东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评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研究》等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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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大问题，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世界观和方

法论。

在总结中国经验时，邓小平首先坚持的一条

方法论原则就是坚持本质性思维，把现象问题上

升到本质层面去把握，不仅善于发现事物的一级

本质，而且不断地去发掘二级、三级本质等，以

揭示中国经验的精髓、实质。在同外国领导人的

会谈时，他通过历史和现实、正面和反面经验的

比较，反复谈到中国的 “最根本的经验”。在他

看来，所谓 “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反映规律、

揭示本质且最为重要的经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 “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

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

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①。

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２日在会见毛里求斯客人时，他对
这条根本经验作了具体阐发。他指出：“我们最

根本的一条经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任何国家、

任何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

特点制订本国的方针、政策、目标和计划。”②

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４日在会见秘鲁领导人时，他又再
次强调了这一原则： “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

当我们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遵照毛泽东主席实

事求是的精神制定政策时，我们就会成功，否则

就会受到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根

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策。”③ 实际上，

早在１９８２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就对此做
出了精辟阐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

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

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④

很显然，将中国最根本的经验归纳为围绕什

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历史课

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鲜明地反

映了邓小平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善于从哲学思想

路线高度总结经验的思维的彻底性。值得警惕的

是，在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根本

经验时，要特别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

是，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等同于中国传

统的实用主义或实用理性，即以经验为根据、重

实效，只要行得通就行⑤；另一种倾向是将中国

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等同于西方的实用主义。这两

种倾向虽然关注到了实事求是在中国经验中的核

心地位，但是却将这一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传统作了剥离，忽视了中国共产党人赋予这一原

则的时代内涵和科学性质。

当邓小平从哲学思想路线高度将中国的根本

经验概括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之后，中

国经验的普适意义也就呼之欲出了。它告诉世

人，中国最根本的经验就是证明了世界现代化路

径的多元一体。所谓 “多元”是指路径选择的多

元性，既有先发内生性的现代化，也有后发外生

性的现代化。在后发外生性现代化中，又存在着

主动和被动、自主和非自主的区分。中国的现代

化选择的是一条主动而非被动地进行变革的发展

路径，它没有照搬任何一个现成的模式，而是坚

持亦此亦彼的思维方法，抛弃了发展道路问题上

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计划原教旨主义，对苏东模

式、英美模式、德国模式、北欧模式、日韩模式

等，既有所因循，又有所创新。它不是在做二选

一的单项选择题，而是在做多项选择题。不仅如

此，它还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发展

经验。所谓 “一体”，在泛义上是指现代化趋势

的不可避免，在狭义上是指中国的经验证明世界

各国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一切从实际出发，

不能言必及欧美，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认

识。对此，哈贝马斯关于普遍主义的一段话作了

很好的注脚：“普遍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

味着在认同别的生活方式乃合法要求的同时，人

们将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对化；意味着对陌生者及

其他所有人的容让，包括他们的脾性和无法理解

的行动，并将此视作与自己相同的权利；意味着

人们并不孤意固执地将自己的特性普遍化；意味

着并不简单地将异己者排斥在外；意味着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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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第２２３页。

《邓小平年谱 （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下，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０９页。

同上，第１１２１—１１２２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页。
罗纳德·科斯与王宁在 《什么是中国经验》一文中提

出，中国经验之一是中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复苏、激进主义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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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必然比今天更为广泛。”①

二、总结中国经验要善于把局部问题

上升到整体高度把握

　　在总结中国经验时，除了坚持本质性思维、
善于把现象问题上升到本质高度加以把握之外，

邓小平还特别注意把局部问题上升到整体高度加

以把握，从而鲜明地体现了整体性思维的方法。

他不是像时下许多叙事那样，只是满足于从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层面进行单向度的

描述和梳理，或者仅仅是将各学科的认识进行板

块式组合，而是彻底贯穿了整体性的思维方法，

力求做到观察和研究的多角度、宽领域，实现对

中国经验的整体或宏观把握。

邓小平总结中国经验的整体性思维，首先体

现在他的分析视野的开阔性。在他眼中，中国是

一个活生生的有机整体，因此不能拘泥于某一领

域的经验之谈，而必须在多重关系中做全面、整

体性的剖析。具体而言：

第一，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总结中国经

验。如何才能从局部上升到整体高度去总结经

验？邓小平的方法之一是立足中国与世界的相互

联系，既带着中国的问题和需要去认识和利用世

界的经验，又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的经验。他

认为，世界和中国的无数经验教训反复证明，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

中国，“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因此，总结

和谈论中国经验，绝对不能离开世界的视野，

“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②。只有站

在这个视角上，才能深刻认识对外开放对于中国

的极度重要性，也才能理解对外开放作为中国经

验的根本地位。当然，另一方面，“国际共运历

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

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③。任何

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自己的现代化

道路和具体实现方式。上述两方面，就是邓小平

立足中国与世界的有机统一而得出的中国经验，

即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对外开放。这一经验的获

得，是整体性思维的思想结晶。

第二，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中总结中国

经验。如何才能从局部上升到整体高度去总结经

验？邓小平的方法之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

总结正面经验，可以增强信心、明确方向；总结

反面经验，可以明确什么是不正确的、哪条路不

能走。虽然在不同时期因为对象不同，他总结的

侧重点有所差异，但是相比较而言，他更加重视

的还是反面经验。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８日在会见津巴
布韦领导人时他指出：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

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 ‘左’的错误

……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我们特别希

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④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
日在会见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他又指出：

“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

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

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

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⑤ 正

是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邓小平得出了指

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法论，即 “对的要坚

持”、“不足的加把劲”、“不对的赶紧改”、“新

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也是邓小平所理解的中

国经验。

第三，在统筹兼顾各项事业中总结中国经

验。如何才能从局部上升到整体高度去总结经

验？邓小平的方法之三是从各方面、各领域、各

区域、各群体的相互关系中总结经验。现代化建

设是多位一体的总体性、复杂性、艰巨性工作，

因此在总结经验时，一要总结各方面工作的关

系，例如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各项

事业的经验教训；二要正确总结各方面、各群体

的利益关系，例如中央和地方、个人利益和集体

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

益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抓住最关键、最根本的经

验，就是党的基本路线，即 “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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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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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

李安东、段怀清译，严锋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第１３７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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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３９—１４０页。
同上，第１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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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经验提炼为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这就是宏观层面、整体视野的一种把握。

对于这条基本路线，邓小平看得最重、看得最

高。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３日在会见坦桑尼亚领导人时
他明确指出：“十三大确定了 ‘一个中心、两个

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

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

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① 其

中，发展生产力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

任务，坚持这一点，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为

了发展生产力，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

原则。这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 “文革”

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这一点绝不

能放松，要紧紧抓住、扭住不放。正是通过系统

总结各方面、各阶段的经验教训，以邓小平为核

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实现了工作重心的战略转

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也合乎逻辑地成

为他心目中最为重要的中国经验。

邓小平关于总结中国经验的整体性视野，对

于今天拓展和深化中国经验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

的方法论意义。它告诉我们，总结中国经验一定

要上升到基本路线和思想路线的高度，这样才能

做到高屋建瓴，更加明晰地向世人昭示中国经验

的价值。中国的经验告诉世人，做任何事情都必

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深刻

认识、掌握社会基本规律和满足人民群众根本需

要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

策，实事求是，这是具有普适性的真理。

三、总结中国经验要善于把眼前问题

放在过程中把握

　　邓小平总结中国经验的第三种方法论就是以
问题为导向，坚持过程性思维，把眼前问题放在

过程中把握，既立足现实，又回望过去，更放眼

未来，在过去、现实和未来的有机统一中发掘带

有规律性的认识。

第一，立足中国实际、面向中国问题总结经

验。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总结中国经验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必须要面向现实的中国，面向生活

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群众，致力于解决发展中的

一系列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人民的呼

唤，只有带着中国的现实问题，总结经验才能做

到有的放矢。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８日在会见加纳国家
元首时他就指出：“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

验，恐怕就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

的政策和计划，在前进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好

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

正，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② 类似的观

点在 《邓小平文选》和 《邓小平年谱》中随处

可见，也是他同外国领导人会谈时谈及中国经验

必须阐述的一个观点。在他看来，按照本国的实

际情况制定政策，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发

现、分析和回答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问

题。例如，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３日在会见乌干达总统
时，他就专门谈到了由于闭关锁国造成的 “脱离

世界”、由于经济过热带来的 “通货膨胀”、现

代化建设中忽视思想政治教育造成的 “政治工作

薄弱”、埋头经济而忘记艰苦奋斗传统出现的

“腐败现象”等等。在他看来，只有心中始终装

着这些问题，用心去想，特别是带着这些问题去

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道

路和方法。

第二，在反思历史中总结经验。总结经验在

本质上就意味着回望历史、总结过去，需要确立

一种正确的历史观，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反

对历史保守主义。在总结中国经验时，邓小平始

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做到既有所因循，

又有所创新，特别是他倡导一种观察问题、总结

经验的大历史、长时段的分析法。在谈到中国经

验时，他总是会把分析的眼光投向中国和世界现

代化建设的大历史，投向中国十几年、几十年、

上百年乃至数千年的长时段。他对中国经验的反

思、概括，根植于漫长的中国社会发展历程，根

植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风雨雨，根植于中国

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艰辛历程，特别是

根植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彻底地贯彻了马克

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观，做到了着眼其发展、着

眼其长远。在他视野中的中国经验，不只是雷默

等人眼中的１９７８年后的中国经验，也不再仅仅
简单地将中国经验同经济转型、改革开放等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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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即使在总结中国经济转型、改革开放的经验

时，他也总是密切联系历史，特别是中国长时段

的历史，关注改革前乃至近代以来的中国所经历

的风风雨雨。他对中国经验的总结是建立在大历

史观的基础之上的。惟有如此，才能在历史的延

续性中找到具有规律性的认识，更好地揭示中国

经验的时代渊源和路径演进，揭示出脉络清晰、

传承有序、富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中国经验。

第三，面向未来总结中国经验。总结经验必

须放眼未来，这样才能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做

得更好。着眼于未来，正是邓小平总结经验的一

条基本方法。在总结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时，他总

是着眼于未来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中国的发

展，着眼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落实，

着眼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的深刻把握，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

质和文化需求。在１９９２年的南方谈话中谈到总
结经验时，他在强调 “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

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

紧解决”之后，马上又指出 “恐怕再有三十年的

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

也将更加定型化”，“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

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

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

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①

着眼于未来总结经验，才能对现实问题看得更透

彻，制定政策更合理，也才能对中国的发展认识

得更清晰。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意预判未来可

能出现的重大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总结过去和现

在的经验，做到未雨绸缪。例如，晚年在同他弟

弟谈话时，他就经常思考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怎么

办的问题，认为发展起来之后，问题不是越来越

少，而是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

越复杂；处理起来不是越来越容易，而是越来越

艰巨。因此，一定要随时注意总结经验，做到坚

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地再实践、再认识。这

表明，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不仅是邓小平总结中国经验的基本方法，也

是他极为看重的又一条中国经验。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２、３７９—３８０页。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哲学清理


孙要良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政党，已经在世
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政权并且连续执政近七

十年。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既完成了开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历史创举，也犯过文革

那样的全局性错误，其经验教训值得从哲学上予

以总结清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核心，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 “两个百年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任务的

繁重和使命的远大，需要我们对党的执政经验教

训予以世界观方法论等最高层次上的哲学清理。

哲学清理有很多维度———世界观、实践观、方法

论、认识论、历史观、利益观等等，本文拟选取世

界观、历史观、利益观三个最重要的维度来进行。

一、在世界观上必须遵循物质与意识之间

的辩证关系，坚持实事求是

　　能否在世界观上遵循物质决定意识的科学原
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直接决定着中国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败。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

成功，得益于党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

国情探索出了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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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地照搬俄国革命道路。正是靠革命路线

的实事求是，党取得了政权，但是在执政后之出

现了大跃进甚至文革那样的错误，根本原因是脱

离了基本国情，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违背了实

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脱离了世界统一

于物质这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始于 “实事求是”战胜

“两个凡是”、 “实践标准”战胜 “领袖标准”。

正是依靠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党才实现了党和

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错误路线，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才科学

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它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

是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和制定政策、推动工作的

基本点。它科学定位了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

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总依据”。中

国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社会生产力、

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已经大幅提高，抛弃粗

放型的发展方式，转方式、调结构、要效益正成

为 “新常态”。新常态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但却是这个 “长过程”中的 “新阶段”。现在强

调认识、习惯、维护、发展新常态，就是强调主

观与客观相符合，认识与实际相一致。

党在执政实践过程中为什么必须坚持实事求

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因为它符合物质决定

意识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物质存在

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又能为人

的意识所反映。恩格斯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经对唯物主义给过

两种定义。第一种是本体论的定义：凡认为精神

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第一性的，组成唯心主

义阵营；凡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第一性的，组

成唯物主义阵营。第二种更多是方法论的定义：

唯物主义就是 “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 （自然

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

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

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

（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

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

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①。前者讲的是如何

在认识中做到 “唯物主义”，后者讲的是如何在

实践中做到 “唯物主义”。因此，恩格斯在同一

文献中讲到唯物主义的两个定义是相通的。

实事求是离不开解放思想。邓小平曾指出：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

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

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② 实

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三十多年前

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二十多年前关于经济体制的大讨论，为确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三个进一步解放”，其

中解放思想是首要的，起到总开关的作用，是后

两者的前提条件。

二、在历史观上必须注重对社会基本

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认识和

正确运用，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

　　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它贯穿社会发展过程

始终，规定社会发展的基本性质和基本趋势，并

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根本推动作用。对社会基本矛

盾的认识和应用水平直接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对中

国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能力和掌控能力，进而决

定其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执政效果。近七十年

的执政实践的成败得失直接与此有关。在十年社

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期间，正是由于没有十分

科学地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党建立了 “一大二公”、

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生产关系，使社会主义建设在

探索中出现了曲折，付出了代价，蒙受了损失。

在十年文革时期，党由于抛弃了物质生产是社会

生活的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

革命的因素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把阶级矛

盾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将阶级斗争看

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离开生产力和经济基础

盲目鼓捣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给

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改革开放后，

党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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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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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并将其纳入社会主义本质范畴中，其实就

是对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拨乱反正。

党根据我国生产力落后的实际情况，打破了纯而

又纯的公有制。中共十五大报告把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确立为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共十六大强调

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两个

“毫不动摇”。这些都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

辩证关系的科学认识和自觉应用。当前，全面深

化改革涉的是 “险滩”，啃的是 “硬骨头”，其

实质还是强调要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

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

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

发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

间，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的决定和被决定逻辑。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制度体系、治

理体系属于政治上层建筑部分。我们现在强调制

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

关于上层建筑反作用规律的自觉运用，突出了以

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来适应和支撑未来生产力和经

济基础的现代化，强调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补上

层建筑的 “短板”。如果说以前的 “四个现代

化”更多是涉及生产力或者经济层面的现代化，

那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更多是涉及上层建筑的

现代化。历史唯物主义事业中的社会进步是全面

进步，是生产力、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上层

建筑全面推动的结果。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

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

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

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

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

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

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

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

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① 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的矛盾运动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

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和

前进方向，搞好全局和长远发展。

三、在利益观上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

主体地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
真正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之源，决定

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

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

———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

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

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

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

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

机。”②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

时刻正确处理好政党、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贯彻群众路线。但是，“群众路线”不等于 “群

众运动”，或者说群众运动不是贯彻群众路线的

唯一方式。科学正确决策应是基于人民群众的意

愿，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建国

后，党发动的数次群众运动，表面上看十分重视

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领袖

个人主观意志的单向贯彻，“群众运动”变成了

“运动群众”， “到群众中去”多于 “从群众中

来”。这种脱离人民实际意愿的群众运动并没有

给人民群众带来多少实际利益，相反还酿成了很

多历史错误。

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最大区别就

是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时刻为人民群众谋福

利，时刻力求做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因为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

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党在中国要做到有

效执政、为民执政、长期执政，必须很好地坚持

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最大政治优势，时刻意识到党

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在 “四种危险”中，

“脱离群众”是最大的、根本的危险，能力不足、

精神懈怠、消极腐败不过是党没有维护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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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６９５—６９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３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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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利益的表现形式或者是直接

侵占群众利益的表现形式。党与人民群众的距离

有多近，就能走多远。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值得

中国共产党借鉴：共产党的战斗力和先进性与党

员数量没有直接的或者根本的联系，因为损害群

众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无异，最

终失去了力量之源———人民群众。党在处理改革

发展稳定三者矛盾关系时，必须找到统一点或平

衡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改革是新时期的

“最大红利”，但如果 “红利”没能体现在人民

群众身上，改革就会丧失动力。发展是 “硬道

理”，但如果发展损害了群众利益，就会变成没

道理的 “硬发展”。稳定是 “硬任务”，但稳定

必须基于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正当利益得到充

分满足，而不是简单粗暴地 “摆平搞定”。党对

人民群众利益的理解也是一个由简单到丰富的过

程。各种利益中，物质利益是最根本的。除了物

质利益，党也开始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

益、民生权益、生态环境权益。在全面深化改革

进程中，党和政府还要革自己的命，最大限度地

增强社会活力和创造力。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哲学清理与经

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分析不

同，它属于最高层次、宏观视野的世界观方法论

的分析。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实现 “两个百年”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将哲学上

的经验教训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

执政实践中去。

苏共的教训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哲学启示

都　岩

　　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和苏联解体是２０世纪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重大事件。虽然有学者认为

苏共拥有１５００万党员，曾执掌能与美国相抗衡
的超级大国，其解散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因为

目前所找到的任何理由都不具有摧毁性的力量。

但是二十多年来，更多的学者从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等方面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进

行了总结，给出了 “生产水平低下说”、 “体制

僵化说”、“蜕化变质说”、“和平演变说”、“民

族矛盾说”、“宗教政策失误说”、“合力因素说”

等几十种结论。我认为，苏共垮台不是一个孤立

的、偶然的事件，促成其发生的原因也不是单一

的、表面的，相关研究成果的丰富性说明了事件

本身的复杂性。苏共创造了领导十月革命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辉煌历史，它的垮台值得全

面、深入剖析。特别是对依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对苏共垮台、苏联解

体原因和启示的追寻，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

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苏共在领导苏联社会

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日

后的悲剧：经济发展方面，生产过于集中，将生

产重心过多地放在重工业上，忽视轻工业生产，

不能满足苏联人民发展的需要；政治运行方面，

早期权力过于集中，导致党内民主缺失，官员腐

败蜕化，工作独断专行，尤其是大清洗运动使党

员和民众对党产生深深的怨恨和恐惧，而在执政

后期，由于国家领导人进行全盘西化的 “人道的

民主的社会主义”，大搞 “民主化”，苏共的权

力几近丧失；文化引领方面，多年以来以教条僵

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手段，

垄断真理的传播，“公开化”后又彻底放开媒体

与社会舆论监管，任凭反对甚至污蔑党的言论在

群众中蔓延，引进西方价值观念，颠覆共产主义

信仰等等。实事求是地说，苏联早期进行社会主

义建设所采取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集中

化的方式，是在俄国历史遗留条件、战争与革命

的时代主题背景下形成的，客观上推进了苏联快

速进行现代化进程，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稳

固了国防，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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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都　岩，辽宁丹东人，博士，（北京１０００９１）中央党校哲学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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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族解放和走向现代化的一种探索。但是，

世殊事异，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

下，苏共依然坚持战时制度，对社会发展形成桎

梏，等到戈尔巴乔夫等人主张改革之时已经回天

乏术，企图通过走另一个极端的方式变革社会，

实际上颠覆了社会主义，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错误的思想路线来源于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

节，导致苏共不能在理论上把握时代，不能在实

践中创造新的历史。苏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理论

与实践的脱节表现为：理论来源与检验标准均为

教条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建设的鲜活实践。唯

书、唯上是苏共理论教条化的表现形式：唯书，

指的是理论来自于对简单化、公式化的马克思主

义的反复阐释，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

唯上，指的是将领袖的言论奉为真理，阿谀奉

承，鼓吹宣传，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由于斯大林

的威信与政治地位，苏联学界将斯大林的 《联共

（布）党史》、《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

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中表达的思想奉为

圭臬，学术研究过于政治化，继而教条化。虽然

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大量现象亟待总结归纳成

规律性的认识，但 “注经”显然是更流行、更安

全、更快捷的理论生产方式。封闭、僵化与极端

政治化的理论研究环境造成的是虚无主义的文化

观，西方世界一切思想文化都被当作糟粕抛弃

了，如当时本应予以注意与重视的西方学界比较

成熟的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探讨基本未被触及，

这使得苏联共产党人丧失了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

果的可能性。

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赫鲁晓夫 《秘密报

告》发布以后，作为对长期压抑禁锢思想的教条

主义的报复性反弹，人道主义思想逐渐成为理论

研究的主流。戈尔巴乔夫宣传 “新思维”改革和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将 “多元化”、 “民

主化”、 “自由化”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实际

上就是用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

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否定社会主义运动。看起来

自由的学术研究实际上依然受到了教条主义的绑

架，只不过这次的教条主义披上了 “西方自由思

想”的 “洋”伪装。“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

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

革命的实践。”① 苏联人民和苏共能否具有 “新

思维”不是靠引进某种在其他国家地区行之有效

的思想就能够达成的，精英制造环境、群众适应

环境的二元论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新思维”

并非来自于对当时时代的把握，或对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前景的预见，或对苏联社会存在的问题与

解决的途径的追问，而是来自于现成的西方经

验，或者说来自于西方积极输出价值观的战略。

如果说旧的教条主义禁锢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

魂，用机械的条目和盲目的崇拜肢解了辩证法，

那么，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照单全收则是对马

克思主义的抛弃与背叛。

理论沦为维护政权统治的工具，而非指导人

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武器。哲学社会理论

本身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来

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

位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站

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解放的条

件进行研究的学说，维护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

相反，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述求，其鲜明的意

识形态特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可以科学地认识社会

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

统治的意识形态同时是辩证的、历史的，最重要

的是，它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而教条

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维护的是僵化的、封闭的、垄

断的政治统治，脱离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

践，服务于沉迷权力的官僚的特殊利益。这样的

理论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就不可能运用正确的方

法得出正确的观点。这种理论宣传的目的是垄断

和控制思想，维持政治统治。

同样，洋教条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

抛弃马克思主义的 “人道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就

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戈尔巴乔

夫等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自觉地将人道主义作为

苏联新的意识形态，导致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

的指导思想地位的丧失，也说明这个党的党性已

经丧失，不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政党不过是

徒有共产党的虚名。从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放弃

社会主义道路开始，苏共已经走向垮台。

人民群众不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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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５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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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得以统一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客

观物质性的活动。无论是无视人的教条主义还是

高呼人的人道主义，都将苏联人民群众贬低到客

体的地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无从体现。这样的

理论不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也并不用

于指导他们的实践；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取得的社

会产品也没有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实现人民福

祉；人民群众始终处在 “被解放”的地位中，连

声称代表他们的党的解散也不过在总书记的一声

令下完成。苏共脱离人民群众的后果是，人民也

抛弃了苏共。

今天我们对苏共失败的反思，应该与总结中

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与面临的问题结

合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就，离不

开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的借鉴与反思。从以

俄为师到以苏为鉴，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适应中国

国情和中国发展方向的道路。历史没有终结于资

本主义的扩张，苏联的昨天并不会成为中国的明

天。“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

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与实践

相统一的品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

共产党必须并且可以具备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能力。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就是坚持党的

领导、坚持群众观点、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改革，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正确道路

的选择是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保障。

这一认识的取得，来自于对他人失败教训的借

鉴，更根本的是来自于对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

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国情的深入把握，来自

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规律的积极探索

与科学总结。

“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

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

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共产主义对

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

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

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②如何坚持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又好又快地谋求发展是中国

改革正在探索的问题。目前改革进入攻坚区、深

水区，在社会各个方面进行的改革都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阻力。克服阻力的动力来自于为人民谋利

益，带领人民奔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克服阻力的能力来自于１３亿中国人民
的勤劳和智慧，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总结

实践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予以理论解答，继

而指导实践继续发展的不断改革、不断推进社会

主义发展的努力。

（责任编辑　林　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０２页。

②　同上，第１９７、５３９页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

（上接第７页）

建设来讲，目前重要的任务是建立适应于市场经

济的法治体系和现代治理体制，而不是站在保守

主义的立场去批判一个尚未得以建立的具有进步

意义的存在物。

其二，物之根本批判不是观念的批判，而是

现实的批判。观念的物化和沉沦离不开现实社会

的物化结构。马克思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

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

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

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① 卢

卡奇在谈到物化意识的时候也指出，物化意识并

不会自动地反对物化结构，而是加强和坚持物化

结构的规律性和永久性。他说：“正象资本主义

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

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

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

意识里。”② 由此观之，改变人的物化意识固然

必要，但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物质关系的彻底消

灭，这种物化意识就会不断地产生出来，从而杜

绝拜物教就是不可能的。

（责任编辑　林　中）

４２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９１页。
［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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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修护

徐俊忠　刘红卫

【摘要】毛泽东从１９５８年直至他的逝世，一直都在致力于对于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修护。这一修护涉及人民公社的经
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等内容，也涉及人民公社的产业发展。修护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试错与提炼的曲折过程。它是

理解毛泽东农治思想与实践的一份重要遗产。

【关键词】毛泽东；人民公社；社队企业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２５－１１

　　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并不断对之修护，
是继合作化后毛泽东最具革命性的农治实践。自

从毛泽东去世以来，随着人民公社制度在实际制

度安排和宪法上被取消，许多人对于人民公社制

度的批评和否定更加激烈。但是，从毛泽东时期

的农治历史看，人民公社是一个持续时间长，为

新中国的农村发展留下最丰厚和最复杂的遗产，

也是毛泽东最后一直坚持和为之完善奋斗不已的

对象，因而，是理解毛泽东农治思想的最重要范

本。

一

人民公社的由来与合作化逻辑的展开息息相

关。在合作化过程中，由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推进

和多种经营的发展，颠覆了人们对于中国农村人

口太多的消极性看法，而合作化组织规模过小对

于向生产的深度与广度进军的制约性也凸现出

来。在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相关按语

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现在的小社和初级社，

对于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诸种生产资料，还是一

种束缚。到了办大社和高级社的时候，就可以冲

破这种束缚，而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

大步。”①毛泽东在为 《大社的优越性》一文写的

按语也指出： “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

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

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

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

太久，应当逐渐合并。”②后来毛泽东在 “成都会

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 “为了水利综合利用，

使用大型机械，会合并一些社。除了地广人稀的

地区外，五年之内逐渐合并。”③这里的基本精神

是土地的小块分割，不利于水利综合利用和农业

机械的使用。后来他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时也讲到：“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

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

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当建

设这样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

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

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

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

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的发

展。成立大社，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

了。”④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对于问题的思考，其

实并没有许多人所想像的那样，执着于某种意识

形态，而是基于生产发展的需要的。

遵循这一逻辑的发展，中共中央在１９５８年４
月发布了 《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

为大社的意见》，指出 “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

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

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

５２

 作者简介：徐俊忠，（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广州大学副校长；
刘红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生。

①②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７５６页，第６１１页。
③　 《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９４页。
④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批注与谈话》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１９９８年，第７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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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

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① 文件强

调，小社合并为大社应具备的条件是：在发展生

产上有需要，绝大多数社员确实赞成，地理条件

适合大社的经营，合作社的干部有能力办好大

社。可以说，这是中共中央以文件的形式，使合

并大社的问题从农民的自发行为和毛泽东的主张

变成中共中央的集体意志。这是新中国农治发展

的一个重要节点。

几乎与这一文件同时的还有另一个对于新中

国农治影响深远的文件，这就是 《中共中央关于

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首先，文件明确提

出发展地方工业以落实工业支援农业的战略。文

件指出：“由于地方工业同农业有更为直接、更

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实行这个方针，就可以更

有效地使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和相互支

援；就可以把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办

工业的积极性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起来；从而

必然会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技术改造的

速度。”②发展地方工业的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工

业支持和服务农业的战略。文件还以一系列 “基

本”和 “首先”的用词，反复强调地方工业服

务农业的意义。例如，把 “为农业服务”直接界

定为地方工业的 “基本任务”；对于 “整理和发

展手工业”，文件强调 “首先应该注意发展为当

地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手工业生产。特别

是在当前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中，应该充分发挥

手工业的作用”；文件还强调，“建设新企业，应

该首先注意兴办为农业服务和为大工业服务的企

业”。③所有这些论述，都突出了地方工业支持农

业现代化发展的主题，力图使国家提出的工业支

持农业的战略构想得以落地和实施，并预示着农

业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次，文件把农

业社兴办小工业纳入地方工业的目录名单，为

“社办工业”脱颖而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地

方工业”是与 “中央工业”相对应的概念。文

件提出以省、自治区为单位，“争取在五年或者

七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的总

产值”④。对于 “地方工业”的所指，文件明确

强调 “应该包括县、乡、社所办的工业在内”⑤。

这个 “社”是指 “农业社”和 “手工业社”在

内的 “合作社”，尤其指农业合作社。⑥文件还特

别指出， “县以下办的工业主要应该面向农村，

为本县的农业生产服务”； “农业社办的小型工

业，以自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料

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⑦这些论

述，既切合社办工业的草根特点，也为社办工业

的合法登场提供了依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

农业合作社的经营方针在原来强调 “多种经营”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 “社办工业”的问题。

随着并社问题与社办工业问题的提出，新中

国的农治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

的基本特点是：社的组织规模在通过 “高级社”

实现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程度

的扩大，因而具有较之以前更大更公的特点；社

所经营的业态也超出了农业和主要属于农业范围

的 “多种经营”的范畴，包含了工业的发展。虽

然这里的工业在当时主要还是某些手工业和相对

简单的加工工业等，总体上属于相当低级形态的

“草根工业”的范畴，但是，毛泽东却在这种发

展中看到了新中国农治的崭新方向，甚至认为这

种发展预示着中国的农村将走出一条与苏联集体

农庄不同的发展道路，因为 “苏联的集体农庄，

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⑧，“他

们要使农民永远成为农民”⑨。对于毛泽东而言，

这种对于苏联集体农庄模式的突破，意义十分突

出。它不仅是中国农村 “兼业”传统的继承，而

且是适合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中国

如果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农业社只搞农

业，即使搞点副业，也无法解决人多地少的矛

盾，尤其无法解决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既然农民组织起来的生产合作社，经营范围

有些已经超越了农业和在农业范畴内的副业范

围，而且未来的发展中还要大办工业，那么，继

续以 “农业社”来标定它，就显得名实不符了。

于是，就有关于名称的选择问题。后来，把它以

“公社”标定，除了表明合并而来的新社具有公

有这一社会主义性质外，主要是使它不受单一的

农业生产的限制，以便它具有不受具体业态限制

的综合发展空间。至于以 “人民”冠其之前，既

与当时社会主义中国对于行业、单位命名的特点

有关，与 “人民邮电”、“人民铁路”、“人民银

６２

①

⑧

⑨

②③④⑤⑥⑦　 《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１１册，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０９页，第２２３页，第２２３—
２２４页，第２２４页，第２２４页，第２２５页，第２２５—２２６页。

《毛泽东万岁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第１４４页。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批注与谈话》上，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１９９８年，第３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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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人民文学”和 “人民画报”等相类似，

也有对于公社应有的治理性质和价值取向的强调

意义。

从历史的基本事实看，“人民公社”这一制

度与名称的确立，至少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

导群体的 “集体意识”。根据薄一波的回忆，

１９５８年４月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等同志在从
北京开往广州参加毛泽东主持会议的列车上，就

大谈大侃关于组织公社的设想与远景。河南为什

么会在全国率先搞公社试点，就是列车上的这个

高层领导群体在这趟列车经停郑州短短十几分钟

内，向吴芝圃提出的建议而搞起来的。参与这一

构想和名称酝酿的，至少还有谭震林、陈伯达等

以及一批地方工作的干部。因此，当毛泽东在

１９５８年８月６日在新乡七里营看到人民公社的牌
子而肯定 “人民公社名字好”① 时，当他在此三

天后听到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

准备办大农场而明确表示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

一起，便于领导”②时，实际上是对当时中央决

策层形成的集体意识的公开认可和赞同。毛泽东

后来反复强调，对于人民公社，他无发明之权，

只有建议之权，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正是在社的规模扩大了，经营业态即将发生

了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新的名称已具备，而且

中央领导层主要决策人群的看法也基本一致的条

件下，在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基本

是水到渠成地做出了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的发展是一

个来自于群众创造的必然过程。它说：“大型的

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

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

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

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③ 这种发展趋

势使然的根本原因在于 “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

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需要 “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

相结合的人民公社”。④决议对于名称的问题，特

别做出说明：“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不必

搞成国营农场，农场就不好包括工、农、商、

学、兵各个方面。”⑤这是以党的决议形式，强调

工农商学兵的结合，是人民公社的最本质规定，

它成为新中国农治的一个重要路标。

二

虽然，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做出

了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但

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人民公社制

度。

具体了解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

社问题的决议》的内容，可以看到：首先，决议

强调 “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⑥，“说

明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

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

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

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

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

本方针”。⑦其次，决议对于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

做出大致规定，强调 “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

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并指出在 “社的规

模扩大以后，由于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综合

性的发展，社的管理机构也必须有适当的分工，

要在组织精干和干部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建立

若干分工负责的部门、并且要实行政社合一，乡

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

会”。⑧这大概就是所谓 “政社合一”体制的明确

表达。再次，决议对于 “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

社的做法和步骤”做了特别的说明。其中，对于

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特别需要关注的内容是对所谓

“上动下不动”做法的强调。决议指出： “并大

社，转公社必须与当前生产密切结合，不仅不能

影响当前的生产，而且要使这个运动成为推动生

产更大跃进的一个巨大力量。为此，在并社初期

可以采取 ‘上动下不动’的方法，首先由原来各

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员会，搭起架子，统

一规划部署工作，把原来的各小社改为耕作区或

者生产队，原来的一套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暂时

不变，照常经营，一切应该合并调整的东西和合

并中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后再逐步合并、逐

步清理、逐步解决，以保证生产不受影响。”⑨说

７２

①

③

②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下，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２０页，第５２０页。
④⑤⑥⑦⑧⑨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１１册，第

４４６页，第４４７页，第４４９页，第４４６页，第４４７页，第４４７页，
第４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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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了，“北戴河会议”决议提供给农村人民公社

的，主要是关于它的 “必然趋势”、大致规模、

管理机构等原则性问题的说明，而不是人民公社

内部具体的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包括经营管理制

度等。或者说，按照决议的说法，这时期的人民

公社，贯彻 “上动下不动”的要求，仅仅是

“搭起架子”而已。在稍后一点的时间里，毛泽

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也讲到这个问题：“人民公

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架

子搞起来了……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

个架子，那就要冬春。”① 这意味着在这个时候，

人民公社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过程。所以，在此

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在人民公社

问题上的主要着力点，基本在于两个方面：一是

关注、总结并推广各地如何 “充实这个架子”的

经验，力图为各地的农村人民公社在组织、管理

和实际运作方面提供好的借鉴；二是对这个虽未

充实，但毕竟 “搭起架子”的人民公社进行修

护，以努力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这两个方

面的工作，具体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所有制和经营核算体制的问题。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最为重视的。因为他深知这

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具体体现，处理不当就会直

接导致生产中的巨大 “麻烦”。问题的严重性还

在于伴随着人民公社热潮的，有一股急于提高生

产资料公有制程度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狂热。因

此，必须在不过分压抑积极性的同时，使人们在

这些问题上有所降温和更加清醒。第一个重要的

举措，是毛泽东为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

的决议增写以下一段文字：“人民公社建成以后，

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

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

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由集体所有

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

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

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

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

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

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

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

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

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

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

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

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

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

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

共产主义时代。”②尽管后来毛泽东对于这段话中

所说的过程时间过短有些后悔，但平抑急于向

“全民所有制”和向 “共产主义”过渡的冲动这

一思想还是十分清晰的。后来，他严厉地批评在

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出现的 “一平二调三收款”

的现象，努力总结来自基层的体制创新经验，直

到确立起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并明确这个

“队”就是 “生产队”的根本性体制规定，人民

公社的经济体制基本定型，并被基本稳定地实施

到它的被终结。

第二，关于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问题。实事

求是地审视我国农村集体化的过程，推动性因素

也许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最直接而有力的推动因

素是国家对于粮食等战略性农产品实施 “统购统

销”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中央的决策层

而言，是特定历史态势下的一种无奈之举。然

而，它的刚性实施，尤其是 “三定 （即定数量、

定品种、定价格）政策的到位，农民基本失去了

在经济活动中主体地位应有的自主性，也必然会

在经济上长期陷于困顿之中。因此，必须在政策

设计上，留有减压的阀门，以舒缓农民的经济压

力，并保有和扶植农民的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因

此，让农民在完成国家的 “统购派购”任务的同

时，也能够生产一些用于市场交易、以满足社会

需要和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产品，就成为一个十

分重要的政策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民公社在

国家对粮食等主要战略性农产品实施 “统购统

销”的同时，是否应该发展 “商品生产”和

“商品交换”的问题。可以说，处于中央 “一

线”的领导人，迫于粮食、棉花和油料等大宗战

略性农产品的需求压力和维持全国性 “统购统

销”政策的严肃性的担忧，对于问题是持有比较

谨慎的态度的，甚至还常常借助各种政治教育运

动，去压抑它们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家为反映中

央 “一线”领导人的担忧，也从理论上反对农村

人民公社发展 “商品生产”和 “商品交换”。然

而，对于毛泽东而言，认识和态度却是全然不同

的。就在北戴河会议做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

８２

①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９８页，第３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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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后不久，他就直截了当地说：“我国是商品

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

去年我们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其中三百亿斤

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粮卖给国家，两项

合起来商品粮还不到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

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

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每个

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

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① 他还说：

“如果公社只搞自给性生产，不搞商品生产，不

进行商品交换，农民不把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人生

产的工业品交换，那么工人怎么能够有饭吃，农

民怎么能够有衣穿，怎么能够得到拖拉机等农业

生产资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产品卖给国

家，卖给其他公社，怎么能够得到货币收入，哪

里有钱分给社员？”“京、津、沪郊区农村之所以

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

商品交换比较发达……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

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

世界交换。”② 在关于毛泽东的文献中，我们看

到１９５９年８月１日他对 《广东省委纠正农村副

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现象》所做的一个批示。批

示属于转发广东省番禺公社提高农副产品商品比

例的经验。材料说到：“目前值得注意的是不少

已经收获的农副产品，产量比去年大为增加，可

是商品部分少得可怜，有些产品原来商品程度很

高的，现在也变成自给了。例如，水果，过去上

市量达百分之八十，现在只达百分之二十至三

十。今年的荔枝特大丰收，比去年超产三倍以

上，可是产区大队大量分卖给社员……剩余部分

才卖到市场，有的甚至全部分光吃光，故上市量

约减少了百分之五十。牛奶蛋品一向商品率很

高，现在自给多于出售。”③ 这一现象直接反映

了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对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的态度，而具体原因则是 “以供给制为主”的分

配方法所致。甚至许多地方的生产队，采用凡是

供人吃的东西，都作为自给性生产，直接分给各

户或拿到食堂吃掉了。广东省纠正这种现象的重

要措施是 “坚决压缩供给制部分，实行按劳分配

为主的分配办法”。所谓压缩供给制部分，实际

上就是让这些农副产品更多地进入市场交易，扩

大产品的商品率。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一经验。他

的批示是： “广东省委的这个材料印发各同志。

各省、市、区情况如何？是否同广东相似？你们

注意了这个问题没有？你们是否认为广东省委的

措施是适宜的？广东的措施是：关于农村副产

品，坚决压缩供给部分，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

配方法，你们是否认为是适宜的？照我看，是适

宜的，你们以为如何？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一

律采取措施，改变现状。请你们回去研究施

行。”④ 这个批示发问达六个之多，语气又是那

么坚定和坚决，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对于改变人

们消极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态度，以及积极

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迫切期待。他甚至认

为，没有人民公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大力发

展，就不会有良好的工农联盟关系，不会有农民

生活的改善，也不会有人民公社的巩固与发展。

因此，必须在被迫实施 “统购统销”政策的同

时，坚定不移地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商

品交换。虽然两者有相抵触之处，以至于为了维

护 “统购统销”政策的严肃性，人们常常以各种

借口，甚至借用各种意识形态的包装，去打压商

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对于毛泽东来说，必须认

真地平衡它们的关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张力。

第三，关于分配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

经批判过不重视所有制改造而醉心于分配问题的

庸俗社会主义者观点，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是

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的，因为分配决定于所有

制。所以，马克思几乎不让人留下任何幻想地指

出：“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

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

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

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

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⑤ 但是，分

配对于整个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影响十分重大，

是参与者利益实现的重要环节。处理不当，共同

参与者的身份就有可能被虚置，也有可能诱发低

效率甚至滋长懒惰之风，而这都将严重地影响生

产与再生产过程的良性循环与发展，因此，它成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第４３５—４３６页。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上，第

３８—３９页。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４０页。
同上，第２４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２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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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毛泽东修护人民公社的重要课题。

在分配问题上，首先需要处理的是国家、集

体和个人之间的所得比例。新中国成立以来，尤

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国家面临着空前繁重

的工业化压力。人民公社化的进程，在农村开启

了统一调配劳动力，以利于分工分业，全面发展

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的崭新过程。但这都需

要有必要的经济投入，因此，国家全面建设的发

展对于积累的要求十分强烈。在新中国全新的政

治生态的感召下，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唤起了

人们对于国家建设的空前热情。所谓 “先治坡后

治窝，先生产后生活”等口号，就是鲜明的写

照。但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条件下，

用于建设的 “积累”与用于人们生活的 “分配”

的比例关系，是无法长期失衡的，因为新中国毕

竟需要让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实际利益。由此的选

择，只能是让人民生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逐

年有所改善”，而不能有过高的承诺。但是在政

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许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发生了

较为严重的偏差，并导致了一些严重的消极现

象。其中的主要问题是积累与提留过大，压挤了

用于群众分配的比例。有些地方留给群众分配的

份额，仅占三成。在整体生产水平不高、土地产

出有限的情况下，这个份额实在影响了群众的实

际生活，由此引发了几乎全国性的 “瞒产私分”

这种反体制行为。毛泽东对于群众仅有三成的分

配比例十分不满。质疑这个比例与农民生活在地

主经济下的所得有啥不同？他说，“和地主一样，

群众只得三成”，虽然地主是为了个人发财，我

们是为了国家多搞工业是好心，“但是，我叫作

这是好心不是好意 （不是好主意）”。① 那么，这

个比例应该如何确定？合理的做法当然需要根据

生产的发展水平、产品产出的量与质的状况来确

定，因此它应该是一个变动的过程。但在当时特

定条件下，必须让群众有一个实实在在看得见的

利益，以化解群众性的 “瞒产私分”这种反体制

性行为的普遍发生，促进人民公社的巩固和良性

发展。也许是出于排除体制性障碍的考量，毛泽

东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提出了方案。这就是他

在１９５９年初的郑州会议上，反复加以探讨和说
明的农民分配应占５５％的建议。他认为，不论如
何，河南省在农村中，税收、积累与提留占比高

达５０％，加上２０％的生产成本，用于农民分配
的只有３０％，实在过低，必须改变。他认为，以

当时的生产水平，国家对于农村的税收确定为

７％，这不算多，农民也是同意的；但社队积累
和公积金、管理费等的提留，应该大幅降低，可

以确定在１８％左右。这样，税收、积累与各种提
留就可以控制在２５％的幅度里，加上生产成本
２０％，总共应为４５％。这就可以保证农民的分配
占比为５５％。他反复提出，这样的方案，应该向
群众宣布，“以安人心，以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以利春耕”。②当然，毛泽东当时的这一

方案是否为中央 “一线”和各地所采纳以及采纳

到何种程度，确实是很难说的。但是，他对于问

题以及方案提出所体现出来的人民本位取向令人

感动。相对照于那些冷漠大众利益的官僚主义政

客，面对所谓 “瞒产私分”，毛泽东看到的是政

策检讨与调整的必要性。就在这次郑州会议上，

他完全站在同情农民的立场上去为农民辩护。他

说：“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

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

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

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

３０％，瞒产私分 １５％，共 ４５％。否则就过不了
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

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

义。”③他还说：“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

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

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

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

就会跨，人就会跑。”④毛泽东还以他固有的幽

默，引申古人调侃之语教育干部：“无竹令人俗，

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

肉。”他的基本思想是说，在群众利益问题上，

来不得半点浪漫主义，应该 “多给一些社员看到

的东西”⑤。

其次，强调以 “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原

则。前述提及毛泽东为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

问题决议增写大段文字，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强

调人民公社的 “集体所有制”性质和社会主义社

会的长期性。这些规定实际上奠定了分配制度只

能是 “按劳分配”而不是别的。但是，由于新中

国建立之初，脆弱的国力基本无法担当得起广大

农村社会救助的责任，只能把它转嫁到集体经济

０３

①②③④⑤　 《毛泽东思想万岁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第 １９９
页，第２１１页，第２１７页，第２１８页，第２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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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去。因此，分配的构成就被设计为 “按劳

分配”加 “供给制”，而且 “供给制”还被当做

“共产主义萌芽”去加以宣传。这样，如何确定

“按劳分配”和 “供给制”比例就成为一个突出

的问题。在当时各地各级都热衷于向共产主义过

渡的特定条件下，“供给制”的比例往往都被不

断的加大，不利于劳动积极性的调动。为纠正这

种倾向，在１９５８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上通过的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

出：“在人民公社的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

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在一

段时间内并将占有主要地位。”① 决议还指出：

“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

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

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

空想。”可以说，决议的这一精神保持了北戴河

会议毛泽东所强调的 “按劳分配”的思想，成为

扭转在分配问题上的 “共产风”的一个重要基

调。１９５９年１月新华社一篇题为 《新会县人民

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勤率、劳动效率为什

么普遍下降》的内参材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

视。材料反映了新会县一些地方，在发放第一次

工资后出现了 “四多四少”的现象，即吃饭的人

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

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

少。有的地方出勤率普遍降了五六成，而且存在

着出勤不出力、劳动质量普遍下降等问题。材料

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分配比例不合

理，供给部分和体现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的比

例，一般都是六比四和七比三，供给部分过多，

因而 “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都一样”。这

一内参的发表正值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

泽东把它批示邓小平：“此件极有用，请印发到

会各同志阅读，想一想，研究这个问题。”在后

续的一系列文件和批示中，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基

本思想都是：坚决压缩供给部分，实行以 “按劳

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

在讨论当时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上，无法回

避 “公共食堂”的问题。有一种说法，“公共食

堂”发端于徐水县。１９５８年８月５日，毛泽东视
察徐水县大寺各庄农业社时就参观了 “这个农业

社的食堂”。但实际上，这一年的７月８日，《人
民日报》就以 《农业社办食堂促进生产发展和集

体主义思想成长》为题，推广湖南、湖北和福建

等地农业社试办公共食堂的经验。公社化运动开

始以后，办好公共食堂被当作 “进一步解放劳动

力，特别是解放妇女劳动力，提高劳动力的利用

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的措施，也正是实现生

活集体化，培育社员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

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巩固人民公社的基本关

键”②。在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毛泽东确实

曾经热情地推进过。１９５９年８月５日，他对湖南
平江县谈岑公社稻竹大队的几十个食堂解散又恢

复的材料作出较为长篇的批示，认为人民公社和

公共食堂这一类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

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的。１９６０年３月４日，毛
泽东以代中央拟写批语的形式，推广贵州省委办

好农村公共食堂的经验，提出应在全国 “一律仿

照执行，不应有例外”的刚性要求。③然而，毛

泽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旦发现问题，绝不固

执，并且坚决纠正。从进入１９６１年开始，他就
把调查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作为重要课题。２月份
在湖南调研时就直接质疑胡乔木、张平化仍然持

有的肯定农村公共食堂的观点，并明确表示 “食

堂不能勉强”④！由此，撬动了扭转党内高层对

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既有认识的阀门，直接导致３
月２９日发布的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

案）》对于公共食堂问题有了一个具有很大弹性

空间的说法：“公共食堂必须真正实现自愿参加

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和社员的要求，可以办全

部人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人参加的食

堂；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以办农忙食堂。在居

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公共食

堂。”⑤后来毛泽东进一步反思公共食堂的问题，

认为它不仅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不能养猪、

饭菜还没有家里搞得好吃⑥，而且 “这是脱离群

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食堂妨碍了生产

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⑦。这实际上宣告

了农村公共食堂的终结。随着这一终结，农村的

分配制度也就除了保 “五保户”和适当照顾困难

户外，全面实现 “按劳分配”。所谓 “各尽所

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就

１３

①

②

④

③⑤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 １１５页，第
２８５页，第４６３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１册，第５１８页。
⑥⑦　 《胡乔木传》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７１页，第３７５页，第３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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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述。可以说，这是修护人民

公社分配制度的最终成果。

此外，对于人民公社的修护，还大量体现在

探索一系列便于群众参与管理和监督、并能防止

由经济集体化通向权力垄断等消极前途的制度，

也体现在形成一系列关于防止干部脱离实际的措

施，如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制度、推广干部种

试验田的经验等等。这些都是在北戴河会议搭起

人民公社的架子之后，对于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全

面修护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只有到了这个阶

段，人民公社作为农村一种新的集体组织体制才

基本形成。

三

人民公社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最具创造性

的内容，在于它力图突破由苏联集体农庄经验而

来的那种单一纯农发展思路。毛泽东指出：“人

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组织，有条件实行

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

和发展工业同时并举。”① 又说：“我们建立了人

民公社，要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这样

搞起来，全国的工业大发展，公社的商品生产大

发展，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全国农民就可以逐

步地共同富裕起来，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可以逐步

普遍提高起来。”②这些论述，涉及人民公社的产

业发展、状况改良和可能前景等，其中最为突出

的是强调发展工业对于人民公社各项事业以及社

员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善等的基础性

意义。这实际上是把 “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工业”

作为人民公社应有的基本功能加以强调。

基于人民公社应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工业的

认识，毛泽东认为，借助这种发展，不仅可能有

效地解决农村人多地少的突出矛盾，还可以使国

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有效地避免重蹈西方城

市化发展道路的覆辙。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

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

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

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

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

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

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

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

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

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

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

向城市里盲目流动。”③这里提供的是一条通过人

民公社大力发展工业的方式去实现 “在地工业

化”，“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从而实现 “在地

城镇化”的崭新发展构想。基于这种构想，他主

张 “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

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④ 可以说，

这个构想最具有独创性意义的，就是它力图接通

农村发展与城市化发展的一致性脉动，以期实现

城市化与农村繁荣的同步发展，从而避免西方那

种以农村的衰落、破败和流民四起为代价的城市

化道路的覆辙。

然而，历史并没有对毛泽东有特别的眷顾。

尤其是经历了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国民经济

进入了调整和整顿时期，人民公社大办工业的战

略受到非议。处于 “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中央

领导一再以中央文件的形式，限制甚至禁止人民

公社兴办企业。１９６２年４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关
于批发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指示》规

定：“农村人民公社或大队举办的工业企业，凡

不是为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直接服务的，不

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应该一律停办。”⑤ 同年５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文指出：“农村社办工

业企业有一百二十六万多人，摊子多，人数多，

产值低，劳动生产率低，原材料浪费大，消耗商

品粮不少，一般地应当停办，人员回到生产

队。”⑥后来中共中央在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进一步提出： “公社管理委员会，

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

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

的，应该一律停办。”⑦这些规定的出台，对于治

理陷于混乱的经济秩序和应对当时的危机是必要

和有效的，但它实际上等于对人民公社实施 “去

工业化”的处理。这种处理使人民公社实际上失

去了它应有的基本功能，因而，这种处理对于人

民公社的发展无异于釜底抽薪。因为失去举办工

业资格的人民公社，其最大功能就是除了以庞大

２３

①

④

⑤

②③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上，

第３８页，第４５—４６页，第１９７页。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下，第

７３９页。
⑥⑦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５册，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８５页，第４６４页，第６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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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组织去耕种人均不多的土地外，还可以从

事一些农田基本建设和基本属于大农业范畴的农

林牧副渔。这种状况对于中央 “一线”的领导人

来说，也许有利于加强农业的劳动力投入，减轻

粮食供给的压力，有利于粮食 “统购统销”政策

的实施。但在这种功能设定下，人民公社充其量

就是中国版的 “集体农庄”，弄不好还会由于中

国的人多地少、产出有限而比苏联的集体农庄的

状况更糟。农民整体状况的根本改善因此而陷入

了渺茫。至于 “在地工业化”，进而 “在地城镇

化”的理想也就由于 “去工业化”而被搁置了。

毛泽东对于这种状况是不满的。但是在经济

出现危机和混乱的情况下，他只能将就现实。然

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的农治追求。他

一方面尽其所能地坚持农民组织起来的思想。他

可以接受各种生产责任制的形式，但绝不能接受

任何可能动摇和损害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民集体经

济组织的形式，尤其坚决地反对 “包产到户”和

“分田到户”。另一方面则抓住一切可能时机，继

续力推社队企业的发展。１９６６年他在给林彪那
封被冠以 “五七指示”的信中，就力图突破中央

在１９６２年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 “一般地不办企

业”的禁令，提出农村 “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

集体办些小工厂”。① 由于这一 “指示”的宣传

恰好与 “文化大革命”在时间上几乎同步，社队

企业的恢复和发展都被当作 “文化大革命的新生

事物”去欢呼。

后来在１９７５年９月，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
把浙江省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要求中央改

变 “不准社队举办企业”政策的信件，批转给主

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一并批转的还有

华国锋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８日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
河南日报 １９７４年 １２月 １５日发表的调查报告
《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

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批文强调

“此三件 （两封信及一篇报导）可否印发在京各

中央同志”②。这种处理方式，反映了毛泽东对

于问题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它是毛泽东为捍卫

社队企业，进而为捍卫人民公社理想的最后努力。

两封信件，来自于两个不同的阶层，但都暴

露了由１９６２年禁令而来的抑制社队企业生存发
展的政治、政策环境仍然严重存在，都热切呼吁

改变政策与态度，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周长庚的信来自基层，反映了社队企业在政

策打压的环境下，夹缝生存与发展的艰难和期

待。周信指出：“目前我省广大农村社 （队）办

企业，如烂漫的山花，冲破种种阻力，到处开

放。但省内一些党政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生事物态

度暧昧，不敢大胆支持和领导，致使一些地方的

社 （队）办企业自流发展，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走了弯路。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社办企业搞得

好，省、地、县有的领导部门就千方百计要把它

们转变体制，收归他们自己所辖的企业范围，并

说：‘社办企业转大集体专业社、厂，大集体专

业社、厂转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是社会主义

大方向。’如不转变体制就不分配原材料，不安

排产品销路。这种说法和做法受到基层党组织和

广大贫下中农的坚决反对。最近中央即将召开农

业学大寨会议，我们恳求党中央对这方面作些新

的指示，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学习、推广

一些先进省、市的典型经验。”③这里可以看出，

１９６２年中央文件的禁令所造成的政策环境和对
于社队企业的处置方式依然如故，也清晰地传递

了来自基层组织和农民对于中央原有政策的不满

和改变的期待。

华国锋的信则反映了一个曾经主持过县、

地、省级工作而现在位居中央高层的政治家对于

问题的看法。华国锋在信中指出：“目前社队企

业取得了可喜成绩，显示了强大生命力，对于巩

固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

化，消灭 ‘三大差别’，都有重大意义。它代表

了人民公社的伟大希望和前途。但有一些同志对

此却瞧不起，以种种理由妄图取消或砍掉社队企

业。我们劝这些同志要坚决丢掉错误思想，热情

支持这一新鲜事物，加强领导，全面规划。这样

社队企业就会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

级不断向前发展。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会展

现在我们面前。”④这封信的基本思想与毛泽东对

于人民公社的构想高度契合。它不仅准确地阐述

了社队企业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以及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也旗帜鲜明地反对

力图 “取消”或 “砍掉”社队企业的 “错误思

想”，强调对于社队企业应予热情支持、积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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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４页，

③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７０页，第４７０—４７１页，第４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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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全面规划。尤其信中使用的批评性语言，形

象、具体地传达了当时社队企业生存的政治、政

策环境和艰难状态。

与上述信件形式和内容不同，被批转的报

道，不仅以题目 《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

镇人民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

调查》生动和准确地反映毛泽东心声，也以具体

案例证明了毛泽东农治思想的有效性。１９５９年２
月２７日，毛泽东在 “第二次郑州会议”谈到公

社所有制的发展时指出：“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

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

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

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

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

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

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公社支配的

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

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① 显然，报道的题

目直接使用的就是毛泽东的用语。

根据报道的内容，回郭镇的社队企业起步于

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化以后。三年困难时期被 “砍

光退够”，公社和大队成了 “清水衙门”。１９６６
年根据 “五七指示”精神，重新 “有计划地办

起一批小厂”。报道对于发展成效的描述是：“近

几年来，回郭镇公社的生产条件变化很快，集体

经济越来越壮大……公社和大队工业副业总产

值，占当年全社工农业总产值 ５６３％。今年
（指１９７５年，引者注）１－９月份，公社、大队
两级工业和副业总产值已达１０８４万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 ６２％。社有经济力量日益强大，７年
来，全社社办工业直接向农业投资６８８万元。”②

报道在关于 “公社办工业的道路”部分，真

实地反映了公社创办工业的草根特征。它指出：

“每一个工厂在发展过程中都是从土开始，由小

到大。现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化工厂，就是由一口

大锅熬硝起家的……没有技术力量，就派出去

学，请进来教，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提高。缺

少设备，就以土代洋，修旧利废，搞技术革新，

自己装备自己。原料靠就地取材。缺少资金，靠

勤俭精神，用 ‘滚雪球’的办法，以厂养厂，边

建厂边生产，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并且用老厂带

新厂、大厂带小厂、社办厂带队办厂的办法，逐

步发展。”③这段记叙充分体现了公社工业的草根

特质，尤其是它的土法上马、就地取材、满足农

需，以及低技术起点、低资金投入、低成本运

作、低门槛进入等，使它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和

推广性，因而提供了毛泽东所期待的公社工业

“遍地开花”的可能性证明。

报道在关于 “社队工业作用巨大”部分，对

于社队工业的意义，归纳为：巩固了人民公社集

体经济；改进了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发挥了人

民公社 “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促进了公社三级

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对集体的向心力、群众生活

水平的提高、亦工亦农队伍的增长和新型农民的

成长等产生积极影响。其中关于 “改善农业生产

条件”记叙得非常具体和有说服力： “几年来，

社办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有几笔大账是引人注目

的：（一）从设备上装备了农业：为生产队制造

……中小型农业机具１２００多台，小件农具３０多
万件，修理各种机械４０００多台次。（二）从技术
上装备农业：采用厂队挂钩、厂校挂钩和巡回辅

导的办法，为大队、生产队培养了３９０名农机具
手、电工和修理工，还为每个大队配备了一套包

括简易车床、小台钻、电焊机在内的修配工具，

做到有机器有人，能开会修。（三）从资金上支

援农业：文化大革命以来，公社、大队投入农业

‘四化’资金已达１１３４万元。６年来，公社、大
队两级光水利建设投资即达２３９万元……目前，
全公社拥有汽车九部，大、小拖拉机１４９部，各
种动力机械１７４０台，共２３２万马力。各种牵引
农业机械２８００台，发电机组３５部，高低压输电
线路２３９里。自产化肥平均每年每亩施氮肥２００
多斤、磷肥１００斤。社员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是
农业机械买得起，小型农业机械会造会修理，机

械用得起。”④这些文字生动具体地体现了 “办好

工业促农业”的思想，提供了在国家无力进行大

投入的条件下，广袤而又分散、落后的中国农业

何以迅速改变面貌的有效性思路。

可以想象，这个典型出现在毛泽东关于人民

公社大办工业的构想被搁置多年以后，是多么令

毛泽东兴奋不已。它既高度契合了毛泽东对于人

民公社大办工业的思想，也为诠释毛泽东的这个

构想提供了具体生动的有效案例。这应该是解释

毛泽东当时高度重视这个典型的重要理由。

毛泽东这次对于人民公社原有构想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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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第２０１页。
③④　 《人民日报》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１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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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队工业的发展而言，效果应该说是十分明显

的。

由于他的批示，“三份材料”被中央以文件

形式印发，并首先提供给当时在京参加北方农业

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报道在做若干

补充以后，《人民日报》于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１日头
版刊载；华国锋在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５日代表党中
央所作的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

告》中对 “社队企业的发展”做出专门论述。

其主要内容是：“社队企业的发展，使公社、大

队两级经济强大起来，有效地帮助了穷队，促进

了农业生产，支援了国家建设，加速了农业机械

化的步伐。它是促进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发展的

重要物质保证。各级党委应当采取积极态度和有

力措施，推动社队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发展社

队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主要为农业生

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有条件时，也要为大

工业、为出口服务。要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

种植、养殖、加工和采矿业等，但是必须注意不

要和大工业争原料，不要破坏国家资源。对现有

社队企业要加强领导，发现了问题，要积极整

顿。”① 这可以被理解为党中央、国务院对被冻

结多年的社队企业的公开认可。随后，国务院农

林部成立社队企业局，社队企业正式进入政府管

理目录。

毛泽东逝世后，他所积极推进的社队企业发

展环境持续向好。１９７６年１２月，陈永贵在第二
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中继续力推社队

企业。他说：“早在人民公社化初期，伟大领袖

毛主席就指出：‘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

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

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

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

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

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

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

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

也就在这里’。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大力

发展社队企业，壮大公社、大队两级经济。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社队企业有了较大的发

展。一九七五年，全国已有百分之九十的公社，

百分之六十的大队共办了八十多万个企业。但

是，有的地方的领导同志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公社、大队两级经济还相当薄弱。我们要按

照华主席关于发展社队企业一封信的指示，满腔

热情地支持社队企业这一新生事物。要切实加强

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逐步把产、供、销纳

入国家各级计划，促进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发

展，为逐步过渡创造条件。”②我们认为，在这段

信息量极大的文字里，其中最重要的是强调要逐

步把社队企业的产、供、销纳入国家各级计划。

１９７７年的６月 ２２日，国务院批转农林部、
轻工业部 《关于把农村手工业企业划归人民公社

管理的报告》。批转文件指出：“伟大领袖和导师

毛主席曾对发展社队企业的重要意义作过科学论

述，指出：‘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

在这里’。华主席对发展社队企业十分重视，也

作过多次指示，各地积极发展社队企业，已经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目前，为适应农业学大寨和工

业学大庆运动发展的需要，把农村手工企业划归

人民公社领导管理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更好地

壮大公社企业，巩固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进

一步发挥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加速实现农业

机械化，加速公社工业化的进程，缩小三大差

别，都具有重要的意义。”③其实这一划归最突出

的意义，并不在于划归本身，而在于它实际上是

对６０年代初期对人民公社实施 “去工业化”处

理的一个重要纠正。因为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７日中共
中央通过的 《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简

称６０条）就规定，人民公社在今后若干年内，
一般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分别情况，或者停

办，或者脱钩。其中的脱钩方案就有 “转给手工

业合作社经营”和 “农村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

作小组，是独立的经营单位”的规定④。

另一个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２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会原则通过新的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实行草案）》（６０条）
为 “社队企业”专设一章。这意味着以周长庚为

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改变原来的 “６０
条”关于人民公社不办企业的禁令的愿望，在毛

泽东的推动下，经过华国锋等人的努力，最终得

以实现。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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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②③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 ９２１页，第
９２７页，第９３９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１５册，第６２１、６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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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资源及建构逻辑

———以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为中心


孟令蓉

【摘要】在中共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毛泽东充分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俄国革命历史

等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的文化基因、实践基础、历史佐证和国际参照，借以增进革命话语的历史支撑

和厚重感，增强革命话语的历史解释力和认同度，帮助中国共产党获取革命话语主动权。毛泽东借助历史资源建构革

命话语，实际凸显了其一贯秉持的 “古今中外”的历史逻辑，对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具有启迪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革命话语；历史资源；建构逻辑；《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

中图分类号：Ａ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３６－０７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历史就是我们的一
切”①，既因它是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

学”②，亦因其具有求真致用的价值功能。在中

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尤为重视借助历史学

习、历史继承、历史镜鉴来推动历史发展。当

然，作为一名政治家，毛泽东是基于阶级史观、

国家民族立场和 “古今中外”分析方法，借助历

史来建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略和政党文化，从

而发挥历史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也成为毛

泽东建构革命话语的重要依据、资源和支撑。

众所周知，中共七大是 “确立以毛泽东思想

为党的指导思想，规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

新中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③的重要会议，亦是

毛泽东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性场域。在中共七大

的报告和讲话中，毛泽东频繁引用中国传统文

化、中国共产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俄国革命历

史等历史资源，作为建构革命话语的文化基因、

实践基础、历史佐证和国际参照。从总体上看，

此举既有利于增强毛泽东革命话语的历史厚重

感、历史解释力和认同度，也切实帮助中国共产

党掌握了革命话语主导权。新时期建构当代中国

政治话语，仍需汲取历史智慧、吸收历史经验和

获得历史认同。为此，本文拟从 《毛泽东在七大

的报告和讲话集》文本分析出发，梳理毛泽东革

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资源，管窥个中革命性的话语

内容及其 “古今中外”的建构逻辑，以期镜鉴当

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

一、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

革命话语建构的文化基因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认为要 “充分地

批判地利用”④，其旨趣 “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

想原则问题，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

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思想，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

验”⑤。简言之，毛泽东是要利用中国传统文化

蕴含的政治智慧及其隐喻功能建构革命话语，此

点反映在中共七大上尤为典型。

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揭示党际冲突的本质和

制定斗争策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引用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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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２０１４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１４ＣＤＪ００５）、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十二五”规划 ２０１４年度青年项目
（ＧＤ１４ＹＭＫ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孟令蓉，江苏常州人，博士，（广州５１０６６５）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６５０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６页。
③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出版说明第１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２５页。
⑤　逄先知：《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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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 “古籍新解”，二是

“古为今用”，皆为 “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

争服务”①。如在政治报告中，借用俗语 “坐山

观虎斗”②，揭露国民党对日消极作战、积极反

共、“借力打力”的抗战政策；为揭露 “国民大

会”的本质，将国民党的历史逻辑喻为 “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意指其抵制联合政府、维持独

裁统治、准备内战理由，并最终背叛民主革命之

本质。③ 在口头政治报告中，借用林黛玉身上的

“软弱香”，讽喻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强调对

其斗争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对其宣传不要太过

刺耳，因其 “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④。在

论及自卫和反击的关系时，借用老子的 “不为天

下先”、《左传》中 “退避三舍”的典故、 《礼

记》中 “礼尚往来”的观点，阐述中国共产党

应坚持 “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的

斗争策略。在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援引该内

容，以应对中国出现的斯科比问题，并将中国共

产党 “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形象地

解释为老子主义、晋文公主义和孔夫子主义。⑤

可见，如埃德加·斯诺所言，毛泽东是 “一个精

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⑥，使其能在中国

革命语境中，通过对传统文化 “历史的辩证法的

发展”⑦，借中国传统 “旧学”建构革命 “新

言”。

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揭露党内思想问题和协

调党内关系。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具有

建构 “思想领导的威望”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在

中共七大 “充分发挥一个具有渊博学识 （主要是

指中国旧学）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⑧，建构

革命话语的立足点。一方面，借助中国传统文化

揭示党内思想问题，改造党的作风。如使用歇后

语 “猪鼻子里插葱———装象”，讽喻党内读书

“偷、装、吹”现象，强调党的学风应为 “知之

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用 “心之官则

思”鼓励党员干部多动脑筋、多想问题，以去掉

盲目性和增添预见力；用 “一人向隅，满座为之

不欢”，形象揭示审干错误带来的消极影响；用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解释批评和

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及其民主方法。⑨ 另一方面，

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协调党内关系，确立党建政策

和方针。如援引 “韩荆州”历史典故，强调知识

分子应与工农兵结合；援引并改写龚自珍的诗句

为 “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提出

尊重党员个性有利于党的进步和党员积极性发

挥。瑏瑠 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是 “最优秀传统的继

承者”，不仅善于把马列主义与 “中国革命实践、

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瑏瑡，更善于借

助中国传统文化建构党建话语。

借助中国传统文化，阐明党的革命策略和明

确党的任务。毛泽东指出，学习和承继从孔夫子

到孙中山的 “珍贵遗产”，对指导当前革命具有

重要帮助。瑏瑢 尤其是对其中 “一切多少带有民主

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对 “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

用，具有革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人物”，都应给

予辩证利用。瑏瑣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曾借助

“梁山泊”历史典故及其斗争策略，来阐明党的

军队政策，借以强调全军要 “尽可能地扩大和党

外人士的合作”瑏瑤；又借助评价周公旦、姜子牙、

公孙胜、吴用、萧让等历史人物，来阐明党的知

识分子政策，明确革命的胜利务必广泛吸收广大

知识分子，只要 “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

来者不拒”；瑏瑥 三是援引 “大鹏鸟”神话，来说

明 “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的

战争转变政策；同时，还援引歇后语 “聋子放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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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散了”，告诫全党战争转变不能急促，打

不开堡垒就把队伍分散；① 四是多次援引历史典

故 “愚公移山”，鼓舞全党坚持斗争，坚决打倒

各种类型的反革命和反动派。② 可见，中国传统

文化对于毛泽东而言， “具有特别切实的借鉴、

训诫与实践性质的”③ 价值，实际构成了毛泽东

革命话语中独具民族特色和文化性格的内容。

对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意在 “观往迹制今

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④。中共七大毛泽

东借助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建构革命话语，实属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范畴，更为建构指导中

国革命之科学 “公理”。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结合点和生长点，既构成了毛泽东

革命话语的文化因子，也启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

建构的历史文化向度。

二、以中国共产党史作为

革命话语建构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认为，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
党，要有革命理论，更要有历史知识，否则不可

能取胜。⑤ 为此，务必要 “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

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⑥，借以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建构中国革命依据和未来。

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充分运用建党 ２４年历史，
实际建构了中国革命的 “重心”、 “信心”和

“决心”。

回顾党的历史进程，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引领

中国革命的 “重心”。在 《实践论》中，毛泽东

提出：“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

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⑦ 而

且，历史已经证明，“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

的完成”，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⑧ 就其原

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

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 “三个

英勇奋斗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成

为 “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 “中国人民解

放的重心”和 “中国人民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

国的重心”，而且 “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

面”。⑨ 因为 “自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

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

这样的大事”瑏瑠。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关于两次

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也同样证明，中国共产党作

为 “真正的积极的革命历史主体”，在民族战争

中所表现出的 “高度的积极性”和 “先锋的模

范的作用”，已经成为引领中国革命的 “重

心”。瑏瑡 中共七大毛泽东之所以多次回顾党的历

史和肯定党的 “重心”地位，不仅是为在第一个

历史决议基础上，进一步 “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二

十四年的历史”瑏瑢，更是为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

和现实斗争中，建构中国革命领导 “重心”的历

史依据。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革命的 “信心”。毛泽东曾指出， “我是靠总

结经验吃饭的”瑏瑣，“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

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

的，因为没有经验”。瑏瑤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

正是通过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才逐渐增进获取革

命胜利的理论自信、实践自信和道路自信。其

实，早在 《＜共产党人 ＞发刊词》和 《关于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就对建党

１８年和２４年的历史经验和革命规律进行了系统
总结。至中共七大，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多次总

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回溯建党以来的 “三次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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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借以揭示中国共产党是 “以全世界无

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① 为指导

的，肯定中国共产党是在推进马列主义理论与中

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使中国革命

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

阶段”，并造就了中国革命的 “新面貌”和 “新

阶段”，也在中国人民心中产生了 “新作风”。②

毛泽东认为，正是有了上述 “新变化”，才 “给

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即有了中国

共产党的努力，有了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

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可能的，中国的

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可能的。③ 可以说，经

由 “像我们现在开七大这样，对历史经验进行了

总结……因此我们有巩固的信心”④，并坚定广

大人民对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国家富强

“伟大政治任务”的信心。

剖析党的历史曲折，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革命的 “决心”。恩格斯指出：“伟大的阶级，

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

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⑤ 毛泽

东也认为，错误不是单纯的耻辱，也是一种财

产。⑥ 因此，要勇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凝聚革

命力量和坚定革命决心。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

东历数了党的历史上的曲折与错误，认为党自成

立以来， “尝尽了艰难困苦”，既遭遇了 “陈独

秀主义”的影响，也闹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

“别扭”，还在大革命中 “被一巴掌打在地上”、

在土地革命中 “被拦腰一枪打在地上”。⑦ 毛泽

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一条重要教训，即

是 “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⑧，既给

革命斗争和党的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使党经

由了从发展到被打散，再发展到再被打散，最后

发展到１２０多万党员的历程。“错误往往是正确
的先导”，毛泽东认为党的历史足以说明，我们

的党、人民群众和国家是有生命力的，是任何政

治压迫和军事打击都不能摧毁。⑨ 因为中国共产

党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既惩前毖后而又治病救

人，并在 “反复地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经过

比较和对照”中 “锻炼得成熟起来”，然后赢得

革命胜利的保证。瑏瑠 这也正是党为什么能够始终

秉持团结一致和争取胜利政治方针的原因所在。

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人 “是历史主义

者……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瑏瑡。昨天的革命

实践就是今天的革命根据和出发点，通过对党的

历史进程的梳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历史曲折的

剖析，毛泽东革命话语获得了直接的历史支撑，

也明晰了中国革命的重心、决心和信心。新时期

建构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仍需借鉴党的历史资源

和汲取党的话语建构经验。

三、以中国近现代史作为

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佐证

　　作为 “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瑏瑢，

毛泽东钟情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一是基于中国

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二是基于中国近现代史之

间的直接历史演变关系。百年中国近现代历史，

既是 ２０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基点和逻辑起点，
也是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建构革命话语的历史佐

证。

厘清百年斗争失败根源，建构中国革命的核

心话语内容。在救亡与启蒙、改良与革命的多维

历史实践及思想运动中，总结百年来探索国家出

路的经验教训，是毛泽东重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

旨趣所在。百年近代史与中国革命现实及未来息

息相关，而对此没有经由 “部门的分析的研究”

到 “综合的研究”过程，是无法科学把握中国革

命规律的。瑏瑣 早在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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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毛泽东就总结了百年来中华民族斗争的成

败史，为中国革命话语建构作了铺垫。在中共七

大上，毛泽东将中国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斗争都遭

到了失败或挫折的原因归结为 “缺乏国际的和国

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其中关键是 “以前没有

无产阶级的领导”。① 因为 “没有共产党，中国

人民就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彻底的革命

纲领，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者毫不动摇地始终如

一地领导他们进行斗争”。② 而在百年之后，中

国 “最大的变化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新民主

主义革命”，其核心就在于 “有了自己的政党、

口号和奋斗目标”。③ 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胜利

以后，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在 “无产阶级领导的

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路线和纲领的

指引下，开始 “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④

可见，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泽东对中国近代

历史的总结分析，表现了独特的价值取向与政治

理念，主要是为了从中国近代政治变革及其得失

中寻求历史资源和话语借鉴，借以建构中国革命

的主体、对象、目标、纲领等中国革命话语的核

心内容。

镜鉴２６年国民党史，反思中国革命轨迹和
发展规律。国共两党相伴而生、相随而行，国民

党史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具有重要的历时性和即

时性比较价值。由 “彼”及 “此”，鉴 “往”知

“来”，恰是毛泽东中共七大据以探索中国革命轨

迹和规律的镜鉴对象。毛泽东指出，国民党 “致

力于国民革命”６０年，中国共产党尚不及其一
半。为此，我们要认清形势并敢于斗争和争取胜

利，借以降低国民党影响和提升共产党影响。⑤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史早已证明，帝国主义侵略

和国内政治力量压迫，反而会造成革命队伍壮

大，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亦是如此。而涉及到国民

党的现实政策，毛泽东也给予了历史的分析，认

为国民党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根源，

实际可以追溯到１９２７年国民党 “破坏了国共两

党的合作，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⑥。由此，中

国出现了内战、独裁和黑暗的中国代替团结、民

主和光明的中国的局面，国民党抛弃了孙中山的

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 “革命三

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⑦。此外，毛

泽东还认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破坏中华民族团结

和国家经济建设，“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历

史”清楚说明，不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就不可

能建立 “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

能发展工业”。⑧ 可以说，毛泽东对国民党史的

省察，无不与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未来密切相

关，借助其建构革命话语，有助于中国共产党获

取辛亥革命遗产的合法继承权，亦有助于揭示中

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根本方向和规律。

省察８年抗日战争经验，明晰中国革命的政
治纲领。对比中国近代史和国民党史，８年抗战
恍若昨日，以致于 “对于中国八年抗战的各项经

验，也还没有人作出全面的总结来”。⑨ 所以，

毛泽东认为中共七大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此

“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

定政策的根据”瑏瑠。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着力

分析了 “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

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

争的路线”，并认为两条路线冲突是 “一切中国

问题的关键所在”，解决之道就是坚持 “人民的

全面的战争”。瑏瑡 同时，毛泽东还认为 “中国人

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

为此要充分认识到两个问题，一是 “战争将是长

期的，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二是 “由于

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的胜利必将归于中国人

民”。瑏瑢 由此，毛泽东强调为动员全国一切抗日

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

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

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

相同意的共同纲领”，也就是要在 “建立一个以

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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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资源及建构逻辑

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国家制度”的一般纲领指

引下，“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的各项建设”。① 可见，中共七大毛泽东

对抗日战争史实的总结，主要聚焦于国共两党抗

日路线问题，他希望藉此建构未来中国革命的政

治纲领。这一点毛泽东日后颇为肯定，认为抗战

经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关键，也是规划中

国实现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信心所在。

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析

和运用，主要立足于时间上的中国历史视角，本

质上是以服务现实革命斗争为价值诉求的。中国

近现代史是一部曲折的民族解放斗争史，凝聚了

中国人民的历史智慧和斗争经验，也带来了历史

反思和教训，这些都是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的重

要参考。以史为证、继往开来，是政治话语建构

的一般性要求和逻辑，毛泽东革命话语和当代中

国政治话语建构都应如此。

四、以俄国革命历史作为毛泽东

革命话语建构的国际参照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 “要多多吸收外国的

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

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② 其中，至为重要的是

吸收俄国革命话语，此缘于两国相似的国情任

务、十月革命的成功示范、密切的党际联系和共

同的意识形态。中共七大毛泽东对俄国革命历史

的频繁借用，正是出于为中国革命话语建构提供

国际参照的现实考量。

评价俄国的十月革命，揭示中国革命的发展

方向。论及十月革命赋予中国革命的意义，斯大

林认为它 “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

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

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

国主义的革命战线”③。如何才能架起桥梁和建

成战线呢？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概括其为 “走

俄国人的路”，并认定为 “结论”。因为十月革

命是帮助中国先进分子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

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④，并且作为 “一战”

产生的积极后果，十月革命产生了新的 “世界的

面目和历史的方向”，中国历史也就此发生了根

本转向；何况，十月革命还推动着 “一九一九年

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并直接促成了

中国共产党建立。为此毛泽东强调，正是在 “俄

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起了变化，

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⑤

可以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国革命已然成为

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

的成功，既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说明

了中国革命 “师俄”之路的正当性。正如列宁所

言：“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

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⑥ 毛泽东在中共七

大借此建构革命话语，既是十月革命 “意义”的

诠释和彰显，也实际构成了判定和建构中国革命

发展方向的重要历史参照。

援引联共 （布）党史，阐释中国共产党建党

规律。马克思曾指出，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但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并将在工人阶级得到解

放以前一再表现出来。⑦ 事实上，该 “原则”确

在之后联共 （布）领导的十月革命中 “再现”。

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要 “懂得外国革命史”⑧，

特别是学习 《联共 （布）党史》，借以建构革命

的 “原则”。其中，特别是 “其作始也简，其将

毕也必巨”的建党辩证法，是毛泽东从 《联共

（布）党史》中概括出来的核心 “原则”。在中

共七大上，毛泽东特别强调， 《联共 （布）党

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

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

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

国”。⑨ 也正是遵循上述 “原则”，二十多年来的

中国、世界和苏联共产党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同上，第４９、５０、５１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３７页。
《斯大林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第１４９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１４７０—１４７１页。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３、４、５、１０５

页。

《列宁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５６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３年，第６７７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０１页。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６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化。因此，毛泽东认为立足于该 “原则”而撰写

的 《联共 （布）党史》，记录了 “一个胜利的社

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

历史”①，是对中国革命 “道路是曲折的，是按

照螺旋形上升的”② 规律的诠释。为此，在整个

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至少５次呼吁党员干部学
习 《联共 （布）党史》，既为认知国际革命的一

般 “原则”，更为科学认知和系统总结中共党建

科学规律。

梳理苏中关系的史实，寻求俄国革命的话语

支持。民主革命时期，中苏两党之间是 “亲密的

兄弟关系”、“意识形态一致的同志关系”、“利

害相同的盟友关系”③。由此，在中国革命抑或

革命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学习十月革命经验、寻

求联共 （布）话语支持、建构对苏积极话语态

度，成为毛泽东建构革命话语的题中之义。在中

共七大上，毛泽东高度评价苏联是 “第一个废除

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是

“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还是 “第一

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而且，认

为苏联的胜利 “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

民的胜利”，苏联不仅是 “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

友”，实际上已经是 “全世界人民的领袖”。④ 所

以，中国共产党未来 “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

因为我们既 “相信苏联的力量”，也相信 “国际

无产阶级 （主要是苏联）也一定会援助我们”。⑤

从上述话语的政治语义可见，中共七大期间毛泽

东对苏联的评价是充满 “敬重和期望”⑥ 之情

的，此举既利于协调中苏关系和获取革命援助，

也有助于赢得毛泽东革命话语的政治认同和国际

支持。

民主革命时期，十月革命开创的革命历史道

路对中国革命而言，无疑具有理论指导、实践参

照、方法启示作用等多维价值。中共七大期间，

毛泽东借助俄国革命历史资源建构革命话语，有

助于消解话语资源匮乏和建构经验不足带来的难

题，亦有助于拓宽革命话语的历史视域和国际认

同，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也应充分拓宽国际视

野和借鉴域外资源。

五、结　　语

综上可见，毛泽东基于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政

治诉求读史、论史、用史，并号召全党 “用马克

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⑦，根本目的是

借历史资源服务于中国革命。在中共七大上，毛

泽东实际遵循了 “古今中外”的历史研究方法和

话语建构原则，立志于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

与中外革命历史逻辑，并藉此建构具有中国特色

的革命话语体系。就其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而

言，此举既有利于增进毛泽东革命话语的历史厚

度、历史解释力和历史认同度，也有助于丰富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内容，并帮助中国共产党获

取革命话语权。同时，也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

构过程中，增进时代政治话语历史合法性、消解

“告别革命”话语陷阱、转化革命话语内容和建

构经验，并最终成功建构以改革为中心的 “中国

的第二次革命”话语体系提供了镜鉴。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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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过程中 “工人阶级”的话语实践

严九发

【摘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 “十月革命”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因而，在共产主义的革命话语体系

下，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中国由于现代产业未发达，产业工人人数少，无产阶级革命只有转入人数众多

的农村，依靠农民继续进行。但是，转入农村后，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就必然出现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政治话语上以工

人阶级为主体而在实际中又不得不依靠农民的冲突，本文尝试理清这一冲突。

【关键词】中国革命；工人阶级；农民群众；话语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４３－０６

　　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下的中国革命，开启了
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中国革命的

过程就是中国社会的重塑过程。然而中国革命是

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而发生的，以工人阶级

为主体的革命话语紧紧地扣住了中国革命过程的

脉搏。在中国，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进行革命不符

合工人少、农民多的具体实际，城市统治阶级力

量过于强大，乡村力量的薄弱，决定了中国革命

必然要走一条与 “十月革命”不同的路。但是，

在中国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

革命面临如何处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政治话语

与实际上又不得不依靠农民的冲突？

一、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工人阶级话语

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文中描

述了工人阶级的形成和生活的悲惨状况，认为无

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且断言工人阶级是最具革命

性的阶级。英国工人阶级是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

形成的。工业革命一方面使生产力得到迅速发

展，另一方面却带来贫富的巨大分异。”①在资本

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与先进生产力的结合、工

人的集中、工人工资的不稳定和工人生活地位的

无保障，使工人逐步联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

“掘墓人”。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爆发了三

大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工人阶级在资

本主义机器生产条件下的反抗力量。工人的先进

性、工人的斗争以及工人在斗争中越来越扩大的

联合，促使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责任赋予到工人

阶级身上。

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实证调查，认

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裂为两大阶级，一是以占

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资产阶级，另

一是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阶

级。这两大阶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日益分化和

对立，而其他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

趋消亡，只有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在同

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

正的革命阶级。”②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宣誓着

工人的未来在于通过工人阶级的斗争和无产阶级

革命打破自己的枷锁，消灭私有制。工人通过阶

级斗争形成的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党，与整个

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全世界无

产者联合起来进行革命。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

的两大对立阶级，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

级，都是大工业的产物，大工业又处于城市之

中。因此，由阶级斗争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

爆发于城市，然后逐渐波及到乡村。

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在俄国取得成功，使关于

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

级，其它阶级如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

农民都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得到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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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严九发，（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８１页。
②　同上，第２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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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的检视。列宁领导的 “十月革命”———首

先是依靠工人阶级在中心城市举行暴动，夺取了

中心城市，然后向农村推进———被证明是一条正

确的革命道路。虽然在苏联的官方史学中认为

“十月革命”是依靠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

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组成了革命的政治队伍，巩

固了工人阶级与贫农的联盟而取得了胜利。① 但

是，列宁直到１９１７年的１０月１７日仍然认为俄
国的农民运动———据苏联档案馆的判断，在１９１７
年的２—１０月期间，农民的暴力事件有上千起
———只是在客观上、用行动而不是言论表明已经

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② 虽然在此时农民运

动磅礴兴起，但是并不表明农民在主观上认同无

产阶级革命。列宁在与普列汉诺夫争论俄国革命

的道路时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

但是它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小农和极小农由于

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工作成果而跟着它走③、无产

阶级能够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④等，

因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使命在于俄国的

被剥削劳动阶级⑤。因此，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

党主要掌握的是工人和士兵，而不是农民，农民

是在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的影响下才起来革命

的。这条革命道路的成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上的一个标志和模式，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各国

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以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随着马

克思主义理论一并传入中国，而且中共二大决定

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这样，以工

人阶级为主体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

都已经形成，共产国际的话语在中国革命过程中

变成了实践。

二、中国革命过程中的 “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传入中国之后，早期中

国共产主义革命者开始在城市 “寻找”承担历史

使命的 “工人阶级”，他们发现中国城市中的工

人阶级与恩格斯描述的工人阶级状况几乎一样，

因而他们认为城市工人阶级的工作是核心。随着

西方国家进入中国，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

传入了中国。在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间，中国民族工
业的发展进入了春天，产业工人迅速发展壮大，

到１９２３—１９２７年期间，全国共有产业工人约２６１
万人⑥，大约在此时，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得

到系统的传播。

相对于四万万人口来说，工人阶级在数量上

只是少数，但是中国工人阶级所受的痛苦是惨无

人道的，正所谓 “先鸡鸣而兴，后斗转而息”，

工资还不过数角。因而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开始

就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如１９１３年的汉阳
兵工厂的罢工、１９１５年安源煤矿的罢工、１９２２
年的海员罢工、１９２３年的京汉铁路罢工、１９２４
年的沙面罢工和１９２５年的 “五卅”运动。 “五

卅”工人运动的胜利，使中共从实践上认识到工

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 “十月

革命”模式适用于中国革命。但是，中共又不得

不面对一个悖论，尽管工人在不断的抗争，但是

产业工人人数少也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在 《中

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认为现代工业无产阶

级约二百万人。邓中夏在１９２３年发表的 《论工

人运动》一文也认为，当下中国产业还未发达，

新式工业下的工人可统计的只不过六十三万余

名，连不可统计的，充其量亦不过一百万名。然

而邓中夏认为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不论是现在

还是将来，最重要的主力军都是工人群众。因为

工人在实际生活中所受的压迫比任何阶级都要深

刻和残酷，工人革命的态度比任何群众都要勇敢

和坚决。工人阶级的勇敢和坚决在世界民主革命

或社会革命中有法国大革命和俄罗斯的 “十月革

命”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是勇敢的先锋队有香港

海员和京汉铁路两大罢工可以证明。⑦ 因此，虽

然中国早期革命者意识到了工人阶级数量少的问

题，但是他们坚信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

革命道路能够 “移植”到中国革命中来。

然而裴宜理在 《上海罢工》一书中认为，中

国工人并非白板一块，他有植根于其自身故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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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明茨主编： 《世界通史》第８卷上册，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８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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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７９４页。

同上，第１３５页。
《列宁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４１６—４１７页。
刘明逵编： 《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状况》第１卷第１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２页。
《邓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２—

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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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工作经历的传统逻辑，不同的工人形成了不

同的政治。① 正因为不同的工人形成了不同的地

缘政治、产业政治和政党政治，不能随意把党的

政治色彩涂抹到工人身上，工人运动有高潮和低

潮，从中共成立到 “二七”惨案，中国工人运动

经历了第一次罢工高潮；而从 “二七”惨案到

１９２４年７月广州沙面罢工，中国工人运动处于消
沉状态中。恰恰在此期间，陈独秀发表 《中国农

民问题》和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对

农民进行了阶级分析，认为能够引导农民加入国

民革命。他在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

说：“农民占全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

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

加入，终不能成为一个大的民众革命。”② 恽代

英在１９２４年发表的 《何谓国民革命》一文中，

要求青年知识分子 “到民间去”③。邓中夏在

１９２５年的 《工人之路》上明确提出，“组织农村

‘宣讲队’，到农村去，实现工农联合”④。１９２５
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通过了工农联

合的决议案。中共 “三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

《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农民与无产阶级

革命的论述为中共在大革命期间深入农村从事农

民运动奠定了理论的基础。农民运动造成一个空

前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报告》称农民运动 “好得很”。在共产主义指导

下的中国革命，尽管始终坚持工人阶级的无产阶

级革命，但是，中共的早期革命家一致认为能够

引导农民参与到无产阶级革命中。

三、转入农村的中国革命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以夺取中心城市为
目标和进行工人武装起义的南昌、广州和秋收起

义，都失败了。处于起义第一线的中共早期职业

革命家开始意识到，在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

中国，仅仅依靠城市工人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已

经变得不可能。无论是朱德还是毛泽东都把革命

的视角转向农民运动兴盛的农村。当然，他们把

革命转向农村，与其说是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变，

还不如说是为了革命力量的保存，并没有形成以

农村为中心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在

１９２９年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称：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

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

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

发展，小区域苏维埃的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

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

件。”⑤ １９２９年 《江西省委通告》中称： “在新

的总路线中，应依照城市领导农村，工人领导农

民的中心路线。”⑥ 可见，尽管他们把无产阶级

的革命带入农村，但依然认为农村斗争是配合城

市斗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一个因素。

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７日，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红
军到达东固革命根据地，朱毛在东固停留的一个

星期，与东固根据地的领导人李文林、段月泉进

行了详细的革命经验交流。毛泽东意识到东固农

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的两个可能：一是把革命

立足农村，以农民为革命主体，发动农民暴动和

武装农民，使革命的队伍迅速扩大；二是把农村

作为大后方，以游击战争的形式，让革命处于波

浪式前进的发展模式。离开东固之后，毛泽东已

经开始构建如何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理论。

１９３０年，以攻打中心城市和城市暴动为目标的
“李立三路线”的再一次失败，使中共中央认识

到在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十月革命”

的模式与中国社会存在不可调和的悖论。毛泽东

在苏区所作的农村阶级分析表明，中国的农村不

存在共产国际革命话语下的 “工人阶级”，即使

是把手工工人作为 “工人”也是数量极少。毛泽

东在１９３０年的 《寻乌调查》中认为寻乌城的手

工工人只占百分之十一，而农村的手工工人只占

百分之三；在同年所作的 《兴国调查》中他认

为，兴国的手工工人只占百分之七，且乡村手工

工人总是兼耕田；在 １９３３年的 《长冈乡调查》

中他认为，工人、雇农、苦力是一百零二人，占

百分之六；在 《才溪乡调查》中认为全乡工人一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６、２７８页。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１９８４年，第３６６—３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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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第５５页。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南昌：江西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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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八十三人，占百分之四。① 但是，不是以工人

阶级为主进行革命的苏区，红军的力量在不断的

壮大，并且取得了四次反 “围剿”的胜利。因

此，中国革命者认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可

能使革命走向成功。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依

靠农民群众，要争取农民群众就必须解决农民的

实际生活问题。毛泽东在苏区对农村和农民的生

活状况进行的一系列的调查，查清了攸关农民实

际生活的问题是吃穿、柴米油盐问题。这些问题

都涉及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农民的生存根基

———土地问题，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必须要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而，在苏区革命根据

地，以发动农民群众作为主要任务的苏维埃红军

和政府，通过平均分配土地来动员农民群众。在

分配土地的过程中，苏维埃干部以艰苦的作风和

时刻关心群众的生活赢得了农民群众的信任和认

同，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推动农村的阶级斗

争，农民群众逐渐成为农村革命的主体。

发动贫雇农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是农村革命根

据地创建和巩固的基本条件。农民群众的阶级斗

争是以贫雇农的身份亲身参与反抗地主富农剥削

的斗争中，并在斗争的过程中启发了农民群众的

阶级觉悟，使农民群众积极地参与到中国革命过

程中。贫雇农在农村人口中占了百分之七十以

上②，是农村中一个最大的群体。农村革命根据

地能否得到巩固，取决于能否得到贫雇农的支持

和解决贫雇农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在苏区调查的

文稿清晰地呈现出当时赣南农民生活的穷苦，在

《寻乌调查》中还详细地描述了农民受地主的地

租剥削和受富农的高利剥削状况，通过农民群众

的语言如 “禾头根下毛饭吃”、 “卖奶子”生动

地揭露了贫雇农在农村生活的惨状。贫雇农不仅

生存状况恶劣，而且无土地、无农具、无丝毫资

金、只得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而，毛泽东在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农村的雇农

称为农村的无产阶级。要发动贫雇农参与到革命

中，就必须对地主和富农进行阶级斗争，把地主

和富农的土地、劳动工具分给贫雇农，以此改善

他们的生活。农民起来革命后，生活才能得到改

善。毛泽东在 《长冈乡调查》中用群众语言描述

了革命后群众生活的改善： “油有多余”、 “吃

肉，贫农增一倍”、“衣增一倍”、“鸡鸭多数自

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③ 农民群众生活的改

善增强了农民参加革命的信心，在不断参与中国

革命的进程中，农民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

军。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农村能够持续的

取得成功，在于依靠农民群众，为农民群众切切

实实的谋利益和改良他们的生活，使农民在中国

革命过程中成为革命的主体。

然而，中共又不得不面临另一个难题：如何

处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事实上依靠农民，而

与中共的 “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

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纲领的冲突。

四、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话语冲突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话语体系下，无产

阶级革命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依靠工人阶级取得

革命的胜利。然而，在中国革命转入农村之后和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国革命实际上又是依

靠农民。面对中国革命过程中这一话语冲突，中

国共产党通过在苏区不断地纠正农民意识，实现

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来解决这一冲突。农民

意识在中央苏区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政治性名

词，它是指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的落后保守的思

想意识。有研究者指出，苏区农民意识的使用有

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夏，此
时的农民意识是指开始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

重视农村的斗争和农民群众的利益，忽视了工人

运动，在政治上农民党员的增多，“无产阶级的

领导”作用不突出乃至不明显；第二个阶段是

１９３０夏秋期间，此时的农民意识主要是指苏区
的发展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愿意攻打城市；

第三个阶段是富农路线的出现，农民意识是指农

民太注重实际和自己的利益。④ 农民意识的使用

反映了苏区在革命话语上的张力，也反映了苏区

领导人认为农民在革命的勇敢和坚决方面都不如

工人阶级。农民意识的提出意味着中国革命的领

导人意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转入农村后面对的问

题，而且这个问题更多地反映在苏区农民出身的

干部上。张国焘在１９３１年５月 《关于鄂豫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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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调查文集》，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３、６８、１４８、２０４、２４６页。
同上，第６８页。
同上，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北京：当代

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６８—１７２页。



中国革命过程中 “工人阶级”的话语实践

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中写道，“分明

是一个贫农，一旦被选为苏维埃执委，就要千方

百计去找件长衫和马褂穿起来”和 “我们是老革

命，应当享福了，革命的事应由他们去做了”①

的农民享乐思想。虽然农民意识在当时的革命环

境中和革命语境中，存在错误的使用和错误的指

向，但是提醒我们的是农民意识的产生与农民体

现的进步思想观念是同存的，革命过程中去农民

意识恰恰体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主体地

位。苏维埃政府对于转变农民意识一直不遗余

力，不断的在苏区推行文化运动和对农民群众进

行共产主义教育，让农民群众认识到现阶段的革

命及最后的革命目标，从而实现农民群众的无产

阶级化。

从长时段理论来看，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

存在弹性和赓续性，农民意识的转变并不像攻城

略地那样断然。因而，中共通过在政治话语体系

里增加工人阶级的成分来处理政治话语逻辑和事

实逻辑的冲突。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苏区，真正

的产业工人很少。１９３０年 ４月 《张怀万巡视赣

西南》的报告中称 “吉安并无真正产业工人”

和 “赣西无多产业工人”。毛泽东在 《兴国调

查》和 《长冈乡调查》的报告中，工人指的是

手工工人。革命史料的叙述表明，苏区的工人概

念已经超出了经典作家所定性的产业工人的范

畴，因而，苏区的工人构成比较宽泛。经典作家

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在苏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

是中共从上海等地派送苏区的工人干部和技术工

人，二是苏区国营工厂建立后招收吸纳的工人；

相比于苏区的农民群众，产业工人人数极少。毛

泽东在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认为苏区

存在极大数量的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农

村无产阶级是指农村雇农，半无产阶级是指贫

农、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② 虽然苏区工人阶

级少，但是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土

地和生产工具，仅有一部分人有极少量的土地和

极简单的工具，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工资之少，

待遇之薄，与经典作家关于工人阶级的定性何其

相似———人数之多，却又成了中国革命的主体力

量。不断增加农民的工人成分，实现无产阶级

化，是维护政治话语上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重要

方式。据周恩来的回忆，１９４０年他赴莫斯科治
病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还担心我们离开工

人阶级太远了”，周恩来回答说 “我们在农村里

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

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

后大哗，不以为然”。③

维护工人阶级在政治话语体系里的主体地

位，还体现在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以及提高

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１９２９年中共闽西第一次
代表会议通过的 《苏维埃组织法》，明确规定县

苏维埃代表农民代表占百分之十，工人代表占百

分之二十五。１９３３年的苏维埃选举，普遍存在
扩大工人的成分的现象，把工人家属算入工人成

分。毛泽东在 《才溪乡调查》中说：“原五十三

个代表中，工人十三人，加新增二十二人，共有

工人代表三十五人，余四十是农民代表。全乡工

人一百八十三人，属于一百六十三家，连家属平

均每家以三人计，共四百八十九人，每十三人举

以代表，故举代表如上数。”④ 为了突出工人阶

级在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地位，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日
颁布施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作为只

适用于城市产业工人的劳动法，却移用到农村无

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斗争上，机械地实行八小

时和青工六小时的工作制。由于苏区 《劳动法》

规定工人工资的增加和工人工作时间的限定，就

意味着农民请工须多付工钱而少得利益。而且在

革命后，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和农民的生活日用品

的价格的翻涨———毛泽东在 《长冈乡调查》和

《才溪乡调查》中对农产品在革命前和革命后的

市价进行了对比，农民能够卖的谷、猪肉、花生

油、小橘子的价格在革命后都下降了，农民的生

活日用品如盐、布、洋火和洋油在革命后都是翻

涨了几倍———故苏区的农民常常抱怨 “工人又分

了田，工资增加了，还要减少时间”，感觉 “不

满意”。⑤

当以增加工人阶级的成分和一味维护工人阶

级的政治地位，来处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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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

期》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４０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３—９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

１７８—１７９页。
《毛泽东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调查文集》，第２４６

页。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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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而事实上又依靠农民的冲突时，不仅挫伤了

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且忽视了经典作家所

描述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先进性，因而苏区的一部

分工人阶级表现出不积极甚至破坏革命的情况。

１９３０年７月２２日赣西南特委刘作抚给中央的报
告说：“农村的工人比农民还坏，不革命。”① 至

于工人领导问题，由于是政治话语上一味的命令

工人领导农民，而当时的工人和农民并不理解，

因而在根据地工人领导农民的实行效果大打折

扣。由于苏区工人基本是手工业工人，让手工工

人组织工会领导农民，农民不服气，手工工人既

不能为农业服务，也不出外参加红军和做脱产的

苏维埃政府工作，而且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

级都是半农半工的人，所以当时的农民不认为工

人是自己的领导者。苏区的工人也不认为自己可

以领导广大农民，反而害怕农民不请工或者少请

工，让自己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的状态，因而在土

地革命中，坚决要求分田。过分拔高工人的成分

和工人的领导地位，都会与苏维埃在农村实际上

依靠农民的事实逻辑相矛盾。在农村发动工人的

斗争往往与农民运动产生矛盾：“工人说工人大，

农民说农民多；工人说他们是领导阶级，农民说

我们革命时没见你们；工人说我们有工会，是我

们的斗争机关，农民说我们有苏维埃与敌人作

〈战〉；工人纠察队说我们是保障工人利益的，苏

维埃不能指挥我，农民说你们是领导阶级你要上

前线去。”②

五、余　　论

总之，探讨中国革命过程中 “工人阶级”的

话语实践，呈现了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走向成熟的

过程，以及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微观细节。处理中

国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在政治话语上以工人阶级为

主体与实际上依靠农民的冲突，往往与 “左”或

“右”的路线有关，甚至有时是 “左”或 “右”

的路线的直接体现。“左”的路线往往过于强调

贫雇农的无产阶级化，“右”的路线被认为是忽

视贫雇农的利益以及维护了富农的利益。

中国革命转入农村之后，革命的主体实际上

是农民。要发动农民进行革命，必然需要给予农

民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农民在政治利益

上的获得必然会与共产国际的革命话语相冲突，

农民在物质利益上的获得又与城市的工人、市民

的利益形成了冲突。如农民在经过革命翻身后，

成为了粮食的主人，粮食留在农村，那么城市的

粮价可能上涨，必然影响城市工人和市民的生

活，而反过来这些人又可能支持镇压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革命。因此，中央苏区的转移又含有一定

的必然性。而且在共产国际的革命理论传入中国

后，中国共产人只是简单地认为生动的工人运动

或者是农民运动会成为强大的力量，并没有成功

地把工人组织与农民组织统一起来。因而，中央

苏区农民运动激进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滋生了工

人的嫉妒和愤怒的情绪。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在

政治话语上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与实际上依靠农民

的冲突时，需要一种更温和的方式。这个方式就

是以 “群众”为基础的革命话语的出现。以毛泽

东为首的中国革命家在处理这个冲突时，意识到

仅仅依靠农村的贫雇农进行革命的策略与当时农

村的农民广泛参与革命的现实状况不符，而且农

村的贫雇农是受剥削的底层劳动者，容易孤立农

村的其他农民群体。因此，以依靠 “群众”为主

体的中国革命话语就呼之欲出了。“群众”多指

社会中的某一阶层的某一些人，是处于社会联系

中的个人组合起来的；也不一定是指整个阶级，

可以是某一阶级的一部分人，或者是几个特定阶

级的联合而组成 “群众”。 “群众”的革命话语

的出现是对共产主义革命话语强调阶级斗争指导

的激进革命策略的调整，也是适应通过群众路线

来了解农民的实际利益和需要的前提，更是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群众实现最终目标之能力

的根本前提。“群众”革命话语的出现，也可以

说是中国革命中国化道路的开启。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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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ｙ

功能主义与物理主义的趋同与分异

———评当代心灵哲学的走向


陈晓平

【摘要】功能主义在当代心灵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似乎与物理主义有着不解之缘，被分为非还原的物理主义与还

原的物理主义。一方面，非还原的物理主义在理论上面临两难困境，使之在物理主义和非还原论之间不可得兼；另一

方面，还原的物理主义在 “中文屋”论证和 “感受性问题”面前遭受挫败，同样面临严重的困境。看来，作为物理主

义的功能主义已经面临绝境，摆脱物理主义窠臼的出路只能是向二元论的某种回归。

【关键词】功能主义；物理主义；二元论；“中文屋”论证；图林机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４９－０９

　　当前心灵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功能主义，
确切地说，是作为物理主义的功能主义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ｓｍ），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普
特南 （Ｈ．Ｐｕｔｎａｍ）、福多 （Ｊ．Ａ．Ｆｏｄｏｒ）和布
洛克 （ＮｅｄＢｌｏｃｋ）等人。他们又以 “非还原的

物理主义” （ｎ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ｓｍ）自许，这
样便与戴维森 （ＤｏｎａｌｄＤａｖｉｄｓｏｎ）的非则一元论
（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ｍｏｎｉｓｍ）合流，形成物理主义的二元
论，即基于个体一元论的性质二元论或类型二元

论。与之不同，金在权 （ＪａｅｇｗｏｎＫｉｍ）则把功
能主义归入还原的物理主义，亦即类型一元论，

属于功能主义中的非主流派。功能主义与物理主

义似乎有着某种不解之缘，其 “缘分”就在于功

能的 “物理实现原则”。

一、功能的 “物理实现原则”及其表述

可以说，一切功能主义者都接受一个基本原

则即 “功能的物理实现原则”（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各派的区别仅仅在于
对此原则做出不同的解释。简单地说，此原则声

称一切功能都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得以实现

的，或者说，不具备物质基础的功能是不存在

的。现以金在权对该原则用于心理功能的表述为

例给以进一步的分析，其表述是：

如果某事物ｘ在时间 ｔ具有某种心理性质 Ｍ
（或在某种心理状态 Ｍ之中），那么 ｘ是一个物
质事物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ｔｈｉｎｇ），并且之所以 ｘ在 ｔ具有
Ｍ是基于这一事实：ｘ在 ｔ具有某种物理性质 Ｐ，
并且在ｘ中Ｐ实现Ｍ。①

这个原则也可表达为：心灵 （如果存在的

话）必须被物理地具体化 （ｔｏｂｅｅｍｂｏｄｉｅｄ）。金
在权称之为物理主义的基本特征，也是物理主义

的 “形而上学命题”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ｈｅｓｉｓ）②，并
进一步解释道：“它说的是，任何展现出心理性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的事物必须是一个物理系统，如一
个生物有机体。尽管心理性观念允许非物理实体

具有心理性，但是根据这一原则，世界就是如此

构造的，即只有物理系统能够实现心理性质———

也许因为只有它们存在于时空之中。此外，这个

原则要求每一个心理性质必须是基于物理的。”③

我们看到，金在权在这里把两对概念混而用

之，似乎它们是同义的：一对是 “一个事物”

（ａｔｈｉｎｇ）和 “一个系统”（ａｓｙｓｔｅｍ），另一对是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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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和 “功能”（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事实
上，这种混用在当今心灵哲学文献中是普遍存在

的。然而，在笔者看来，每一对中的两个概念都

是有本质区别的；具体地说，“一个事物具有某

种性质”和 “一个系统具有某种功能”，这种对

应性不能随便打乱，否则会造成范畴性错误。应

该说，一个事物具有某种性质是静态说法，属于

认识论范围；而一个系统具有某种功能是动态说

法，属于实践论范围；这两对概念分属于哲学的

两个基本领域。

从认识论上讲，一个事物也就是一个实体。

实体是抽象的和没有具体内容的，但却具有某些

性质，使它成为可以辨认的，并与其他实体区分

开来。实体和性质共同构成一个事态，“实体 －
性质－事态”是认识论形而上学的基本范畴之
一。从实践论讲，一切对象都是相对于一定目的

而言的，因此对象不再是单纯的实体及其性质，

而是具有某种功能的结构系统。结构是复杂的，

包含若干要素甚至若干子系统，并在动态的因果

关系中实现其功能。因此，“功能结构 －功能意
义－功能系统”是实践论形而上学的基本范畴之
一。必须强调，结构和功能的关系不能看作实体

（事物）和性质的关系。借用金在权有时比较正

确的说法：功能化就是因果关系化或外在化，这

个过程也就是功能实现的过程。① 显然，这样的

功能化是实体及其性质之间所不具备的。

当然，认识论和实践论是密切相关的，在一

定条件下，“实体”和 “性质”、“系统”（功能

结构）和 “功能”（功能意义）这两对概念也可

交换使用，但需要小心处理。当把一个系统看作

一个事物时也可谈论它的性质，比如，这个系统

是物理的，而那个系统是非物理的或心理的，此

时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谈论系统的；当把一个事物

看作一个系统时也可谈论它的功能，比如，心脏

这种事物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功能，此时是从实

用或实践论的角度谈论心脏的。这种说法只是一

种变通或引申的说法，应与这些概念的应有之义

相区别。这种区别对于心灵哲学的讨论非常重

要。

前面提到金在权关于功能的物理实现的表

述，其中就把个体性的事物和整体性的系统混为

一谈。我们知道，功能的物理实现是多重的，从

而引起 “多重实现”问题。为此，金在权提出多

重实现局部化的理论，即把多重实现看作析取命

题而非析取谓词。谓词是有空位的，必须将其空

位填入个体词后才能成为命题。既然作为实现者

的物理性质Ｐ１或 Ｐ２ （多重实现所涉及的物理性
质Ｐ可以是无限多的，在此为方便起见，只讨论
两个物理性质）被表达为一个析取命题即 Ｐ１
（ｓ）∨Ｐ２ （ｓ），那么，被还原性质 Ｍ相应地被
表达为 Ｍ （ｓ），进而把多重实现表述为： ［Ｍ
（ｓ） Ｐ１ （ｓ）］∨ ［Ｍ （ｓ） Ｐ２ （ｓ）］。
其中每一个支命题表达一个局部还原：左边 Ｍ
（ｓ） Ｐ１ （ｓ）表达 Ｍ对 Ｐ１的局部还原，右
边Ｍ （ｓ） Ｐ２ （ｓ）表达 Ｍ对 Ｐ２的局部还
原。问题在于，填入谓词空位的ｓ表示什么？

金在权谈道：“为什么一个系统ｓ在时间ｔ会
例示Ｍ？因为它正在时间ｔ例示 Ｐ１，并且在一种
系统中 Ｐ１是 Ｍ的一个实现者，这种系统正是
ｓ。”② 这段话也适用于 Ｐ２。可见，填入谓词空位
的ｓ表示一个系统，并且对于 Ｍ、Ｐ１和 Ｐ２来说
这个系统是同一个，即 Ｍ （ｓ）、Ｐ１ （ｓ）和 Ｐ２
（ｓ）。这又引起一个新的问题：心理层次的系统
同其物质实现者的系统为什么是同一个呢？金在

权对此没有给以明确的说明。不过，从他关于功

能的物理实现的表述可以引申出这样的回答：

“世界就是如此构造的，即只有物理系统能够实

现心理性质。”并且说，这是物理主义的一个

“形而上学命题”，不必再问为什么了。

对于笔者而言，一方面我有充分理由拒绝物

理主义的这一形而上学命题，这一点在其他文章

已经论述；③ 另一方面笔者要指出，金在权混淆

了两个命题，即 “某物具有某种性质”和 “某

系统具有某种功能”，这使他关于功能实现的表

述不乏混乱之处。比如，在金在权关于 “物理实

现原则”的表述中， “ｘ在 ｔ具有某种物理性质
Ｐ，并且在ｘ中Ｐ实现 Ｍ”这句话就是令人费解
的。前半句中的 ｘ表达事物，可以表示为 Ｐ

０５

①

②

③

Ｋｉｍ，Ｊ．，Ｍｉｎｄｉｎ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Ｗｏｒｌｄ，ｐ．９８．
Ｋｉｍ，Ｊ．，Ｍｉｎｄｉｎ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Ｗｏｒｌｄ，ｐ．１１１．
陈晓平：《感受性问题与物理主义———评金在权 “接近

充足的物理主义”》，《哲学分析》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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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属于认识论的表述；后半句中的 ｘ则是把
Ｐ和Ｍ包含在内的系统 ｓ，它说的是因果性和目
的性的 “实现”关系，而不是简单的 “具有”

关系，因而属于实践论的表述。表达 “实现”关

系的手段应该是模型或更为复杂的命题，作为功

能定义的拉姆齐表达式，而不是将认识论命题 Ｐ
（ｘ）简单地替换为Ｐ（ｓ）。金在权和许多功能主
义者常常做这种简单替换，这犯了范畴性的错

误。

无独有偶，塞尔 （ＪｏｈｎＳｅａｒｌｅ）以不同于笔
者的方式强调了两个范畴的区别。他说道：“哲

学上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明

确世界的两类特征，即那些独立于任何观察者而

存在的内在特征和那些相对于观察者或使用者而

存在的特征。例如一物体有质量，这是它的内在

特征。如果我们都死了，它仍然会有质量。但

是，同一物体是个浴缸，这不是它的内在特征，

它只是相对于使用者或观察者而存在，使用者和

观察者赋予它浴缸的功能。有质量是内在的，成

为浴缸却是相对于观察者的。这就是为什么自然

科学领域会研究质量，却没有浴缸的自然科

学。”①

在笔者看来，塞尔所说的物体的内在特征和

外在的功能特征，分别相当于对象的认识论特征

和实践论特征。塞尔也把这种区分看作哲学最为

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当今心灵哲学中的许多错误

来源于对这两个范畴的混淆。

二、从心脑同一论到功能主义

在还原的物理主义中，除了金在权基于功能

还原模型的理论以外，还有一种理论是基于实体

－性质范畴的，即所谓的 “心脑同一论”（ｍｉｎｄ
ｂｒａｉ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或 “心理物理同一论”

（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心脑同一论的基
本观点就是把心理状态看作大脑这种物质实体的

一种性质，而性质是从属于实体的，因而心理从

属于大脑。这就是说，只有大脑是实体，而心理

状态不是实体；或者说，心理状态与大脑是同一

种实体。正如白色是雪的性质，只有雪是实在的

物体，而白色不是；如果说附着于雪的白色也是

实体，那它便和雪是同一种实体。正是在这种意

义上，心脑同一论属于还原的物理主义，亦即类

型物理主义。不难看出，心脑同一论就是把心脑

系统及其功能错误地当作大脑这种物质具有心灵

这种性质的结果。

心脑同一论的代表性文献是费格尔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Ｆｅｉｇｌｅ）发表于１９５８年的文章 《“心理”和 “物

理”》②，和斯马特 （Ｊ．Ｊ．Ｃ．Ｓｍａｒｔ）发表于
１９５９年的文章 《感觉和大脑过程》③。这两篇文

章曾经名噪一时，被称为首次系统阐述心身问题

的物理主义或唯物主义的著作，对笛卡尔的心身

二元论给以 “致命”的打击，开创了当代心灵哲

学的新纪元。然而，心脑同一论却是短命的，仅

仅几年功夫便从顶峰跌落下来。不过，它在心灵

哲学中所开创的物理主义或唯物主义风气却延续

至今。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心身问题的主

旨几乎就是为心灵在物理世界中找寻位置。

致使心脑同一论迅速凋零的力量主要来自两

方面的反驳，即由戴维森提出的非则一元论和由

普特南提出的多重实现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论
证。后一论证首次出现于普特南１９６７年发表的
文章 《心理谓词》④，该文成为功能主义兴起的

标志。功能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把心理性质看作功

能性质，并处于较高的抽象的层次上，而物理

的、化学的和生物的性质则处于较低的层次，高

层性质是由低层性质实现的。这一思想引发了认

知科学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的兴起，认知科学和
功能主义几乎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功能主义为认

知科学提供了形而上学和方法论的基础。

戴维森的非则一元论的兴趣点与功能主义有

所不同。一方面它告诉我们，心理领域本质上是

无规则的，因此不能成为严肃科学的研究对象，

１５

①

②

③

④

［美］约翰·塞尔：《心灵的再发现》，王巍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页。
Ｆｅｉｇｌｅ，Ｈ．，“Ｔｈｅ‘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ｉｎ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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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ｘｗｅｌｌａｎｄＭ．Ｓｃｒｉｖｅｎ，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８．

Ｓｍａｒｔ，Ｊ．Ｊ．Ｃ．，“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Ｂｒａｉ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６８（１９５９）：ｐｐ．１４１－１５６．

Ｐｕｔｎａｍ，Ｈ．，“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ｎＷ．Ｈ．Ｃａｐｉ
ｔａｎａｎｄＤ．Ｄ．Ｍｅｒｒｉｌｌ，ｅｄｓ．，Ａｒｔ，Ｍｉｎｄ，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ｐｐ．３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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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置心理学于完全不同于物理学的定位，以致

赋予心理学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它坚

持所有的个别事件都是物理的，包括个别的心理

事件，因此受物理学定律的支配，从而赋予物理

以最高的本体论地位。可以说，非则一元论与主

流功能主义是殊途同归的，同属非还原的物理主

义或性质二元论。

不过，相比之下，功能主义者在总体上较少

关心形而上学问题，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自觉地关

心其理论在心身问题上所处的位置。功能主义者

用以描述心理与物理之关系的关键词是 “实现”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即心理性质被物理性质所实现，
尽管心理性质不等同于或不可还原为物理性质。

“实现”这一术语一经提出很快得以流行，这不

是出于哲学的考虑，而主要是同计算机进行类比

的结果，特别是基于这一思想：抽象的、数学特

征化的计算机被具体的、物理的或电子的装置加

以实现。早期的功能主义者中很少有人试图探寻

和解释实现关系对于传统的心身问题意味着什

么。

不过，戴维森的非则一元论所包含的随附性

思想自然会得到功能主义者的青睐，特别是那些

受多重实现论证影响较大的功能主义者尤为如

此，因为随附性概念恰好可以弥补功能主义所留

下的形而上学的空白。心理性质随附于物理性质

这一随附性命题，一方面凸显了物理领域的基础

性地位，从而满足了大多数功能主义者的物理主

义诉求；另一方面，它并未蕴涵物理还原论，从

而保护了心理领域的自主性。这正是大多数功能

主义者所期望的。更重要的是，随附性质对于基

础性质的不对称性恰好符合功能的多重实现的特

征，包括心理功能被生理地或物理地多重实现。

这样，由戴维森最早引入心灵哲学的随附性

命题得到功能主义者的热烈响应，以至于在上世

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达成布洛克所说的 “反还原论

的共识”① 以及随后的进一步强化。时至今日，

这种 “非还原的物理主义”（或 “非还原的唯物

主义”）的立场一直是最有影响的形而上学立场；

不仅在心身问题上是如此，而且在所有领域都是

如此，即高层性质随附于低层物理性质，亦即高

层性质不可还原地依赖于低层物理性质。

反还原共识的一个自然后果是使出现于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的突现主义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ｉｓｍ）得以复
兴。在实证主义的全盛时期，突现主义被贬低为

伪科学的教条，其主张被看作含混的和不一致

的。随着还原的物理主义的衰落，突现主义可以

说是 “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在笔者看来，

“突现”概念等同于 “不可还原”或 “非还原”

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其内涵是清晰的和有价值

的；相应地，突现主义就是非还原主义或反还原

主义。除此之外的 “突现”概念确实是含混的和

不足取的，如把 “突现”定义为 “不可预测

性”。因此，本文基本不涉及 “突现”概念和突

现主义，而是代之以关于 “不可还原性”概念和

非还原主义的讨论。

在当今心灵哲学中，功能主义占据主流地

位。然而，“功能主义”这个概念却存在很大歧

义。布洛克评论说：“功能主义文献中展现出奇

异的分歧，其中最令人吃惊的分歧涉及功能主义

和物理主义的关系。一些哲学家 （阿姆斯特朗

（Ｄ．Ｍ．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刘易斯 （Ｄ．Ｌｅｗｉｓ）和斯马
特等）主张功能主义，用以表明物理主义大概是

真的；而另一些哲学家 （福多、普特南和布洛克

等）主张功能主义，用以表明物理主义大概是假

的。”②

需要指出，布洛克所说的物理主义是指还原

的物理主义或类型物理主义，而不是非还原的物

理主义或个体物理主义。布洛克把功能主义分为

两大阵营，即还原的物理主义阵营和非还原或反

还原的物理主义阵营；阿姆斯特朗、刘易斯和斯

马特属于前者，而福多、普特南和他自己属于后

者。后者代表功能主义的主流。

前面提及，非还原的物理主义也叫做 “个体

物理主义”，而还原的物理主义也叫做 “类型物

理主义”。福多作为前者的代表人物最早把个体

物理主义称为 “标记物理主义”（ｔｏｋｅ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ｓｍ）。福多说： “标记物理主义仅仅是宣称，所

２５

①

②

Ｂｌｏｃｋ，Ｎ．，“Ａｎｔｉ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ＳｌａｐｓＢａｃｋ”，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１１（１９９７）：１０７－１３２．

Ｂｌｏｃｋ，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ｈａｔ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Ｎ．
Ｂｏｌｃｋ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
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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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科学所谈论的事件都是物理事件。”① 据此，

为科学所谈论的心理事件也是物理事件。这里所

说的心理事件和物理事件分别是心理事件的 “标

记”和物理事件的 “标记”，也叫做 “标记事

件”（ｔｏｋｅｎｅｖｅｎｔ）。所谓 “标记事件”就是带有

具体场景标记的个别事件。例如，作为标记事件

的疼就是标明具体时间和具体人物的疼，因而是

个别事件，而不是一类事件。

福多一方面坚持个体物理主义，另一方面坚

持心理性质的因果性和不可还原性。他说道：

“我并不真正认为精神是否物理的问题很重要，

更不用说我们是否能够证明它。然而，我想得到

因果性地导致我抻手，我痒因果性地导致我搔，

我相信因果性地导致我说……如果这些都不是真

的，那么，我对任何事情所相信的一切实际上都

是假的，那将是世界的终结。”② 在这里，福多

表达了他的一个信念，即精神或心理对身体具有

因果作用，因而精神或心理具有某种实在性和不

可还原性。这一信念也是 “亚里山大格言”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ｄｉｃｔｕｍ）的体现：是实在的就是具
有因果力的。

功能主义内部除了有形而上学立场的分歧以

外，还在功能性质的表述方式上有所区别，主要

分为两派，通常被称为 “机器功能主义” （ｍａ
ｃｈｉ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和 “因果理论功能主义”

（ｃａｕｓａｌ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前者的代表人
物是普特南，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刘易斯。由于篇

所限，下面我们着重讨论机器功能主义。

三、机器功能主义

我们在前一节提到，普特南发表于１９６７年
的文章 《心理谓词》改变了心灵哲学发展的方

向，促发了心脑同一论的衰落和功能主义的兴

起。在笔者看来，这一转变绝不限于两种理论的

更替，而是两大哲学领域的更替，即将心灵哲学

的战场从认识论转到实践论。这个转向可以说是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几乎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

转变过来，就连心脑同一论的倡导者斯马特也很

快加入功能主义的阵营，尽管其还原论的立场没

有改变。布洛克所说的功能主义两大阵营，其分

水岭与其说是对于物理主义的态度不同，不如说

是对于还原论的态度不同，因而也可分别叫做

“还原的功能主义”和 “非还原的功能主义”。

机器功能主义大致属于非还原的功能主义。

普特南主要是借助于图林机 （Ｔｕｒｉｎｇｍａ
ｃｈｉｎｅｓ）来阐述功能主义的，这就是其理论被叫
做 “机器功能主义”或 “计算主义” （ｃｏｍｐｕ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原因。图林机是由英国数学家和逻
辑学家图林 （ＡｌａｎＭ．Ｔｕｒｉｎｇ）提出的抽象的或理
想的计算机。一个图林机由如下几个部分构成：③

１、一个分为方格的带子，带子在前后两个
方向上可以无限地延长。

２、一个读写头，它总是对准带子上的某一
方格。

３、关于内部状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ａｔｅｓ）的一个有
限集，其元素为ｑ０，… ，ｑｎ
４、一个有限的字母表，它包含符号ｂ１，…，

ｂｍ
带子上的每一方格有且只有一个符号 （空白

也可算一个符号）。机器的一般操作如下：

Ａ．在每一给定时刻，机器处于某种内部状
态ｑｉ，并且读写头正在读写带子上的某一方格。

Ｂ．在每一给定时刻ｔ，机器的动作完全取决
于它在ｔ时的内部状态和在ｔ时所读到的符号。

Ｃ．依据机器的内部状态和它所读到的符号，
它做如下三件事情：

１．读写头用字母表中的符号替换所读到的
符号，即擦掉所读符号，并写上一个新符号 （这

两个符号可以相同）。

２．读写头向左或向右移动一格 （当计算完

成时停机）。

３．每一次移动后机器处于新的内部状态
（可以与前一状态相同）。

接下来，我们以正整数的加法为例来具体说

明图林机。这里对正整数 ｎ的表达是在连续的 ｎ
个空格中各写一个１。现在所要考虑的问题是３

３５

①

②

③

Ｆｏｄｏｒ，Ｊ．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ｕｎｉｔｙ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ｓａＷｏｒｋｉｎｇ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２８（１９７４），ｐ．１００．

Ｆｏｄｏｒ，Ｊ．Ａ．，“ＭａｋｉｎｇＭｉｎｄＭａｔｔｅｒＭｏｒｅ”，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ｉｎ
ｈｉ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ｓｓａｙ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１５６．

参阅Ｋｉｍ，Ｊ．，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ｉｎｄ，ｐｐ．８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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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等于几，这个问题在带子的空格中呈现为：

＃ ＃ １ １ １ ＋ １ １ ＃ ＃

读写头

机器的初始内部状态为ｑ０，读写头从第一个
１开始，符号＃表示问题的边界。我们想要的结
果是，当机器完成计算后停机，并且带子上相连

的五个空格里都出现１。即：
＃ ＃ １ １ １ １ １ ＃ ＃ ＃

不难看出，机器可以通过多种程序达到这一

结果。一种简单的方法是让读写头往右移动，寻

找符号＋，然后把＋替换为１；读写头继续往右
移动，直到最后一个１，把它替换为＃（＃表示答
案的边界），然后停机。下面的 “机器表”（ｍａ
ｃｈｉｎｅｔａｂｌｅ）是一个完整的指令集，它定义了刚
才描述的加法运算。

ＴＭ１

ｑ０ ｑ１

１ １Ｒｑ０ ＃Ｈａｌｔ

＋ １Ｒｑ０

＃ ＃Ｌｑ１

这一机器表记为ＴＭ１，其中的Ｒ和Ｌ分别表
示向右移动一格和向左移动一格，Ｈａｌｔ表示停
机。最左边一列是字母表中的符号，顶端一行给

出机器的各种内部状态。矩阵内的每一项目代表

一个指令，它告诉机器在其读到左边的一个符号

并且它处于顶端的某个状态时必须做什么动作。

例如，左上角的项目１Ｒｑ０告诉机器：如果你读
到符号１并且处于内部状态 ｑ０的时候，请用 １
替换１，向右移动一格，并进入状态ｑ０ （即保持
同一状态）。紧接其下方的项目１Ｒｑ０告诉机器：
如果你读到符号＋并且处于内部状态 ｑ０的时候，
请用１替换 ＋，向右移动一格，并进入状态 ｑ０。
再下面一个项目＃Ｌｑ１意为：如果你读到符号＃并
且处于内部状态 ｑ０的时候，请用＃替换＃（保持
不变），向左移动一格，并进入状态 ｑ１。右上角

的项目＃Ｈａｌｔ表示：如果你读到符号１并且处于
内部状态ｑ１的时候，请用＃替换１并且停机。不
难看出，机器表 ＴＭ１给出了图林机为计算３＋２
所遵循的一系列步骤。

图林机的机器表是对机器动作的完全和详尽

的说明，因此，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图林机

等同于它的机器表。既然一个机器表除了一组指

令别无其他，这意味着图林机可以在一定意义上

等同于一组指令，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计算机软

件。当然，图林机要付诸实现，还必须具备实现

软件的硬件。

我们注意到，机器表也给出有关图林机的输

入－输出描述，读写头读到最左边的符号相当于
“感觉输入”，矩阵内的每一指令相当于 “行为

输出”，输入和输出的中间环节是内部状态。将

图林机与人的心身系统作类比，心理就被看作一

个图林机的机器表，即计算机软件；身体就被看

作计算机的硬件，心身关系相当于软件和硬件的

关系。由于同一软件可以在不同的硬件上得以实

现即所谓的 “多重实现”，可见心灵和身体 （物

理）之间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不具有等同

性，所以心理不可还原为物理。这就是机器功能

主义的基本思路。①

其实，不仅同一个软件可以在不同的硬件上

实现，而且同一个硬件也可实现不同的软件。这

样说的理由之一是：对于输入同一个问题和输出

同一个答案的计算机，可以执行不同的计算程序

即不同的机器表，因为关于同一个问题和同一个

答案的机器表往往不只一种。例如，关于正整数

加法问题，下面给出一种不同于ＴＭ１而更为简洁
的机器表，记为ＴＭ２：

ＴＭ２

ｑ０ ｑ１

１ ＃Ｒｑ１ １Ｒｑ１

＋ １Ｈａｌｔ

＃

４５

① 功能的多重实现似乎与随附性关系直接相关，其实只是

间接相关。因为前者是动态的因果关系，而后者却是一种静态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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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到３＋２＝５的例子，读写头按照机器表
ＴＭ２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带子上的第一个１替换为
＃，然后连续向右移动，一直读到 ＋，并把 ＋替
换为１，然后停机。此时带子上有连续五个空格
中都填有１。

我们看到，虽然 ＴＭ２与 ＴＭ１输入的问题和
输出的答案是相同的，但它们的计算程序是不同

的，最终可以归结为二者的内部状态 ｑ０和 ｑ１是
不同的。至于机器表中的内部状态是什么？这是

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在一点上是明确的，即

机器表的内部状态是因果关系中的一个结点，它

是 “感觉输入”和 “行为输出”的中间环节，

扮演特定的因果角色 （ｃａｕｓａｌｒｏｌｅ）。因此，我们
可以通过展示它所涉及的各种因果关系而把它的

因果角色呈现出来，即 ｑ０和 ｑ１下方的各个指
令。

给出对应于各个内部状态的全部指令就是给

出机器表，这相当于金在权所说的外在关系化和

功能还原，即把各个内部状态还原为它们所对应

的全部指令。由于这些指令都是物理上可执行

的，所以功能还原是物理主义的还原。这样，从

基于人脑－电脑的类比思路却可以得出背离机器
功能义的形而上学结论，即从非还原的物理主义

转变为还原的物理主义，金在权、阿姆斯特朗和

刘易斯等就是如此。

四、塞尔的 “中文屋”论证及

其生物自然主义

　　为机器功能主义者所广泛接受的一个论点
是：生命体的心理可以表征为一个图林机 （机器

表）。① 这一论点的一个逻辑后承是：生命体是

图林机的生理－物理实现者。机器功能主义的这
一主张是很强的，它不仅仅断定了凡有心理功能

的生命体必有图林机，而且断定其心理的结构就

是图林机的结构即机器表。然而，这么强的结论

说到底只不过是基于人脑－电脑的类比，而类比
只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因此，机器功能主义的

这一结论在逻辑上是不可靠的。塞尔则通过 “中

文屋”论证从学理上给以进一步的反驳。

塞尔构造了一个引起热烈争论的思想实验，

即 “中文屋”论证 （“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ｏｏｍ”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用以表明心理不能等同于计算机运行的一套程

序，无论这套程序多么复杂或多么 “智能”。②

现设想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人 （如塞尔本人）被

关在一个屋子里，从事用中文 “回答”中文问题

的工作。中文问题从屋子的一个窗口递进，塞尔

的中文回答从另一个窗口递出。塞尔 “回答”问

题时所依据的是一本英文规则手册，该手册系统

地告诉塞尔如何从一串中文符号转换成另一串中

文符号。这种 “翻译”规则是纯形式的，因为只

是根据符号的形状来转换，而不是根据符号的意

义。但是，对于屋外的一个中国人来说，塞尔是

一个懂中文的人，因为他从屋里递出的 “回答”

无论在语法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贴切的；也就是

说，从 “中文屋”的输入－输出关系上看，屋内
的塞尔与一个真正懂中文的人做得一样好。然而

塞尔不懂中文，他在屋内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根据

符号形状和 “语法”进行一些符号的操作；与之

不同，一个真正懂中文的人在里边做的事情是理

解符号的意义并根据 “语义学”进行操作。

塞尔进而断言，在计算机里边发生的事情就

和 “中文屋”里发生的事情一样，都是根据一套

变形规则而对符号形状进行处理。处理中文的计

算机对中文的 “理解”丝毫不多于中文屋里的塞

尔对中文的 “理解”。由此塞尔得出结论：心理

不只是图林机，因为心理不只是基于语法变形规

则而对符号进行形状变换的操作。

塞尔进一步指出，无论把计算机程序设计得

多么复杂和精密，单凭语形变换必定是产生不了

意义的，而不产生意义就没有心理。计算机程序

只是对符号的形状有反应，而符号的意义是与计

算机的运作完全无关的。与此不同，我们的意向

心理状态如信念和欲望是有内容的，即它们意指

或表示一些东西，而那些东西就是它们的意义，

至少是意义的一部分。

对于塞尔的 “中文屋”论证，金在权评论

道：

评价塞尔论证的意义和力量并不是一件容易

５５

①

②

参阅Ｐｕｔｎａｍ，Ｈ．，“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参阅Ｓｅａｒｌｅ，Ｊ．，“Ｍｉｎｄｓ，Ｂｒａｉ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ａｌａｎｄＢｒａ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１９８０），ｐｐ．４１７－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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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尽管其直觉上的诉求和力量是不能否定

的。但是，我们需要小心的是：塞尔案例的吸引

力也许在于一些误导性的假设，这些假设暗含在

他对中文屋内所发生事情的描述之中。我们能够

同意塞尔的是，输入－输出等价性并不构成心理
上的等价性；中文屋或塞尔与中文讲话者在输入

－输出上的等价性，并不表明中文屋或塞尔是一
个真正懂得中文的系统。正如前边已经指出的，

当考虑一个系统是否具有心理性质的问题时，我

们必须进入内部过程，即正在运行的那种程序。

把锁在屋内的那个人仅仅陈述为 “操作符号”，

那是有严重误导性的。为假定那种已被执行的复

杂的语言过程，我们必须期望一种极为复杂和高

度综合的程序是必要的，那种程序的复杂程度也

许远远超过现已写出的任何计算机程序。这一点

是很不清楚的，即是否有人能够设法去做塞尔设

想他自己在中文屋中所做的那些事情———在没有

扔掉规则手册和学习一些真正中文的情况下。①

从金在权的反应来看，塞尔的 “中文屋”论

证至少没有明显的漏洞。金在权只是提出一些疑

问，而不是反驳。在笔者看来，金在权的疑问不

重要，而且容易回答。首先，塞尔的 “中文屋”

论证是一个思想实验，与人们实际上能否做得到

没有直接关系。其次，语法变形规则无论编写得

多么复杂和精细，毕竟只是结构上的东西并且在

原则上是物理可实现的，这与意义是否可实现没

有直接的关系。按笔者的论点来说，那就是功能

结构可以还原，而功能意义不可还原。

笔者进而认为，塞尔的 “中文屋”论证是强

有力的，它表明人的心理功能不仅有结构的一

面，而且还有意义的一面。图林机或机器表至多

能够还原心理功能的结构方面，而不能还原心理

功能的意义方面。因此，机器功能主义把图林机

等同于人的心理是错误的。

接下来我们讨论塞尔在心灵哲学方面的形而

上学立场。塞尔在其著作 《心灵的再发现》中开

宗明义地宣称：“我要批判并克服心灵哲学研究

中占主导地位的 ‘唯物论’和 ‘二元论’传统。

因为我认为意识是主要的心智现象，所以我想先

严格地用它自己的术语来考察意识，最终埋葬把

心灵视为计算机程序的理论。”② 塞尔这段中的

后一句话就是针对机器功能主义的，而前一句话

是同时针对唯物主义一元论 （物理主义一元论）

和二元论的。可以说，塞尔反对当前流行的一切

心灵哲学理论，因而他必须另起炉灶。下面一段

话则表明他的基本立场：

心智现象是由大脑中的神经生理作用导致

的，其本身就是大脑的特征。为了把这个观点和

该领域中的其他理论相区别，我称之为 “生物自

然主义”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心智事件和过
程就像我们生物自然史中的消化、有丝分裂、成

熟分裂、酶分泌一样。③

塞尔自许为 “生物自然主义”，从名称上看

是独树一帜的，但从内容上看却似曾相识。其

实，塞尔的这一表述同斯马特和费格尔的心脑同

一论如出一辙。后者正是把心理看作大脑这种物

质的性质，从而将心理性质还原为生理－物理性
质，并坚持唯物论或物理主义的立场。有趣的

是，塞尔出于同一思路，却得出反唯物论或反物

理主义的结论。对此，塞尔解释说：

“自然化”心智现象对他们而言，就意味着

还原为物理现象。他们认为，接受意识和其他心

智现象的实在性和不可还原性，就是接受某种形

式的笛卡尔主义。他们看不出这种观点如何能够

和我们总的科学世界图像相一致。④

这个 “总的科学世界图像”是什么？对此，

塞尔解释道：当今心灵哲学中 “主流的正统观点

包括各种版本的 ‘唯物论’。糟糕的是，唯物论

的反对者经常接受 ‘属性二元论’，因而接受我

一度认为已长期名誉扫地的笛卡尔的观点。我当

时所论证并且要在这里重复的是，我们可以接受

物理学的明显事实———世界完全由力场中的物理

粒子组成———而不否认在世界的物理性质中还有

像内部的、定性的意识状态和内在意向性这样的

生物现象”。⑤

从塞尔的这些话中我们看到，他的观点并没

有超过物理主义，至少可以把他归入非还原的物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ｉｍ，Ｊ．，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ｉｎｄ，ｐ．１００．
［美］约翰·塞尔：《心灵的再发现》，第１页。
同上，第５—６页。
同上，第６—７页。
同上，第２页。



功能主义与物理主义的趋同与分异

理主义，甚至是还原的物理主义。金在权对于非

还原的物理主义的批评同样适合于塞尔的生物自

然主义。如果按照塞尔所说，“世界完全由力场

中的物理粒子组成”，那么一切因果关系最终可

以归结为力场中物理粒子之间的作用，包括作为

生物现象的心理事件，这便导致还原的物理主

义；如果 “内部的、定性的意识状态和内在意向

性”是不可还原的或 “不可否认的”，那么根据

“物理因果闭合原则”，它们就不具有可还原的因

果关系或因果作用，因而沦为副现象进而被取

消。总之，塞尔的生物自然主义像其他非还原的

物理主义一样，不过是一张 “空头支票”。

对塞尔的物理主义倾向，金在权给以如下分

析：

考虑塞尔自己所赞同的立场，即：心理只能

从复杂的生物系统中产生，如人的大脑。这种看

法是有道理的，即相同的神经生物的因果过程将

继续下去，而无论其中的神经状态表征的是世界

的什么东西或是否表征任何东西。看起来神经过

程对意义和表征内容的反应并不比计算过程要多

些。意义及其理解如何从分子和细胞中产生？这

个问题的神秘性并不少于另一问题即：意义及其

理解如何从一串一串的０和１中产生？①

五、结　　论

笔者以为，金在权的这一分析击中了塞尔的

要害。塞尔一方面强调意义对于语言结构和生理

－物理结构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坚持基于生物
进化论的自然主义，这两者是不协调的，因为意

义如何从生物结构中产生正如意义如何从计算机

程序中产生一样，是难以回答甚至不可能回答

的。这样一来，塞尔针对机器功能主义的 “中文

屋”论证反过来又对准了他自己。尽管塞尔本人

很想脱离物理主义的立场，但是，由于自然主义

与物理主义在学理上有着难以分割的内在联系，

塞尔实际上仍然没有逃出物理主义的掌心，充其

量把他归入非还原的物理主义阵营。

然而不幸的是，非还原的物理主义在理论上

面临严重困境，这一困境被金在权表述为一个二

难局面：如果心理性质具有因果作用，根据 “物

理因果闭合原则”，心理性质可以还原为物理性

质；如果心理性质不具有因果作用，根据 “亚里

山大格言”，心理性质不是实在的。总之，实在

的和不可还原的心理性质是不存在的。另一方

面，虽然非还原的物理主义在金在权等人的批评

下难以立足，但是，还原的物理主义在塞尔的

“中文屋”论证和 “感受性问题”面前遭受挫

败，同样也面临严重的困境。特别是 “感受性问

题”的困扰使金在权不得不从还原的物理主义立

场上有所退让，转而主张一种较为温和的物理主

义，即所谓 “接近充足的物理主义”②。

看来，作为物理主义的功能主义已经面临绝

境，摆脱物理主义窠臼的出路只能是向二元论的

某种回归，并且给心灵和意义奠定独立的基础。

查默斯 （ＤａｖｉｄＪ．Ｃｈａｌｍｅｒｓ）的意识理论公开打
起 “自然主义二元论”的旗号，在一定程度上表

现出这种倾向。③ 当然，新二元论要想摆脱物理

主义的纠缠同时避免笛卡尔二元论所面临的困

境，仍需付出艰巨的努力。

（责任编辑　任　之）

７５

①

②

③

Ｋｉｍ，Ｊ．，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ｉｎｄ，ｐ．１０１．
参阅 Ｊ．Ｋｉｍ，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ｓｍ，ｏｒ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ｎｅａｒＥｎｏｕｇｈ，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参阅 ［澳］查默斯：《有意识的心灵》，朱建平译，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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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义最小论的三项测试


张　瑛

【摘要】语义最小论与语境论争论的焦点问题便是究竟哪些语词的语义内容受到语境的作用和影响，进而被看作是语

境敏感的。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语义最小论给出了三项测试———跨语境引用间接报告测试、共同描述测试和跨语境引

用测试。本文将着重分析它们的基本内容，讨论已出现的各种反驳意见，并指出语义最小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语义最小论；温和语境论；激进语境论；跨语境引用间接报告测试；共同描述测试；跨语境引用测试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５８－０５

　　当代语言哲学充斥着对语境敏感性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的讨论。其中，语境论以强大的诠释
力占据着十分主要的地位。语境论者认为大多数

的语词都相对于语境而敏感。因而，理解句子首

先需要还原其所在的语境，通过对语词的意义进

行调节或扩补以获得整个句子的真值。然而，卡

佩伦 （Ｃａｐｐｅｌｅｎ，Ｈ．）和勒珀 （Ｌｅｐｏｒｅ，Ｅ．）
（以下简称ＣＬ）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语境
论者混淆了最小语义内容 （ｍｉｎｉｍａｌ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ｃｏｎ
ｔｅｎｔ）与言语行为内容 （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Ｌ
指出，虽然同一句子可以用来施行不同的言语行

为，但在那些不同言语行为之中存在着共同的语

义内容。无论语境如何变化，句子的语义内容都

是由所有包括该句子的话语所共有的。因此，语

义是不敏感的，这便是语义最小论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的基本主张。

ＣＬ对于语义最小论的辩护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语义最小论和言语行为多元论； （二）如

何判定语义上的语境敏感性 （以下简称 “语境敏

感性”）；（三）对温和语境论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ｃｏｎｔｅｘ
ｔｕａｌｉｓｍ）和激进语境论 （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
的批评。①本文将着眼于第二个部分，集中探讨

语义最小论者为区分语境敏感词与非语境敏感词

所提出的三项测试及其合理性问题。

语境敏感词指的是这样的语词，它们的意义

相对于语境而敏感，因而包含它们的句子在不同

的语境中可以表达不同的命题内容，进而具有不

同的真值。ＣＬ只承认最小数量的语境敏感词，
将它们构成的集合称为 “基本集”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
ｓｅｔ）。基本集中包括“我（Ｉ）”、“我们（ｗｅ）”、“这
个（ｔｈｉｓ）”、“这里（ｈｅｒｅ）”、“现在（ｎｏｗ）”、“今天
（ｔｏｄａｙ）”、“以前（ａｇｏ）”、“此后（ｈｅｎｃｅｆｏｒｃｅ）”等
等。②语义最小论者认为，只有上述语词才是真

正的语境敏感词。

然而，温和的语境论者指出：量词 （如 “所

有 （ｅｖｅｒｙ）”）、表示程度或状态的形容词 （如

“高的 （ｔａｌｌ）”、 “就绪的 （ｒｅａｄｙ）”、 “足够的

（ｅｎｏｕｇｈ）”）等也是语境敏感的。另一方面，激
进的语境论者则认为：表示命题态度的语词 （如

“相信 （ｂｅｌｉｅｖｅ）”、“知道 （ｋｎｏｗ）”）、表示颜色
的语词 （如 “红色的 （ｒｅｄ）”）等也应当被列入
到语境敏感词的集合之中。

那么，如何将真正的语境敏感词与其他语词

区分开来？确认语境敏感性的标准和原则究竟是

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ＣＬ提出了著名的三
项测试：跨语境引用间接报告测试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ｘ
ｔｕａｌｄｉｓ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ｒｅｐｏｒｔｔｅｓｔ）、共同描述
测试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ｔｅｓｔ）和跨语境引用测
试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ｄｉｓ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ｓｔ）。

一、跨语境引用间接报告测试

ＣＬ对 “跨语境引用间接报告”的定义如下：③

（１）称 ｕ为语境 Ｃ中说话者 Ａ对句子 Ｓ（ｅ

８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隐藏索引词理论前沿研究”（１３ＣＺＸ０５３）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　瑛，（武汉４３００７４）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讲师。

①　 Ｃａｐｐｅｌｅｎ，Ｈ．＆Ｅ．Ｌｅｐｏｒｅ，“Ｐｒéｃｉｓｏｆ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７３，２００６，ｐ．４２５．
②③　Ｃａｐｐｅｌｅｎ，Ｈ．＆Ｅ．Ｌｅｐｏｒｅ，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ＡＤｅｆｅｎｓｅ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５，ｐ．１，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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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Ｓ中的语词）的说出，ｕ的跨语境引用间接报
告ｕ指的是在语境 Ｃ（Ｃ≠Ｃ）中报告者对 ‘Ａ
说Ｓ’的说出。

由于 “语境敏感”的直观意义是，随着语境

的不同，语词ｅ的语义值也有所差别。因而，跨
语境引用间接报告测试指的是：如果语境Ｃ中ｕ
的报告 （即ｕ）为真，那么就说明 Ｓ（特别的，
Ｓ中的ｅ）通不过 （ｆａｉｌ）该测试，因而是语境不
敏感的。①同理，如果在语境 Ｃ中 ｕ的报告 （即

ｕ）为假，亦即Ｓ中的语词ｅ阻止 （ｂｌｏｃｋ）了跨
语境引用间接报告，那么 Ｓ（特别的，Ｓ中的 ｅ）
通过 （ｐａｓｓ）该测试，因而是语境敏感的。

依此测试，当笔者在语境Ｃ中说：
（２）我今年３３岁了。
其他人 （不包括笔者本人）在语境 Ｃ中

（Ｃ与Ｃ的差异体现于影响语词 “我”语义值的

语境因素上，亦即，Ｃ中的说话者不同于Ｃ中的
说话者）做跨语境引用间接报告如下：

（２ａ）张瑛说我今年３３岁了。
显然， （２ａ）为假，而只有对 （２）中的

“我”做适当转化，我们才得到真报告：

（２ｂ）张瑛说她今年３３岁了。
可见，“我”阻止跨语境引用间接报告，通

过了跨语境引用间接报告测试，故而是语境敏感

的。但当笔者说：

（３）小楠的瓜子脸真漂亮。
在间接报告中，只需原封不动地引用 “漂

亮”就可以得到真报告 （３ａ）：
（３ａ）张瑛说小楠的瓜子脸真漂亮。
所以，“漂亮”通不过跨语境引用间接报告

测试，是语境不敏感的。以此类推，既然我们有：

（４）任何 “Ａ知道他自己有一只手”的话
语都可以被间接报告为真话语——— “她说 Ａ知
道他自己有一只手”。

（４ａ）任何 “Ａ是高的”的话语都可以被间
接报告为真话语——— “她说Ａ是高的”。②

那么，也就不难验证所有基本集以外的语词

（如 “知道”、“相信”、“所有”、“高的”、“红

色的”等）均通不过该项测试，而所有真正的语

境敏感词都将阻止该项测试。就此断言，泰勒

（Ｔａｙｌｏｒ，Ｋ．）提出异议，因为基本集中的语词
“我们”可能并不阻止跨语境引用间接报告测试。

考虑下述情境：在语境Ｃ中，说话者为张瑛，听
话者为小楠和小轩，话语ｕ为：

（５）我们 ［指张瑛和小楠］玩得太开心了，

下周继续。

在语境 Ｃ中，说话者为小楠，听话者为小
轩，话语ｕ为：

（５ａ）张瑛说我们 ［指张瑛和小楠］玩得太

开心了，下周继续。

一方面，在原语境 Ｃ与报告语境 Ｃ中，说
话者和听话者都发生了变化，Ｃ不同于 Ｃ；另一
方面，显而易见 （５ａ）没有阻止跨语境引用间接
报告测试。而根据 ＣＬ的结论，所有基本集内的
语词 （包括 “我们”）都应当阻止该测试。

ＣＬ可能采取的回应方式是：在上述情境中，
Ｃ并没有在影响语词 ｅ（即 “我们”）语义值的

相关语境因素上不同于 Ｃ，因为无论是原语境 Ｃ
还是报告语境Ｃ，“我们”的指称都没有发生变
化。至此我们发现：粗略地规定 “原语境Ｃ与报
告语境Ｃ不同”并不足够，ＣＬ还需要在定义中
对原语境Ｃ和报告语境Ｃ的差异做细致地刻画。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由于跨语境引用间接

报告测试的目的就是区分语词的语境敏感性与

否，那么在给该测试下定义的时候，就不应当借

助这种性质去界定原语境和报告语境的差异，因

为这样的论证明显具有乞求论题 （ｂｅｇｔｈｅ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的意味。其二，究竟应该如何细致地刻画
出两个语境的差异将是更加棘手的问题。就语词

“我们”来说，若要保证任何间接报告都阻止这

项测试，我们大致需要对报告语境 Ｃ做如下限
制：Ｃ中的说话者并不是 “我们”所指称的任

一对象。③然而，泰勒指出：如果我们可以对语词

“就绪的”的报告语境做类似的限定：报告语境

Ｃ中 “就绪的方面”不同于原语境 Ｃ中 “就绪

的方面”。④这样一来，基本集以外的语词也将阻

止跨语境引用间接报告测试，因而也可以被证明

为语境敏感的。

９５

①

②

③

Ｃａｐｐｅｌｅｎ，Ｈ．＆Ｅ．Ｌｅｐｏｒｅ，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Ａ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５，ｐ．８９．

Ｃａｐｐｅｌｅｎ，Ｈ．＆Ｅ．Ｌｅｐｏｒｅ，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Ａ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５，ｐ．９５．

④　Ｔａｙｌｏｒ，Ｋ．，“ＡＬｉｔｔｌ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ＧｏｅｓａＬｏｎｇＷａｙ”，ｉｎ
Ｇ．ＰｒｅｙｅｒａｎｄＧ．Ｐｅｔｅｒ（ｅｄ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Ｎｅｗ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ａｎ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８０，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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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描述测试

共同描述测试背后的理论机制是：如果一个

语词是语境敏感的，我们就无法脱离原语境 （Ｃ１
和Ｃ２）而在新语境 （Ｃ）中把握它的语义值。以
名词ｅ为例，我们可以如是概括共同描述测试：
在语境 Ｃ１中 “ｅ是 Ｆ”为真，在语境 Ｃ２中 “ｅ
是Ｇ”为真，如果我们并不能由此推得在另一语
境Ｃ中 “ｅ是Ｆ和Ｇ”为真，那么ｅ通过该测试，
是语境敏感的；反之亦然。① 以 “今天”为例：

在语境Ｃ１中下述为真：
（６）今天是星期日。
在语境Ｃ２中下述为真：
（６ａ）今天是星期四。
但显然，我们并无法推得在另一语境中下述

为真：

（６ｂ）今天是星期日和星期四。
因而，“今天”是语境敏感的。ＣＬ指出，共

同描述测试还可以用于检验动词、副词、形容词

等的语境敏感性。以 “相信”为例，假设在语境

Ｃ１中 “小楠相信 《爸爸去哪儿》第三季会更精

彩”为真，在语境 Ｃ２中 “小楠相信 《中国好歌

曲》第三季会更精彩”为真，并且我们可以推得

存在语境Ｃ，在其中 “小楠相信 《爸爸去哪儿》

第三季和 《中国好歌曲》第三季都会更精彩”

为真。因此，“相信”通不过共同描述测试，是

语境不敏感的。

如果将共同描述测试与跨语境引用间接报告

测试的基本思想结合起来，我们将得到共同跨语

境引用间接报告测试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ｄｉｓ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ｒｅｐｏｒｔｓｔｅｓｔ）：

（７）称 ｕ为说话者 Ａ对句子 Ｓ１ （ｅ为 Ｓ１中
的语词）在语境 Ｃ１中的说出，称 ｕ为说话者 Ｂ
对句子Ｓ２ （ｅ为 Ｓ２中的语词）在语境 Ｃ２中的说
出，如果报告者能够以 ‘Ａ和 Ｂ说 Ｓ１和 Ｓ２ （ｅ
为Ｓ１和Ｓ２中共同的语词）容易且真地间接引
用地共同报告话语 ｕ和 ｕ，那么 Ｓ１和 Ｓ２中的 ｅ
很可能是语境不敏感的。②

下面我们以 （７）为标准来检验语词 “高

的”是否是语境敏感的。假设在语境 Ｃ１中说话
者小轩说：

（８）东方明珠是很高的。
在语境Ｃ２中说话者小楠说：

（８ａ）海心塔 （小蛮腰）是很高的。

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容易且真地做出如下报告：

（８ｂ）小轩和小楠说东方明珠和海心塔 （小

蛮腰）是很高的。

因此，语词 “高的”是语境不敏感的。ＣＬ
认为，用相同的办法不难发现 “知道”、 “就绪

的”等都通不过上述测试。因此，所有基本集以

外的语词都是语境不敏感的；所有基本集之中的

语词都是语境敏感的。

对于上述断定的合理性，学界同样存在争

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共同描述测试是否能够可靠

地判断语境敏感性。霍桑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Ｊ．）就指
出：语词 “附近的 （ｎｅａｒｂｙ）”在该测试下既可
能是语境敏感的，又可能是语境不敏感的。③考虑

如下情境：身在北京的小楠说道 “我打算去附近

的餐馆吃饭”，身在广州的小轩说道 “我打算去

附近的餐馆吃饭”，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真的共同

描述报告——— “小楠和小轩都打算去附近的餐馆

吃饭”，因而语词 “附近的”是语境不敏感的；

倘若小楠说道 “附近有一家不错的烤鸭店”，小

轩说道 “附近有一家不错的早茶店”，我们却得

到了假的共同描述报告——— “附近有一家不错的

烤鸭店和一家不错的早茶店”，因而 “附近的”

又是语境敏感的。

三、跨语境引用测试

跨语境引用测试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一个语

词是语境敏感的，那么它的外延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或语
义值就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具体来说：

（９）虽然有真句子Ｓ（ｅ为Ｓ中的语词），但
存在Ｓ的说出 （其中ｅ保持不变）为假的可能性；
反之亦然。④

比如，我们想要判定 “它是一只猫”中的

０６

①

②

③

④

Ｃａｐｐｅｌｅｎ，Ｈ．＆Ｅ．Ｌｅｐｏｒｅ，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Ａ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５，ｐ．９９．

Ｌｅｐｏｒｅ，Ｅ．＆Ａ．Ｓｅｎｎｅｔ，“ＳａｙｉｎｇａｎｄＡｇｒｅｅｉｎｇ”，Ｍｉ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Ｖｏｌ．２５，２０１０，ｐ．５８５．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Ｊ．，“Ｔ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Ｃｏｎｔｅｘｔ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Ｐｈｉｌｏｓ
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７３，２００６，ｐ．４４６．

Ｃａｐｐｅｌｅｎ，Ｈ．＆Ｅ．Ｌｅｐｏｒｅ，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Ａ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５，ｐ．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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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不是语境敏感的，只需看如下句子可否

为真：

（１０）虽然 “它是一只猫”为真，但存在

“它是一只猫”为假的可能性。

假设笔者抱着一只猫，脚下躺着一条狗。当

我指着怀里的猫时，话语 “它是一只猫”为真；

而当我指向脚下的狗，这时话语 “它是一只猫”

则为假。由此我们找到了一个语境，在其中

（１０）为真，因而 “它”是语境敏感的。再如，

若要判定 “红色的”是不是语境敏感词，只需看

下述句子是否为真：

（１１）虽然 “消防栓是红色的”为真，但存

在 “消防栓是红色的”为假的可能性。

ＣＬ认为 （１１）站不住脚，所以 “红色的”

通不过跨语境引用测试，是语境不敏感的。但

是，所有基本集当中的语词都能够通过跨语境引

用测试。

跨语境引用测试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实在

语境转换论证 （ｒｅ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ＣＬ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包括语词 ｅ的
实在语境转换论证：在叙事语境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中Ｓ表达一个真命题，并能够描述出一
个目标语境 （ｔａｒｇｅｔｃｏｎｔｅｘｔ），在其中Ｓ为假，那
么我们就说 ｅ通过了跨语境引用测试。①以 “现

在”为例，我们可以自然地构造出以下实在语境

转换论证：

（１２）就在现在 （目标语境）小青没有戴帽

子。昨天 （叙事语境）她戴了一顶帽子，那时小

青说出 “我现在戴着一顶帽子”为真，尽管现在

她没有戴帽子。

另一方面，下述 “红色的”的实在语境转换

论证在ＣＬ看来却并不妥当：
（１３）我们切开了苹果小特 （目标语境）它

的里面是白色的。在苹果小特未被切开以前 （叙

事语境）它是红色的，那时说 “小特是红色的”

为真，尽管在它被切开后是白色的了。

为什么说上述实在转换论证是不自然的呢？

ＣＬ的理由是：
（１３ａ）我们说一个苹果是红色的，它的皮一

定是红色的，这是成为红苹果的必要条件。苹果

里面是不是红色则无关紧要。现在我们有一个苹

果，我们叫它小特，小特是红色的，它的里面是

白色的。然而，存在 “小特是红色的”为假的可

能，这并不是因为小特变了颜色，而是说话者谈

论着的是小特里面的颜色，而不是它究竟是不是

一个红苹果。这似乎影响了话语 “小特是红色

的”的真值，但实际上苹果里面的颜色与小特是

不是红苹果毫不相干。②

依此类推，ＣＬ得出结论：我们无法对基本
集以外的语词建立起自然的实在语境转换论证。

对于这个结论，温和的语境论者并不赞同。莱斯

莉 （Ｌｅｓｌｉｅ，Ｓ．）从两个方面对ＣＬ做出反驳。③第
一，ＣＬ所建立的不自然的实在语境转换论证分
别是针对 “知道”、 “红色的”等语词的，而这

些语词只有在激进的语境论者那里才被认为是语

境敏感的，因而并不能作为对温和语境论者的反

驳。第二，与ＣＬ的结论相悖，莱斯莉指出除了
基本集内的语词以外，我们可以为 “高的”、

“就绪的”、“足够的”、“每个”等建立起自然的

实在语境转换论证。以 “足够的”为例：

（１４）我刚刚搬了家，正打算在客厅的墙上
挂一幅画。画很轻，所以一个小的钩子是足够的

（叙事语境）。昨天，朋友帮我在卫生间里挂一个

２５磅重的镜子 （目标语境），她说 “一个小的钩

子就是足够的了”。她所说的是假的，以我的镜

子已碎为证。尽管如此，既然这幅画这么轻，一

个小的钩子就是足够的了。④

莱斯莉认为上述论证是没有问题的。换言

之，一些基本集以外的语词 （如 “高的”、 “就

绪的”、“足够的”、“每个”等）可以通过该测

试，因而也是语境敏感的；而另一些基本集以外

的语词 （如 “知道”、 “红色的”等）则无法通

过该测试，因而是语境不敏感的。至此，莱斯莉

声称温和语境论者找到了将自身立场与激进语境

论者划分开来的方法，继而反驳了ＣＬ关于 “所有

１６

①

②

③

④

Ｃａｐｐｅｌｅｎ，Ｈ．＆Ｅ．Ｌｅｐｏｒｅ，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Ａ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５，ｐ．１０８．

Ｃａｐｐｅｌｅｎ，Ｈ．＆Ｅ．Ｌｅｐｏｒｅ，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Ａ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５，ｐ．１１１．

Ｌｅｓｌｉｅ，Ｓ．，“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ｉｎＧ．Ｐｒｅ
ｙｅｒａｎｄＧ．Ｐｅｔｅｒ（ｅｄ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ｉｎｉｍａｌ
ｉｓｍ：Ｎｅｗ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ａｎ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１３６．

Ｌｅｓｌｉｅ，Ｓ．，“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ｉｎＧ．Ｐｒｅ
ｙｅｒａｎｄＧ．Ｐｅｔｅｒ（ｅｄ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ｉｎｉｍａｌ
ｉｓｍ：Ｎｅｗ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ａｎ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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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语境论都会滑入到激进语境论阵营”的论断。

四、结　　语

在语义最小论者看来，一方面，温和语境论

者都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激进语境论者；另一方

面，激进语境论又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我们需

要一套更加系统有效划分语境敏感词与非敏感词

的方法，这便是 ＣＬ提出三项测试的初衷。不难
发现，三项测试都与话语的引用现象有关。①直接

引用形如 “Ｓ”，它被应用于第二项和第三项测
试；间接引用形如 “Ａ说Ｓ”，它被应用于第一项
和第二项测试。由于引用语境 Ｃ与原始语境 Ｃ
不同，各个引用语境间也有差异，然而听话者却

依然能够理解各自所引用的内容。ＣＬ认为原因
就在于每个引用的言语行为内容中都共有着同样

的最小语义内容。

在语义内容方面，只有少量有限的语词可以

通过跨语境引用间接报告测试、共同描述测试和

跨语境引用测试，因而被 ＣＬ称为真正的语境敏
感词。笔者以为，上述三项测试初看起来的确符

合人们的直观感受。但是，三项测试的定义、三

项测试与语境敏感性的关系、三项测试之间的关

系都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在第一项测试中提到对 ＣＬ的批评，其
中就涉及到如何界定原语境与报告语境间的差

异，该差异究竟涉及到哪些 “相关方面”？如果

不对上述问题作出明确表述，则不排除如下可能

性：某个语词 （比如上文中提到的 “我们”）既

可能通过某测试，又可能通不过某测试的情况。

这显然是语义最小论者不希望看到的。

三项测试与语境敏感性的关系是指：这些测

试究竟是语境敏感性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抑或

充分必要条件。事实上，ＣＬ曾表示，三项测试
只为判别语境敏感性提供佐证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它们
既不构成判断语境敏感性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

条件。②既然三项测试仅仅作为判定语境敏感性的

参考流程，而非唯一合理标准，那么语义最小论

对温和语境论和激进语境论的反驳力度也必然大

打折扣。

三项测试的共同点是报告语境与原语境在

“相关方面不同”的前提下，语词的语义值是否

发生变化。如果有变化，那么该语词是语境敏感

的；如果没有变化，则该语词是语境不敏感的。

也即是说，三项测试背后的理论机制只有一个。

那么三项测试究竟是不同层面的测试，还是同一

种测试的不同表述？显然 ＣＬ不会认可后一种观
点，他们曾经强调第一项测试不同于第三项测

试，因为在其中诉诸了间接引用。既然如此，接

下来的问题便是三项测试的 “合取” （ｃｏｎｊｕｎｃ
ｔｉｏｎ）抑或 “析取”（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构成判断语境
敏感性的证据？如果是前者，ＣＬ需要解释缘何
语词 “左边的 （ｌｅｆｔ）”虽然通不过跨语境引用间
接报告测试，③但仍被认定为语境敏感的。④如果

是后者，任意语词只要通过其中一项测试，就可

以被看作是语境敏感的，那么 ＣＬ显然需要修改
他们的基本集使其包括更多的语词了。因为依照

前文所述，莱斯莉就证明了基本集以外的语词

（如 “足够的”）也可以通过跨语境引用测试。

然而，ＣＬ反对的正是这种不断扩大基本集
的做法，他们试图用三项测试来印证语义最小论

的基本主张 “只有十分有限语词的意义是依赖于

语境的”，以期为语义学研究保留一方净土。三

项测试自提出以来，就受到多方面的关注和批

评。而我们也看到，这些测试正经历着不断的修

复和完善。比如，卡佩伦和霍桑就提议用同意测

试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ｅｓｔｓ）替代跨语境引用间接报告
测试和共同描述测试。⑤以共同描述测试为例，相

应的同意测试将 “Ａ和Ｂ说 Ｓ”替换为 “Ａ和 Ｂ
同意Ｓ”。随后，勒珀和唐纳森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Ｔ．）
也肯定了同意测试的优势，认为它可以确保命题

内容的一致性，而跨语境引用间接报告测试和共

同描述测试却做不到这一点。⑥

（责任编辑　任　之）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说话者Ａ在语境Ｃ中说出句子Ｓ，另一说话者Ｂ在语境
Ｃ中引用Ａ的话语，该引用通常有两种：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

Ｃａｐｐｅｌｅｎ，Ｈ．＆Ｅ．Ｌｅｐｏｒｅ，“Ｒｅｐｌｉ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７３，２００６，ｐ．４７４．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Ｊ．，“Ｔ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Ｃｏｎｔｅｘｔ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Ｐｈｉｌｏｓ
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７３，２００６，ｐ．４４４．

Ｌｅｓｌｉｅ，Ｓ．，“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ｉｎＧ．Ｐｒｅ
ｙｅｒａｎｄＧ．Ｐｅｔｅｒ（ｅｄ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ｉｎｉｍａｌ
ｉｓｍ：Ｎｅｗ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ａｎ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１４７．

Ｃａｐｐｅｌｅｎ，Ｈ．＆Ｊ．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ａｎｄＭｏｎａｄｉｃ
Ｔｒｕｔｈ，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５４．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Ｔ．＆Ｅ．Ｌｅｐｏｒ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Ｇ．
ＲｕｓｓｅｌｌａｎｄＤ．Ｆａｒａ（ｅｄ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２０１２，ｐ．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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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哲学中的基础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

———从 《算术基础》到 《真之追求》

刘钰森

【摘要】在 《算术基础》中，弗雷格追溯了数学表达式之不变的逻辑基础的同时，清理了带有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心理

主义。但心理主义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反而在蒯因那里得到复兴，而且蒯因还基于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否定了弗

雷格对数学基础的探寻。本文试图借由解读弗雷格和蒯因的文本，展示数学哲学中的基础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并借

由弗雷格的文本对蒯因的心理主义做出回应。

【关键词】基础主义；心理主义；分析性；整体论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６３－０７

　　蒯因 （Ｗ·Ｖ·Ｑｕｉｎｅ）在 《从刺激到科学》

开头 “追忆往昔”一章中提到弗雷格 （Ｇｏｔｔｌｏｂ
Ｆｒｅｇｅ）时，将弗雷格的理想概括为探寻数学知
识的本质以及数学真理的基础。他认为弗雷格和

罗素、怀特海在这一方面是同路人，他们的结论

是认为数学可翻译为纯逻辑，由此可以进一步推

导出数学真理是逻辑真理，并且它的全部都能还

原为自明的逻辑真理。蒯因认为弗雷格等人的这

种观点是错误的，而且哥德尔１９３１年的论文以
及罗素１９０２年的发现使得弗雷格等人的理想烟
消云散①。

弗雷格当年在 《算术基础》等著作中所提出

的如蒯因以上所说的基础主义②理想，否定了密

尔等人关于数学的心理主义所带有的主观性和相

对性。然而，蒯因否定弗雷格等人对数学基础的

探寻的背后，恰好是他在 《真之追求》等著作中

所概括的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立场。本文试图通

过从 《算术基础》到 《真之追求》的解读，展

示数学哲学中基础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的某种面

貌，也试图基于弗雷格的文本，回应蒯因新兴的

心理主义。

一、弗雷格的 “基础主义”

“如果在万物长河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变

的，永恒的，那么世界就不再是可认识的，一切

就会陷于混乱。”③弗雷格要探求的就是这种永恒

不变的东西。作为一名数学家，他的这种探索是

从数字入手的。比如数字１，惯常的说法是它指
示一个事物；将１这个数说成属于事物，却没有
说明事物是哪个；这将使得每个人都可以任意理

解这个名称，关于１的同一个句子对于不同的人
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心理主义会导致的这种相对

主义是弗雷格所反对的。

３６

 作者简介：刘钰森，广东潮州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００６）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讲师。
①　本文主要讨论弗雷格基础主义与蒯因复兴的心理主义之争以及弗雷格可能的回应，至于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并不适用于弗

雷格，因为正如达米特所指出的，在弗雷格那里并没有完全性概念 （Ｃｆ．Ｄｕｍｍｅｔｔ，Ｆｒｅｇ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Ｄｕｃｋｗｏｒｔｈ，１９９１，
ｐ．３０）。至于罗素悖论对于弗雷格的挑战，一方面，罗素本人有类型论解决自己提出的悖论；另一方面，新弗雷格主义的研究表明，
直接面对罗素悖论，将矛盾局部化并排除，也许可以恢复弗雷格的基础主义 （参见邢涛涛：《从弗雷格到新弗雷格》，《科学文化评

论》２００８第６期，第６２—７３页）。
②　对于弗雷格的观点，有人称为理性主义，有人称为柏拉图主义，有人称为欧几里得主义，本文主要从其对于 “外在”基础的

探寻称之为 “基础主义”，主要是与 “内在”探究的心理主义相对。

③　 ［德］弗雷格：《算术基础》，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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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认为，思维本质上在哪里都是一样

的：绝不能根据对象而考虑不同种类的思维规

律。不同于心理主义从具有相对性的心理表象来

解释意义，弗雷格要找的是一个客观的外在基

础：“人们从本书将能看出，甚至像从 ｎ到 ｎ＋１
这样一条表面上专属于数学的推理，也基于普遍

的逻辑规律，而且不需要特殊的聚合思维的规

律。”① 弗雷格要的是在语言、数字后面的那个

永恒不变的东西，他要的是一种在哪里都是一样

的 “思维”、一种普遍的逻辑规律。

弗雷格力图说明，感觉与内在图像具备不稳

定性和不确定性，而数学概念和对象则具备确定

性和明确性；因此算术与感觉根本没有关系，内

在图像对于数学是无关紧要和偶然的。如果从心

灵本质对概念进行心理学解释，并以为由此可以

得到概念的本质，那么这只会使一切成为主观，

走到底甚至会取消真。要认识到概念的纯粹性

质，需要大量的理性工作以追溯定义普遍的逻辑

基础：

如果定义仅仅在后来由于没有遇到矛盾而被

证明是有理由的，那么进行证明的严格性依然是

一种假象，尽管推理串可能没有缺陷。归根到

底，人们以这种方式总是只得到一种经验的可靠

性，实际上人们必须准备最终还是会遇到矛盾，

而这个矛盾将使整个大厦倒塌。为此，我认为必

须追溯到普遍的逻辑基础……②

普遍的逻辑基础的追溯需要坚持三条基本原

则：“要把心理学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

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区别开来；必须在句子联

系中研究语词的意谓，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

意谓；要时刻看到概念和对象的区别。”③ 换言

之，坚持客观性原则，要求只在心理学意义上使

用 “表象”，把表象与概念和对象区别开来，前

者代表心理的和主观的，后者代表客观的和逻辑

的；坚持语境原则，要求避免将个别的心灵的内

在图像或活动当作语词的意谓；函项原则要求的

是，未充实的概念不可成为不变的客观对象。

客观性原则预示着弗雷格所追溯的基础将是

与具有相对性的心理表象无关的客观逻辑基础，

它是普遍性的；而函项原则与语境原则将在获得

作为算术基础的数定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提出这三个原则之后，弗雷格指出他那个时

代的数学回到一种甚至要努力超越欧几里得的严

格性，那就是人们对各种概念进行严格的证明；

而且他相信沿着严格证明之路，必然能获得构成

整个算术基础的数概念以及适合于正整数的最简

单的句子。

于是在弗雷格眼中，数学本质上只要能用证

明就不用归纳来获得确证。证明的目的在于使句

子的真摆脱各种怀疑，并且提供关于句子的真之

间的相互依赖性的认识。句子间的真的依赖性在

哲学上需要对先验和后验、分析和综合做出区

分。在弗雷格看来，与此区分有关的是判断的根

据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而非其内容。因此，通过证
明达到的根据如果是普遍的逻辑真理和一些定

义，获得的是分析的真；而根据非普遍逻辑性质

的特殊知识领域的真得到证明的句子，则是综合

的。类似地，是否完全从本身不能够也不需要证

明的普遍定律得到证明，则是区分一个句子的真

是否先验的标准。

从根据而不是从内容区分真的先验和后验、

分析和综合，这也是弗雷格追溯基础理想的一种

体现，更直接的是，它与追溯算术基础时所必需

的严格证明之路密切相关：在数学领域，要尽可

能严格地证明算术定理，避免推理串中的每个缺

陷，找到证明所依据的原初真命题。比如：

２加２等于４，这不是直接的真；假定４表
示３加１。人们可以如下证明这一点：

定义：１）、２是 １加 １；２）、３是 ２加 １；
３）、４是３加１

公理：如果代入相等的数，等式依然保持不

变。

证明：２＋２＝２＋１＋１＝３＋１＝４（定义１，
定义２，定义３）

所以；根据公理：２＋２＝４

４６

①

②

③

同上，第３页。
同上，第８页。
同上，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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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认为莱布尼茨的上述证明有缺陷，应

该更精确地书写为：

２＋２＝２＋（１＋１）
（２＋１） ＋１＝３＋１＝４①

莱布尼茨的证明缺少２＋ （１＋１） ＝ （２＋
１） ＋１，它是ａ＋（ｂ＋ｃ） ＝ （ａ＋ｂ） ＋ｃ的一
种特殊情况；以这条定理为前提，其它公式都能

以这种方式被证明，并且每个数就能够由前面的

数定义。“我们甚至没有关于这个数的表象，可

确实就这样把它据为己有。通过这样的定义，数

的无穷集合化归为一和加一，并且无穷多数公式

均能够由几个普遍的句子证明。”② 基于这种证

明方式，弗雷格试图从 ａ＋ （ｂ＋ｃ） ＝ （ａ＋ｂ）
＋ｃ的形式来说明，借助几条普遍规律，仅从个
别数的定义可以得出数公式，但这些定义既不断

定观察到的事实，也不假设其合法性 （不需要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他在批评前面提到的密尔等人的聚
合性思维的同时，认为数的规律不可能是归纳的

真命题：归纳如果是习惯的话，“习惯 （作为一

种主观状态）完全没有保真的能力”， “归纳必

须依据概率学说，因为它至多可以使一个句子成

为概率的。但是如何能够在不假设算术规律的前

提下发展概率学说，却是无法预料的”。③

弗雷格认同莱布尼茨的观点，数学中发现的

必然真的命题必须有一些原则，其证明不依赖于

例子及感觉证据。他认为几何学定理之间可以互

相独立，它们不依赖逻辑的初始规律，因而是综

合的；但经验综合的性质并非算术规律的性质。

就数而言，每个数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它要求关

于数的科学原理是分析的，数相互之间是紧密相

连的。关于数的普遍句子不必只适用于眼前存在

的事实，数学的真命题 “会有一系列未来使用的

推理串，其用途将在于：人们不必再进行个别的

推理，而是能够立即说出这整个系列的结果。”④

如果真的可以达到上面提到的作为根据的普

遍句子，以便由之推导出数公式，那么这样的句

子应该是从更基本的数定义得出的。因此，接下

来需要进一步考虑数的定义。

以往由于定义尝试的失败，数总被认为是不

可定义的。把数看作事物性质，数是主观的东

西，把数解释为集合、多或众多，通过对不同的

实物集合加以不同的命名来解释数，这些说法都

被弗雷格一一驳斥了。而对欧几里德的 “数是一

种单位集合”的解释，在指出后人的很多说法中

的问题及困难之后，弗雷格提出解决困难的方法

是：把一和单位做出区别。具有客观性的 “一”

作为数学研究的一个对象的专名，不能是复数；

相应地，单位应该是一个概念。概念不同于专

名，只有当概念带上定冠词或指示代词时才能被

看做一事物的专名，但因此它就不是概念了。因

此，“数是单位”的解释把概念词混淆为专名了。

弗雷格认为，“数的给出包含着对一个概念

的表达”，“数的给出表达了一种独立于我们理解

的真实的东西”。⑤ 上述观点提醒我们：每一个

个别的数词是专名，它不等同于概念词，当一个

概念词被它 “充实”而饱和了之后，我们就得到

了专名。在贯彻语境原则的前提下，弗雷格认

为，为了获得数这个概念作为对象的数，必须确

定数相等的意义。他借助的是莱布尼茨 “用一个

事物替代另一个事物而不改变真，这样的事物就

是相同的”⑥ 的解释，把数相等界定为外延相等

（数值的相等）。这与他在 《含义与指称》中提

到的等值置换原则相一致：在逻辑中，真值相同

的词项和命题可以互相置换。我们可以由两个等

数的概念得到其下的数相等，加上 “ｎ在自然数
序列中紧跟 ｍ”这个表达式，就能定义０和１，
并且进一步确定数序列是无穷的。

基于客观性原则，弗雷格反对心理主义的相

对主义和主观主义，他把算术奠基于一种不变的

逻辑基础之上。遵循语境原则和函项原则，他在

《算术基础》中主要展示了一种追溯算术基础的

方法。根据这种严格证明的方法，弗雷格认为从

一些自明的公理 （即他所谓的普遍的逻辑基础、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同上，第１６—１７页。
同上，第１７—１８页。
同上，第２５页。
同上，第３２页。
同上，第６５—６６页。
同上，第８２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普遍句子）出发，加上数的定义，可以演绎出所

有关于数的真命题。虽然这有循环论证嫌疑，但

是弗雷格明确地认为按照他的严格证明的方法，

可以追溯作为算术基础的数的定义以及自明的公

理。他在 《算术基础》中谈及其基础主义的哲学

动机，在于澄清算术真是属于先验还是后验、是

属于分析还是综合。如前所述，从判断的根据而

非内容解释真，由算术真所根据的是不可证明的

普遍句子来看，算术真 （ｔｒｕｔｈ）当然是先验分析
的。换言之，从算术真的基础可以得出算术真是

先验分析的。这种哲学动机促使弗雷格进行基础

的追溯，而分析性也因此成了算术命题的特性，

并且将其与综合性的心理命题区分开来。

二、蒯因的 《真之追求》及

弗雷格应对的可能性

　　弗雷格以澄清算术真的分析性为其哲学动
机，蒯因则由对分析性概念的批判而提出一种整

体论的彻底经验主义，他的经验主义就是所谓的

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基于对分析命题的态度，

这种经验主义并不承认数学中存在如弗雷格所追

求的那种分析性的基础。

蒯因在他著名的 《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所

批判的第一个非经验论教条，就是分析与综合之

分：奠基于非事实的意义的真 （ｔｒｕｔｈ）是分析
的，而奠基于事实的真是综合的。而且，对分析

与综合之分根源同一的还原论的清理之后，他的

结论是：由真一般地依赖于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事

实得出，每个陈述的真可分解为语言部分和事实

部分，这是很多胡说的源头。根据这种划分，如

果某陈述的真只与语言部分有关，那么该陈述就

是分析的。这种分析和综合之分，在蒯因看来是

顽固地抗拒任何明确的划分。科学看起来总体上

依赖于语言与事实，但逐个地审视科学陈述，却

能发现并非如此。① 没有教条的经验论应该主张：

“我们所谓的知识或者信念的总体，从最具因果

性的地理和历史的事实到相当复杂的原子物理或

者甚至纯数学和逻辑，是一个人造的构架，其仅

仅是沿着边缘侵入经验。”②

把架构在经验基础之上的人类知识体系比喻

成一个倒扣的碗的话，纯数学和逻辑即便处于碗

顶，也最终要与经验相关。这种思想在蒯因后期

的 《真之追求》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与弗雷格

固守理性、固守不变的基础不同的是，蒯因固守

的是他心中的经验论规范：“ｎｉｈｉｌｉｎｍｅｎｔｅｒｑｕｏｄ
ｎｏｎｐｒｉｕｓｉｎｓｅｎｓｕｓ（心灵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以前
感觉中没有的）”。③ 他的出发点是：感觉的刺激

－感受才是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客观性的保
证：

有关我们外在世界的知识的客观性保持在我

们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从而在我们的神经摄取

和与之相应的观察句中得以确立。我们从整个句

子而非从词项出发。代理函项的一个教益是，我

们的本体论，像语法一样，是我们自己对关于世

界的理论做出的概念的贡献的一部分。人类提出

建议，世界付诸实施，但这仅仅是经由对具体表

达人的预见的观察句做出整句的 “是”或 “否”

的判断来达到的。④

在蒯因看来，我们经由感官刺激 （ｓｔ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在历代累积的创造性之下构造关于外部世
界的系统理论。在刺激和感受的关系或者刺激和

我们的外在世界的科学理论的关系的分析中，神

经科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遗传学或者历史

学都可以提供资源，而其中有一个部分可以仅借

助逻辑分析来加以考察，那就是理论被预言检验

的部分，或者属于证据支持关系的部分。这就进

入到了 “求真”的领域，并且看来他也将采取逻

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方式，从目标和方法上看似

乎与弗雷格对算术基础的追求是一致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究其一生，蒯因直到最后

的著作 《从刺激到科学》都立足于前面提到的那

个经验论规范。虽然蒯因有时候认为有些数学命

６６

①

②

③

④

Ｃｆ．Ｗ．Ｖ，Ｑｕｉｎｅ，ＴｗｏＤｏｇｍａｓｏｆ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Ｔｈｅ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０．Ｎｏ．１．，１９５１，ｐ．２０、３８．

Ｉｂｉｄ．，ｐ．３９．
Ｑｕｉｎｅ，Ｗ．Ｖ．，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Ｔｒｕｔｈ，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ｐ．１９．
Ｉｂｉｄ．，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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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没有经验内容的，但是不同于弗雷格所认为

的对每个对象都必然有意义的命题都是重认命题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比如数学中的等式，他
认为有意义的命题恰好是有经验内容的命题，也

就是能被检验、值得检验的命题。

蒯因更直接要解决的是所谓 “科学游戏的目

的”的问题。他认为，科学游戏的压倒性目的是

技术和理解。从技术和理解的角度来看，“所指

和本体论如此后退到单纯的辅助者的地位。真句

子，观察的和理论的，是科学事业的始终。它们

由结构联系起来，而对象扮演了结构的纯节点的

角色”。① 这种结构就是逻辑的联系，在代理函

项的理论下，ｐｘ原来意味ｘ是ｐ的地方，可以重
新诠释为ｘ是 ｐ的 ｆ；即在重新解释后的句子逐
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观察句依然和以前一样与

相同的感觉刺激结合在一起，而且逻辑联系完好

无损，理论的对象却被随意大幅度地移换了。

这说明对象 “对于观察句的真是无关紧要

的，对于观察句对理论句提供的支持是无关紧要

的，对于这个理论预言中的成功也是无关紧要

的”。② 只要能保证与感觉刺激结合，那么作为

“人造架构”的观察句、理论句的对象就可以随

意移换。语词、句子不过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人

类可以 “任意”地解释，当然，前提是与感觉刺

激结合：“人类提出建议，世界付诸实施。”对象

在蒯因这里并不重要，对真句子来说更重要的是

与感觉刺激相合。但这种相合并非是孤立的，而

是整体的。在他看来，直接面临经验检验的是所

谓的观察范畴，而蕴含观察范畴的是一个理论的

整体，其中，算术和其他数学的分支是理论背景

的一部分。在 《真之追求》第６节中，蒯因试图
通过在整体论所要求的最低限度肢解整体的准则

之下，保护任何纯数学的真，但这种保护不是因

为数学的基础性，而是因为数学渗透到人类关于

世界的知识系统的各个分支，对数学的破坏将令

人无法容忍。蒯因认为，这可以解释数学必然

性，并且基于一个所谓的未阐明的原理：人类在

自由地拒斥其它信念的同时却要捍卫数学。由于

整体论，加上数学对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系统的

渗透，在数学得到应用之处，经验内容也被数学

所分享。

蒯因的老师卡尔纳普在他的数学哲学中，使

用分析性来解释缺乏经验内容的数学如何有意义

以及为何数学是必然真。之所以使用分析性，在

蒯因看来，是因为类似于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反映

出事物的本质，分析性反映了语词的意义。不

过，如前所述，蒯因认为通过整体论就可以解决

卡尔纳普通过分析性所解决的那两个问题。蒯因

对于数学必然性的说明，并不是给出像弗雷格那

样的基础主义证明，而更主要是从数学应用的效

果来说明；与其说他想说明数学的基础性的必然

性，倒不如说他想通过整体论来说明数学如何跟

经验关联。

在 《真之追求》第 ４０节，蒯因专门讨论
“数学中的真”。在他看来，数学有一部分因为不

应用于自然科学而不享有经验意义，集合论的高

级部分也是这样，而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是与应

用数学一样用相同的语法和词汇来进行表述的。

或许因为这种数学的高级部分的非应用性，蒯因

认为要是将之排除在二值逻辑之外，就需要不自

然地划分语法。因而，由于简单、经济和自然的

考虑，这些高级部分或者是不必要的想象，或者

可以在谓词逻辑和集合论这类基础上给出来；并

且这样处理缺乏经验内容的纯数学，跟自然科学

内部进步的简化和经济达到一致，“它是关乎使

我们关于世界的整体系统紧凑 （ｔ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和简
化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ｉｎｇ）的问题”。③

从以上对蒯因在 《真之追求》中的观点的述

评可见，蒯因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把人看作自然

的一部分，而人们使用的数学 （包括逻辑、集合

论作为其组成部分）只是人们的工具。蒯因不像

弗雷格那样试图分析出一种外在的数学的基础，

他只是从数学的应用来说明数学的必然性；这种

必然性最终与经验相关的应用关联起来：数学作

为理论背景的一部分，蕴含观察范畴，并且当观

７６

①

②

③

Ｉｂｉｄ．，ｐ．３１．
Ｉｂｉｄ．，ｐ．３１．
Ｉｂｉｄ．，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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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范畴遇到反例时，唯有数学不能被破坏。在

《从刺激到科学》中蒯因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

了逻辑和数学，其中的观点与 《真之追求》是一

脉相承的，并且可以增进对他关于逻辑和数学的

心理主义观点的理解。

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对于逻辑的习得有一种

“进化”的过程：人类从孩提时代习得 “并非”、

“并且”、“或者”这些逻辑联结词以及 “有的”、

“每个”这些量词的时候，就逐步把蒯因界定的

狭义的逻辑的基本律内化了；而当人类数学理论

成熟时，就能够在一种形式化中把这种逻辑压缩

为：证明一个给定的前提集对预期结论的蕴含，

就是证明该前提集与结论的否定的不一致。这种

观点把数学当成比逻辑更加高级的知识体系，蒯

因接下来的一句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我乐意于如此狭义地限制词项 ‘逻辑’，而把

集合论处理为数学另一更高级的分支。”① 他在

后面甚至把集合论当成数学的代名词，即逻辑是

数学的分支、集合论则是更高级的分支。并且，

这种 “狭义”的逻辑和集合论及数学的其它分

支，有着三个重要的区别：一、逻辑没有能称为

属于它自己的对象，其变量允许所有离散的值；

二、除去同一性，逻辑没有自己的谓语；三、逻

辑允许有完全的证明程序，而数学其它分支则由

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而不允许有完全的证明程

序。②

从以上对比可见，就没有对象与谓语而言，

逻辑如前面所引述的 《真之追求》的观点所表明

的那样，更主要的是具有一种联系的功能；就证

明的完全性来说，逻辑看来比之数学的其它分支

更有优势。如前所述，在蕴含观察范畴方面，蒯

因把数学律与自然律的作用等同起来，因为集合

论和数学其余部分的规律排列在进行蕴含的前提

之中，等同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假说。不过，这

并不与公认的数学缺乏经验内容的看法相冲突，

蒯因认为数学的这种参与并不赋予经验内容，因

为经验内容是属于进行蕴含的集合并且不被其成

员所分享的。

在 《真之追求》里能够享有经验内容的是应

用中的数学，而这里作为进行蕴含的集合一部分

的数学，是所谓的非诠释数学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它们不仅缺乏经验内容，且缺乏
真假。蒯因在比拟这一类数学真理为经验真理

时，主要出于其对观察范畴的蕴含有帮助的考

量，而将其对经验的背离忽略不计。蒯因认为许

多这样的语句可以用应用数学中所坚持的规律来

处理，另外一些解证地独立于先前理论的情形则

还是用经济原则来处理。加上哥德尔的不完全性

定理，令蒯因为难的还有：有许多属于数学的闭

合句在一致的证明程序中，不可证明也不可证

伪。最后，蒯因只能与这种超出他认为的值得并

且能够检验的才是真陈述的要求的句子做出妥

协。但是，他还是强调，即使这涉及到康德的物

自体问题，关键却还在于人类的用法，而并非宇

宙之秘。

与密尔等心理主义的前辈相比，蒯因并不否

认数学尤其是纯数学对于经验的背离；而对于逻

辑，他则更主要从一种工具的角度来对待。在写

作 《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时，蒯因认为人类的知

识最终都与经验相关；而到了 《从刺激到科学》，

他却承认非诠释的数学对于经验的背离。即使借

用应用数学的规律处理部分这样的数学陈述的真

假问题，同时用奥康的剃刀处理另外一些数学命

题，还是存在着真假不定的数学命题，蒯因提到

非诠释数学即抽象代数时说它们没有经验内容、

也没有真假。而这与前面提到的他所贯彻的经验

论的规范是冲突的。

蒯因的这种困境在弗雷格看来或许并不成为

困境。弗雷格其实并不否认经验的作用，他承认

感觉印象是认知数和其他一些东西的条件，但他

强调在数学基础方面中经验是无关的。在 《概念

文字》的序言中，他把科学真理分成两类：一类

是其证明纯粹由逻辑完成，另一类是必须被经验

支撑的。不过，即使是第一类，也是与这样的事

实相一致的：“没有任何感觉活动的话它是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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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ｉｎｅ，Ｗ．Ｖ．，Ｆｒｏｍ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ｔ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５２．

Ｉｂｉｄ．，ｐ．５２．



数学哲学中的基础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

会在人心中称为意识”①；只是它并非源起于心

理学，而是基于分类之上的最好的证明方法。感

觉活动是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包括其证明纯粹

由逻辑完成的科学真理也是如此，不过感觉活动

却并非基础。泰勒·伯奇 （ＴｙｌｅｒＢｕｒｇｅ）考究了
奠基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一词的德语，认为基础和奠基
是与理性相关的。② 作为算术基础的命题恰好是

不需要检验的、自明的，其作为真命题的意义因

此不在于蒯因所要求的值得检验和能被检验，而

在于它们所含有的内容是理性所必须确认的。

与 《算术基础》开篇建立的那三个原则相适

应，弗雷格把科学真理分成两类，其中，客观性

的算术真理纯粹由逻辑得到证明。算术领域的真

在弗雷格那里如同赤道与北海的存在一样，具有

超乎经验的客观性。算术真理在弗雷格那里具备

的独立于经验的地位，恰好就标出了蒯因极不情

愿地作出妥协后逐步接近的那种立场。另一方

面，即使蒯因的经验论看起来似乎更符合人类的

实际 （人们通过微弱的纽带与包括数学对象这一

类抽象对象的外在世界相连，更多的时候，人们

谈论知识就是在谈论人们经验中的知识，在此意

义上，人类提出建议，世界付诸实践），但是他

却无法将经验主义的规范贯彻到非诠释数学的领

域。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转述的蒯因对于弗雷格理

想的否定。自明的逻辑真理作为算术基础的探寻

在蒯因看来之所以是失败的，与蒯因对分析性概

念的态度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弗雷格基础主义

探究的哲学动机是进一步澄清分析与综合之分，

把通过证明由非事实的普遍逻辑真理或定义得到

辩护的数学真视为分析性的，并且在 《算术基

础》结尾部分还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推进了康德的

研究。③ 蒯因在 《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虽然直

接针对的是卡尔纳普的分析与综合之分，但就以

奠基于非事实与事实来区分分析与综合而言，他

的这种批判也可以针对弗雷格的分析与综合之

分。蒯因否定奠基于非事实的分析的真的存在，

最终目的是得出他的整体论的经验主义。克里斯

托弗·皮卡克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Ｐｅａｃｏｃｋｅ）指出，蒯

因拒斥分析性与他的整体论、可错论相关联，而

他的整体论是刺激意义 （ｓｔｉｍｕｌｉｍｅａｎｉｎｇ）的整
体论。如前所引的 《真之追求》中的观点所显示

的，在蒯因那里，可以说感官刺激才是所有知识

的基础。皮卡克指出，刺激意义并不必然具有一

般的意义同一性。比如，对一个严重散光的人来

说，“那条线是直的”的刺激意义将与他视力更

好的朋友不同，但是这个句子在两种情况下都有

同样的意义。④

如此一来，固守经验论规范的蒯因与以往的

心理主义一样，将摆脱不了经验所带来的 “相对

化”。这种相对化把判断后退到心理活动之上，

同时也带来了以往心理主义所带有的主观性。如

果不像弗雷格那样设定一种永恒不变的基础的

话，这种后退将有无穷后退的危险。总而言之，

蒯因主要是从人类理解的局限来说明弗雷格这种

基础的探寻的无效；而弗雷格面对这种挑战，他

大可固守自己的立场，强调一种超乎经验的能力

使得人类能够获得算术的基础这一类基础性的知

识，即使人类的与动物区分开来的能力不能胜任

这项寻求基础的工作，那也不能由此断定此类知

识的不存在。如弗雷格所言，没有基础的知识将

是无源之水；而心理主义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尤

其对于数学知识来说是危险的，其无限后退的可

能性将会使得一切陷入混乱。这也正是前面提到

的蒯因所陷入的困境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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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恩论本质的模态主义解释


何朝安

【摘要】针对本质的模态主义解释，范恩发展了一个著名论证来反驳它。范恩试图证明，成为必然属性是成为本质属

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通过对范恩的论证给出新的分析，文章将表明，范恩的反例都建立在 “对象反身性”

属性的构造上，其论证贯穿着 “同一性本质”和 “识别性本质”的混淆，从而其针对模态主义解释的挑战是不成立

的。

【关键词】范恩；本质；模态主义；对象反身性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７０－０６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关于本质 （ｅｓｓｅｎｃｅ）的
哲学分析就成为一个有持续重要性和活力的哲学

议题。但是，直到量化模态逻辑兴起以来，关于

本质的形而上学研究才得以开始严格地以模态概

念来刻画本质属性。对象Ｘ的本质属性被刻画为
Ｘ的必然属性，这一观念具有相当强的直观基
础。因为如果Ｐ是Ｘ的本质属性，则Ｐ是使得Ｘ
成其为自身的要素 （之一）。换句话说，在任何

情况下 （即在任何可能世界中）只要 Ｘ存在，
则Ｘ都具有Ｐ。反之亦然，如果Ｘ无论如何也无
法失去属性Ｐ，那么Ｐ必定 “根植于”Ｘ的本性
（ｎａｔｕｒｅ）之中，从而Ｘ本质上具有属性Ｐ。如此
一来，我们有了关于本质的模态主义解释：Ｐ是
Ｘ的本质属性当且仅当Ｐ是Ｘ的必然属性。

针对本质的模态主义解释，范恩 （Ｆｉｎｅ）发
展了一个著名论证来反驳它。①范恩试图证明，

成为必然属性是成为本质属性的必要条件，而非

充分条件。亦即，就某特定对象而言，它的某些

必然属性并不是其本质属性———尽管其任何本质

属性都是其必然属性。针对模态主义解释，范恩

主张反其道而行之，以本质概念来定义必然性

（而不是相反），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了一种回归

到亚里士多德的新本质主义。范恩这一令人出其

不意的工作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论。科斯力基认

为范恩恰当揭示了本质性与必然性之间的某种非

对称性②；查尔塔认为范恩的挑战不仅成立，而

且还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和必要性③；科雷亚认

为某种独特版本的模态解释可以避免范恩的反

例④；而扣玲则认为范恩的反例建立在对本质

（ｅｓｓｅｎｃｅ）和本性 （ｎａｔｕｒｅ）混淆之上，从而是
不成立的。⑤

相关争论显然还没有完结的趋势，但我们认

为这些既有争论对范恩反例之根源的认识并不充

分。本文拟就范恩的论证给出新的全面分析，并

对其有效性给出评估。我们将看到，范恩的反例

都建立在我们将称之为 “对象反身性” （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属性的构造上，其论证贯穿着 “同一

性本质”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ｅｓｓｅｎｃｅ）和 “识别性本质”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ｓｓｅｎｃｅ）的混淆，从而其针对模态
主义解释的挑战是不成立的。

一、范恩对模态主义的挑战

范恩构造了四组反例来挑战本质的模态主义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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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Ｚａｌｔａ，Ｅ．，２００６，“Ｅｓｓ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ｉｎＭｉｎｄ１１５．
④　ＣｏｒｒｅｉａＦ．，２００７，“（Ｆｉｎｅａｎ）ｅｓｓ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ｉｏｒｅａｎ）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６１．
⑤　Ｃｏｗｌｉｎｇ．Ｓ．，２０１３，“ＴｈｅＭｏｄａｌＶｉｅｗｏｆＥｓｓｅｎｃｅ”，ｉｎ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４３．
⑥　Ｆｉｎｅ，Ｋ．，１９９４，“Ｅｓｓ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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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其基本目标是证明存在某些不是本质属性

的必然属性。⑥第一组可称之为 “非对称性反

例”。由于 “苏格拉底是 ｛苏格拉底｝的唯一元

素”是必然真理，因而，〈｛苏格拉底｝的唯一

元素〉这一属性是苏格拉底的必然属性。① 但

是，范恩认为 〈｛苏格拉底｝的唯一元素〉却不

是苏格拉底的本质属性，因为苏格拉底的本性并

不要求他属于某个集合，甚至并不要求存在任何

集合。但其对称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包含苏格

拉底作为其唯一元素〉这一必然属性却是 ｛苏格

拉底｝的本质属性，因为集合的本质恰好在于其

元素的构成情况。也就是说，在苏格拉底和 ｛苏

格拉底｝之间存在某种非对称性：同一个必然真

理仅仅揭示了 ｛苏格拉底｝的本质属性，而无法

揭示苏格拉底的本质属性。

第二组反例可以称之为 “无关性反例”。根

据个体化原则，苏格拉底必然与其它任何个体都

不同一，因此 “苏格拉底不同于埃菲尔铁塔”是

必然真理。从而 〈不同于埃菲尔铁塔〉是苏格拉

底的必然属性。但是它却似乎不是苏格拉底的本

质属性，因为苏格拉底的本性并未以任何方式与

埃菲尔铁塔相关联，否则的话，不光埃菲尔铁塔

会与苏格拉底的本性关联起来，甚至任何东西都

将与苏格拉底的本性相关联———只要把 〈不同于

埃菲尔铁塔〉中的埃菲尔铁塔换成任何东西 （除

苏格拉底）都将获得一个苏格拉底的必然属性。

这意味着要了解苏格拉底的本性，我们必须先行

了解所有的东西，而这显然不符合直觉。

第三组反例可以称之为 “平乏性反例”。

“苏格拉底是如此这般使得２＋２＝４”（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ｉｓ
ｓｕｃｈｔｈａｔ２＋２＝４）是一必然真理。因而，〈如此
这般使得 ２＋２＝４〉是苏格拉底的一个必然属
性，但它显然不是苏格拉底的本质属性。与 “无

关性反例”类似， “２＋２＝４”这一算术真理与
苏格拉底的本性完全不相关，否则的话，任何必

然真理都将成为苏格拉底的本质属性的构成要素

了。

第四组反例针对模态主义解释的一个限定性

版本展开，本文暂不作讨论。

关于前三组反例之所以存在的根源，范恩本

人作了简要分析。他认为，只有当某必然真理 Ｔ
具有关于对象 Ｘ的根源敏感性 （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
ｔｙ）时，它才能够用于展现Ｘ的本质。所谓关于

Ｘ的根源敏感性，是指Ｔ的真奠定于Ｘ的同一性
之中。“苏格拉底是哲学家”的真奠定于苏格拉

底的同一性之中，因而它具有关于苏格拉底的根

源敏感性。但是 “苏格拉底是 ｛苏格拉底｝的

唯一元素”的真却并不奠定于苏格拉底的同一性

之中，而是奠定于 ｛苏格拉底｝的同一性之中。

因此，那个真理只能展现 ｛苏格拉底｝的本质属

性，却不能展现苏格拉底的本质属性。范恩认

为，必然性真理一般不具有根源敏感性，而本质

性真理必须具有根源敏感性。这一差异解释了非

对称性现象的存在，也解释了为何本质属性无法

通过必然属性得以完全刻画和捕捉。

关于范恩的这一分析，存在一些疑点。首

先，并不清楚为何 “苏格拉底是 ｛苏格拉底｝

的唯一元素”的真仅仅奠定于 ｛苏格拉底｝，而

不奠定于苏格拉底。实际上，“苏格拉底是 ｛苏

格拉底｝的唯一元素”表达某种二元关系：“苏

格拉底和 ｛苏格拉底｝具有如下关系———前者是

后者的唯一元素”，其逻辑形式是 Ｒ（ａ，ｂ）。根
据关于二元关系的一般性理解，对于Ｒ是否成立
而言，ａ和ｂ同样重要且缺一不可。似乎并无特
别理由认定Ｒ（ａ，ｂ）的真仅仅奠定于其中一个
元素，而非另一个。实际上，如果苏格拉底不保

持其同一性，那么 “苏格拉底是 ｛苏格拉底｝

的唯一元素”在某些情况下为假。这是因为，只

有那个唯一的苏格拉底 Ｓ才具有 〈｛苏格拉底｝

的唯一元素〉这一属性。如若苏格拉底失去其同

一性，则它就 “变成”了另一对象 Ｓ’，而 Ｓ’
不可能具有那一属性。由此看来，“苏格拉底是

｛苏格拉底｝的唯一元素”的真必定奠定于苏格

拉底的同一性之上。

其次，根源敏感性的概念似乎掩盖了前三组

反例之所以看上去存在的真正根源。这一根源最

直观地体现于第二组反例中：如果 “苏格拉底不

同于埃菲尔铁塔”这一必然真理展现了苏格拉底

的本质属性，那么对苏格拉底之本性的展示和说

明将不得不诉诸埃菲尔铁塔。但直观上，埃菲尔

铁塔与苏格拉底毫无关系，即使埃菲尔铁塔不存

在，苏格拉底的本性也丝毫无损，从而对苏格拉

底本性的说明不应该诉诸这一完全不相关的东

１７

① 在本文中，我用 ｛ｘ｝表示以ｘ为元素的集合，以 〈ｙ〉
表示表达式 “ｙ”所表达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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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同样的无关性也体现在第一组和第三组反例

中，苏格拉底的本性似乎与任何集合的构成性或

必然真理并不相关。从而通过诉诸这些不相关的

集合和真理来说明苏格拉底的本质，必将导致反

直觉的后果。因此，与其说三组反例的存在源于

根源敏感性的差异，还不如说源于这种无关性。

接下来，我将尝试阐明：“无关性”主要是

在本质属性归属的认识论意义上而言的，它的存

在与本质属性在形而上学上的合理归属并无冲

突。通过区分本质属性的两层含义，既可以从认

识论上说明 “无关性”的直观根源，也可以保留

其在形而上学上的 “相关性”，从而表明本质属

性的模态主义解释在形而上学上仍然成立———尽

管在认识论上不尽恰当。第二节的讨论将重点阐

明这一区分及此区分下的认识论不相关性，以容

纳范恩反例呈现出的基本直觉。第三节将从正面

说明为何在形而上学上而言，看似不相关的本质

属性归属实际上具有相关性。

二、两种本质属性的区分

关于本质属性的理解和界定，自亚里士多德

以来就存在诸多争议。但几乎没有争议的是：本

质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一个对象的本质被认为

是 “使得它成其为自身”、 “保持其同一性”、

“使之不同于其它东西”的东西。由于一个对象

的本质是造就对象同一性和独特性的根源，并使

得它不同于任何其它东西，本质具有某种认识论

的意义：它可以使得我们将此对象与任何其它东

西区别开来。只要我们把握了对象的本质，我们

就在认知上获得了某种区分性能力———使得任何

两个无论区别多细微的东西都可以得以区分和辨

识。

但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本质属性往往并不与

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质属性重合。正如要从一群

嫌疑犯当中辨别出凶手来，通常我们不必将

〈人〉、〈成年男性〉、〈具有双脚〉等平乏特征纳

入考虑，需要介入的是 〈时间ｔ时出现在现场〉、
〈与被害人有利益关系〉、 〈作案凶器上有其指

纹〉等有效特征。在此情况下，大量 “不相关”

的本质属性不必介入，需要介入的仅仅是那些具

有区分性意义的本质属性。

尽管在认识论意义上，很多属性不必作为辨

别性属性介入，但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它们仍然

不失为本质属性。恰如 〈人〉、 〈成年男性〉、

〈具有双脚〉、〈会说话〉等特征不必介入到对凶

犯的辨识中来，但它们仍然是凶犯的本质属性。

于是，我们可以将本质属性区分为形而上学意义

上的 “同一性本质”和认识论意义上的 “识别

性本质”。在某种意义上，识别性本质是同一性

本质的 “显性”构成部分，它在各种认知情形中

显著地成为对象的识别性特征。当然，哪些同一

性本质成为识别性本质是取决于不同情形下的不

同认知诉求的。

当然，本质的概念在根本上而言是一个形而

上学概念，因此谈论认识论意义上的本质似乎从

一开始就不免显得有些矛盾。但是，我们认为

“识别性本质”这一概念恰当地捕捉了范恩反例

下的朴素直觉，使用这一认识论概念对于澄清本

质属性归属的直观恰当性极为贴切。恰如，一位

侦探在经过大量探查和深思熟虑后说 “凶手一定

是人”会多少显得不恰当一样，当我们需要通过

诉诸本质属性来辨识苏格拉底是谁的时候，被告

知 “苏格拉底是 ｛苏格拉底｝的唯一元素”时

会显得不恰当。这一不恰当性正好源于 “识别性

本质”的缺失。因为尽管这些非识别性本质的归

属是真的，但却丝毫无助于相应的辨识要求———

他们显得 “无关”！

因此，与同一性本质与识别性本质的区分相

对应，我们可以作出 “真的本质属性归属”与

“恰当的本质属性归属”的区分。本质属性的归

属是否为真仅仅取决于被归属对象是否在形而上

学上具有那一属性，而本质属性归属的恰当性不

仅要求它是真的，还要求这一属性有助于在认识

论上将被归属对象 “凸显”出来。于是，关于范

恩反例下所呈现出的 “不相关性”，我们给出如

下解释：范恩的三组反例所涉及的本质属性归属

都是不恰当的，而这种不恰当性正是 “不相关

性”的源头。〈是 ｛苏格拉底｝的唯一元素〉等

属性丝毫无助于 “凸显”苏格拉底的独特性，继

而有助于将苏格拉底辨识出来。

实际上，尽管范恩明确将本质概念视为形而

上学概念，但在构造其三组反例时，他本人却时

常诉诸认识论的概念来理解本质概念。比如，在

苏格拉底与 ｛苏格拉底｝的例子中，他说 “从

来无人主张，为了理解一个人的本性，我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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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属于哪个集合”。① 的确，为了理解苏格

拉底的本性是什么，我们不必知道他属于哪个集

合，通常我们只需要知道苏格拉底具有 〈人〉、

〈理性〉、〈出生来源〉等属性就够了。以我们的

术语来说，识别性本质———而不是同一性本质

———对于理解苏格拉底的本性才有用。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苏格拉底的本性是什么并不取决于他

属于哪个集合。在形而上学而言，苏格拉底属于

｛苏格拉底｝这一点对于苏格拉底的本性本身

———而不是对于我们对其本性的理解———而言，

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苏格拉底才属于 ｛苏格拉

底｝，如果苏格拉底不属于 ｛苏格拉底｝，则要

么苏格拉底不等同于其自身，要么 ｛苏格拉底｝

不等同于其自身。根据集合的外延性原理，｛苏

格拉底｝不等同于其自身仅当苏格拉底不等同于

其自身。由此，如果苏格拉底不属于 ｛苏格拉

底｝，则苏格拉底不等同于其自身。由于自我等

同性是包括苏格拉底在内的任何东西的本性，苏

格拉底属于 ｛苏格拉底｝这一点对于苏格拉底的

本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或许，范恩及其同情者仍心存疑虑：很难理

解为何苏格拉底在形而上学上的本质性要诉诸某

些不相关的对象。看起来，即使埃菲尔铁塔不存

在，苏格拉底也不失为苏格拉底啊！有何理由认

定必须通过诉诸埃菲尔铁塔来给出苏格拉底的本

质呢？甚至，只包含苏格拉底作为唯一构成物的

可能世界也是可想象的！在那种情况下，苏格拉

底的本质问题依然存在，尽管不存在任何其它东

西与之相区别。既然本质是使得一个东西成其为

自身的东西，那么本质必定内在于对象本身。只

要搞清楚苏格拉底的 “内部构成”，就可以搞清

楚苏格拉底的本质。既然埃菲尔铁塔外在于苏格

拉底，在对苏格拉底的本质刻画中引入埃菲尔铁

塔必定是荒谬的。

我们认为，这些疑虑源于我们习惯于在某种

形象化的意义上来理解本质，即关于本质的说明

就是 “深入对象内部的观察和记录”。这一形象

化的理解忽视了本质属性的某种外在性特征：既

然任何对象的个体本质都将此对象与任何其它对

象区分开来，那么通过诉诸外在对象与此对象的

联系和区别，个体本质也将得以呈现。将所有不

同于苏格拉底的对象分别带入 “不同于……”，

所得到的这些适用于苏格拉底的必然属性的逻辑

合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苏格拉底的本质。这一情

况类似于集合的外延性定义：通过枚举其元素，

我们可以定义集合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

多德｝，尽管此集合作为一个抽象对象与作为具

象对象的那几位哲学家是 “无关的”。虽然集合

的内涵性定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个集合，

但在恰当的限制性条件下，外延性定义与内涵性

定义是等价的。同样，尽管关于本质的 “内在主

义”说明更加简明，且更有助于推进我们关于对

象的认知把握，但相应的 “外在主义”说明在实

质上是等价的。

在苏格拉底的例子中，这一等价性的源头可

以浓缩为：任何对象都是自我等同的。恰好是由

于苏格拉底具有自我等同性，因而它具有属性

〈不同于埃菲尔铁塔〉。这里并不意味着如果埃菲

尔铁塔不存在，就无法给出苏格拉底的本质。因

为 〈不同于埃菲尔铁塔〉仅仅是 〈不同于……〉

的实例，而后者才是苏格拉底的本质属性的充分

表达。当埃菲尔铁塔不存在时，缺失的仅仅是这

一本质属性的一个实例，而不是那个属性本身。

因此，引入 〈不同于埃菲尔铁塔〉来界定苏格拉

底的本质不仅具有某种相关性，而且也不会导致

把苏格拉底的本质依附于埃菲尔铁塔这一偶然存

在物。总之，范恩的三组反例源于某些本质属性

归属在直观上具有的某种 “无关性”，而这种无

关性又源于 “识别性本质”的认识论要求。但在

形而上学上，那些看似无关的性质其实具有相关

性，它们是 “同一性本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接下来，让我们通过某种技术化的手段来更

详细地阐明这种形而上学相关性的基础。

三、作为对象反身性属性的本质属性

自弗雷格以来，语言表达式在形而上学、认

识论和语义学上的相关性被逐步揭示出来。弗雷

格之谜揭示了共指称表达式替换可以导致信息内

容上的差异。其次，卡尔纳普的 “内涵 －外延”
方法揭示了共指称表达式替换可以导致内涵或意

义的差异。而蒯因关于量化纳入的论述展示了共

指称表达式可以导致模态性差异。之后，卡普兰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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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符征”与 “内容”的区分和克里普克用

于挑战描述主义的三大论证表明，语言表达式在

模态性、先验性、分析性上具有某种系统相关

性。这种相关性正在当代流行的种种二维语义学

中以不同的模式加以刻画和捕捉。

特别的，以先验性为例，包含索引词的语句

与包含描述语的语句往往具有不同的认识论地

位。“我在这里”或许不是一个很典型的先验真

理，但 “此时此地正在说出此话的人正在此时此

地正在说出此话的人此时所处的位置”却毫无疑

问是先验真理。后一语句对 “我”和 “这里”

的呈现使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 （ｗａｙｏｆ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这一替换更加明确地展示了 “我在这里”

所具有的某种非经验性———大概没有人是基于经

验知识才得以断定 “我在这里”的。索引词的这

一特性被莱辛巴赫称为 “殊形反身性” （ｔｏｋｅｎ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正是由于对 “我”和 “这里”的表

述是通过诉诸那两个殊形表达式本身而实现的，

其非经验性 （和分析性）才能以直观呈现。

现在，让我们把这一观察加以推广：属性与

对象间的相关性的展示或许也部分受制于对象或

属性的表述方式。在形如 “Ｘ是 Ｙ”的语句中，
Ｙ的某些表述方式或许并不适合于展示Ｘ与Ｙ之
间的相关性，恰如 “我在这里”并不适合于展示

那个真理的先验性。如果能够通过某种恰当的技

术手段来改写 “Ｘ”或 “Ｙ”，或许二者间的相
关性便可得以呈现。先以 “苏格拉底是 Ａ和 Ｂ
的孩子”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某人对Ａ或Ｂ
一无所知，那么他便无法得知苏格拉底和 〈Ａ和
Ｂ的孩子〉的相关性。如果把 “Ａ和 Ｂ的孩子”
替换为 “苏格拉底的父母的孩子”，则 “苏格拉

底是苏格拉底的父母的孩子”明确展现了对象和

属性之间的相关性。此例中，改写是通过诉诸对

象而实现的———通过诉诸苏格拉底这一对象本身

来呈现 〈Ａ和 Ｂ的孩子〉这一属性。基于此改
写方式与 “殊形反身性”改写的类似性，我们可

以称之为 “对象反身性” （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改
写，从而把以此方式加以改写和表述的属性称之

为 “对象反身性属性”。

把这种改写方式运用于范恩的反例，我们可

以尝试系统地构造关于属性的对象反身性表述，

以此来展示对象反身性属性与对象的内在相关

性。〈｛苏格拉底｝的唯一元素〉这一属性的表

述可以替换为 “包含苏格拉底为唯一元素的集合

的唯一元素”，后者表达的对象反身性属性显然

与苏格拉底这一对象是相关的。从而，“苏格拉

底是包含苏格拉底为唯一元素的集合的唯一元

素”不仅是必然的，而且，鉴于苏格拉底这一对

象同时介入对属性的界定，此必然真理的对象和

属性呈现出直接相关性。相比较而言，之所以在

范恩的原始例子中这种相关性看似缺失，是因为

当那一属性通过 “｛苏格拉底｝的唯一元素”加

以表述时，似乎介入此属性定义的是 ｛苏格拉

底｝这一集合。尤其是，集合被视为典型的抽象

对象，从而那一属性的界定最终仅仅诉诸某种抽

象对象。进而，由于苏格拉底是具象对象，它与

通过抽象对象加以界定的属性之间必定没有相关

性。

但是，尽管在形而上学上而言，作为抽象对

象的 ｛苏格拉底｝是基本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

它无法以其它的基础对象加以定义。特别是，尽

管 ｛苏格拉底｝是抽象对象，但它并不是一个任

意的抽象对象，而是仅仅包含苏格拉底这一具象

对象———而不是包含其它任何对象———为唯一元

素的抽象对象。这种非任意性恰好是我们加以捕

捉的那种相关性的真正基础。那么在埃菲尔铁塔

的例子中，是否存在同样的非任意性呢？

不像 ｛苏格拉底｝的例子，〈不同于埃菲尔

铁塔〉似乎无法直接通过苏格拉底加以界定。确

实，如果竟然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大概任何对

象都可以通过任何其它对象加以界定了。为了展

示苏格拉底与 〈不同于埃菲尔铁塔〉间的关联

性，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当把 “埃菲尔铁塔”

替换为 “苏格拉底”时，“苏格拉底不同于埃菲

尔铁塔”由真变假；而将之替换为任何有别于苏

格拉底的对象名称时，它都为真。

因此，似乎可以认为，“苏格拉底不同于埃

菲尔铁塔”之为真的根源在于如下一般性真理：

“苏格拉底不同于任何有别于苏格拉底的东西”。

由于埃菲尔铁塔是 “有别于苏格拉底的东西”这

一概念的实例，可以说 “苏格拉底不同于埃菲尔

铁塔”也仅仅是 “苏格拉底不同于任何有别于苏

格拉底的东西”这个一般性真理的实例。从而，

〈不同于埃菲尔铁塔〉也仅仅是 〈不同于任何有

别于苏格拉底的东西〉这一属性的一个实例，而

后者恰好是一个对象反身性属性。因此，对象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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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性的改写方式同样适用于这一案例：〈不同于

任何有别于苏格拉底的东西〉与苏格拉底的关联

性是十分明确的，而通过成为此属性的一个实

例，〈不同于埃菲尔铁塔〉也与苏格拉底关联了

起来，尽管我们不得不说这一联系多少显得有些

“间接”。或许，这一间接联系性也正是直观上的

无关性的根源。

最后，让我们尝试将这一改写技术运用于范

恩的第三组反例。 “苏格拉底是如此这般使得２
＋２＝４”所归属给苏格拉底的属性 〈如此这般使

得２＋２＝４〉看起来与苏格拉底是毫无干系的。
因为我们可以将 “２＋２＝４”替换为任意必然真
理，从而获得相应的必然属性，但苏格拉底似乎

无法与基于任意必然真理的任何属性都具有关联

性。然而，首先必须注意到的是，“苏格拉底是

如此这般使得 ２＋２＝４”甚至并不是一个真语
句。通常而言，必然真理被认为在逻辑上等价于

某种关于可能世界的全称量化。在可能世界语义

学的当代运用中，有不少人认为在语义学上引入

不可能世界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ｗｏｒｌｄｓ）的概念不仅是可
能的，而且是必要的。① 不可能世界的特征性标

志是它使得某些必然真理为假。尽管 “２＋２＝４”
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为真，但它在那些违反算术基

本定律的不可能世界中却为假。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引入不可能世界，本质的模态主义解释仍然

成立。因为只要我们把必然真理看作是在所有可

能世界为真的真理，而不是在所有世界 （可能或

不可能）为真的真理，本质属性仍然可被定义为

必然属性。因此，范恩的第三组反例的完整表述

应该是 “苏格拉底是如此这般使得在可能世界中

２＋２＝４”。接下来让我们说明 〈如此这般使得在

可能世界中２＋２＝４〉这一属性如何与苏格拉底
是相关的。

在关于不可能世界的种种刻画中，真矛盾

（ｔｒｕｅ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的存在被认为是不可能世界
的典型特征。存在某些苏格拉底既是哲学家又不

是哲学家的不可能世界。具有矛盾属性的不可能

世界对象与不具有矛盾属性的可能世界对象显然

是不同一的。亦即，不可能世界是违反对象自我

等同性原则的世界，而可能世界是遵循对象自我

等同性原则的世界。把此刻画运用于范恩的例

子，“苏格拉底是如此这般使得在可能世界中２
＋２＝４”等价于 “苏格拉底是如此这般使得在遵

循对象自我等同性原则的世界中２＋２＝４”。由
于苏格拉底即是遵循自我等同性的对象之一，范

恩的例子进一步等价于 “苏格拉底是如此这般使

得在包括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象都自我等同的世界

中２＋２＝４”。现在，其表达的必然属性 〈如此

这般使得在包括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象都自我等同

的世界中２＋２＝４〉部分地通过苏格拉底加以定
义，从而使得它与苏格拉底直接关联起来。

如前两组案例，这里所呈现出的关联性多少

显得有些松散，甚至平乏。这毫不奇怪，因为

“苏格拉底是 ｛苏格拉底｝的唯一元素”、“苏格

拉底不同于埃菲尔铁塔”和 “苏格拉底是如此这

般使得２＋２＝４”这三个真理本身就显得足够平
乏。根据我们关于语义内容的常识看法，一个语

句断定的内容越平乏，那么它所揭示的对象与属

性间的联系就越少、越空洞。当范恩给出的必然

真理其本身就已经足够平乏时，我们怎能期待相

应的关联性不那么平乏呢？无论如何，不可否

认，在形而上学上而言，苏格拉底的确与那些属

性具有联系。这仅仅是因为那些属性是部分地通

过苏格拉底本身而加以界定的。

综上所述，针对本质的模态主义解释，范恩

的挑战并不成功。他所提供的几组典型反例之所

以具有直观合理性，是因为混淆了我们称之为

“同一性本质”和 “识别性本质”的两种本质观

念。认识论相关性往往比形而上学相关性的要求

更高，因此某些同一性本质属性并不是识别性本

质属性。范恩的几组反例所提供的必然属性都不

是识别性本质属性，但却不失为同一性本质属

性。为了明确展示这些本质属性与对象的相关

性，我们引入了 “对象反身性”改写技术。通过

将属性的表述转化为涉及对象本身的表达方式，

我们看到，范恩反例中的必然属性均与其对象具

有某种内在关联性。这一关联性的存在从根本上

破除了范恩反例中的 “无关性”假象，从而成为

我们继续坚持模态主义解释的决定性理由。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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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正义？何种自然？

———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第七章的自然正义

高健康

【摘要】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五卷第七章，亚里士多德讨论了著名的自然正义。本文试图探讨这里所谈的自然

正义究竟是谁之正义、到底是何种自然。本文认为，自然正义既不是神的，也不是低等动物的，而是属人的正义；更

进一步，自然正义作为公民的正义的一种，不是对所有人有效，而仅仅在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才有效力；再经过与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述的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进行对比，笔者认为，自然正义之所以自然，因为它是人生而具有

的、并且是由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完善而来的。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自然正义；自然；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２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７６－０７

　　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以下简称 《尼伦》）

的第五卷第七章，亚里士多德讨论了著名的自然

正义①。历来学者主要关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自

然正义与自然法的关系，并且一般把亚里士多德

视为自然法的真正奠基者。②但本文主要的问题

是：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谈的自然正义究竟是谁之

正义、何种自然？在研究进路上，笔者主要采取

《尼伦》书中各处相关论述的对比阅读的方式进

行。本文的第一部分讨论 “谁之正义”的问题，

结论是自然正义既不是神的，也不是低等动物

的，而是属人的正义；而且自然正义作为属人的

正义，不是对所有人有效，而仅仅是对自由和平

等的公民之间才有效力。也就是说，自然正义是

公民的正义的一种。第二部分探讨 “何种自然”

的问题。

一、谁之正义？

“谁之正义？”这个问题主要关注的是：自然

正义所指的 “正义”到底是属于谁的？与神和其

他低等动物有关吗？在人类之中自然正义关涉的

是所有人吗？抑或只是人类中的某些部分？

（一）“正义是属人的”，神和其他低等动物

与正义无关

在 《尼伦》第五卷第七章中，亚里士多德就

提到了神的正义：“在神的世界这个说法也许就

完全不对。”③他用了 “也许”这样的字样，这说

明他对神的正义 （在神的世界中的正义）并不是

明确的肯定。考虑到古希腊是有神论的时代，不

敬神是个严重的罪名，苏格拉底就是因为渎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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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高健康，河南太康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①　 “自然”一词的希腊文为 “ｐｈｕｓｉｓ”，英文为 “ｎａｔｕｒｅ”，汉语则有多种翻译，比如 “本性”，本文试图全部用 “自然”一词来

翻译，包括人的自然。而 “正义”一词的希腊文为 “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ē”，英文为 “ｊｕｓｔｉｃｅ”，汉语又译为 “公正”或 “公道”，本文试图全部

用 “正义”一词来翻译。据此所发生的译文改动，下文不再说明。本文中涉及 《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的引文主要来自廖申白先生的

商务印书馆译本。参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
②　但也有学者如施特劳斯 （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和亚科 （ＢｅｒｎａｒｄＹａｃｋ）等不同意这一看法。以亚科为例，他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自然正确不是指一套更高的正义标准，而是指一种在政治共同体中自然发展着的关于正义的判断。参见 ［美］亚科：《自然正确与亚

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城邦与自然：亚里士多德与现代性》，刘小枫编，柯常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４页。亚科对
亚里士多德自然正义思想研究的相关文献主要有论文两篇：１、 《自然正确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４７，Ｎｏ．１；还有论著一本：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
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第１４９页，１１３４ｂ２７。引文中强调为笔者所加，以下不再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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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坏青年而被处死，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含混其词

已经是很大胆了。而亚氏在 《尼伦》一书的另外

两处对神的说明则更进一步指出正义不是属于神

的。一处是在紧接着的第五卷第九章，也就是在

讨论政治正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正义之后，亚氏

明确提到 “正义是属人的”。他写道：

正义存在于能够享得自身即善的事物，并且

能享得的多一点或少一点的人们之间。有些存在

者，比如神，不能再享得更多的这类善。还有些

存在者，即那些不可救治的恶的存在者，哪怕是

享得最少的一点这类善都于它们有害。另一些则

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分享这类善。所以正义是属人

的。①

这里亚氏明确指出，正义不是属于神的，神

享有最充分的善，若能增加就不是最充分的了；

“那些不可救治的恶的存在者”即其他低等动物，

则与之相反。② 而在另一处，在 《尼伦》的最后

一卷的论述可以确认 “正义不是属于神的”这种

看法。在那里谈论到沉思与神的关系时，亚氏

说：只有沉思活动才是神应有的活动，不能把正

义归于神。 “我们可以把哪种行为归于它们呢？

正义的行为？但是，说众神也互相交易、还钱等

等岂不荒唐？”③

这样在对正义与神的关系的讨论中，我们知

道亚里士多德有着正义与神无关、正义不属于神

的这样一个在当时极为大胆的结论。除了正义不

属于神之外，正义也同样不属于其他低等动物。

根据亚氏，正义既不属于神，也不属于其他低等

动物，而是属于人。

（二）政治正义只存在于公民之间

现在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 “正义是属人

的”这一论断中的 “正义”与他所说的自然正

义是什么关系。《尼伦》第五卷通篇是对正义这

一德性的讨论，其中对自然正义的探讨出现在比

较靠后的第七章。他在讨论了作为合法的普遍正

义与作为公平的特殊正义之后，突然转向了对政

治正义的探讨。④ 在他看来，自然正义和约定正

义一起就属于政治正义 （即城邦正义）。⑤ 既然

自然正义属于政治正义，所以在讨论 “正义是属

人的”这一看法与自然正义的关系之前，首先我

们要谈的是 “正义是属人的”这种看法与政治正

义的关系。关于政治正义，亚氏在谈论自然正义

前面的一章来谈这个问题。他在第六章的中间和

结尾部分两次谈到政治正义的界定：

政治的正义是共享追求自足地共同生活这一

观念的、自由且在通过比例达到平等或在数量上

平等的人们之间的正义。在不自足的以及在比例

上、数量上都不平等的人们之间，不存在政治的

正义，而只存在着某种类比意义上的正义。正义

只存在于其相互关系可由法律来调节的人们之

间。⑥

而在同一章的结尾处：

因此，各公民的正义与不正义并不是在这些

关系中所表明的；因为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

根据法律的，是在自然地服从法律的人们之间，

还有，这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在拥有平等的

机会去统治与被统治的人们之间。所以，正义在

丈夫同妻子的关系中比在父亲同子女或主人同奴

隶的关系中表现得充分些。这种正义是家室的正

义。不过这种正义也还是不同于政治的正义。⑦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

注，第１５９页，１１３７ｂ２５—３０。Ｄ．Ｒｏｓｓ的脚注本也注意到这里的
论述与 《尼伦》第十卷第八章的联系，并称之为 “奇怪的”：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ｔｈｉｓｐａｖｅｓｔｈｅｗａｙ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ｃｌａｉｍｉｎＸ．８ｔｈａｔ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ｓｎｏｔａ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ｇｏｄ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参见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Ｎｉｃｏｍａｃｈｅ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ｔｒａｎｓ．Ｄ．Ｒｏｓｓ，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２３５．

有学者认为，这里叙述的人也含有神似的人之意，其他

低等动物也包含兽似的人，多数的或一般的人处于神和兽之间，

或处于兽似的人与神似的人之间。这种看法并不妥当，因为亚

里士多德这里的结论是 “正义是属人的”，他并没有明确排除神

似的人和兽似的人。参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

理学》，廖申白译注，第１５９页脚注③和④。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

注，第３０９页，１１７８ｂ１０。
关于前两种正义和政治正义的关系，学者有不同看法。

我这里把普遍正义和特殊正义理解为政治正义的两种类型，而

把政治正义划分为自然正义和约定正义是根据另一种标准的划

分。

参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

申白译注，第１４９页，１１３４ｂ１９。 “约定”，希腊文为 “ｎｏｍｏｓ”，
该词在希腊文中有多重含义；汉语翻译起来比较困难，汉语学

界有 “法律”、“律法”、“礼法”、“习俗”等诸多翻译。本文根

据情况，译为 “约定”、“法律”或 “人为”，据此所发生的译

文改动，下文不再说明。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

注，第１４７—１４８页，１１３４ａ２６—３０。译文有改动。
同上，第１４８—１４９页，１１３４ｂ１３—１８。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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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正义并不是属于所有

人的之间的，而是指那种在自由和相对平等的公

民中发展出来的正义，这些公民个体借助法律统

治彼此。既然政治正义如此，那么作为政治正义

之一的自然正义也应是如此，自然正义也只对一

个城邦中的公民有效力。亚氏自己不惜笔墨反复

强调，政治正义不是对所有人有效力，而仅仅对

城邦中的一部分人有效力，这部分人是自由和平

等的公民。这样，亚氏在 《尼伦》第五卷第九章

提到的 “正义是属于人的”比这里所说的 “政

治正义是仅仅属于公民的”这一表述要广。也就

是说，政治正义只是正义的一种，政治正义是严

格意义上的，而不是同家室正义那样类比意义上

的正义。

（三）自然正义在任何地方都有效力

上面已经论述，自然正义作为政治正义的一

部分，只是对公民才有效力，不同于那些类比意

义上的正义即家室的正义 （主人与奴隶之间、丈

夫与妻子之间、父母与未成年的子女之间），更

不用说用于神和其他低等动物了。现在我们转向

亚里士多德对自然正义的界定，看亚氏在自然正

义只能用于公民这一观点上有没有添加。

在 《尼伦》第五卷第七章，亚里士多德说：

“自然的正义在任何地方都有效力，不论人们承

认或不承认。”① 值得注意的是，亚氏在对自然

正义进行界定时，不是说自然正义对任何人都有

效，而是只说在任何地方都有效力。亚氏不说自

然正义对任何人都有效力，因为他在论述自然正

义的前一章已经明确地论证了政治正义不是对任

何人都有效力。而他强调自然正义在任何地方都

有效力，当然不是对地方上的物品有效力，而是

说人们在各自的土地上构建城邦等政治组织，自

然正义的这种普遍的效力是通过每个地方的城邦

实现的。在每个地方的城邦之中的自由与平等的

公民之间才能有政治正义，也才能有自然正义。②

另外，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与公民的区分是众所周

知的。

此外，关于自然正义与变化的关系，亚里士

多德说： “有些人认为所有的正义都是约定的，

因为凡是自然的都是不可变更的和始终有效

的。”③ 而在他那里，自然正义和约定正义都是

可变动的。自然正义虽然是自然的，也是可以变

动的。“在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正义都是可变

的，尽管其中有自然的正义。”④ 也就是说，在

前人那里自然和变动是不能相容的东西，在亚里

８７

①

②

③

④

同上，第１４９页，１１３４ｂ１９—２０。译文有改动。这句话
中的 “ｐａｎｔａｃｈｏｕ”一词，由 “ｐａｎ”和 “ｔａｃｈｏｕ”两部分组成，
前一个词根指的是 “全部、所有、任何”，如我们所说的潘多拉

指的是诸神的礼物的意思，后一个词根指的是 “地方”，合起来

意思就是 “任何地方”或 “所有地方”；该词各英文译本都译为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汉语译本则有几种不同的译法，其中邓安庆译本
译为 “到处”最切合原意。《尼伦》１１３４ｂ１９—２０对自然正义的
这一界定，汉语版中苗力田译本翻译为 “自然的公正对全体的

公民都有同一的效力，不管人们承认还是不承认”；廖申白译本

翻译为 “自然的公正对任何人都有效力，不论人们承认或不承

认”；邓安庆译本则译为 “自然的公正到处都有同样的效力，不

与人们的意见相关”。正是这些学者翻译的差异激起了我对这个

问题的关注。英文Ｗ．Ｄ．Ｒｏｓｓ译本为 “ｎａｔｕｒａｌ，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ｅｖｅｒｙ
ｗｈｅｒｅｈａ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ｄｏｅｓｎｏｔｅｘｉｓｔｂｙｐｅｏｐｌｅｓ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ｉｓｏｒ
ｔｈａｔ”；ＲｏｇｅｒＣｒｉｓｐ译本为 “Ｗｈａｔ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ｗｈａｔｈａｓｔｈｅｓａｍｅ
ｆｏｒｃｅ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ａｎｄｄｏｅｓｎｏｔｄｅｐｅｎｄｏ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Ｒｏｂｅｒｔ
Ｃ．Ｂａｒｔｌｅｔｔ和ＳｕｓａｎＤ．Ｃｏｌｌｉｎｓ的译本为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ｓ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ａｎｄｉｓ
ｎｏｔ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ｎｂｅｉｎｇｈｅｌｄｔｏｅｘｉｓｔｏｒｎｏｔ”；ＪｏｈｎＧｉｌｌｉｅｓ译本为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ａｕｔｈｏｒｉ
ｔｙ”。参见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Ｎｉｃｏｍａｃｈｅ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ｔｒａｎｓ．Ｄ．Ｒｏｓｓ，１９８０．

关于超出城邦有没有自然正义这一问题，施特劳斯的看

法是在城邦之外或先于城邦也是有自然正义的。自然正义在城

邦之内，只是说自然正义最充分发达的形式是从同胞公民中间

得来的。“只有在同胞公民中间，作为权利或正义主题的此种关

系才能达到它们最大的密度和它们最充分的发展。”参见 ［美］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

店，２００３年，第１６０页。此外，亚里士多德在 《政治学》里提

到一种正义，这种就不限于某一个城邦或政治社会之内，城邦

与城邦之间的人之间也应当有，至于这种正义与本文要谈的自

然正义的关系，值得探讨，但不是本文探讨的主题。在那里，

亚氏说：“然而，很多人在涉及政治时似乎就相信奴隶主对付奴

隶的专制为政治家的真本领；人们对于他人 （异族异邦的人），

往往采取在自己人之间认为不义或不宜的手段而不以为可耻。

他们在自己人之间，处理内部事情的权威总要求以正义为依据；

逢到自己以外的人们，他们就不谈正义了。这样的行径是荒谬

的”。参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吴寿彭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３４７页，１３２４ｂ３１—３６。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

注，第１４９页，１１３４ｂ２４。
同上，第１４９页，１１３４ｂ２８。



谁之正义？何种自然？

士多德这里却是可以相容的。①

于是，自然正义既不是神的，也不是低等动

物的，而是属人的正义；而且在属人的正义中不

是对所有人有效，而仅仅是对自由和平等的公民

之间才有效力。

二、何种自然？

如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许多关键术语一

样，“自然”一词也在许多意义上被使用。那么，

他在谈论自然正义时的 “自然”又是在哪种意义

上使用？这一部分笔者打算先谈 《尼伦》第五卷

第七章中亚氏对自然正义的一些探讨，以及他对

自然以及人的自然的一般看法，再进行比较。

（一）自然正义是对起初就有重要性的事物

的规定

虽然亚里士多德多次提到正义就是德性品

质，但要训练、教育人形成某种德性品质，城邦

还需要用外在的法律规定去引导。自然正义首先

就应被理解为外在的法律规定，其次才形成人内

在的德性品质，虽然从逻辑重要性上德性品质这

一界定对自然正义更为重要。现在的问题是，自

然正义这种规定既然和约定正义同为政治正义，

同样在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有效力，那么这种

自然正义是何种自然？这里笔者打算从美国学者

亚科的分析入手。

关于自然正义在哪种意义上是自然，亚科是

从与其相对的约定正义的区分来分析的。亚里士

多德认为：“约定正义最初是这样定还是那样定

并不重要，但一旦定下了，例如囚徒的赎金是一

个姆那，献祭时是要献一只山羊而不是两只绵

羊，就变得十分重要了。”② 既然约定正义所定的

事物起初这样定或那样定都是无关紧要的，那么，

自然正义就是对起初就有重要性的东西的规定。

在这种解释中，亚科敏锐地指出了亚里士多

德这里所说的自然正义是对起初就有重要性的东

西的规定，但他却没有举出具体的事例去说明那

些事物为什么起初具有重要性。③ 不过，亚科认

为，城邦是如何自然的，那么自然正义就是如何

自然的。④

亚科的另一篇论文对此有进一步论述⑤，他

把 《政治学》的第一卷对城邦自然性的论述和

《政治学》第三卷对政体的论述结合起来，给出

了对城邦自然性的一个一贯的解释。在亚科看

来，亚里士多德关于每一个城邦都是自然的这一

论述是成立的⑥，原因在于人的本性中的逻各

斯⑦能力，人们借助这种人类不同于其他低等动

物的独特能力，去论证 “谁应当统治”的问题，

最后形成每个地方的独特的政体。政体的形成是

借助于人的本性中的逻各斯能力，而政体是一个

城邦之所以为城邦的东西。总的看来，城邦的自

然性就可以追溯到人的逻各斯能力。亚科认为，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施特劳斯和亚科等学者都牢牢抓住自然正义是可变的这

一论述，给予大多数相信亚里士多德自然正义是永恒、不变的

法则的人以痛击。传统的解释把亚氏的自然正义与斯多噶派、

经院派以及唯理论者的自然法概念等同起来，所有这些派别都

把自然法视为一种永恒、普遍和不变的正义标准。参见 ［美］

列奥·施特劳斯著：《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第１５８—１６５
页；［美］亚科：《自然正确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城邦与

自然：亚里士多德与现代性》，第５７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

注，第１４９页，１１３４ｂ２０—２２。
施特劳斯在 《论自然法》一文中，对这种自然正义是

什么给出了猜想。他认为这类自然正义的一种是低于约定正义

（也即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ａｗ）的正义，另一种则是高于约定正义的正义。
参见 ［美］施特劳斯：《论自然法》，杨水兴译，《政治思想史》

２０１０年第３期；另一译本见 ［美］施特劳斯： 《论自然法》，

《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张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１８６—１８７页。
亚科说：“亚里士多德所谓自然正确的自然性，在于自

然正确所描述的那类判断，而不在于自然正确所包含的特殊标

准。亚里士多德强调，政治正义自然存在；他是说，如果自由

而相对平等的个体聚而形成共同体，在其中，他们借助法律来

统治人且被人统治，那么，他们必 ‘在大多数情况下’依赖于

亚里士多德称为自然正确的那类特殊判断。政治共同体如何是

自然的，自然正确也就如何是自然的。自然正确跟城邦一样，

多数时候，如果自由而相对平等的个体聚集起来，它就得到发

展。”参见 ［美］亚科： 《自然正确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

《城邦与自然：亚里士多德与现代性》，第６４页。
Ｂ．Ｙａｃ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４７，Ｎｏ．１．
而关于城邦的自然性，ＣｌａｕｄｉａＢａｒａｃｃｈｉ认为这指的不是

这种或那种政体，也不是指一个城邦的独特的起源和构成，而

仅仅指的是城邦自身。参见 ＣｌａｕｄｉａＢａｒａｃｃｈｉ，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Ｅｔｈｉｃｓａｓ
Ｆｉｒｓ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
１５９．

逻各斯，即 “ｌｏｇｏｓ”，该词希腊文本身就有多重含义，
可以指外部世界的规律，也可以指人的理性、语言机能，还可

以指语言和理性对外部世界规律的表述。鉴于其复杂性，本文

采用 “逻各斯”这一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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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正义之所以是自然的，在于其所规定的事情

是起初就有重要性的，而这种重要性归根结底依

赖于人独特的逻各斯的能力。

我们没有看到亚科对自然正义与人的逻各斯

能力的具体说明，但笔者想说的是，即使我们承

认从人的本性解释伦理学的可行性①，即亚科对

城邦自然性的论证是成立的，即使我们也不去追

问为什么城邦的自然性和自然正义的自然性存在

这种一致性，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约定正义作为

政治正义的一种，也是存在于城邦之中的，其制

定自然也依赖于人类本性中的逻各斯能力，为何

这种正义却叫做约定正义？对此，亚科的解释并

不能令人信服。至此，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自然

正义指的是与约定正义相对的一种品质，其所规

定的事物起初就有重要性。而对自然正义与人的

逻各斯的能力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说明。

至于从人的本性去说明城邦的自然性、人是

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两个著名命题，内德门 （Ｃａｒｙ
Ｊ．Ｎｅｄｅｒｍａｎ）和余纪元等学者走得更远，他们
两人不约而同地从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论述展

开，进而论证上述两个著名命题。遗憾的是，他

们都没有专门谈到自然正义的自然性是何种自

然。下面笔者将先简要叙述二者的研究成果，再

分别试图应用于对亚里士多德自然正义的解释，

看是否解释得通。

（二）自然与人的自然

现在我们来谈亚里士多德对自然以及人的自

然的看法，他对自然的看法主要出现在其 《物理

学》和 《形而上学》中，这些已经有不少学者

系统梳理过，② 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

在亚氏那里，对自然的最权威的定义是：自然是

每一个事物自身内部具有的运动和静止的本原③；

但在他那里，运动和形式以及目的基本上是一回

事。与此相对，自然还有一层较弱的含义，就是

质料。

其次，是从自然出发去解读人的自然。进一

步的问题是，如何从亚氏对自然的看法去理解他

对人的自然的看法。对此，学界一般的看法是，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人是自然事物，人的独特

自然就在于人的逻各斯能力，同时亚氏继承了柏

拉图的功能论证，认为人的逻各斯能力应该从潜

能到现实地实现出来，这一过程要求人在城邦中

过德性的生活。这种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要求人

在城邦中过德性的生活。④

而在对自然与约定的关系上，内德门认为，

亚氏牢牢抓住自然物自身内部包含自身变化的原

因这一界定，指出人所特有的关于改变的自然原

则就是人的自发选择 （ｐｒｏｈａｉｒｅｓｉｓ）。正因为人选
择，人的运动才可以回溯到人自身。自发选择是

人的自然的规定性标志。人作为行为的始因是欲

求和理智的统一。选择依据善的观念，这一观念

又来自我们的道德品性。德性行为必须植根于稳

定的品性。内德门正确地指出了，不能把亚里士

多德对自然与人为的区分等同于自然与教育的区

分。⑤ 那些对人而言自然 （自发）的行为，是训

练得到的道德品质的结果，行为的自然根源于人

自身。这种行为是出于训练和习惯化养成的固定

品质，人应当为之负责。

根据内德门，城邦的自然性就体现在城邦为

人的稳定的道德品质提供训练和公共教育，城邦

作为实现人的自然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而自然存

在。一方面，作为规定的自然正义之所以是自然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威廉姆斯 （Ｂｅｒｎ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认为，伦理学不能诉诸人
的自然。参见Ｂｅｒｎ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５２．

参见 ［美］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

伦理学》，林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９９、１１７、１２９、１７７页。

参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物理学》，张竹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 ４３页，１９２ｂ１４；另见 ［古希

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５９年，第８９页，１０１５ａ１９。
内德门和余纪元等众多学者都提到功能论证，参见内德

门 （ＣａｒｙＪ．Ｎｅｄｅｒｍａｎ）：《政治动物之谜———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说中的自然与人为》，《城邦与自然：亚里士多德与现代性》，刘

小枫编，柯常咏等译，第１０９—１３３页，尤其是第１１５—１２０页；
［美］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林航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７—２９、９５—９７、
１０３—１１１页；斯坦福百科，ｈｔｔｐ：∥ｐｌａｔｏ．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ｅ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ｅｔｈｉｃｓ／．

余纪元虽然也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对自然与约定的理解上

不同于前人，但同内德门的论述有差异。余纪元这样写道：“亚

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对那种在ｐｈｕｓｉｓ和ｎｏｍｏｓ之间或在自然与培育
之间截然二分观点的潜在批评，那种二分法在智者派中很流行，

认为法律是无关任何内部自然物的纯粹发明”。参见 ［美］余纪

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林航译，第１８４
页。



谁之正义？何种自然？

的，是因为人根据自身的本性去制定这些规定，

而约定正义则不是。这种解释同样说服力不够，

不能说明自然正义所规定之物起初就具有重要

性。另一方面，作为德性品质的正义是作为规定

的自然正义内化的结果，其自然性与作为规定的自

然正义相关。但如果作为规定的自然正义不能得到

合理的说明，那么另一个也难以得到充分的解释。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非所有的德性品质都

是自然的。在 《尼伦》第二卷一开头，亚里士多

德就声称道德德性不是出于自然的，他说 “我们

所有的道德德性都不是由自然在我们身上造成

的”。解决方案或许是，第二卷第一章讨论的道

德德性不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已经创新的意义上使

用的，或者是这里 “道德德性”仅仅指的是习惯

化的道德德性，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德性，

如同学者博斯托克 （ＤａｖｉｄＢｏｓｔｏｃｋ）和余纪元所
认为的那样。① 笔者在这里采用后一种解释。总

之，内德门的解释应用于对亚里士多德自然正义

的解释时并不奏效。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看到，无论是亚科的

论证，还是内德门的论证，这两种论证实质上都

是从人性出发对城邦自然性的论述，而且都在逻

辑上无法一贯地解决自然正义是何种自然这一问

题。这也就无法充分说明亚里士多德对自然正义

规定的事物起初就具有重要性。

（三）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

亚里士多德在使用自然正义的 “自然”一词

时，并不是在他通常使用的事物运动的内在原理

这一意义上使用的。那么，亚氏是在哪层意义上

使用的呢？下面将结合在亚氏在 《尼伦》第六卷

的末章提出的 “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这一概念

进行分析。

在 《尼伦》第六卷的末章，亚里士多德这样

写道：“人们都认为，各种道德德性在某种意义

上是自然赋予的。正义、节制、勇敢，这些品质

都是与生俱来的。”② 亚氏是从自然德性与严格

意义上的德性 （ｖｉｒｔｕ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ｉｃｔｓｅｎｓｅ，又译为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ｖｉｒｔｕｅ， “完全德性”）的区分来谈自然
德性的。在亚氏看来，二者至少有两大不同：第

一，自然德性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第二，自然

德性是不完美的，需要发展变化为严格意义上的

德性。先看第一条：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德性，

自然德性是生来就有的③。

明智与聪明不相同，但两者非常相像。自然

的德性与严格意义的德性的关系也是这样。人们

都认为，各种道德德性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赋予

的。正义、节制、勇敢，这些品质都是与生俱来

的。但同时，我们又希望以另一种方式弄清楚，

在严格意义上的善或此类东西中是否有别的东西

产生。因为，甚至儿童和野兽也生来就有某种品

质，而如果没有努斯，它们就显然是有害的……

然而如果自然的品质上加上了努斯，它们就使得

行为完善，原来类似德性的品质也就成了严格意

义的德性。④

对于亚里士多德，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与

节制、勇敢等品质一道是与生俱来的。此外，在

《尼伦》中灵魂的状态被划分为三种：感情、能

力和品质。德性既不是感情，也不是能力，而是

一种品质。⑤ 作为一种德性，自然德性是一种品

质。自然德性作为德性既然是一种品质，又是与

生俱来的品质，那么这种自然德性就与人所特有

的言语能力不同。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结论放在这

里，接着讨论第二点：自然德性是不完美的。

自然德性是不完美的，需要发展变化为严格

意义上的德性。这一点也与作为完美德性的严格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斯托克 （ＤａｖｉｄＢｏｓｔｏｃｋ）将亚里士多德对德性的论述区
分了三个层次：自然德性、习惯化的德性以及严格意义上的德

性。参见ＤａｖｉｄＢｏｓｔｏｃｋ，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Ｅｔｈ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８６。余纪元在 《德性之镜》一书中也持这种看

法，这里我采用他们二人的区分。参见 ［美］余纪元 《德性之

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林航译，第２５８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

注，第１８９页，１１４４ｂ４—６。
此外，在同一段的靠后部分涉及到德性的统一性问题的

讨论时，亚里士多德又提出自然德性和严格意义上的德性的另

一种不同，这就是自然德性的各种德性之间是可分的，而严格

意义上的德性则是不可分的。“他们说，德性可以相互分离。他

们说，一个人不可能具有所有的德性，所以，他获得了某种德

性，而没有获得另一种德性。说到自然的德性，这是可能的。

但说到使一个人成为好人的那些德性，这就不可能。因为，一

个人如果有了明智的德性，他就有了所有的道德德性。”参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第

１９０页，１１４４ｂ３４—１１４５ａ２。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

注，第１８９页，１１４４ｂ２—１４。
同上，第４３—４５页，１１０５ｂ２０—１１０６ａ１２。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意义上的德性不同。自然德性需要并且有可能发

展到严格意义上的德性。亚里士多德是从宇宙目

的论来论证这一需要的。人的自然目的是幸福，

幸福在于理性灵魂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对于

实现人的幸福来说，自然德性显然是不够的，这

种自然德性需要经由习惯化的德性进而发展成为

严格意义上的德性。“甚至儿童和野兽也生来就

有某种品质 （自然德性），而如果没有努斯，它

们就显然是有害的。”即使儿童生而具有了这种

自然德性，但是因为没有努斯，自然德性显然也

是有害的。① 现在，我们已经对照完全德性，论

述了自然德性的两种性质：一是自然德性是与生

俱来的品质；二是自然德性是不完美的，需要发

展变化为严格意义上的德性。而作为自然德性的

那种正义，也是人生来具有的并且是不够完美的

一种品质。

（四）自然正义与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

既然自然正义所规定的是一开始对人就具有

重要性的正义品质，而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是人

与生俱来的，不仅需要而且有可能经过习惯化德

性发展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德性的一种品质，那么

对比二者可以发现：第一，作为自然德性的正

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而只

有所持有的程度的不同，甚至奴隶也可以持有这

种正义德性；② 而自然正义作为政治正义的一种，

则只存在城邦中的自由和相对平等的公民之间；

前者的范围比较宽广，而后者的范围则更狭窄。

第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明确陈述过第五卷第七

章所提的自然正义需要发展，但明确提到自然德

性因其不完美和低级，需要发展到完全德性。笔

者认为，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作为自然德性的正

义，是亚氏自然正义之所以为自然的原因。因为

自然正义之所以是自然的，是因为自然正义所规

定的事物本身就对人很重要，而正是人具有的自

然德性品质使人能够感受到那些事物对人本身是

重要的。③ 这样，在个体德性的形成过程中，在

人的灵魂中至少有两种东西都在起作用：自然德

性、自然能力 （人的特有的逻各斯机能）。④ 因

为仅仅从逻各斯机能无法区分政治正义中的自然

正义和约定正义，即无法指出自然正义所规定的

事物如何起初就具有重要性，而作为自然德性的

正义恰好可以说明这一问题。⑤

三、结　　论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对 “谁之正义？何种

自然？”的问题给出了一种解释。首先，在 “谁

之正义”方面，自然正义既不是神的，也不是低

等动物的，而是属人的正义；而且在属人的正义

中不是对所有人有效，而仅仅是在自由和平等的

公民之间才有效力，也就是说自然正义是公民的

正义。其次，在 “何种自然”方面，本文用作为

自然德性的正义来解释自然正义的自然性。这种

与生俱来的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恰好就是亚里

士多德自然正义之所以为自然的原因。但是，亚

氏的这种自然正义中所谓的自然与他的其他著作

中的自然的关系，还有这种自然正义与后来自然

法的关系等，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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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而在 《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也说过类似的话：“人

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

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悖德 （不义）而又

武装起来，势必引致世间莫大的祸害；人类恰正生而具备 ［他

所特有的］武装 ［例如言语机能］，这些装备本来应由人类的智

虑和善德加以运用，可是，这也未尝不可被运用来逞其狂妄或

济其罪恶。于是失德的人就会淫凶纵肆，贪婪无度，下流而为

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参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

学》，吴寿彭译，第 ９页，１２５３ａ３２—３７。此外，至于可能性方
面，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简单说来，从自然德性发展到严格

意义上的德性的可能性，这一方面也在从城邦对人的教育和训

练 （习惯化）中来实现。

参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吴寿彭译，

第３７—４１页，１２５９ｂ２０—１２６０ｂ７。
这里并不是说亚科提到的人区别于动物的逻各斯能力对

于自然正义就不重要，而是说除了逻各斯能力之外还有自然德

性这种东西也在起作用。在对自然正义的自然性的论述中，除

逻各斯这种自然能力之外，自然德性这种品质也是一个值得注

意的概念，而且可能更值得关注，因为自然正义和自然德性都

是作为品质来理解的，两者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我们可以设

想，自然正义是在自然德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也有学者如余纪元声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具有一种自

然道德感。参见 ［美］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

的伦理学》，林航译，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亚科只提出自然能力在起作用，而没有提及作为自然德

性的正义，这是不够全面的。这样自然正义是何种自然的问题

也就有了一种答案，也就是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是自然正义之

所以自然的原因。这种重要性当然也要通过人的独特的逻各斯

能力辨认出来。



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总第１４０期）／五月号
现代哲学

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ｏ３２０１５／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４０／


Ｍａｙ

仁爱的友谊观

———论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世俗友谊观的扬弃


赵　琦

【摘要】随着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友谊问题重新得到哲学家的重视。当代学术界对友谊的讨论深受亚里士多德的 “世

俗的友谊”影响，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 “仁爱的友谊”，成为扬弃亚里士多德式的世俗友谊

的一般友谊。仁爱的友谊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为全人类所向往。由于两种友谊观在理论和思想背景方面的巨

大差异，世俗的友谊似乎阻碍 “仁爱的友谊”成为一般的友谊。然而，以仁爱诠释友谊的做法并不是对亚里士多德世

俗友谊观的简单否定，它能包容并完善世俗友谊的主要特质。而且，由于仁爱的友谊能处理好 “爱朋友”与 “爱其价

值”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当代探讨友谊问题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关键词】友谊；仁爱；阿奎那；亚里士多德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３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８３－０８

　　在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论述中，友谊主要是
一种基于双方价值或善的亲密关系。①它不仅存

在于我们今天称为朋友的那些人之间，也存在于

任何互爱的人之间，父子、兄妹、夫妻之间的亲

厚关系都属于友谊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

阐发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 “友谊”范本

之一，直到当代，哲学家们对友谊的讨论仍然深

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在亚里士多德的众多后继者中，阿奎那或许

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位，不同于西塞罗等思想家，

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的 “世俗的友谊”的基础上

构建自己独到的友谊观，使亚里士多德那里基于

特殊价值的、少数人之间的亲密的爱成为一种以

他人本身为目的的 “仁爱”。然而，他的仁爱的

友谊并不是对亚里士多德世俗友谊的简单否定，

而是在包容并完善世俗友谊的主要特质的基础上

对它的积极扬弃。阿奎那对世俗友谊的扬弃是否

成功，不仅仅关系到他的友谊理论是否能够用于

一般的人际交往，也关系到 “仁爱的友谊”对现

代人的道德实践和理论建树的价值。本文分为四

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阿奎那的 “仁爱的友谊”；

第二部分从理论和思想史两个角度，展现阿奎那

“仁爱的友谊”对亚里士多德友谊理论的否定，

以及这一否定给阿奎那带来的挑战；第三部分证

明仁爱的友谊是对世俗友谊的积极扬弃；最后，

笔者将说明仁爱的友谊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是

现代探讨友谊理论不可或缺的财富。

一、仁爱②———阿奎那友谊观的核心

阿奎那通过仁爱阐释友谊，他说 “仁爱就是

友谊”③，其核心是神与人的友谊，该意涵也扩

展到人与人的友谊。简而言之，阿奎那认为友谊

是一种互爱关系，它始于一方以仁爱爱对方，让

对方分享善的活动。因此理解阿奎那的仁爱，就

能理解这种互爱关系，从而理解其友谊观。什么

是 “仁爱”呢？仁爱是一种以被爱者为目的的完

善的爱，它不考虑被爱者已有的价值，是一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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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 “博士科研启动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　琦，上海人，（上海２００２３５）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与意大利萨雷西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①　血缘亲情在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那里属于友谊讨论的对象，不过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先天联系，因而构成对这句概述唯

一的例外。参见廖申白：《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８页。
②　 “仁爱”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 “仁”，尽管两者的内涵具有想通之处。它在希腊语中为ａｇａｐｅ，在拉丁语中为ｃａｒｉｔａｓ，英文

中则是ｃｈａｒｉｔｙ，可见该基督教术语具有漫长的历史，至今被人们广泛使用。
③　ＳＴＩＩａＩＩａｅ．２３１．按照国际学术界的标准我以ＳＴ代表 《神学大全》（Ｓｕｍｍａ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ＩＩａＩＩａｅ是国际学术界通用的对 《神

学大全》的注释法之一，这种注释法来自拉丁文的ｓｅｃｏｎｄａｓｅｃｏｎｄａｅ，意思是第二部分的第二部分。取两个单词各自的含义，按其顺序
用罗马数字表示，并与它们表示格的结尾－ａ和－ａｅ结合，构成ＩａＩＩａ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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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被爱者身上创造价值或善的爱。因此，无论

人们怎样偏爱朋友具有的诸种善 （美貌、才干、

财富、德性），它们都不足以构成友谊的正当理

由，只有对朋友自身的爱才是友谊得以可能的真

正基础，对仁爱的结构性分析能清晰地阐明这

点。

对仁爱的结构分析显示，每个仁爱的活动都

是由两类不同的 “爱”构成——— “友爱”与

“欲爱”。作为某种 “爱” （ａｍｏｒ），友爱与欲爱
都是 “那动向所爱的目的之运动的根本”①。也

就是说，它们是在受到外物的刺激之后，在主动

者内产生的趋向外物的 “欲望”。 “爱”作为一

种 “欲望”，以被欲望的东西为目的，不过对于

人这样兼有理智和欲望的存在者，“爱”不仅仅

是对目的的欲望，也因为目的的缘故，欲望达到

目的的手段。阿奎那称对目的的爱为 “友爱”

（ｌｏｖｅｏｆ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即 “愿望一个人好”②；对手

段的爱为 “欲爱” （ｌｏｖｅｏｆｄｅｓｉｒｅ），这可以表达
为 “愿望让他 （她）分享自己的善”③。只有同

时具备两者，才构成仁爱。譬如，子女爱父母，

他们以友爱所爱的是父母自身，出于对父母的友

爱，他们会欲望 （爱）对父母好的事物，诸如健

康的饮食、宽敞的居所，并以自己的能力让父母

获得这些善，这就是 “让父母分享自己的善”。

综合仁爱的双重结构，对父母的仁爱是以他们自

身为目的，尽力帮助他们获得各种善。由于目的

因其本身为人所爱，友爱更加根本；手段由于目

的的价值才为人所爱，因此欲爱必然依附友爱存

在，是相对的爱。④

对于友谊而言，阿奎那认为对朋友的爱必须

是以友爱为主导的 “仁爱”，以欲爱爱他人不是

真的爱对方，这样的人之间也不存在友谊。例

如，为了小张的利益，我表现的和王冰亲厚，因

为通过王冰，我能帮助小张。根据爱的结构，我

以友爱所爱的对象是小张，因为该活动的目的是

小张本身，为了小张的缘故，我以欲爱所爱的是

小张可能获得的利益，那样无论我和小张是否互

爱或具有友谊，我都不爱王冰。任何知道我的动

机和目的的人也不会认为我爱王冰。王冰做为二

阶手段成为我的欲爱的对象，他只是作为 “小张

可能获得的利益”这个 “手段的手段”而被我

欲望。因此，如果一个人因为利益的驱动而和另

一个人亲厚，说他们是朋友，在阿奎那看来就好

比说人和酒是朋友一样荒唐，因为正如人爱酒并

不是为了酒本身，而是为了自己或他人能享用

它，为了利益和他人亲厚也根本不是对对方自身

的爱。

尽管在仁爱的友谊中，对朋友的友爱必须占

据主导，但是缺少对朋友好的事物的欲爱，仁爱

将不复存在，友谊也不复存在。可以从两个角度

加以说明：第一，欲爱必然伴随仁爱。真的爱他

人的人不可能不愿望他获得具体的善，只要能力

允许，他会以自身具有的善为途径，帮助被爱者

获得善。例如，父母爱孩子，也必然愿望孩子过

得好，获得各种善，诸如身体健康、学业有成。

而且只要能力允许，爱孩子的父母都会不辞辛劳

地以自己的善 （诸如勤劳、财力、关爱）帮助孩

子获得对他们好的事物。即使对于不太深厚的友

谊，在对方需要帮助而自己的确有能力时，也多

少愿意让对方分享自己的善，至少愿意为朋友献

计献策。第二，如果没有欲爱，友爱不复存在，

进一步而言仁爱也不复存在。如果对他人的爱没

有欲求他人的善的实际维度，友爱就蜕变为一种

抽象的愿望，一种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笔下的 “善

意”（希腊语 ｅｕｎｏｉａ）的东西。 “善意”尽管看
似和仁爱具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存在实质性的差

异。善意是不动感情的。亚里士多德说：“善意

也不是爱，因为它不包含倾向与欲求。”⑤ 只对

他人具有 “善意”的人不会愿望并帮助他获得

善。在能力许可的条件下，不为他人谋求善的人

不是真的以仁爱爱这个人。譬如对于某些完全具

有工作能力的啃老族，无论他们如何甜言蜜语哄

骗老人开心，在阿奎那看来他们都不是真的爱父

母，因为他们不愿望父母获得基本的善———安度

晚年。这样的子女对父母没有仁爱，也不可能和

父母具有友谊。

综上所述，仁爱就是以被爱者为目的的爱，

它不仅包含 “愿望一个人好”⑥，还包含以自己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ＴＩａＩＩａｅ２６１．
ＳＴＩａＩＩａｅ２６４．
ＳＴＩＩａＩＩａｅ２３１．
ＳＴＩａＩＩａｅ２６４．
ＮＥ１１６６ｂ３２－３３．此注释法是国际通用的对 《尼各马

可伦理学》的注释，ＮＥ代表 《尼各马可伦理学》，不论该著作

以哪种译本出现，均可以此法引用。

ＳＴＩａＩＩａｅ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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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为途径，以欲爱趋向对被爱者好的东西，即

“愿望让他 （她）分享自己的善”①。这两个愿望

共同构成仁爱，缺一不可。在完善的友谊中，双

方都以仁爱爱对方；如果一方完全以仁爱爱对

方，对对方具有这两个愿望，另一方只要接受

他，友谊就能发生，尽管只是不完善的友谊。这

是因为虽然双方的付出不等，爱的意愿也有强弱

之分，只要被动的一方接受对方的仁爱，就是不

反对互享善的交往，而互享善正是友谊的活动本

身。② 如果被爱者也能够以仁爱回报爱者，对爱

者具有这两个愿望，那么以完善的仁爱互爱，就

产生完善的友谊。

二、否定与挑战：两种友谊观的对峙

当代学界深受亚里士多德的世俗友谊观的影

响，不少学者以其 “世俗的友谊”作为现实中朋

友关系的理论范本。阿奎那的仁爱的友谊在根本

观念与产生的思想背景方面，都与亚里士多德的

友谊观截然不同。一方面，通过提出独辟蹊径的

友谊观，阿奎那的仁爱的友谊是对亚里士多德的

世俗友谊的否定；另一方面，对亚里士多德的友

谊观深信不疑的学者而言，亚里士多德的友谊理

论对阿奎那的 “仁爱的友谊”的合法性提出挑

战。两种友谊观似乎处于非此即彼的对峙地位。

（一）仁爱的友谊ＶＳ．世俗的友谊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友谊作为一种互爱其根

基在于对价值或善的爱。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三

类让人爱的具有价值的事物：道德的善、快乐和

有用。他说：“只有可爱的事物，即善的、令人

愉悦的和有用的事物，才为人们所爱。”③ 基于

这三种可爱的事物，相应的存在三种友谊———基

于德性之善的好人之间的友谊、有用的友谊与快

乐的友谊。可见，对价值的欲求是友谊的基础，

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完善的友谊即以德性为基

础的友谊中，朋友因对方自身之故爱对方，但是

即便是这种几乎无私的爱，也以他人在道德方面

的价值为前提。④

阿奎那反对以某种特殊的价值作为友谊的前

提，主张以仁爱无条件地爱他人。因此，基于快

乐与有用的交往不是友谊。阿奎那认为，人不能

因为被爱者以外的原因爱朋友，不然就是以欲爱

爱朋友，以欲爱爱人不是真的爱他人。他说：

“利益及喜好的友谊，受到欲爱的牵动，有失真

友谊的意义。”⑤ 因为对自己有用而和人交往是

把他人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不符合仁爱，也背

离仁爱的友谊。以快乐为目的和人交往不属于友

谊，因为它不是为了他人自身之故 “愿望一个人

的善”，而主要是为了自己获得快乐愿望他人的

善，如果自己无法从交往中获得快乐，就会中止

友谊。

即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完善的友谊即基于德

性的友谊，就其本质而言也不成其为友谊。因为

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对德性的爱让人爱对方自

身，但是仍然是德性而不是他人的存在本身成为

爱的首要对象和目的。仁爱的友谊能以坏人为

友，让他分享自己的善，例如帮助坏人获得美

德，而亚里士多德的世俗友谊却不承认好人和坏

人之间可能具有友谊。亚里士多德这样解释 “爱

朋友”，根据这种解释，好人可以为了朋友自身

的缘故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是生命，因为好人爱

真正的善或价值，为了获得真正的善，他们甚至

可以以生命为代价去爱他人。⑥ 由此不难看出，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自身的道德完善是最重要

的，它比对他人本身的爱具有更基础的地位。但

根据阿奎那的爱的结构，在这种 “爱朋友”的行

为中，好人真正爱的是自己，以欲爱所爱的是自

己的善，朋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爱的目的，

但是在根本上无法摆脱它相对于自我德性的从属

地位。不然，就无需以德性作为友谊的前提。因

此，就本质而言，亚里士多德的好人之间的关系

不符合阿奎那的友谊标准。

其次，除对价值的欲求和对他人无私的仁爱

这一本质区别外，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对于朋友

的亲密程度也具有不同的主张。亚里士多德认为

真正的友谊必然是少数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主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ＴＩＩａＩＩａｅ２３１．
这个判断是符合常识的，但是阿奎那承认这种友谊的最

初动机或许是神学的，在人神关系中，神以仁爱爱人，并给予

人各种恩典 （即以欲爱爱对人是善的东西），人只要接受仁爱就

是神的朋友。据此，人与人之间也能具有这种不对等的友谊。

ＮＥ１１５５ｂ１８
最直接的文本证据来自 ＮＥ１１５５ｂ３４－１１５６ａ５，亚里士

多德明确表示 “这种善意是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 （对三类善的

事物的爱）之一产生的”。

ＳＴＩａＩＩａｅ２６４．
ＮＥ１１６９ａ３５－１１６９ｂ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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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如果友谊基于价

值，人们需要足够多的时间相互了解，确认对方

具有自己重视的价值，从而决定是否与对方为

友。① 另一方面，就完善的友谊而言，一个人不

可能与许多人相爱。亚里士多德说：“正如一个

人不能同时与许多人相爱，因为爱是一种感情上

的过度，由于其本性，它只能为一个人享有。”②

而且，每个人的时间有限，如果将爱分给过多的

人，会减少与每个人的交往时间，与他人的亲密

友谊难以维持。

与少数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相对立，仁爱从来

不是只以少数人为对象的爱。仁爱面向所有人，

我们可能同时愿望不同的人过得好，并且帮助他

们获得对他们好的东西。如果对方不拒绝我们的

仁爱和帮助，友谊就会产生。仁爱本身没有规定

交往必须如何深入，朋友的关系必须如何亲密，

而只是规定要以对方为目的愿望他们获得善。由

于两种友谊观念在对价值的爱与亲密关系方面相

互对立，阿奎那的仁爱的友谊似乎完全否定了亚

里士多德的世俗友谊。

（二）思想史的维度

亚里士多德的世俗的友谊与仁爱的友谊具有

截然不同的思想史背景。亚里士多德的世俗的友

谊理论产生于希腊的古典时期，城邦已经出现并

成为公民生活的共同体。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讨

论部分来自对公民友谊的观察，这种关系多少带

有契约的性质，人们因为共同的目的和需要走到

一起。另一方面，高尚的公民在因城邦事务交往

的时候，会为其他公民的德性所打动，在共同的

事业中培养出高尚的友谊。

虽然身处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讨

论仍然受到更早的传统社会友谊模式的影响。在

希腊传统社会中，氏族或部落成员之间具有更为

牢固的友谊。亚里士多德屡次提到 “朋友是另一

个自我”，它是希腊的古老谚语，具有现代人难

以想象的内涵。部落成员之间会把他人看作自己

身体的某个部分，他人因此成为 “自我”，爱他

人就是爱自己的身体。以 《伊利亚特》为例，当

阿基里斯听闻好友帕特罗克洛斯战死的消息时，

悲痛地将自己的朋友称为 “自我” （ｉｓｏｎｅｍēｉ
ｋｅｐｈａｌēｉ），其字面意思是 “等同于我的头颅”。

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讨论受到古典希腊社会的公

民友谊和传统社会友谊典范的双重影响，前者使

他对友谊的理解具有政治化的维度，后者让他赞

同友谊的排他特质，肯定友谊是极少数人之间的

亲密关系。

阿奎那以仁爱诠释友谊，其核心 “仁爱”来

自基督教的传统。在阿奎那之前，西方世界早已

存在将基督教的仁爱等同于友谊的做法。《圣经》

记载基督用朋友来称呼他的门徒：“以后我不再

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

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

告诉你们了。”③ 他告诉门徒要像他爱门徒那样

互爱，然后说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

的朋友了”④。根据这些记载，“朋友”被用在以

仁爱互爱的基督与信众，以及信众与信众之间。

然而，对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而

言，《约翰福音》中提到的 “朋友”不是在描述

一般意义上的友谊，它描述的是与世俗友谊相区

别的另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只可能在信徒中发

生。正因此，尽管中世纪的神学家能通过西塞罗

接触到亚里士多德式的 “世俗的友谊”⑤，他们

并没有将仁爱与世俗的友谊联系起来，而是努力

避免把西塞罗的 “友谊”和基督徒的仁爱混为一

谈。譬如，被誉为大师的伦巴第 （ＰｅｔｒｕｓＬｏｍｂａｒ
ｄｕｓ，约１０９６－１１６４）在谈论仁爱时就小心避免
用 “友谊”这个词。⑥ 阿奎那的老师大阿尔伯特

（约１２００－１２８０）非常熟悉 《尼各马可伦理学》，

他是该书完整拉丁译文面世后的第一批具有基督

教信仰的评注者，但即便如此熟悉占据该书五分

之一篇幅的世俗友谊观，阿尔伯特也没有把它与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ＮＥ１１７１ａ１－１０，ＮＥ１１５８ａ１２－１４．
ＮＥ１１５８ａ９－１２．
《约翰福音》１５：１５
《约翰福音》１５：１４
这里指的是西塞罗的ＤｅＡｍｉｃｉｔｉａ（《论友谊》），他的友

谊观念虽然和亚里士多德不完全相同，但是继承了其中的核心

思想———基于德性的好人间的友谊。该著作的中文译本可以参

考 ［古罗马］西塞罗：《论友谊》，王焕生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相关历史参阅ＦｒａｎｃｉｎｉＩ．，“‘ＶｉｖｅｒｅＩｎｓｉｅｍｅ’，ｕｎａｓｐｅｔｔｏ

ｄｅｌｌａ‘ｋｏｉｎｏｎｉａ’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ｃａｎｅｌｌａｔｅｏｌｏｇｉａｄｅｌｌａｃａｒｉｔàｓｅｃｏｎｄｏｓａｎ
Ｔｏｍｍａｓｏ”，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ｄｅｓＣａｒｍｅｌｉｔｉｃａｓｅ１９７４（２５），ｐｐ．２７５－２７８．
以及Ｓｃｈｍｉｔｔ，Ｃｈ．Ｂ．，“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ｉｎ
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ｐ．７９２－８０４．



仁爱的友谊观

仁爱联系起来。①

由于 “仁爱”与亚里士多德的世俗的友谊，

在理论及思想背景上的巨大差异，在阿奎那之

前，很少有人将 “仁爱”用到世俗的友谊中。阿

奎那大胆地提出 “仁爱就是友谊”，其意图并不

是以仁爱的友谊简单否认亚里士多德的世俗的友

谊，而是让仁爱的友谊成为扬弃亚里士多德世俗

友谊的一般意义上的友谊。

三、对亚里士多德世俗友谊观的积极扬弃

仁爱的友谊同世俗的友谊存在不小的差异，

但是它并不是对世俗友谊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其

主要特质的包容与完善，从而赋予友谊更牢靠的

基础。一方面，尽管以被爱者本身为目的，仁爱

完善基于特殊价值 （德性、有用和快乐）的友

谊；另一方面，面向所有人的仁爱让亲密的友谊

更为持久。

（一）“仁爱”完善追求特殊价值的 “友谊”

仁爱完善世俗友谊对特殊价值的追求，可以

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论证。首先，尽管仁爱的友

谊以朋友的存在本身为目的，但是它并不完全否

定对特殊价值的欲求，而是主张不可本末倒置，

忽略各种特殊价值的来源———人本身。从形而上

学的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都赞同人的

存在是德性、有用等一切属性的前提。因为人是

实体，德性是属性，属性只能依附实体存在。如

果离开存在本身，任何属性都不复存在。因此，

人本身比包括德性在内的任何特殊价值更为根

本，即使一个坏人的存在在原则上也比各种属性

（包括德性）具有更高的价值。

其次，在本末顺位的情况下，仁爱的友谊能

包容人们对特殊价值的欲求。阿奎那不反对享受

朋友具有的各种特殊的价值，他反对的是只以这

些价值为交友的动机和最终目的。人可以在仁爱

的前提下爱他人的特殊价值———无论是较高的价

值道德的善，还是较低的价值，诸如快乐或有

用。既然友谊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么顺理成章

“人”应当成为友谊的对象和目的，以他人的价

值为爱的目的是和某个价值为友。就像 “人和酒

做朋友”是荒唐的，人也无法和某个价值做朋

友。既然人只能和人做朋友，那么以人本身为目

的的仁爱就应该成为欲求特殊价值的前提。在仁

爱的友谊中，人可以享受朋友带来的利益和快

乐，也能通过分享朋友的高尚人品，促进自我的

道德完善。

以基于德性的友谊为例，很容易说明在两种

不同的友谊模式下，人们欲求特殊价值的区别。

人们都愿意和好人做朋友，但是这可以出于两种

完全不同的动机，它们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

一种情况是我觉得和好人在一起自在，因为好人

会对我好，更能包容我的缺点，不需要小心维

持，友谊也能持续。而且从好人身上，我能了解

到获得德性的方法，从而帮助我获得道德完善。

这种情况不是出于对具体利益的欲求，而是笼统

地愿望通过他人的德性得到更多的关爱和帮助。

这种关系尽管具有友谊的表象，却和阿奎那认同

的友谊相去甚远。阿奎那认同的友谊是另外一种

情况：爱对方，愿望在与他的相处中帮助他获得

善，并为他获得善感到真心的愉悦。在爱和帮助

朋友的过程中，爱者的道德自然而然得到提升，

因为没有什么比以无私的仁爱爱他人更属于完善

的德性。然而，道德的提升是仁爱的友谊自然产

生的效果，而不是友谊的目的。

最后，以仁爱为 “友谊”的内涵让世俗的友

谊理论更加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

一，无论爱者爱朋友哪种特殊的价值，仁爱都可

能让人更好地获得这个价值；第二，仁爱可能使

各种不完善的友谊成为真正的友谊。这可以按照

亚里士多德的三类友谊的分类综合来解释。首

先，对于有德性的好人朋友，以仁爱爱他让自己

更容易获得价值。仁爱要求人将关注从自我转到

被爱者身上，发现对方真正需要什么，找到帮助

他获得善的途径。阿奎那认为这是深入他人内心

的过程，它让爱者在知觉层面进入被爱者中。他

说：“爱者在被爱者中，是由于对被爱者不只有

表面的知觉，并设法探究属于被爱者的每件事情

７８

① 该段历史参考Ｆｒａｎｃｉｎｉ，１９７４。根据他的看法，《尼各马
可伦理学》由英国林肯地区的主教格罗斯泰斯特 （ＲｏｂｅｒｔＧｒｏｓ
ｓａｔｅｓｔｅ）于１２４６－１２４７年翻译成拉丁文，在这之前一位无名氏
曾经在十二世纪末第一次将该著作翻译为拉丁文，只是后来散

落只留下了前三卷，叫做 《伦理之书》（ＬｉｂｅｒＥｔｈｉｃｏｒｕｍ）。读者
或许还需知道中世纪的神学家大多不会希腊语，阿奎那本人也

应该不懂希腊语，至少无法阅读希腊语的哲学著作，他主要依

赖其好友穆尔伯克的威廉 （ＷｉｌｌｅｍｖａｎＭｏｅｒｂｅｋｅ）为其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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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情，这样进入他的内部。”① 对于自我品质

的提升而言，很少有比深入一个高尚的内心更为

有效，它给予人活生生的道德体验，就好像自己

经历了这些事情。显然爱者能从这样的友谊中更

好地分享好人朋友的德性。

对于亚里士多德那里不完善的友谊 （以有用

和快乐为基础的友谊），阿奎那是否主张将它们

彻底排除出友谊呢？答案是否定的。仁爱完善任

何友谊，哪怕它们只是基于快乐和有用的友谊。

对于那些能给我们带来利益的伙伴，愿望他们获

得善，就会更尽心地为对方的利益考虑，向双赢

的局面努力，这样的人更容易获得信任，交易也

可能会更加顺利。进一步而言，无私的爱他人也

可能激发他人对自己的仁爱之心，从而获得真正

的友谊。对于那些说话风趣、常常给我们带来轻

松愉悦的伙伴也是如此。无论他们的道德如何，

以仁爱爱他们，可能让彼此之间产生真正的友

谊。一个风趣的人如果把我们当作朋友，会更愿

意让我们分享他的风趣，因为他愿望我们快乐。

因此，仁爱可能让重视快乐的人获得更多的快

乐。

有些学者或许会质疑仁爱如何在生意伙伴，

甚至一切朋友中作用。他们会问，如果无条件地

爱对方，岂不是要放弃一切应得的利益？若是遵

循这样的原则，还怎么做生意？即使对于非生意

上的朋友，也不可能一味满足对方。这种质疑来

自对仁爱的误解。仁爱虽然是不计回报的愿望他

人的善，但是这并不等于无原则地满足对方的要

求，主要有三方面的理由。首先，仁爱的对象是

人，而不是物质利益，所以无条件地爱的对象也

只是人。尽管对他人的善的欲求附属于对人的

爱，而他人的 “善”在一定程度上包括物质利

益，但是这不等于无条件地给予其物质利益。其

次，利益并不是最重要的善，最重要的是帮助朋

友获得最高的善、幸福。在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

的伦理学传统中，幸福主要来自道德的善。如果

为了满足对方的物质要求，而让他们丧失磨炼意

志、提升道德品质的机会，这不是真的愿望他人

的善。在阿奎那看来，只有当人愿望他人获得的

善符合最高善的时候，才是仁爱，不然即使自以

为为他人牺牲一切，也根本不是仁爱。第三，仁

爱不排斥公正，它也不排斥某个具体角色对责任

或义务的要求。即使朋友之间也可能有交易，当

他们代表各自的公司接触的时候，必须遵守基本

的商业道德，没有理由无条件地向对方退让。而

且，真正的朋友会愿望对方好，这也包括愿望对

方对工作尽忠职守，做一个有职业道德的人。因

此，以仁爱爱朋友的人不会对朋友提出有损其道

德的要求。

（二）仁爱让友谊更持久

既然仁爱的友谊不要求他人具有任何特殊的

价值，它就是一种面向所有人的友谊。然而，亚

里士多德认为完善的友谊只能存在于少数人之

间，他甚至说 “常为人们歌颂的友谊都只存在于

两个人之间。与许多人交朋友，对什么人都称朋

友的人，就似乎与任何人都不是朋友”。② 事实

上，仁爱的友谊不排斥亲密的关系，而且还能加

强友谊的亲密程度，可以通过三步加以论证。

首先，“仁爱的友谊”虽然面向所有人，但

是这不是说事实上与所有人为友。面向所有人突

出的是仁爱的无条件的特质，由于这个特质，对

对象没有特殊的规定。因此，就潜在性而言，人

可能以仁爱爱任何人。具有仁爱这一美德的人准

备让他人分享自己的善，因为他愿望别人好，也

愿望让他们分享自己的善。但是就现实性而言，

仁爱的友谊只能在少数人之间实现，任何人都不

可能让无穷多的人分享自己的善。但是这不是仁

爱者的意愿所致，而是客观条件所致。友谊是双

方的事情，既受到爱者的时间和能力的限制，也

受到被爱者意愿的限制。即使爱者具有与所有人

交友的愿望，仁爱的友谊也只可能在少数人之间

实现。对于大多数从未谋面的人，仁爱只能停留

在愿望的层面，在潜在的意义上向陌生人敞开。

因此以 “和所有人的友谊根本不是友谊”为理

由，无法驳倒仁爱的友谊。

第二步，仁爱的友谊并不削弱友谊的亲密程

度。正如廖申白所言，亚里士多德使用的 “亲

密”是彼此对对方具有深厚的感情或爱。③ 无论

历史上思想家们如何理解仁爱，在阿奎那那里仁

爱确有亲疏之别，因为仁爱作为友谊不仅是人的

内心感受，也受到对方与自身关系的影响。阿奎

８８

①

②

③

ＳＴＩａＩＩａｅ２８２．
ＮＥ１１７１ａ１４
廖申白：《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北京：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４页。



仁爱的友谊观

那认为，根据仁爱，人应当更爱那些与自己关系

更近的人。他以十三节 （文章）① 的篇幅详细讨

论仁爱的次序，例如是否应该最爱和自己具有血

统关系的人、是否应该爱父亲胜于子女、应该更

爱施恩者还是受恩者等等。他主张，“仁爱应该

先是对于那些与我们更为亲近的人，然后才是对

于那些更善的人”②。“更为亲近的人”就是一般

意义上与人具有先天或后天联系的那些人，而

“更善的人”是那些不太熟悉或交往不多的好人。

在这里，人对不同的对象都具有以对方为目的的

仁爱，差别在于强度。阿奎那认为对自己的父

母、兄妹、好友应该具有更强烈的爱，与他们的

友谊也应该更亲密。可见，根据仁爱，人能够也

应该和某些人具有更为亲密的友谊。

在这里，读者或许会产生疑问。常识中一直

被看作 “一视同仁”的仁爱居然也有亲疏之别！

这是阿奎那向世俗友谊观妥协的结果，还是仁爱

的应有之意？阿奎那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观

点，他认为仁爱不仅仅遵循被爱者与其对象即至

善天主的远近，也遵循被爱者与爱者的远近，恰

恰是后者决定了仁爱的强弱，从而决定友谊的亲

疏。他说：“一个人对待那些外人，和对待那些

与之有着特殊友谊里联系的人，所有的亲和方式

并不一样。”③ 仁爱者愿望每个人得到善，但是

其愿望的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爱者与被爱者的

关系，人可能因为先天或后天的 “特殊联系”和

某些人具有更亲密的友谊。阿奎那所说的 “特殊

联系”包括亲属关系，也包括朋友关系。例如，

对于政治家而言，这种特殊联系可能就是政见一

致；对于学者而言，或许是志同道合；对于商人

而言，可能是互利互惠。对于和自己具有这些联

系的朋友，友谊会更紧密。可见，阿奎那对仁爱

次序的论述不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妥协的结

果，而是考察爱的活动本身得出的结论。

第三步，仁爱的友谊能让友情更加牢靠，让

亲密的友谊更持久。这是因为仁爱让朋友更能经

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这个问题的根本是友谊的

持存性。亚里士多德的三种世俗的友谊中都存在

亲密的关系，因利而合的朋友会在得到预期回报

的时候关系亲密，由于快乐结合的人会享受对方

的陪伴。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两种友谊中的亲

密很难持续，只要双方的所得不再相当，友谊就

会很快中止。他说：“在快乐的友爱与有用的友

爱中，也只有在双方都得到了同样的东西，如快

乐，并且在同样的事物上得到同样的东西———如

两个机智的人的友爱的情形———时，友爱才能保

持。”④ 即使在完善的友谊中，只要双方的德性

不再相当，例如一方变得很好，友谊很可能无法

继续。⑤ 而且即使是好人朋友也不会愿望自己的

朋友变的太好，因为友谊无法抵御过大的差距。⑥

仁爱的友谊不要求彼此的所得或德性具有任

何一种 “相当性”，这些 “相当性”包括对方与

自己的德性相当，得到的利益或快乐与付出相

当，甚至在同样的事物上获得快乐。因为仁爱的

根本是让对方分享自己的善，如果条件允许也分

享对方的善。不过建立在仁爱之上的友谊，注重

的是共享善，尤其是共享真正的善，不太可能只

因为物质利益或快乐就变的过于亲密；但是对于

自己的密友，当他犯下错误的时候，不会轻易放

弃他。无论朋友面临的困难有多大，仁爱的友谊

都要求尽可能帮助他克服，如果他没有勇气就要

让他产生勇气。母亲对待孩子的形象是仁爱的友

谊的典型⑦，她不求回报，不因子女的过失或错

误放弃对子女的爱。对于母亲而言，孩子的存在

具有最高的价值，丧失任何特殊价值，哪怕是德

性都无法抹去孩子的存在本身的意义。以仁爱爱

朋友的人不可能不愿望朋友好，也绝不会嫉妒朋

友变得过于高尚，而是会为他的成长感到真心的

愉悦。鉴于以上三步论证，仁爱不会破坏朋友之

间的亲密，相反，它让亲密的友谊更持久。

综上所述，虽然阿奎那的 “仁爱的友谊”与

亚里士多德的 “世俗的友谊”是完全不同的理

论，但是以仁爱为核心的友谊理论能够经受世俗

友谊观的挑战，而且以仁爱诠释友谊的做法使得

友谊更加完善，让亲密的关系更加持久。在这种

意义上，阿奎那完成了对亚里士多德世俗友谊观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神学大全》由三部分组成，每部分下由许多 “问题”

Ｑｕａｅｓｔｉｏ组成，每个问题由 “节”ａｒｔｉｃｕｌｕｓ组成。每一节讨论一
个小问题，由 “质疑”，“反之”，“正解”和 “释疑”构成。这

个 “节”不是汉语中所说的 “小节”，其篇幅远远大于小节。

ＳＴＩＩａＩＩａｅ２６７．
ＳＴＩＩａＩＩａｅ１１４１．
ＮＥ１１５７ａ１－５．
ＮＥ１１６５ｂ１２－２４．
ＮＥ１１５９ａ１－１０．
在古希腊与欧洲中世纪的学者看来，母亲与孩子的互爱

也属于友谊，本文篇首就说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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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扬弃。

四、跨时代的友谊观及其当代意义

尽管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阿奎那的友谊观

得益于基督教信仰和天主教教义传统，但是阿奎

那的探讨是以一般的友谊为对象，其友谊观因而

能够承受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世俗友谊理论在内的

各种挑战。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严密的理论

论证，阿奎那将中世纪特别注重的德性 “仁爱”

建筑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上，并以此说明人的友谊

应该具有的样态。尽管仁爱的友谊具有理想主义

的色彩，但是却是任何社会和人种的人之间都存

在的情感，为任何时代的人所向往，也值得所有

人为之努力。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强调的无私奉

献精神就是仁爱的体现。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以

仁爱诠释友谊，但是他也曾颂扬朋友之间无私的

爱。他欣赏古代希腊社会将友人看作分离的自我

的做法，屡次提到 “朋友是另一个自我”。在

《欧台谟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以这句脍炙人

口的谚语说明人应该像爱自己那样爱朋友。① 因

此，尽管具有完全不同的思想传统和理论径路，

亚里士多德对仁爱的友谊具有超越时代的渴望。

作为超越其时代的友谊理论，“仁爱的友谊”

也对当代的理论探讨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目前

英美学术界普遍受到亚里士多德友谊理论的影

响。一些学者从亚里士多德的友谊理论获得灵

感，将友谊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以价值作为友

谊合理性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标准，笔者称之为
“友谊价值论”。② 这种观点固然揭示了友谊的某

些方面，但是正如另一些学者指出的，它无法解

释友谊的不可替代性。③ 在现实生活中，友谊的

变化常常不伴随价值的变化。即使人们发现一个

陌生人具有自己更重视的品质，甚至他在各个方

面都好过自己的朋友，人们可能还是更爱自己的

朋友。以父母与子女的友谊为例，别人的孩子即

使比自己的孩子更礼貌、更温和、更聪明，人们

还是愿意与自己的孩子具有更亲密的友谊关系。

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话，“他

（她）的确没什么缺点，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他

（她）”；我们也时不时遇到这样的情况，说不出

一个人好在哪里，却很享受与他的交往。这些实

例都说明对价值的欲求与友谊的互爱并不完全等

同，价值也不足以解释友谊的动机。这是亚里士

多德友谊理论隐含的问题，它被当代哲学家以更

突出的方式表达出来，成为当代探讨友谊最棘手

的理论困境。

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将基督教的仁爱观念用

于 “友谊”。弗里德曼认为对价值的爱不是对人

本身的爱，友爱是要赋予被爱者价值。④ 另外一

些学者认为友谊自身就具有价值，例如，舒曼强

调被人疏忽的友谊活动本身的价值。⑤ 但是，他

们都只是受到基督教仁爱观念的影响，没有系统

地考察仁爱和世俗友谊的关系，尤其是无私的仁

爱与追求特殊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不足以解决

当代学界陷入的困境。然而，当代学者努力挣扎

的问题，阿奎那早就给出过答复。由于对中世纪

哲学的忽视，以及对阿奎那解读的偏差等一系列

原因，阿奎那的仁爱的友谊始终没有引起当代哲

学家的充分重视。如果继续阿奎那的道路，阐发

仁爱如何扬弃 “世俗的友谊”，就可能调和无私

的爱与友谊价值论，提出让友谊走向德性的更完

善的友谊理论。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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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深究，这种爱尽管与仁爱有些相似，但是仍然是不

完善的，因为它需要以对自己的爱为中介，才能达到对朋友的

爱。这部分的讨论，受到古典学者 ＳｔｅｒｎＧｉｌｌｅｔ的影响。参考
ＳｔｅｒｎＧｉｌｌｅｔ，Ｓ．，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Ａｌｂａｎｙ，Ｎ．
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１２．

类似的著作和论文很多。例如 Ａｎｎｉｓ，Ｄ．Ｂ．，“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Ｄｕｔｉｅｓｏｆ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８７（２４），ｐｐ．３４９－５６；Ｗｈｉｔｉｎｇ，Ｊ．Ｅ．，“Ｉｍｐｅｒｓｏｎ
ａｌＦｒｉｅｎｄｓ”，Ｍｏｎｉｓｔ，１９９１（７４），ｐｐ．３－２９；Ｓｈｅｒｍａｎ，Ｎ．，“Ａｒｉｓ
ｔｏｔｌｅｏｎ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ｒｅｄＬｉｆ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７（４７），ｐｐ．５８９－６１３．

例如，见 Ｓｔｕｍｐ，Ｅ．，２００６，“Ｌｏｖｅ，ｂｙａｌ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８０），ｐｐ．２５－４３．对此，笔者撰写论文系统地批驳以价
值作为友谊的基础。参见赵琦：《论友谊的正当性———一个托马

斯主义的回答》，《哲学分析》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Ｍ．Ａ．，“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ＶａｌｕｅＩｎｑｕｉｒｙ，１９８９（２３），ｐｐ．３－１３．
Ｓｃｈｏｅｍａｎ，Ｆ．，“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ｏｎｔｈｅＧｏｏｄｏｆ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Ａｕｓ

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８５（６３），ｐｐ．２６９－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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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哲学是伦理学的必要基础

———伊安·巴伯的伦理学思想探析

张汉静　王江荔

【摘要】伊安·巴伯认为科学和哲学为伦理学提供了重要基础。一方面，虽然科学不能为推导出伦理原则提供一个自

给自足的基础，但科学对伦理学有着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哲学中的功利主义原则及公正、自由等概念，使我们能够

澄清评价选择的伦理原则。

【关键词】科学内在价值；进化论；功利主义；公正；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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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家、宗教学家、社会学家
伊安·巴伯认为，所谓价值就是一个物体或一种

事态具有如下特征：人们带着喜好或偏见去看待

它，相信它是有益的，并倾向于通过行动去发扬

它。坚持一种价值，就是对它的实现持赞成态

度，相信它的益处，并认为道德责任可以用来评

价或者捍卫它。而当我们根据价值观去捍卫一种

选择时，就援引出了人类行为的一般原则———人

类行为对与错的原则以及人类行为后果善与恶的

原则，也就构建了伦理学的领域。在此构建过程

中，科学和哲学则在评判人类行为后果的标准的

选择、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观的平衡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伦理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一、科学与伦理学并非彼此独立

巴伯首先指出，关于科学和伦理学彼此完全

独立的假定是不能成立的。许多科学家断言科学

的中立性和客观性，相信科学理论是完全价值自

由的，以维护事实和价值之间的绝对区别。比

如，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是理性的和客观的，而

价值判断则是感性的和主观的。他们在科学和价

值之间划了一条严格的界线，声称科学家对其科

学发现的应用没有任何责任，科学的应用是不可

预测的，科学家也没有资格在他们有限的技术专

长领域之外做出判断。科学史家罗兰·雷格厄姆

（ＬｏｒｅｎＧｒａｈａｍ）把这种观点称为 “限制主义”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ｉｓｍ）：把科学限定在一个清楚划分的
领域内，并且拒绝了科学和价值之间的任何联

系，把科学从社会批判中隔离了。这种 “隔离”

阻止了 “扩张主义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ｓｔｓ）对科学的
误用，即扩展科学理念去评价政治信念。但雷格

厄姆反对这种绝对区别的观点，认为不存在价值

自由的科学，因为在科学中存在着这样一个范

围：从物理学中价值的相对较小作用到生物学和

社会科学中 “不可忽视的价值取向”的观念。哲

学家斯蒂芬·图尔敏 （ＳｔｅｐｈａｎＴｏｕｌｍｉｎ）也对这
种观点进行了批判：其一，科学 （尤其是生物学

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概念反映了价值判断，比

如生物学中的 “功能”和 “适应”概念、心理

学中的 “正常和不正常”概念；其二，科学和技

术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科学发现的可能应

用是足以预见的，科学家有责任向公众告知这些

可能。图尔敏认为，我们是世界的参与者而非旁

观者，因此科学客观性的理念本身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些批评者指出，科学与政府机构、产业资

金来源密切相关，当科学拥有了一个令人敬畏的

自我调节系统 （通过拨款、同伴审核、出版物和

奖励结构）时，它就决不可能从外在压力下解放

出来。

巴伯认为，以上解释表明科学和伦理价值的

相互影响，不能完全彼此孤立。那么，是否可以

通过从科学中引申出伦理原则来支持科学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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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合呢？他深入分析了把伦理学建立在科学研

究的内在价值基础之上的尝试，以及从进化论的

生态学中推导出伦理原则的尝试。

（一）科学的内在价值无法扩展为一般的社

会伦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的内在价值可以扩展

开来作为社会秩序的基本理念。比如雅各布·布

朗劳斯基 （ＪａｃｏｂＢｒｏｎｏｗｓｋｉ）提出，科学本身要
求宽容、无私、理性、思想自由以及持不同意见

的权利，科学知识是普遍的，追求科学需要合

作、诚实、忠于真理。他鼓励把这些 “科学价

值”扩展到社会秩序，其表现形式是政治自由、

尊重他人和国际合作。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

（ＲｏｂｅｒｔＭｅｒｔｏｎ）也声称，可以在制度化的科学
伦理中发现最高社会价值，包括普遍性、非功利

性和公共性等等。

在巴伯看来，这种对科学内在价值的描述存

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科学家的真实动机

比这种理想化描述所认知的更为复杂。事实上，

科学家很少是大公无私的，也不仅仅为真理而献

身，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追求专业认可、个人成

功和较高酬薪。科学的激励和奖赏机制更偏向于

与主流认知体系相一致。优先权之争表明影响科

学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当 “大科学”出现时，

研究的目的就渐渐被工业或政府所决定，他们的

目的不再是真理本身，而是作为权力工具的知

识。其次，即使 “科学的价值”作为一种理想的

表达而非科学行为的实践而被接受，它仍然是有

问题的：一种合适的社会伦理能否从中推导出

来？在科学中发现的价值作为人文的政治秩序的

标准是不充分的。从历史上来看，科学工作与更

广泛的政治、哲学观念相一致。追求科学知识仅

仅是人类无数努力中的一种，而且它也不可能为

目标各异的行为提供统一的标准。神学家理查·

尼布尔 （ＲｉｃｈａｒｄＮｉｅｂｕｈｒ）曾经指出，在科学研
究中有一种重要的伦理特征：毫无保留地献身于

真理以及科学共同体的信任和忠诚，但这种伦理

特征仅仅表现了有限范围的价值。巴伯强调，即

使抢占他人功劳的欺骗事件屡有发生，诚实依然

是科学家的本质特征；但诚实并不首先是科学家

个人美德的结果，而是制度化的科学结构的结

果。总之， “重要的伦理价值是内在于科学的，

但是我们不能期望从中得到合适的社会伦理，或

者为科学制度外的伦理选择提供动机”。①

（二）进化论引申出的伦理原则无效

朱利安·赫胥黎 （ＪｕｌｉａｎＨｕｘｌｅｙ）、沃丁顿
（ＣＨＷ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等生物学家曾假定：人类
价值可以从进化趋势的特点和方向中推论出来

———进化论的历史表现为一种向着理智、自我意

识、合作与对组织的忠诚发展的趋势，这些特征

曾有助于我们的生存，因此在进化过程中被选择

出来。威尔逊 （ＥＯＷｉｌｓｏｎ）也提倡从进化论
科学中推导出伦理规范：“我们关于生物学特性

的经验知识将允许我们在竞争性的进步标准中做

出最佳选择。”② 比如，生物界的利他主义行为

带来了适应性的有利条件，因而被选择过程所支

持；鼓励社会合作的伦理规范因增强了集体统一

性而具有巨大的生存价值，文化体系则允许这种

合作延伸出去超越亲缘关系。

巴伯指出，此类建议的困难在于进化显露出

相互矛盾的特征：合作与互助存在，但竞争性的

斗争同样激烈，因而可以从进化中推导出更为宽

泛的伦理结论。例如，赫伯特·斯宾塞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为生存而斗争
当作为资本主义竞争辩护的理由；托马斯·赫胥

黎相信与自然的残酷斗争恰好是人类应该追求的

对立面；尼采则认为进化论支持 “超人”理念。

与此同时，许多生态学家则认为，由于忽视了人

性与文化的特殊性，因而从进化论历史推导出伦

理原则的努力是无效的。辛普森 （Ｇ．Ｇ．Ｓｉｍｐ
ｓｏｎ）和杜布赞斯基 （Ｄｏｂｚｈａｎｓｋｙ）就曾经提出，
自我意识和反思性选择能力是人类与其他生物之

间的区别，即使过去的趋势已然清晰可见，但我

们依然拥有选择权去发起与有意识的选择目标一

致的新趋向。而许多哲学家则指出，从描述性的

前提推论出规范性的结果是不可能的。休谟曾讨

论过 “应该”的陈述不能从 “是”的陈述中推

导出来，因为它们是逻辑上不同类型的表述。Ｇ．
Ｅ．穆尔认为，任何试图从事实中推导出价值的
人都会犯 “自然主义的谬误”。安东尼·弗卢

（ＡｎｔｈｏｎｙＦｌｅｗ）和安东尼·奎因顿 （Ａｎｔｈｏ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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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ｉｎｔｏｎ）提出，进化的方向极其难以确定，即
使它是一个清楚的方向，我们也不能不管其结果

如何就预先赞成它。我们不得不通过独立的标准

去评价它，即无论我们在人类进化中发现的趋势

是什么，我们都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要继续坚持

或者试图改造它们。汤姆斯·内格尔 （Ｔｈｏｍａｓ
Ｎａｇｅｌ）主张，进化论可以解释我们反思性能力
的来源，但却不能解释凭借这些能力我们达到的

结果是什么。迈克尔·鲁斯 （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ｕｓｅ）则
认为伦理规范的具体内容不能从进化史中推断出

来，尽管支持社会合作的共有道德规则是适应性

的，但它们是偶然的进化史的产物，不是永恒的

原则。价值实际上是我们投射到世界的人类结

构，但是为了严肃对待它们，我们不得不相信它

们是客观的。“进化论的理论表明：道德实际上

是感觉的功能，但是它也表明我们必须有客观性

的错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道德是我们的基

因强加于我们的集体错觉。”① 巴伯认为，鲁斯

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一旦伦理规范是集体

错觉的秘密泄露出去，我们几乎不能期望它们的

社会效果能够持续下去。“进化论生物学不能既

建造又怀疑伦理原则。”② 因此，在巴伯看来，

以上分析表明，从以进化论生态学为基础的科学

中引申出伦理原则的尝试是无效的。

（三）科学以多种方式影响着伦理学

巴伯主张，虽然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都不能为推导出伦理原则提供一个自给自足的基

础，但是它们与伦理学存在着三个方面的联系：

第一，生物学和社会学给我们指出了由我们

的生理结构所引起的对人类行为的约束。人的选

择不能忽视界限，即由过去进化论所设置或由基

因程序、生理过程以及心理活动、社会压力所设

置的界限。即使许多选择对我们而言是开放的，

我们依然依赖许多不受我们控制的条件。

第二，科学越来越能提供可信赖的对决策后

果的评估。对后果的分析是伦理反思的重要组成

部分。成本－效益分析、风险－效益分析、环境
影响评估、技术评估和监管标准，都深深依赖于

对可供选择的政策决定的可能后果的科学判断。

由于对目标的选择并非一个科学问题，因此，对

达到目标的方式的选择就要求技术可能性的相关

知识，以及对直接和间接后果的估算。虽然科学

知识几乎不能完全摆脱价值判断或个人与集团利

益，但科学知识仍然是技术决策的基本组成部

分。

第三，科学有助于世界观的形成，而我们的

决策则生成于世界观之中。科学是关于世界和人

类地位的不断变化的看法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

解释各方面经验的哲学范畴的主要来源之一。我

们对实在的统一观点必须与科学发现和对人类潜

能的理解一致。虽然我们不能从进化论中推导出

一系列伦理原则，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关于时

间性、变化和所有生命形式的相互依赖性的新视

角。总之，伦理学不能从科学本身推导出来，但

科学知识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影响了伦理学。

二、哲学有助于澄清伦理原则

在巴伯看来，哲学能帮助我们澄清评价技术

选择的伦理原则。他认真审视了作为技术政策选

择原则的功利主义的长处和弱点，提醒我们思考

社会利益和个体权利的重要性；并深入分析了公

正和自由的概念，主张最重要的自由形式就是参

与影响我们生活的决策。

（一）义务论伦理学是功利主义的可替代性

选择

功利主义的核心原理是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

的善”，即应该选择导致以善胜恶后果的最大净

差额的行为。比如，杰瑞米·本瑟姆 （Ｊｅｒｅｍｙ
Ｂｅｎｔｈａｍ）认为善即等同于快乐，个人应该选择
能够导致快乐与痛苦最大平衡的行为。约翰·斯

图亚特·穆勒 （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Ｍｉｌｌ）主张幸福是比
快乐更为包容和持久的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们

则寻求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或者是个体福利

的总和，或者是主观偏好与可感知的满足的总

和。

巴伯指出，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主要来自两个

方面：一、大多数功利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善”仅仅用来指人类，而

且只适应于当前存在的人，通常很少考虑代际问

题。一般来说，最大的整体福利可以通过拥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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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福利的庞大人口而得到，因此，当后代被包

括进来以后，就存在着困难。二、在功利主义

中，与道德选择有关联的只是整体的幸福，而不

是幸福在人们之间的分配。比如，一个很小的少

数的消灭给大多数带来幸福，以致整体幸福增

加；部分社会阶层异常贫困，而国家整体收入却

能够增加。假如能够证明行为的间接后果会伤害

整体利益，功利主义就能够反对这些行为，但功

利主义并未找到不公正或不平等本身的内在错

误。

因此，巴伯赞同许多哲学家的观点：功利主

义原则必须由正义原则来补充。如果整体利益是

唯一标准，我们就能够评价一个很小的社会利益

的正当性———即使它需要巨大的不公平。但是，

如果正义是唯一准则，我们将不得不纠正一个很

小的社会不公———即使它是普遍的苦难或社会伤

害的结果。我们既要考虑正义，又要考虑整体利

益。同时，巴伯指出，当正义原则补充进来之

后，如果是小数目选择而且有一个较小范围的具

体目标的话，成本－效益和风险－效益分析将是
有用的方法。但是，今天大多数政治决策包含大

数目选择和宽广领域的影响，许多是难以甚至是

不可能量化的。平衡协调是多方面的，而且不能

以单一的单位来测量，或汇总起来作为数量总

值，它们包括高度多样的价值类型。因此，巴伯

建议，环境作用评估与技术评估方法允许更宽范

围的价值思考，藉此摆脱功利主义思想的某些局

限性。政策选择一般需要在无法比较的东西中进

行价值判断，因此，必须通过政治程序而不是通

过技术专家的形式化分析技术来做基本决定。

巴伯倡导一种替代性的伦理研究路径即义务

论伦理学———功利主义完全依据后果来做判断，

义务论除了计算后果之外，还强调义务和责任。

历史上，斯多葛派学者认为人们有责任去按照这

个世界的结构所表达的自然秩序、理性和道德秩

序去行动。犹太教和基督教要遵从圣经所揭示的

神圣法则。对康德来说，对自由和正义的要求基

于作为独立自主的和理性道德主体的个人的平

等，个体的人永远不应该仅仅被看作达到社会目

的的手段。因此，与功利主义强调社会利益相

比，义务论伦理学通常维护个体权利。即使是为

了有利的社会后果，基本权利也不应该被侵犯。

权利与义务密切相关，我的生活权利同时意味着

你有不侵犯我的生活的义务。而且，权利和义务

不是绝对的，不同的义务有着份量上的轻重之

分，当两种权利相冲突时，其中一个可能被优先

分配。在技术时代，政府掌握巨大权力 （比如通

过电子监控和控制信息），并且通常以对社会有

利为理由为这种行为进行辩护。因此，捍卫个人

权利事实上非常重要，可以保护少数人免于因大

多数人的利益而受到剥削。但是，在一个相互依

赖的生态世界，人类行为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极为深远，必须同时考虑保护个人利益和社会利

益，而且不存在二者结合的简单公式。在某些情

况下社会后果最重要 （如核武器），而在某些情

况下个人权利是主要问题 （如电脑操作者的保

密）。因此个人权利和未来社会利益很难协调一

致，正如关于人口增长的辩论一样。此外，巴伯

还建议同时使用对后果的宽泛评估 （通过包含非

量化标准超越功利主义和成本—效益分析）和捍

卫权利来避免绝对主义。

在巴伯看来，大多数关于正义的理念始于基

本的人人平等的假设。人人平等或者基于一个宗

教信念：在神的眼中每个人都是价值平等的；或

者来自于人类权利生而平等的信条或和谐社会秩

序的要求。那么，分配的公正则始于这一理念：

因为人生而平等，所以人必须被平等对待。与此

同时，不公正对待可以根据许多理由证明其正当

性：为那些特殊的贫困者和残疾者提供特殊供应

本身是不平等的，但它的目的是人人有机会过上

幸福生活；收入的差异可以作为生产效率的刺激

来证明其正当性，但是当今工业社会存在的巨大

不平等几乎很难为这种目的进行辩护。简言之，

仅仅当不公正对待有助于纠正某些其它形式的不

公正，或者它对于所有人的幸福而言必不可少

时，不公正对待才可以证明其正当性。为了维护

社会秩序，权利不平等是必须的，但通向权利的

路径可以是平等的。但是，巴伯强调，我们为了

其它社会利益而承受的不公平程度应该有一个限

度。如果技术将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如果全球资

源匮乏限制了用于分配的资源，那么，不公正问

题就会承担额外的紧急风险。因而他主张：“在

资源分配中面对人类基本需求时 （如食物、健康

和避难所———马斯洛需求理论的最低级），相比

在其它商品和服务的分配中，公平更具有令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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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价值。”① 因此，食物和医疗方面的公正应

当具有最高的优先权。

（二）参与决策是最重要的自由形式

巴伯指出，在所有对技术政策的评估中都包

含一种认知：它对自由的限制或扩展所达到的程

度。自由有许多形式，它以各种方式被政策决定

所影响。哲学家乔尔·费因伯格 （ＪｏｅｌＦｅｉｎｂｅｒｇ）
认为，自由可以表述为一个政府机构、一种约束

和一种活动之间的关系，它有一个一般结构：ｘ
从ｙ中释放出来去做 ｚ。当人们去捍卫自由时，
头脑中就有了特定类型的约束和活动。

在巴伯看来，自由具有消极与积极两个方

面。自由的消极方面即外部约束的缺失：从被其

他人或其他组织强加于身的压力或直接干预中解

放出来。洛克和英国早期自由政治哲学传统曾把

自由首先阐述为缺乏其他个体或政府的干预。自

由的积极方面就是选择机会的存在。个人的自由

程度是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许多选择的条件是

内在的，在替代选择意识、进行慎重选择的能

力、个人主动性和自我导向方面，人们之间有很

大不同。但是在对待公共政策时，我们需要关注

外在条件即政府结构，在其中人们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掌控自己的未来。自由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

面在任何社会秩序中都不可避免地相互关联。政

府是秩序和法律的根据，但是当政府限制某些行

动而使得其他行动成为可能时，它也是自由的工

具。政治自由的消极方面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如审查制度和任意逮捕，而其积极方面则是自我

决定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形式的政府，藉此，每位

公民都能在做决定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巴伯特别指出，在当代技术社会，为了保护

人们的健康、安全和幸福，政府干预的权力已扩

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与技术政策有关的自由形

式可以被积极地理解为参与技术决策的机会：第

一，参与市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达到市场效

率和社会公平的协调一致并非易事。效率的缺乏

在某种程度上伴随着使用税收来缓和贫富极端差

距，以及支持健康和福利政策以确保无人缺乏生

活必需品。政府行为在市场中比在其他地方需要

承担更多的干预。第二，参与政治程序。在现代

民主国家，公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对政治的

影响。但是，在面对复杂技术决策时，公民通常

感到无能为力。比如，核反应堆和有毒物质对人

类健康和安全的威胁就难以评估。这样的决定不

应该仅仅留给技术专家去解决，因为他们需要比

较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收益以及对不同政策进行评

价，这并不是纯粹的科学问题。赞成技术发展的

工业和政府机构通常比反对技术的机构拥有更广

泛的法律和科学资源。第三，参与关于工作的决

定。开展此类工作的机构非常广泛，它应该包括

这样的规定：使工人的声音能被听见，比如工

会、劳动管理委员会、生产合作社等。巴伯指

出，这三种参与形式在大型技术中比在中型技术

中更为困难。比如，核能是复杂的集中的，需要

巨额投资并承担异常危险，这就需要特殊的政府

监管和严格的安全评估。相反，许多形式的太阳

能是疏散分布的，地方就可以安装并管理，分散

化抵制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并有助于

多样化和地方控制。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权力

集中是必须。比如，地方政府要依靠工业增长来

增加税收总额，而在控制污染方面收效甚微，因

此国家对环境监管及能源保护的作用日益加强是

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国家层面上公民参与将更为

困难。

综上所述，在巴伯看来，科学与哲学是伦理

学的重要基础。从科学来看，虽然科学的内在价

值无法扩展为一般的社会伦理，从进化论生态学

引申出伦理原则也是无效的，但无可否认的是，

重要的伦理价值是内在于科学的。通过提供可信

赖的对决策后果的评估、形成关于世界和人类地

位的世界观等形式，科学都在影响着伦理学。从

哲学来讲，在功利主义与正义原则的相互补充、

社会利益与个体权利的相互平衡、消极自由与积

极自由的相互协调等方面，哲学能够帮助我们澄

清评价技术选择的伦理原则。在伦理学的构建过

程中，科学与哲学通过人类行为后果的评判标准

的选择、相互冲突的价值观的平衡等方式，为伦

理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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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

姚中秋

【摘要】学界对孙中山先生与儒家思想间的关系已有一定讨论。然仅从儒学立论，远不足以把握孙中山思想之历史意

义。迭经挫折而深思熟虑之后，因为独特的身份担当意识，形成清晰而坚定的道统自觉，方为晚年孙中山先生思想中

之最为突出者。本文尝试从孙中山革命－建国－立宪者的特殊身份，索解中山先生之道统自觉，略述此一自觉之文化、
政治后果，并探讨此一道统成就其现代肉身之可能方向。

【关键词】孙中山；道统；三民主义；五权宪法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９６－１１

　　学界对孙中山先生与儒家思想间的关系已有
一定讨论。然仅从儒学立论，远不足以把握孙中

山思想之历史意义。迭经挫折而深思熟虑之后，

因为独特的身份担当意识，形成清晰而坚定的道

统自觉，方为晚年孙中山先生思想中之最为突出

者。

若与影响百年中国历史之其他重要人物相

比，中山先生此一思想是极为突兀的。置于现代

中国文化、政治演变历程中考察，孙中山先生此

一自觉，及据此而展开之创制立法，实有为中国

文明存亡续绝之大功。没有中山先生此一道统自

觉，一以贯之的中国之道的传承统绪或已中绝。

因中山先生此一道统自觉，二十世纪中国文明演

进方未脱轨，尽管其后之政制并未完全依中山先

生之方略展开。

本文尝试从孙中山革命－建国－立宪者的特
殊身份，索解中山先生道统自觉之机缘，略述此

一自觉之文化、政治后果，并探讨此一道统成就

其现代肉身之可能方向。

民初立宪之去中国化趋势

朱子 《中庸章句序》曰：“盖自上古圣神继

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中经尧舜禹，

“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

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

道统之传”。圣圣相传，而成 “道体”之统。在

此，德、位合一，圣人为王者或王者之治国伙

伴。道在圣王之行事中，道在圣王所立之礼乐制

度中。

至孔子，则发生重大变化：孔子不得其位，

而删述六经。六经为圣王之道之文，孔子以文传

授弟子，而有经学。儒家士人以经学阐明圣人之

道，络续不绝，成 “道学”之统。惟战国时之制

度、为政，背此道而驰，以子学为本。而由此形

成之宪制，不论秦制、黄老之治，均不稳定，无

力塑造良好秩序。

至汉武帝，乃归宗道统，表彰五经，立五经

博士，并更化制度：皇权承认儒家士人守护、阐

明之道对政治之引领，由此证成其统治权之历史

和义理的正当性。这一道统亦非空言：经由选举

制度，儒家士君子掌握权力，而有 “儒家士大

夫”群体，且成为与皇权共治天下之治理主体，

“士人政府”由此成立。

此为汉武帝以来中国正统宪制之根本所系：

儒家士人守护、阐明道学，皇权仰赖、又保障道

学。名义上的统治权固然在皇帝，但儒家士大夫

凭借其关于道之知识，分享治理权。儒家士大夫

与皇权相制相维，道学与制度共同传承道统，由

此而有相对稳定之宪制和社会秩序①。

晚清立宪，此一整全秩序面临深刻危机。麻

烦不在立宪导致之虚君后果，因在共治体制中，

君权本已虚化。深层次的危机在于，西方知识系

统全盘引入，五经退居次要位置，甚至遭到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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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道学瓦解；在制度上，科举制废除，新式学

校兴起，所培养之新式官僚趋向于技术化，成为

所谓 “文官”“公务员”，“志于道”而担当社会

领导责任的儒家士君子、包括儒家士大夫群体，

渐行解体。

这立刻引发一个虽然隐晦、但十分严重的问

题：正在形成之宪制中，道安置于何处？承续道

统之主体是谁？清室退位之后，中国半个世纪的

秩序混乱，主要不是因为皇权消失，而是由于道

学体系瓦解、士君子养成与士大夫选举机制消

失，致使道统失去着落。

康有为的先见之明正在于，预料到新制建

立，政、教两分，道统必将悬空，因而倡设孔

教，在完全依靠技术化知识支撑的统治性政府之

外，另行建立一个教化性政府，维系道统于不

坠，从而保持中国文明之连续，维系社会良序。

然康氏主张之难题在于：孔子不是先知，儒家难

成宗教。故虽有三十年努力，康氏方案始终难以

实施。

张之洞同样表现出先见之明，而比康有为更

为审慎、明智，似乎把握到儒家中国之教化体系

的特殊性质。张之洞把重点放在教育上，故从

《劝学篇》开始，坚持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尤其是晚年主导设计的癸卯学制，坚持各级学堂

学生读经。“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

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

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

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

矣。安有富强之望乎？”① 张之洞希望以学传道，

其法相对可行，尽管后来的教育政制演变，未能

如此。

不过在晚清立宪过程中，道统传续问题尚不

十分突出，毕竟，皇帝仍在，而当时很多人误以

为，道统在皇权，宪法仅为一治理之术。确实，

在皇权制下，有皇帝在，不论有何文化、政治构

想，都可立刻找到第一推动力。但实际上，更为

重要的是，儒家士大夫群体当时仍在：立宪主体

本来就是儒家士大夫。

民国建立，道统传续问题乃趋于突出：皇权

不复存在，社会治理主体已难称儒家士大夫。民

国初建，掌握权力者约有三类人：留学国外、新

近返国之革命者，北洋系军政人物，这两者都不

是完整意义上的士大夫，因为他们都没有接受过

完整儒学教育；只有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绅士较

为接近儒家士大夫，也正是他们推动了革命派于

立国之后的 “保守化”。但在民国初年政治博弈

中，立宪派在地方或有一定控制力，在中央政治

舞台上则相对边缘，且随着政治格局剧变，其影

响力持续衰减。

事实上，民国成立之初，随着儒家士大夫与

皇权秩序解体，以及革命引发的激进主义文化思

潮的冲击，已出现总体秩序之混乱。对此，即便

革命党人如黄兴、章太炎等，也忧心忡忡，由此

而有革命党人回向道德之转向，蔡元培等人成立

“进德会”等组织，试图重建道德。这种社会层

面上的努力是必要的，却是肤浅的。国民道德混

乱仅为表现，深层次因素在国家精神迷失，也即

道之悬空。

皇权已去，经学崩解，士大夫消散，新知识

传入，国家将循何道而行？这是百年中国始终面

临，却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问题。而革命党人，

除孙中山先生等极少数例外，满清覆亡以来绝大

多数思想和政治精英也没有道之意识。这一点，

构成现代精英与儒家士大夫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在这种盲目背后，可见去中国化之信念：形成于

西方的宪政制度，是一套先进的、普遍的、且完

整的治理技术，可通用于中国，并可做到药到病

除，立刻解决中国面临的全部困境。政制、宪政

可重建整全秩序，这是一种流行百年的信念。有

此信念，道当然是多余的，尤其是中国之道。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及当时主张宪政之大

多数人，就已形成这种去中国之道的西方制度迷

信。他们把政治作为解决全部问题的关键，故专

注于宪政制度问题之探究、辩论、构建。

相比较而言，康有为与其同道更为深谋远

虑。他们认识到，共同体必有其道，只有上道，

政制才可正常运转，才可期待良好秩序。故他们

不仅积极致力于宪法设计宪制，更致力于把宪制

纳入道之中。其方案是：孔教入宪，以宪法确立

国家精神。康有为在 《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

７９

① ［清］张百熙、荣庆、张之洞： 《学务纲要》，舒新城

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６１年，第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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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款：“以孔教为国教，惟蒙藏则以佛教为国

教。”① 其具体措施有：

一、崇体制。总统与行政官、地方长吏，春

秋及诞日大祭，朔望祠谒，学校奉祀，皆行三跪

九叩礼。

二、立学设学位。大中小各学皆诵经，大学

设经科，授以学位，俾经学常入人心，其学校特

助以经费。

三、立教会。国家特保护而助以经费，或设

教院专司宏导。②

康有为也提议设立 “学士院”③，此或为蒋

庆三院制中通儒院之先声。康有为又提议设立

“国民大会议”，全国每县举一人，其主要职能有

三：“修正宪法，割让国境，选举总统”。④这与

孙中山先生国民大会构想颇为接近。

总之，康氏宪法构想是 “厚的”，宪法不仅

构建政体，也范导国家精神。故以宪法确立国

教，国教渗透政治生活各个环节，以引领政治，

塑造社会。但在当时，生成于西方一神教建制化

教会经验中的政教分离原则，已随着西方宪法理

论传入中国，且被知识上基本上已为西方征服的

立法者所接受，康氏方案自然遭到排斥。

梁启超的方案比乃师温和一些。他于民国初

年草拟之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十五条曰：

“中华民国以孔子教为风化大本。但一切宗教不

妨害公安者，人民得自由信奉。”⑤ 梁启超对此

有专门解释：

本宪法既从各国通例，将各种自由悉为列

举，信教一项，不容独遗。然比年以来，国人多

误解信教自由之义，反成为毁教自由。孔教屡蒙

污蔑，国人固有之信仰中坚，日以摇动削弱，其

影响及于国本者非鲜。故以为即将许信教自由之

事实，列入宪法，同时亦宜将崇仰孔教之事实，

一并列入也。⑥

梁氏这一态度引人注目。康有为倡设孔教，

梁启超曾坚决反对，１９０２年作长文 《保教非所

以尊孔论》。在回复康氏批评的信中，梁启超更

指出：“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

学说变其思想 （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

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合新世界者多矣，而更

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⑦ 梁氏于孔子多有

不满，同期所撰 《新民说》与此同辙，对儒家之

德论予以严厉批评。

民国以后，梁启超的态度发生变化：仍反对

立孔教，故未参与发起孔教会，但明确尊孔。

１９１５年１２月，梁启超发表 《孔子教义实际裨益

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其中说：

“盖中国文明，实可谓以孔子为之代表……吾国

民二千年来所以能抟控为一体，而维持于不敝，

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轴。”⑧ 基于这种想法，梁

启超希望以孔子之教为风化大本。与康有为的国

教构想不同，这仅为一宣示性条款，并未落实于

实质性制度。

北洋系也试图重建秩序，民国二年十月通过

之 《中华民国宪法案》第一九条本有 “国民教

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条款。看得出来，

此草案拒绝了康有为之国教提议，而大体上接近

于梁启超之温和构想。或者可以说，又退一步，

从国家层面，退居于国民教育层面。

然而，即便这样的表述，也未能通过。因为

文化政治舞台之主角已发生重大变化：新式学堂

建立、科举废除近十年，现代知识分子群体逐渐

成形兴起；因为革命，儒家士大夫群体的影响力

急剧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具有革命精神的大量政

治新贵，而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也在发生影响。

故立法机构成员之思想观念趋向激进化，在宪法

起草过程中，反对意见占较大优势。１９２３年，
此宪法草案通过时，孔子之道条款被删除⑨。

这一事件极有象征意味，可清楚呈现当时立

宪者之文化政治立场。纵观同时期立法机构起草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康有为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１０
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８１页。

同上，第８３页。
同上，第７９页。
同上，第７３页。
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

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５２页。
同上，第２５２页。
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丁文

江、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第２７７—２７８页。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三，氏著：《饮冰室合

集》第４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 （据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６
年版影印），第６０页。

关于立宪过程中孔教议题之争论，可参看李富鹏：《共

识与争议：天坛宪草之孔教入宪的发生机制与规范结构》，《中

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

的宪法草案与民间学者自发拟定的宪法案①，基

本在欧、美、日既定体制中打转。宪法的政治宣

示、权利条款、政体设计等内容，几乎全部抄

袭。延宕十年、最终于１９２３年通过之 《中华民

国宪法》，不过是列国宪法条文之杂凑而已，几

乎看不出中国治理之道的任何痕迹。

由上面简略回顾可见，满清覆亡之后，民国

初年持续十余年之立宪运动，带有明显的非中国

化倾向。精英群体的思考完全被欧美、日本、苏

俄等外来的政治、宪法观念、制度所支配，对数

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国治理之道视而不见。同时兴

起的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对此更予以价值上和

知识上的摧毁，比如 “古史辨”运动从根本上摧

毁经，经学大厦倾塌，这与去中国化的立宪政治

互为表里。

１９２３年宪法之所以不能生效，去中国化也
许是原因之一。而这部宪法若真生效，也只能让

中国政治偏离中国之道。所幸，天生中山先生，

力挽狂澜，几乎以一人之力，扭转这一宪法的去

中国化趋势。

孙中山先生之道统自觉

就在１９２３年北洋政府主导之无中国性之中
华民国宪法通过之时，中山先生已具有明确的道

统自觉，此正为孙中山先生超绝时人之处。

关于孙中山与儒家思想间关系，学者已有一

定研究②。概括而言，孙中山早年接受过儒家经

典教育，虽不算完整，但足以了解儒家核心思

想；早期革命活动多依靠东南沿海民众组织之会

党，此辈身上中国传统保留得相当完整。这让中

山先生对儒家始终有温情态度③。不过，在准备

革命及辛亥革命前后，中山先生最多只是零星援

引一些儒家话语。

惟到晚年，具体地说，约在第一次护法战争

后，主要在１９２０年代，也即人生最后几年，中
山先生才有明确的道统自觉。其最为重要的表述

如下：

我们中国有一个立国的精神，有一个自尧、

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

相传的正统思想，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道

统，我的革命思想、革命主义，就是从这个道统

遗传下来的。我现在就是要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

道统，就是继续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历代祖宗遗传

下来的正统精神。④

如此直白的道统承担意识，在现代思想和政

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或许可以这样说，孙中山

晚年思想最为引人注目之特征，不在于援引儒学

观念，而在于其明确地标举中国道统⑤。

道统与儒学是两个相关联、但大不相同的概

念。依韩愈 《原道》，到孟子，道统中绝。据朱

子 《中庸章句序》，道体传承之统绪，至孔子一

转而为道学之传承⑥。故道统可有道体之统与道

学之统二分。孔子之前的圣人为圣王或圣臣，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

１９７—４６３页。
比较重要的论述如：章开沅：《从离异到回归———孙中

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历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期；姜义华：
《孙中山晚年对于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

扬》，《广东社会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６期；姜义华： 《对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的接续与超越————孙中山晚年褒扬儒学理路

试释》，《史林》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罗耀九、高常范：《儒学对孙
中山思想的影响》，《学术月刊》１９９６年第１１期；李吉奎：《孙
中山晚年文化思想中对传统的因袭》，《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
第５期。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姚中秋： 《国史纲目》，第４６５—
４６６页。

此为蒋介石的记载。转引自李侃： 《孙中山与传统儒

学》，《历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５期，第９１页。戴季陶的记载不
同。孙谓：“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

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

思想来发扬光大的。”孙还重复说了一次，戴指称孙自认为是中

国道统的传人。参见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上海：

民智书局，１９２７年，第４３页。
罗义俊较为深入地分析过孙中山的道统意识：“中国历

史文化有一个一脉相传的统绪。孟子首倡由尧舜禹汤而至于孔

子的圣圣相承系统，韩愈承之而定道统之说。其后续有添说，

兹不论。但可以肯定，道统观念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观念，意

义丰富深远，却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所反感，除新儒家中少数

几个人外，几乎无人正面敢说。然而我发现，道统观念竟肯定

性地贯串在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中。”他主要认同中山先生

之认同中国道统与肯定家族宗族的亲缘聚族的国族主义。参见

罗义俊：《中国道统与国族主义———孙中山民族思想的文化诠

释》，《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

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

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

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

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

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宋］朱熹撰：

《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
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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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位合一，有圣人之德，又有王者之位，故其

道畅行于天下。孔子不得其位，删述六经，创立

儒学，终不得其位，其道不能行于天下，至少自

己生时不能，几百年后才经汉武帝之道统自觉，

而由儒家士大夫群体行道。《孟子·离娄下》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 《春秋》作”，

仿此可说，圣王不再而有儒学。

上引孙中山之话语，直追圣王的道体之统。

这构成本文讨论的主题：中山先生之道统自觉。

仅从儒学角度讨论中山晚年思想是远远不够的。

须超越儒学，回溯至德、位合一的圣王之道统，

以探究中山晚年心曲。

革命前与民国建国时期的中山，确实并不排

斥儒家之学，也确实广泛运用儒家观念，用以阐

释自己的革命思想，如援引古典革命理念，以为

自己革命之理据。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也与儒

家思想关系密切。但是，一零年代末之前的中山

先生，并无整全的道统自觉。据此可理解中山先

生在民国创建过程中之种种作为：《中华民国临

时约法》为中山先生长期坚持，但其宪制基本照

搬自美国，不见中国元素。以中山先生晚年构想

之五权宪法与之相比，两者完全不同。由此可

见，中山先生思想到晚年有一巨变，亦即，从一

般地援引儒学资源到道统自觉。

中山先生何以会有道统自觉？可轻易辨析出

若干一般环境因素：

首先，民国建立过程之崎岖，个人保卫民国

所遭受之连串失败，迫使中山先生反思自己的革

命纲领和策略。由此而有 “保守化”转向，从激

进革命立场转回，接续中国文明脉络①。

其次，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之激进倾向，

对晚年中山先生有所刺激。中山先生长年生活于

海外，对西方思想、制度、社会、文化有深入理

解，全盘西化是他断然不能接受的。而刚刚成长

起来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日益激进的文化立场，

让中山先生心怀忧惧，《三民主义》系列演讲中，

对当时所谓 “新青年”之激进文化立场，持严厉

批评态度②。

最令他担心的还是新兴知识分子之心态。中

山先生多次提及王宠惠最初接受自己的五权宪

法、而在留学美国接受博士教育后反而否定的例

子③，以说明断章取义的西方之学是如何遮蔽新

兴知识分子之理智的④。在孙中山看来，照抄西

方模式不可能为中国构建可行且良好的制度。而

且，中国也没有理由照抄了。

再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后果，刺

激中山先生深思西方文明之内在缺陷，而有中国

意识之觉醒。在此之前，中山先生已意识到西方

文明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财富分配不平等，而倡

导民生主义。但此时，中山先生的思考主要在制

度，后来他也发现欧美政治宪法制度之缺陷。第

一次世界大战则暴露出西方文明之根本缺陷，令

中山先生在反观中国时，得以发现中国文明之伟

大处。这方面的表述在 《三民主义》演讲中随处

可见⑤，其中较为重要的看法是：西方为霸道，

中国为王道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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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现代中国不少思想和政治人物都有由激进而保守化的思

想转向，参见姚中秋：《激进与保守：二十世纪中国史的基本线

索》，《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４年８月上。
比如，孙中山说：“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

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

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

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
放弃。”《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孙中山全集》第９卷，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４３页。

参见 《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５卷，
第４８９—４９０页。

孙中山说：“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

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于那次义和团

失败以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

一天高过一天。由于要崇拜外国、仿效外国，便得到了很多的

外国思想；就是外国人只才想到、还没有做到的新思想，我们

也想拿来实行……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因

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

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３１６—３１７
页。

比如，孙中山明白指陈：“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

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象英

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为什么从前的地位有那

么高，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从前已经讲

过了，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

天。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

“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

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

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 《三民

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关于这一论述之形成过程，参见姜义华：《论孙中山晚

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广东社

会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５期。另可参见章开沅：《王道与霸道———试
论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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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中山先生相信，中国人完全可以超越

西方，走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明建国之路。中山

先生正是这样解释自己何以坚持五权宪法的：

我们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所主

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已

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

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

“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①

中山先生相信：“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

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

大责任。”具体地说，就是 “用固有的道德和平

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

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②。在中山先生看来，

这是中国的天命③。中国人欲膺承天命，须创制

立法，由此而有道统自觉。

与同时代人相比，中山最重要的历史意义也

正在此一道统自觉。此为中国文明之万幸，亦为

中山超迈时人之处。以下对比孙中山与当时同样

积极守护中国文化之人士的思想境界之别。

康有为早在戊戌变法时就倡议设立孔教，进

入民国后，康并自行设立孔教会，同时积极推动

孔教成为国教。可见在康氏论述中，孔子始终是

中心。早在 《孔子改制考》等反经学的经学论述

中，康有为就把孔子塑造为教主，康有为本人希

望成为现代孔教之教主。他希望模仿西方，在现

代中国建立一套孔子之教的教化机制，且只是一

套教化机制。一直到民国成立后，这也是康有为

关注的焦点。由此可见，康有为始终以儒家士人

的身份思考、行动。

因为这一点，康有为始终缺乏政治主体意

识，缺乏自我创制立法之抱负，而一直在寻找有

可能制度化自己构想之王者：清末，他把希望寄

托于光绪帝，成为坚定的保皇派；入民国，他把

建立孔教为国教的希望寄托于每一个依靠实力上

台的当权者，袁世凯乃至于张勋等。这让康有为

在政治上不断出丑，孔教也因此反复蒙羞。

就在中山产生道统自觉之时，受第一次世界

大战西方文明遭受之破坏所刺激，不少贤达都在

反思新文化运动之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情绪，重新

认识中国文明之世界意义。尤其重要的是，以梁

漱溟先生掀起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和张君劢先生

作为论战一方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为标志，现代

新儒学诞生，拓展出一个广阔的知识领域。

但是，上述这些贤达之思考、论说，基本集

中于学与教层面，也即中国哲学之创造、儒学思

想之创发、文化主体性之确立等，较少进入社会

治理领域，没有在学、教与宪法、政治之间，建

立起有效的联系。惟独中山产生道统自觉，他注

意到了道德、文化问题，但更有政之创制。

为什么是中山先生？也许是因为中山先生之

独特身份：中山先生终究是自觉的革命家、自觉

的建国者、自觉的立宪者。这是中山先生独特的

身份，哪怕在野，中山也有坚定的自我肯认④。

这一点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具有的，不论是成长于

传统秩序中的康有为、张之洞，还是发展现代新

儒学的梁漱溟、熊十力。正是这一独一无二的身

份和身份的自我肯定，让中山先生产生了道统意

识。

道统不限于学统、教统，道统是整全的。除

了学、教，道统还呈现于礼乐制度中，支配社会

领导阶层的心智，塑造其行为模式。康有为以士

人自居，故集中于孔教；中山先生的视野却更为

开阔，故中山先生所述道统之传为尧、舜、禹、

汤、文、武、周公、孔子。在这里，重心在圣

王：尧舜是创制立法者，禹是建国创制者，汤、

武是革命、建国、创制者。中山先生的身份或者

说身份自我认识，与汤、武相近，而大不同于孔

子。

中山先生之行事，颇有类于上古圣王者：其

一心投身革命，固不必论，中山先生明确地自比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
３１４页。

同上，第２５３页。
“因为天生了我们四万万人，能够保存到今日，是天从

前不想亡中国。将来如果中国亡了，罪恶是在我们自己，我们

就是将来世界上的罪人。天既付托重任于中国人，如果中国人

不自爱，是谓逆天。”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

第９卷，第２１９—２２０页。
如中山先生于困顿时期撰 《孙文学说》谓：“夫事有顺

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

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

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 《孙中山全集》第６卷，第２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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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汤武革命①。中山先生作于 １９１７—１９１９年的
《建国方略》，更可见圣王之建国规模：《孙文学

说———行易知难 （心理建设）》发明 “行易知

难”之说，类似周文王之演 《易》； 《实业计划

（物质建设）》构建一个宏大的国家物质建设计

划，类似禹之平治水土； 《民权初步 （社会建

设）》引入西人会议制度以形塑公共生活，类似

周公之制礼作乐。如此完整、细致的建国构想，

在现代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或许可以说，晚近中

国一百多年，中山先生是真正的建国者。

正因为有完整的革命、建国、创制意识，中

山先生才能越过孔子，直追尧、舜、禹、汤、

文、武、周公，在援引儒学资源之外，更明确标

举道统。中山先生之抟聚中华民族之努力、民生

主义之经济建设计划、五权宪法之政制设计以及

其道德建设规划，只能统合于整全的道统，是儒

学所无法完全涵摄的。或许其深度不足，但中山

先生思想之广度远超现代史上所有思想和政治人

物。

以主义承载道统

中山先生行事不同于当时诸贤者在于，在大

转型时代，力倡 “主义”，以三民主义承载道统。

而以主义凝聚力量，诚为建国时期之有效工具。

纵观甲午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以 “主义”指导

政党、驱动革命、引领建国、立宪、创制，中山

先生得风气之先。

康有为、张之洞等人是没有 “主义”的，中

山先生是革命者，而他们是保守主义者。他们触

及到现代国家构建的所有问题，人心、政制、法

律等，但其思考方式仍然是士人式的，现代元素

被嵌入德、礼、政、刑的儒家秩序结构中，并各

得其所，因而根本不需另外提出 “主义”。他们

期望中国社会实现一次平顺的转进。

然而，帝制终结，学统断裂，以致政统断

裂，延续两千余年之整全的文化、社会、政治秩

序彻底崩解，中国面临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秩序重

建。这就需要一个能向国民展示希望之纲领，以

凝聚、塑造秩序重建的主体，并鼓舞他们积极行

动。秦汉以来的革命者都曾构建过这样的纲领，

通常新兴宗教，在现代则只能借助 “主义”。

面临同样的情势，北洋系军政实力派没有

“主义”，因为他们不是革命者，甚至缺乏政治意

识。梁启超评价李鸿章 “不学有术”②，这一评

价更适合袁世凯。梁启超也曾断定袁世凯不是政

治家，对现代政治运作缺乏理解，“绝对的不肯

信世界事物有所谓原理原则者”③。北洋实力派

痛切地认识到，当时新建立的政治秩序缺乏根

基，难以运作。但限于知识匮乏，他们无从构建

具有历史纵深感和道德感召力的 “主义”，构想

解决问题的整体方案，而只能从技术上修修补

补。因此，他们没有能力塑造、凝聚文化政治主

体，也就只能听任秩序继续崩塌。

当民国初年秩序真空之际，新兴的现代知识

分子倒是热衷于引入西方各种主义，一时间，主

义纷呈。不过，这些知识分子只是引入他人之主

义，而缺乏思考与转化能力。同时，现代知识分

子基本处于社会结构边缘甚至之外，此为现代知

识分子与生俱来之基本特征④，故其对各种主义，

仅限于学理的玄想和茶杯中的辩论，而无力实践

之。

中山先生在现代中国第一个创制了自己的主

义———三民主义，且以此号召国民，建立践行三

民主义之政治团体———强有力的主义型政党，以

之作为革命、建国、创制之主体。

中山先生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

甚早，中国同盟会就以此相号召。不过，此三民

主义相当简略，其政策主张也多出自欧美：民族

主义纯就国内政治秩序而言，所谓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民权主义只是建立普通意义上的共

和制度，其宪制基本上是外来之三权分立；民生

主义仅限于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再分配政策，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１０年，孙中山对在美华侨解释：“革命者乃圣人之事
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某英

人博士曰：‘中国人数千年来惯受专制君主之制，其人民无参政

权，无立法权，只有革命权’，‘中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则必

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观之，革命者乃神圣之事业，天赋之人

权，而最美之名辞也。” 《孙中山全集》第 １卷，第４４１—４４２
页。

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一名李鸿章）》，《饮

冰室专集》之三，氏著：《饮冰室合集》第６册，第４页。
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四，

氏著：《饮冰室合集》第４册，第１４页。
关于这一点，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１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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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财富分配严重不均①。依靠这一三民主义，

中山先生率领革命党人推翻满清，并与其他各派

合作，建立民国。但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设定

之宪制，只是美式宪制之简化版，虽然其中有中

山先生不得已而迁就之因素②。

迭经护法之挫折，中山先生认识到，面对未

完成之建国创制之事业，需重新建立在中国继续

创制立法之政治主体，乃重构三民主义，重建中

华革命党。及至后来，受苏俄革命启发，改组国

民党，强化主义，以继续革命、立宪、开国事

业。

中山先生晚年阐述三民主义，其格局已大不

同于此前：不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抑或民生

主义，其论说均在中西对比框架中展开，而五权

宪法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凡此种种，正是道

统自觉之体现。因为道统自觉，晚年孙中山的三

民主义具有了更宏阔的世界视野，也具有历史纵

深感。

道统自觉之后的民族主义将中国置于中西文

明会通与人类命运的框架中思考。中国确实面临

危机，不能不求生存，不能不 “抵抗强权”，这

是 “顺天行道”③，故需要自强的民族主义。这

种民族主义的立足点是文明之自我肯定，自强的

方法是自我更新、提升，亦即保守既有的好东

西，学习自己所缺乏的④。 “恢复我一切国粹之

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

驾齐驱。”⑤ 中山先生是开放的，这一点一以贯

之；但道统自觉后的中山先生在开放的同时，更

为重视另一维度：保存或恢复中国文明自身。

这一点让始终坚持革命的中山先生，毫无激

进主义倾向。笔者在其他地方分析过孙中山处理

宗族与 “国民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构建”间关
系的智慧⑥，中山先生相信，面临国民国家构建

任务的中国，完全可 “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

义”⑦。中山先生也指出，中国需发扬光大自身

固有的道德，恢复固有的智力和能力，也需坚守

中国固有的社会治理之道。就后一点而言，中山

先生特别重视 《大学》八目：

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

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

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

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

《大学》中所说的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

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

平天下止。象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

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

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

存的。⑧

中山先生认识到 《大学》治理之道的高明之

处。只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山先生没有从这一中

国特有的政治哲学发展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但

在新民权主义中，中国之道已有清晰呈现。

道统自觉之后的民权主义立足于有关中国文

明独特性的两个判断：中国圣贤早有民权思想，

中国人向来是自由的。故革命目的不是争自由、

争平等，而在于争民权，亦即，让国民能够普遍

参与治理，从而造成国族之坚固团体⑨。

为此，需作权、能之两分：政权在民，此即

体现民权，具体制度形态是国民大会瑏瑠；治权在

政府，具体形态就是五院制安排。此一双层设计

颇得 《礼运篇》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大

义：天下为公在现代宪政制度中落实为国民大

会；具体治理事务则由贤能承担，类似于传统社

会的儒家士大夫。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２８８—
２８９页。

关于孙中山与临时约法之关系，可参看臧运祜：《孙中

山与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关系纵论》，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

２２０页。
比如，孙中山说：热爱和平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义

的真精神。我们要保守这种精神，扩充这种精神”，“我们现在

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参见 《三民主义·民族主

义》，《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２３１页。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

２５１页。
姚中秋： 《道统、儒家与宪法秩序》， 《清华法治论衡

（第１７辑）：宪制与制宪 （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２５—２６页。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
２３８页。

同上，第２４７页。
同上，第２５４—２８３页。
参见闫恒：《儒家治道与民国宪法刍议———政治宪法学

视角下的国民大会》，杜维明、姚中秋、任锋等著，任锋、顾家

宁编：《儒家与宪政论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该文分析了国民大会作为虚君之宪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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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考试院就是至关重要的。中山先

生高度肯定儒家中国之考试制度①，在叶夏声据

中山先生之意所拟宪法草案②中，考试院居五院

之首。中山先生设想的考试制度是全覆盖的，覆

盖政务官，而不止是事务官。正是这一制度让中

山先生构想的政府，具有士人政府的某种品质③。

既然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当同样强有力的监

察院就是必要的，它可以制衡其他四权④。

至关重要的是，在此宪制设计中，人民与政

府之间不是对立的。这一点大不同于西方，而具

有浓厚的中国品质。西方宪法设计总隐含着对政

府或者说国家权力的不信任，故制度设计重点放

在防范其滥用权力⑤。然而，中山先生的宪法设

计却旨在构造 “强有力的政府”， “要政府有很

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⑥。确保这一点的制度

安排是：国民大会代表民权，国民行使特定权

力。五院在其指引下，承担治理功能。由此，人

民常态地内在于权力结构中，而非外在于与政府

之两相对峙中。

冠以国民大会、嵌入考试权、监察权之后的

五权宪法，可谓从中国自身治道生长出来的宪

法。固然，中山先生设计此一宪法，受启发于欧

美三权分立制衡制度，但其中隐含的政治大义，

并非西方的，而是中国的。如钱穆先生所总结

者，国民通过考试制度而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

“直接民权”，由此形成政治上的 “政民一体”⑦，

而有积极有为的政府。

在构想、解说这些民权思想时，中山先生深

入阐明宪法设计须在中国文明脉络中进行之大

义：

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

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

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

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象仿效欧美的机

器一样。欧美的机器，我们只要是学到了，随时

随地都可以使用。譬如电灯，无论在中国的什么

房屋，都可以装设，都可以使用。至于欧美的风

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

国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象学外国的机器

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

大错。虽然管理人类之政治法律条理，也是一种

无形的机器，所以我们称行政组织为机关。但是

有形的机器是本于物理而成的，而无形的机器之

政治是本于心理而成的……管理物的方法，可以

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

……至于欧美的政治道理至今还没有想通，一切

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

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

新想出一个方法。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

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⑧

值得注意的是，愈到晚年，中山先生愈加坚

持自己构想之五权宪法方案⑨，这恐怕正缘于其

日益强烈的道统之自觉。从根本上说，道绝不止

是学，道须落实为社会治理制度，尤其是宪法制

度，又可做到道行天下。着力于通过创制立法、

构造中国文明之道上的宪法结构，正是中山先生

晚年见识超迈康有为，也凌越现代新儒学之处。

民生主义最初受启发于欧美之社会主义思

潮，但在道统自觉之后，中山先生再三强调，民

生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这

两种源起于欧美之主义，均以物质为重心，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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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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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最好的考试制度》，《孙中山全

集》第５卷，第４９６页。
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

５９０—５９６页。
钱穆分析过中山先生考试制度设想之历史渊源及其宪制

含义。参见钱穆：《选举与考试》，氏著： 《政学私言》，北京：

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３１页。
对监察院制度的较好分析，参见聂鑫：《中西之间的民

国监察院》，《清华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孙中山明确反对这一点：“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是

由于从前崇拜皇帝的心理，一变而为排斥征服的心理。从前崇

拜皇帝的心理固然是不对，现在排斥政府的心理也是不对的。

我们要打破这种不对的心理。”参见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３２７页。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

３４６—３４７页。
钱穆： 《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氏著： 《政学私

言》，第１１６页。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

３２０页。
关于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演变之历程，可参看臧运祜：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 《史学月刊》２００７年第８期。
其中指出：第二次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发展

到与其三民主义并列的地位。在孙中山的全部 “遗教”中，特

别是１９１９年之后，“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率皆形影相随，互
相联系”。“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实互相关联，互相为用。“无

五权宪法，则三民主义失其驱壳，无三民主义，则五权宪法失

其灵魂。”



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

社会中划分阶级，主张阶级之间相互斗争；而民

生主义以社会为重心，而主张互助①。因此，民

生主义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和平手段②。中山

先生进一步提出，对民生主义来说，更为重要的

是生产：“统一之后，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

发达资本，振兴实业。”③ 接下来，中山先生专

门从工业组织等方面讨论生产问题。这样的民生

主义已对接上大禹之 “正德利用厚生”（《尚书

·大禹谟》）与孔子的 “富之” （《论语·子

路》）之教。这样一个积极致力于 “养民”的国

家，与 “政民一体”的治理之道是连贯的。

总之，中山先生晚年阐述三民主义，道统已

涵濡其中，而构成其魂气。中山先生本乎尧舜禹

汤文武周孔相传之道，与孔孟宋明儒之思想④，

设定三民主义之取向，构想中国之根本制度、政

策。

这是一种独特的主义。现代世界各种主义，

也即各种现代意识形态，如沃格林所说，多有

“灵知主义”倾向⑤。它相信，各种意识形态构

建者相信自己的理论是真理，透过这些真理，可

终极性地解决所有问题，历史将被终结。中山先

生批评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灵知主义。

他们都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那就是从西

方传入的观念和制度。只要全盘引入欧美制度，

中国历史将会终结。在终结历史之真理、也即各

种先进观念面前，在历史终结的前景面前，中国

文明是毫无意义的，或者只是需要通过斗争予以

克服的障碍。因此，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充满着道

德激情和历史使命感，展开对中国文化的大破

坏。

中山先生私人信仰基督教，却没有丝毫现代

“灵知主义”气息。中山先生固然倡导一种主义，

却没有陷入灵知主义的陷阱。可以说，三民主义

是反灵知主义的主义：中山先生旨在以三民主义

发动新革命，建立新宪制；然而，这个新宪制却

带有浓厚的旧风貌：这个新宪制穿越文明断裂

期，接上刚刚被抛弃、余烬未息的中国治理模

式。三民主义对于将要确定的宪制之正当性的论

证，也是完全中国式的：文明的延续。三民主义

驱动的革命不是让中国死而新生，而是让中国

“恢复”———这个词在 《三民主义》演讲中反复

出现。三民主义内含的宪制之所以值得追求，不

是因为其为绝对的善，而是因为其中的根本精神

和重要制度，中国古已有之，今天以新的形态再

现。在中山先生心中，通过三民主义革命，中国

宪制将重回正道———而这，正是古典革命之基本

性质⑥。

中山先生因此而对中国文明有存亡绝续之

功。民国初年各路精英们设计的宪法，在去中国

化的道路上狂奔，中国文明已处中绝危机；而中

山先生以中国之道灌注三民主义体系，这套三民

主义体系让中国重新入道，中国之道得以在世间

寻机构建其活的制度形态。

这样，三民主义就具有奇异性质：它从似乎

正在通往终结的西方化的普遍历史中出走，自觉

担当复兴中国文明之责任。中山先生本人有过一

次出走，又有一次回归。这不是因为中山先生以

为中国与西方不同，而是因为中山先生认为西方

的制度其实并不完善。中国现实制度远不能让人

满意，但中国之道依然是有效的，与西方相比是

卓越的，对中国来说是合适的。于是，中国之道

成为中山先生的立足点。在这个立足点上，中山

先生大胆而自信地展开其宪法设计，历史地形成

的种种制度成为其解决问题的活的资源。由此形

成的宪法方案，正是中国之道的现代肉身。

结　　语

历史地看，三民主义确实有 “为往圣继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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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
３５５—３７７页。

同上，第３７７—３９４页。
同上，第３９１页。
孙中山曾说：“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

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社会改造本导于

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其说民主、尊民生之议论，见之

于二程语丝。仅民族主义，我辈于孟子得一暗示，复鉴于近世

之世界情势而提倡之也。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

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

也。”《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５３２页。
或者 “诺斯替主义”（Ｇｎｏｓｔｉｃｉｓｍ），关于这一认知方式

的讨论，可参见 ［美］沃格林： 《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

《灵知社会主义》，［美］沃格林著，张新樟、刘景联译：《没有

约束的现代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关于古典革命性质之分析，参见姚中秋：《华夏治理秩

序史·天下》第 １卷下册，海口：海南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４５３—４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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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气象，不过，其历史的展开，似乎未收

“为万世开太平”之功。然而，责任不在孙中山

先生。

中山先生以中国之道自觉灌注三民主义，焕

然一新的三民主义成为中国宪法设计之驱动性力

量。经戴季陶 《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之阐

发，国民党对中山先生之道统自觉有所认知，蒋

介石也有传承之自觉①。因而，中山先生之后，

通过三民主义之激励、引领，国民党凝聚为一个

具有足够道德意识的革命团体，作为立宪和治国

之主体，依照中山先生的宪法设计，推动宪制构

建：通过历次 《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五权宪

法大体落实；至１９４７年 《中华民国宪法》，五权

宪法更趋完善，表示 “天下为公”、国民普遍参

与之国民大会也开始运作。

然而，光有这样的政治架构，道不足行于天

下。三代圣君贤相承续道统；汉武帝复古更化之

后，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同承续道统。此一历史

经验显示，道统之承续有两个条件：首先有道之

学，以阐明大道，灌注于整个知识体系中；其

次，以道学养成士君子，在政府、社会中担当治

理之任。宪法制度需以这两者为数轴，才能有效

运转。

中山先生以后的国民党，及其所驱动之政

府，却始终没有解决道学维系与士君子养成这两

大问题。历史的变化反而是反向的：蔡元培废止

学校读经和大学经科，由此导致中国之道学传统

断裂，现代中国教育体系丧失文化传承与士君子

养成之功能。

由于匮乏维系道统之两要件，考试院在现实

运作中并无多大功用，因为社会上根本没有新式

士人，只有接受了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考试院

沦为公务员管理机构。而考试院实为中山先生五

权宪法之枢纽，考试院孱弱，国家运作必定倒向

三权分立。故中山先生苦心孤诣设计之五权宪

法，在现实中乃蜕化为三权分立宪制。而一旦堕

入此一政制框架，五权宪法就特别容易被视为三

权宪法之劣质版本。持有这种看法的宪法学家和

立法者很多，故四十年代中期立宪，与台湾解禁

之后的历次宪法修订，日益偏离中山先生初衷，

从五权宪法潜移向三权分立制度。

检讨这段历史，中山先生宪法设计运作失灵

的另一症结是，中山先生的继承者没有处理好主

义、党与秩序重建的关系。中山先生毕生以主义

相号召，然而，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道统自

觉以后的三民主义是相当独特的：它自觉地接续

中国之道，在一个去中国化的时代，让其信徒回

归于中国固有之道。这就决定了，三民主义作为

一套现代意识形态，内在具有过渡性质，亦即，

它只是摆渡之舟，让政治上迷失于种种外来意识

形态的中国人，由它回到中国之道。三民主义实

有自我取消之倾向，治国者当依其指示，回到道

本身，最终淡化三民主义，重建中国之学，重新

养成士人，重建考试制度等等，这就是三民主义

指示的复于道之路标。国民党却执着于三民主义

本身，这就自我放弃了完全回归于中国治道的责

任，也就未能按三民主义指示的方向前行，复古

更化，创造一套由学到政的中国式社会治理模

式。

中山先生宪法设计在历史中不甚成功的教训

提醒今人，仅从宪法制度角度思考道统承续是不

够的。当然，如同康有为、张之洞那样，仅从

学、教的角度思考，同样不够。道是整全的，需

要广泛而多样的承载者。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学

人与士君子是同样重要的。以整全视野完整思

考，才能做到学、政一体，以士君子为中心，生

成中国式社会治理模式。

那么，今天有没有可能拯救中山先生之宏

愿？这取决于人们是否具有这样的意愿。而此意

愿之有无，取决于人们是否如中山先生那样具有

道统自觉；能否有此自觉，进一步取决于人们对

下列问题的回答：四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政治实

践，对于构造今日优良宪制，究竟有无意义？或

者更宽泛地说：中国文明对于今日中国人构造美

好生活秩序，究竟有无意义？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６０１

① 关于蒋介石之儒家精神基底及其守护中国文化之努力，

参见黄道炫、陈铁健：《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太

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不过，蒋介石似接近于儒家士
人，而缺乏中山先生创制立法之政治视野，其所关注者主要是

人心、文化、教育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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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的道统观及其文化意涵


包佳道

【摘要】宋代道学家于儒家的精神和价值传承有着较为明确的道统观。杨时自２９岁问道程颢就确立了一以贯之的道统
观，认定儒家有着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程颢 （程颐）”的道统体系。即

三代有圣王授受，《六经》为这一授受的记载；三代以降至秦，有孔孟宗传，与之相应有 “四书”的传承接续；孟子

而后，程颢 （程颐）接续孔孟得儒家圣人之道而传，二程的同道张载和邵雍也在一定程度上得道、传道。杨时的道统

观是人物谱系、经典体系、学说的统一。其承程颐、启朱子，既推动了道学的广泛传播，又因学术与政治的纠缠，有

排斥异己的流弊。

【关键词】杨时；道学；道统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０７－０６

　　韩愈 《原道》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一个 “尧

→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儒
家精神和价值 （圣人之道）传承的过程和系统，

即道统观①，后来为宋代道学所继承。接续孔孟

之学、传承圣人之道，成为道学家的一种使命和

担当。

杨时自２９岁问道大程，其后就笃守二程道
学 （圣学），不被异端 （主要指佛教）改变迷

惑，“某自抵京师，与定夫从河南二程先生游，

朝夕粗闻其绪言，虽未能窥圣学门墙，然亦不为

异端迁惑矣” （卷１８《与陆思仲》）②。常常以
“吾道”“吾儒”自许，进学于 “圣人之学”（道

学），“慨然乃自进于圣人之学”（卷１７《寄翁好
德》其一）③，更以传承道学为使命， “道学不

传，士鲜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也，侧闻

先生长者之余论，妄有意焉” （卷２２《与傅国
华》）④。其在３０岁作的 《酬林志宁》已有二程

之学为成周余策、洙泗之传的道统意识，“成周

太平郁余策，但令洙、泗生清风”（卷３９《酬林
志宁》）⑤。在杨时看来，历史以来就有着 “道之

传”（卷２８《哀明道先生》）⑥的过程。其３３岁
时的《哀明道先生》首次提出“尧→舜→汤→

文→孔→孟→程颢”的儒家传承过程： “呜呼！
道之传亦难矣。夫由尧、舜而来，至于汤、文、

孔子，率五百有余岁而后得一人焉。孔子没，其

徒环天下，然犹积百年而后孟子出。由孟子而来

……今幸而有其人 （程颢）……而先生未及用而

死……”（卷２８《哀明道先生》）⑦而后在其思想
中不断体现与凸显了一个三代授受、孔孟宗传、

二程得圣人之传的道统体系。

一、三代授受

杨时确信在三代有一个由尧→舜→禹→汤→
文、武、 （周公）的传道的人物授受谱系，而

《六经》则正是这一人物谱系授受的记载。

杨时 《哀明道先生》言 “夫由尧、舜而来，

至于汤、文、孔子”，提到三代有尧→舜→汤→
文之传承，其暮年有言 “故尧、舜、禹三圣相

授” （卷６《神宗日录辨》）⑧，则明确了尧→舜
→禹三圣相授过程。而５１岁作的 《书义序》除

指出尧→舜→禹三圣相授，还提及而后的汤与武
王：“夫三圣相授，盖一道也…… 《仲虺之诰》

称汤曰 ‘建中于民’，箕子为武王陈 《洪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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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江南大学自主科研青年基金项目 “杨时哲学思想研究”（ＪＵＳＲＰ１１４７５）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包佳道，安徽芜湖人，哲学博士，（无锡２１４１２２）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　关于道统观的含义及其发展演变，陈荣捷、余英时、田浩、姜广辉诸先生已有深入考察，此不赘言。因杨时没有明确提及
“道统”一词，本文所言 “道统”之含义，乃指 “道之传”的过程和体系，实质包括德位一体的三代圣王之传和有德无位的孔子而下

的圣贤之传 （余英时认为朱熹将此别为 “道统”和 “道学”），乃后世一般常用义。

②③④⑤⑥⑦⑧　 ［宋］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４３３页，第４２６页，第５３５页，第
８５１页，第６５２页，第６５２页，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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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皇建其有极’。然则帝之所以为帝，王之所

以为王，率此道也。” （卷 ２５《书义序》）① 可
见，在杨时看来，“相与授受”、“率此道”的舜

→汤之间当还有禹，汤之后还有武王，即有着尧
→舜→禹→汤→武之传承过程。此与言圣人 “时

中”时提到尧→舜→禹→汤→武的言说次序是一
致的，“尧授舜，舜授禹，受而不为泰；汤放桀，

武王伐纣，取而不为贪” （卷２５《书义序》）②。
汤而下按时间当为文王、武王，然而文王和武王

父子之间不同于此前隔朝相与授受的关系，即不

同于之前的尧→舜→禹→汤→武或尧→舜→禹→
汤→文关系。“曰： ‘非也。汤伐桀……汤虽不
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时，纣犹有天下三分之

一，民犹以为君，则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于武

王，而受罔有悛心，贤人君子不为所杀，则或为

囚奴，或去国，纣之在天下，为一夫矣。故武王

诛之，亦不得已也……’” （卷１０《语录一·荆
州所闻》）③其传承过程则为尧→舜→禹→汤→
文、武，这与语录所言次序一致，“故 《书》称

尧、舜、禹、汤、文、武……”（卷１０《语录一
·荆州所闻》）④值得注意的是，杨时虽未直陈周

公作为三代圣王的相与授受，但从义理上也大体

承认周公作为三代圣王在文王、武王之后的传道

地位，且其与文王、武王也不是隔朝相与授受的

关系，“岂周公之德不逮禹乎？盖舜之时，在廷

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敢逆命者，独有

苗而已。纵而不治，未足为害……况又成王幼

冲，莅政之初，君子之道不胜，小人不诛而纵

之，其祸将不胜救矣。当是之时，虽无十夫之

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 （卷１１
《语录二·余杭所闻》）⑤。杨时将周公之德与禹

放在同样的层次，“逮周公七年，制礼作乐。昔

者文、武所由之政安在？圣人作处，唯求一个

‘是’底道理。若果是，虽纣之政有所不革；果

非，虽文、武之政有所不因。圣人何所容心，因

时乘理，欲天下国家安利而已”（卷１２《语录三
·余杭所闻》）⑥。在杨时看来，周公是在文王、

武王之后的另一位圣人，根据时势顺应天理，制

作礼乐，想以此使天下国家安定和受益。

至此，可以看出，在杨时看来，儒家精神和

价值 （道）在三代确实有着一个圣王相与授受的

过程和系统，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对于三代圣王而言，此 “圣人之道”何其

所自？彼此又以何方式相与授受？在杨时看来，

此 “圣人之道”为天下固有之理，为圣人日常所

言所行，圣人 “性之所有”、 “人心之所同然”，

圣人见之、行之、由之、体之、明之、觉之，

“当神农、黄帝、尧、舜之时……圣人有以见天

下之赜，故通变以宜民，而 《易》之道得矣”

（卷１１《语录二·京师所闻》）⑦， “尧、舜之道
曰孝弟，不过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

者不知也”（卷１８《答李杭》）⑧，“道一而已矣，
人心之所同然，无二致也。圣人，先得人心之所

同然者” （卷８《孟子解》）⑨。这些三代圣王虽
有 “尧、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汤、武，身之体

之者也” （卷８《孟子解》）⑩，即由直接依据本
性而行与经反身体验而行的差异，但无疑他们同

样既是儒家 “圣人之道”的施行者，亦是儒家

“圣人之道”的传授者。

从相与授受和学习的方式上看，当时并没有

《六经》之类的经籍书册，圣人、贤者其学当然

并非依赖经籍书册， “窃谓伏羲画八卦， 《书》

断自 《尧典》，是时虽 《六经》之文未有也，况

他书乎……然则圣人之所以为圣，贤人之所以为

贤，其学必有在矣” （卷 ２６《题翁士特文
编》）瑏瑡，其方式是 “心传自到” “以心传心”

“以身传身”。正因三代及其以上圣人有 “德”

有 “位”，即圣即王，因而三代圣王非仅 “独善

其身”更能 “兼济天下”， “圣人之道”得以大

行于天下，“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异端熄。邪

说盶行不作于下，士之朝夕蹈袭者，无非礼乐之

间。则其学岂不易致耶？” （卷 １６《见明道先
生》）瑏瑢 “而谓先王之盛，礼义之泽，渐磨浸灌，

天下??，向风承德，敦厚而成俗……此三代之

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卷１８《上毛宪》）瑏瑣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杨时看来，儒家 《六

经》乃三代圣人之道、先王行迹之所存、所在，

“《六经》虽圣人微言，而道之所存，盖言不能

传者” （卷２５《与陈传道序》）瑏瑤， “然 《六经》

先王之迹在焉” （卷 １１《语录二·余杭所
闻》）瑏瑥，“《六经》蟜溟、渤”（卷３８《江陵令

８０１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瑏瑡瑏瑢瑏瑣瑏瑤瑏瑥　 ［宋］杨时撰、林海权点

校：《杨时集》，第５８８—５８９页，第５８９页，第２２６页，第２３０
页，第２７１—２７２页，第２９６—２９７页，第２５９页，第４３９页，第
１６４页，第１７０页，第６２４页，第３９３—３９４页，第 ４４１页，第
５８６页，第２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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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常万卷堂》）①。儒家 《六经》是三代圣王用

来揭示天道、规范人伦秩序、获得天下大治的已

经定型的方法，记载着夏、商、周三代兴衰治乱

成败的历史，揭示着三代圣王救敝通变、因时损

益的道理， “《六经》，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

伦、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尧、舜历夏、商、周

之季，兴衰治乱成败之迹，救敝通变、因时损益

之理，皆焕然可考” （卷２５《送吴子正序》）②。
因此，《六经》成为三代以降学者求圣人之道的

重要阶梯，《六经》能指明 “圣人之道”的方向

和途辙，“夫学道者，舍先圣之书，何求哉？譬

之适九达之衢，未知所之，《六经》能指其攸趣

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则庶乎其有至也” （卷

２０《答胡康侯》其二）③。因此， 《六经》中诸
多话语和问题的讨论、阐说成了杨时道学思想

（天道论、心性论、工夫论等）开展的主要方式

之一 （此问题另有诸篇论文探讨，暂不论）。

二、孔孟宗传

在杨时看来，三代以降至秦，有着由孔子→
曾子→子思→孟子的人物宗传谱系，并相应有着
由 “《论语》→ （《大学》）→ 《中庸》→ 《孟

子》”的思想传承系统。

周道衰，至于春秋战国，杨时言此间有着孔

子→孟子之传。杨时６２岁作的 《中庸义序》更

明确提出孔孟之间的传道情形：一是孔子→子贡
→田子方→庄周 （去本浸远）；二是孔子→曾子
→子思→孟子 （得其宗）， “孔子殁，群弟子离

散，分处诸侯之国，虽各以其所闻授弟子，然得

其传者盖寡。故子贡之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为

庄周，则其去本浸远矣。独曾子之后，子思、孟

子之传得其宗”（卷２５《中庸义序》）④。对于孔
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宗传过程，《语录一
·荆州所闻》还说： “然子思之 《中庸》，圣学

所赖以传者也。考其渊源，乃自曾子。则传孔子

之道者，曾子而已矣。”⑤ “观 《论语》所载曾子

将死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详考子

思、孟子传道之所自，是特以鲁终其身者耶？”⑥

传孔子之道者乃是曾子，而子思、孟子所传之道

乃自曾子。《杂说》言 “夫子思之学，惟孟子之

传得其宗” （卷 ２７）⑦，即有子思→孟子之传。
总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是由孔子而至孟

子间的正脉宗传。

杨时还尤为强调孔、孟的功绩和地位，认为

孔、孟德行不下于三代圣王，“周道衰……孔子

于是时，穷为旅人，无所用于世，退而删 《诗》、

《书》，定 《礼》、《乐》。而先王所以为治之道，

焕然著在方册，使后世有考焉。论其功，谓贤于

尧、舜，岂虚语哉？” （卷２４《浦城县重建文宣
王殿记》）⑧ “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辩息，而

奸言
!

行不得逞其志，无君无父之教不行于天

下，而民免于禽兽，则其为功非小矣。古人谓孟

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为知言也。” （卷２５《孟
子义序》）⑨孔子之功绩在：删 《诗》 《书》，定

《礼》《乐》，使先王之道记载于经籍书册；孟子

之功绩在：辟杨、墨，使儒家仁义之教行天下，

民众不至于为禽兽之行。孔、孟之功绩较尧舜有

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曾子和子思，在杨时看来和

三代圣人一样能权，知圣人中道， “禹、稷、颜

回、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故曰同道” （卷

８《孟子解》）⑩。值得注意的是，一是杨时只将
孔子称作和尧、舜、禹一样的圣人，并未称许曾

子、子思、孟子为圣人，而是认为曾子、子思、

孟子得圣人之道、传圣人之道；二是尽管孔、孟

使圣人之道得以传承，然而因孔、孟有 “德”无

“位”，甚至连 “得君行道”、 “致君行道”也不

可得，因而，春秋战国，孔孟宗传所产生的效用

已不同于三代圣王，圣人之道已未能在天下大

行，帝王之功业也不复存在，“周道衰，陵夷至

于战国，干戈日寻，帝王之迹熄，而典章文物，

沦丧无遗矣” （卷 ２４《浦城县重建文宣王殿
记》）瑏瑡，孔、孟之道连万分之一也没有行于天

下，“若孔、孟，又皆穷老于衰世，其道万不得

一施于天下”（卷２８《哀明道先生》）瑏瑢。
在杨时看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圣

道宗传，和儒家 “四书”的思想接续紧密联系

着。语录言： “然子思之 《中庸》，圣学所赖以

传者也。考其渊源，乃自曾子。则传孔子之道

者，曾子而已矣，岂非鲁得之乎？” （卷１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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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瑏瑡瑏瑢　 ［宋］杨时撰、林海权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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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一·荆州所闻》）① 子思之 《中庸》的思想传

自曾子，曾子则传自孔子。《论语》一书则是孔

子教育曾子等门人以及曾子等门人学习的思想所

在，“夫 《论语》之书，孔子所以告其门人，群

弟子所以学于孔子者也” （卷 ２５《论语义
序》）②。 《孟子》思想又源出子思之 《中庸》，

“子思之学，《中庸》是也。《孟子》之书，其源

盖出于此” （卷 ２５《中庸义序》）③。 《论语》

《大学》《中庸》《孟子》还在内容和义理上往往

相通，具有一脉相承性：“《论语》示人以其入

之之方。 《中庸》言其至也。盖 《中庸》，子思

传道之书，不正言其至，则道不明。孔子所罕

言，孟子常言之，亦犹是矣。” （卷１１《语录二
·京师所闻》）④ “盖 《大学》自正心诚意至治

国平天下只一理，此 《中庸》所谓 ‘合内外之

道也’。若内外之道不合，则所守与所行自判而

为二矣。孔子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思

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

天下归之。’皆明此也。”（卷１１《语录二·余杭
所闻》）⑤ “《中庸》深处，多见于 《孟子》之

书，其所传也欤？”（卷１２《语录三·余杭所闻》）⑥

杨时并未明言 《大学》的作者是曾子，也未

言明 《大学》和 《论语》《中庸》《孟子》的具

体传承顺序。准确地说，杨时的 “四书”思想之

间传承顺序为 “《论语》→曾子→ 《中庸》→
《孟子》（仅言明 《大学》和其他三者的思想一

脉性，并未明确具体传承关系）”。杨时不仅将思

想具一脉性的 《论语》（《大学》）《中庸》《孟

子》看作传道之书、圣学之所在，还指出它们在

入德、为学过程中的地位和次序，即 《论语》向

人们揭示了求仁之方；《大学》是进入道学的门

户，初学者为之； 《中庸》是入德的根本方法，

言道学的极致处 （明性与道）； 《孟子》为圣人

言行行迹，通过他的言论以求得其中道理，根据

其行迹以考察他的言论，则圣人之庭户，可渐而

进矣，也言孔子之罕言 （明性与道）。“《论语》

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卷１１
《语录二·京师所闻》）⑦ “《大学》一篇，圣学

之门户。其取道至径，故二程多令初学者读之。”

（卷１１《语录二·余杭所闻》）⑧ “故余窃谓 《大

学》者，其学者之门乎？” （卷２６《题萧欲仁大
学篇后》）⑨ “《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

德之大方也。” （卷２５《中庸义序》）⑩ “今其书

（《孟子》）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世之

学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则圣人之

庭户，可渐而进矣。” （卷２５《孟子义序》）瑏瑡杨
时道学思想的天道论、心性论、工夫论的开展，

正是主要以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

相关问题和话语的讨论、阐述为中心的，尤其是

《大学》《中庸》《孟子》的讨论和阐述 （此另有

论文论述，暂不论）。如 《大学》言 “致知”“合

内外之道”、《中庸》言 “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

谓道”“诚”、《孟子》言 “性善”“存心养气”。

三、程颢 （程颐）得圣人之道而传

作为笃守二程之学的杨时，将老师程颢 （程

颐）视作孟子之后圣人之道、圣人之学的接续

者，将他们纳入道学授受的人物谱系，并一定程

度上肯定了二程的同道张载和邵雍的传承地位。

孟子而后，历秦汉、魏晋、隋唐、五代，在

杨时看来，圣道之传、圣学的 “末流”而多歧

出，更因 “异端”致 “《六经》微言”晦蚀，圣

人之道、圣学未能得以传承，“自孟子没，圣学

失传，《六经》微言，晦蚀于异论”（卷２４《南
剑州陈谏议祠堂记》）瑏瑢，“孟子没，圣人之道不

传。 《六经》微言晦蚀于异论，士不知所以学

……”（卷１５《策问》）瑏瑣杨时对孟子而后圣学失
传的状态作了精辟的论述： “孟子没千有余

"

，

更汉历唐，士之名世，杨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择

所处，于义命犹有未尽。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窥

圣学门墙者，盖不可一二数也，况足与语道而传

之哉？宋兴百年，士稍知师古，诸子百氏之籍，

与夫佛、老荒唐谬悠之书，下迨战国纵横之论，

幽人逸士，浮夸诡异可喜之文章，皆杂出而并

传。世之任道者，日夜惫精劳思，深探博取，可

为勤矣。然其支离蔓衍，不知慎择而约守之，故

其用志益劳，而去道弥远。使天下学者靡然趋之

……其于世教何补哉？”（卷 ２８《哀明道先
生》）瑏瑤孟子死后，经历秦汉、魏晋、隋唐、五代

诸朝，士人无人窥得道学门墙，更不用说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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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宋兴，士人稍微师古圣贤而学，一方面诸

子之学、佛老之学、战国策士纵横之论、幽人逸

士浮夸诡异文章杂出并传，一面那些以道自任

者，深探力求，支离蔓衍，而去道更远。这样使

得学者靡然从风，如是之学对世之教化毫无裨

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一不世出之圣贤程

颢 “得圣人之道而传”、独任其责，足见在杨时

看来，程颢与孔、孟地位相同，其具有得圣人之

道、传圣人之道的宗传地位，“先生 （程颢）于

是时，乃独守遗经，合内外之道，默识而性成之

……自周衰以来，天下之学，其失如彼，则后之

得圣人之道而传之者，于吾先生，可不独任其责

哉？呜呼！道之传亦难矣……由孟子而来，迄

汉、唐千有余岁，卒未有一人传之者……夫圣贤

之不世出，而时之难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

……” （卷２８《哀明道先生》）① 杨时还以 “先

知先觉”“万世之师” “履圣贤之轨躅”高度褒

扬先生程颢，肯定了程颢得圣人之道、传圣人之

道，与古之圣贤同： “卓彼先觉兮，惟德是仔。

展斯文之在兹兮，万世之师。锄榛莽之荒秽兮，

辟正路之孔夷。履圣贤之轨躅兮，背世辙而疾

驰。”（卷２８《哀明道先生》）②

虽然杨时并未直接明言程颐的宗传地位，但

透过杨时在人格、政治、学术上对程颐的推崇，

实际上也肯定了其宗传地位。他往往将 “二程”

并提，追忆２９岁从学明道时言 “明道先生兄弟

方以倡明道学为己任” （卷３３《御史游公墓志
铭》）③；《酬林志宁》诗将二程并提，言其学术

为 “成周余策” “洙泗清风”，其兄弟为 “双

龙”；亦曾有言赞程颐 “见得道理分明”，语录

言 “卓乎天下之习不能蔽也，程正叔一人而已

……先生曰：‘然。观其论妇人不再适人，以谓

宁饿死，若不是见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说这样

话？’”（卷１３《语录四·余杭所闻》）④

再者，杨时将二程的著述和学说看作道之所

传，并兹兹在念去整理和传播，唯恐二程学说不

能传续，从学说上确立了程颢、程颐的圣道宗传

的地位： “进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书而死。

使其道将遂泯灭而无传。” （卷１７《寄翁好德》
其二）⑤ “《语录》常在念。先生之门，余无人，

某当任其责也。”（卷２０《答胡康侯》其十一）⑥

“斯言将泯灭而无传欤？抱遗编而求之，悼此志

之不伸。”（卷２８《祭游定夫》）⑦杨时作 《中庸

义》其目的就在传二程 《中庸》学说，唯恐二

程之说不得传承，“悼斯文之将坠，于是追述先

生之遗训，著为此书。以其所闻推其所未闻者，

虽未足尽传先生之奥，亦妄意其庶几焉”（卷２５
《中庸义序》）⑧。而且杨时道学问题和话语的开

展除 《六经》“四书”外，二程语录和学说也是

其诠释和探讨的中心。

最后，杨时还一定程度上确认了二程的同道

张载、邵雍在道学传承中的地位。

杨时言张载处甚多，不过对张载的态度有个

变化过程。４４岁未与伊川论 《西铭》之前，杨

时一是认为，佛教并不是张载 “山河大地为见

病”之说轻易能攻，张载虽然博辨精深但并未真

正驳倒佛教，“山河大地，正指物言之也。若谓

指物言之可也，则浮图见病之说，不足非矣。此

与佛氏以心法起灭天地，更当究观，所谓心法起

灭天地之旨，未易以一言攻之也”（卷１６《与杨
仲远》其三）⑨， “其 （佛）义难知，而又其辞

善遁，非操戈入室，未易攻也。虽横渠之博辨精

深，犹未能屈之为城下之盟，况余人乎？” （卷

１６《与杨仲远》其六）⑩一是虽然承程颢之教而
读 《西铭》并 “终生佩服”，然对张载 《西铭》

之说仍有 “智者过之”之疑，“某昔从明道，即

授以 《西铭》使读之。寻绎累日，乃若有得，始

知为学之大方，是将终身佩服……”（卷１６《答
伊川先生》）瑏瑡 “某窃谓道之不明，智者过之，

《西铭》之书，其几于此乎？”（卷１６《寄伊川先
生》）瑏瑢４４岁闻教伊川论 《西铭》之后，则豁然

无疑，于张载 《西铭》极为推重， “如 《西铭》

一篇，伊川谓与孟子 ‘性善’、 ‘养气’之论同

功，皆前圣所未发也” （卷２０《答胡康侯》其
四）瑏瑣，“《西铭》会古人用心要处为文”（卷１２
《语录三·余杭所闻》）瑏瑤，“《西铭》只是发明一

个事天底道理”（卷 １２《语录三·余杭所
闻》）瑏瑥。杨时肯定张载 《西铭》作为言道、传道

之书的价值，并赞张载见识为孟子之后秦汉以来

无人能及，“如彼 （张载）见识，秦、汉以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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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得？” （卷 １３《语录四·余杭所闻》）① 而
且，张载之学源出于二程、资于二程，显然肯定

了张载在道学传承中至少有翼统、侧统 （卷 ８
《孟子解》）② 之地位，而二程则是正统宗传，

“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使知横渠虽细务，

必资于二程”（卷２６《跋横渠先生书及康节光先
生人贵有精神诗》）③。杨时在其道学问题和话语

的展开中也多次引评张载的学说。

杨时对邵雍 “先天之学”甚为称许，言其

“究极天人之蕴”、“孔子之所未言者”、“恐圣人

复起，未能不易其言”，并刻苦研治其学，研读

其 《皇极经世》，终因过于深奥而未能 “叩其关

键”“窥其端倪”。卷１９《答陈莹中》：“康节之
学，究极天人之蕴。玩味之久，未能窥其端倪，

况敢议其是非耶？” （其二）④ “《皇极》之书，

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论古今治乱成败之变，

若合符节……窃恐圣人复起，未能不易其言也。”

（其四）⑤ “先天图得太极所生自然数，非人私智

所能为也。” （其八）⑥杨时虽肯定邵雍言道、得

道的价值，然在学说上并未有太多的引评 （可能

因其过于深奥而于其说未能把握融通）。

四、结　　语

综上观之，杨时的道统观是人物谱系、经典

体系与学说的统一。其道统观不但在人物谱系上

强调了 “尧→舜→禹→汤→文、武、 （周公）”

的三代圣王之传、三代以下至秦之间 “孔子→曾
子→子思→孟子”的圣贤宗传、孟子而后程颢
（程颐）的接续 （并部分肯定张载和邵雍的传承

地位），而且还将此人物谱系与儒家的经典体系

统一起来：《六经》是三代圣王之传的记载；与

“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圣贤宗传相应的则
有 《论语》、（未明确 《大学》具体传承次序）、

《中庸》、《孟子》的 “四书”思想的接续；另外

与程颢、程颐的接续和部分肯定张载和邵雍的传

承地位一致，也有着将二程著作和语录、张载

《西铭》、邵雍 《皇极经世》作为道学经典的端

倪。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人物谱系、经典体系又

是与杨时的道学学说统一的，杨时的道学思想正

是传承和接续 《六经》 “四书”以及程颢、程

颐、张载的问题和话语并依此为中心的探讨和阐

释而开展的 （邵雍并未真正涉及）。

杨时的道统观承程颐，启朱子。程颐首次肯

定了程颢作为孟子而后圣人之道接续者的道统地

位，“而以为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

已……” （卷 １１《明道先生门人朋友叙述
序》）⑦，“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

人之学不传……先生生千四百年后，得不传之学

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卷１１《明道先生
墓表》）⑧，明确了儒家 “尧→舜→禹→汤→文、
武、周公→孔子→孟子→程颢”传道的过程和体
系⑨。杨时道统观承程颐之说，并将程颐和程颢

放在一起看作孟子之后的圣道宗传。其实此道统

观并非杨时一人承接，程门弟子刘立之、朱光

庭、胡安国、胡寅等都持守着近似的道统观。而

杨时的三传朱熹则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展，

一是明确提出了 “道统”概念，二是明确 《大

学》的作者是曾子，三是详细分析了圣王之传和

周公以下圣贤之传的差异，使得儒家的道统观得

以明确和基本确立。正是基于此道统观，杨时将

“二程之说”的传扬当作 “接续孔孟之学、传承

圣人之道”的大业，后半生倾尽心力而为，一方

面推动了道学 （尤其是二程洛学）在南方的广泛

传播；另一面因其视 “笃守所学”与 “审是非

邪正”为一体，不仅将佛老当作异端以斥，而且

对汉唐儒学也予以相当严厉的批判，即便是扬雄

和韩愈这样的儒者也毫不留情。特别是因其学术

与两宋之际党争 （新党、旧党以及旧党内部）的

政治纠缠，杨时在学术上不仅排斥苏氏蜀学，甚

至将荆公新学当作甚于佛老的异端而加以全力挞伐。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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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⑦

⑧

⑨

［宋］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第３２５页。
此侧统、翼统之义，采明清以来通用之说，指在道统传

承过程和体系中，与道统宗传、正统最为接近，与末流、杂统、

异统 （异端）有着显著不同的传承人物和派属。

④⑤⑥　 ［宋］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第６１２
页，第４６３页，第４６９页，第４７３页。

［宋］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文集》，《二程

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６３９页。
［宋］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文集》，《二程

集》上册，第６４０页。
蔡方鹿先生认为，从形式上讲二程确立的道统观有着一

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程颢、 （程
颐）传道的统绪。参见蔡方鹿：《程颢、程颐的道统思想》，《开

封大学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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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道周的宋明理学观

许　卉

【摘要】针对晚明理学发展的困境和危机，黄道周主张调停朱陆、会通朱王来弥合理学的内部冲突，以期将程朱理学

与陆王心学整合为统一的思想体系。他认为朱陆两家学旨本同，咸归于孔孟之道，尊德性与道问学虽有差异，但应兼

重两者。他提出不同于朱子的圣学传递谱系，认为阳明之学也是承续孔孟圣贤学统的嫡亲之系。对阳明后学的流弊，

黄道周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主张以周孔 《六经》之学救正当时思想界的空疏、荡越之风，希冀以经典文献为根本，

重建理学的学理根基。

【关键词】黄道周；朱陆之辩；阳明之学；阳明后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１３－０５

　　晚明时期，统治思想界数百年的宋明理学陷
入空前危机。朱陆之争引发的理学内部冲突，并

没有因为宋以后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而消弭；明

中期王学的异军突起，在挑战程朱学正统地位的

同时，更加剧了理学的内部紧张；而王学末流的

空疏、荡越，不仅消解了理学家对社会所应承担

的责任，削弱了儒学礼教维卫社会秩序的功能，

而且威胁到理学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地

位。在这种局面下，如何化解理学内部的分歧与

冲突，挽救已呈颓势的理学大厦，维护和重建儒

学在社会中作为思想和价值权威的神圣地位，成

为摆在明末思想家面前的历史性课题。面对这一

历史课题，与刘宗周齐名的明末大儒黄道周给出

了自己的答案。他主张调停朱陆、会通朱王，廓

清阳明后学的流弊，回归 《六经》儒学。黄道周

对宋明理学的反思，既是对明末理学危机的回

应，也是明中期以来理学内部朱王互动的新发展

和新动向。

一、调停朱陆，整合理学内部分歧

就黄道周的学路渊源来看，门人洪思称 “黄

子善朱子” （《黄漳浦集》卷２１《王文成公集
序》）。他七岁就懂得 《纲目》精神，懂得 “忠

良邪正之辨，人治王道之大”（《黄漳浦集》卷

首 《漳浦黄先生年谱》）。黄道周一生对朱熹都

很尊崇，对北宋五子、王阳明等人都有过指摘，

唯独对朱熹没有过明确批评，且对朱子之学多加

赞扬，认为其学醇厚无弊。《大涤书院三记》载：

“两日诸友先后间至，剖析鹅鹿疑义，稍稍与子

静开涤，诸友亦欣然无异。渐复泛滥 《易》

《诗》《书》《礼》《乐》新故异同之致，不能不

与元晦抵牾。然而元晦醇邃矣，由子静之言，简

确直捷，可以省诸探索之苦，然而弊也易。由仆

之言，静观微悟可以开物成务，然而弊也支。由

元晦之言，拾级循墙，可至堂室，高者不造顶无

归，深者不眩崖惊坠。由其道百世无弊，则必元

晦也。”（《黄漳浦集》卷２４）他高度赞扬朱熹，
称 “元晦醇邃”，称其学问百世无弊，但这并不

代表黄道周 “确守朱熹之道脉而独溯宗传”

（《黄漳浦集》卷首 《道光五年礼部奏表》）。在

当时王学笼罩思想界的氛围下，黄道周尊崇朱子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思王学与复归程朱理学的意

蕴。但黄道周并非抛弃王学而复归程朱理学，他

对理学的态度不是完全地推崇接纳，如洪思所称

“黄子之学，大则周、孔，小则伊、孟，不尽崇

考亭”（《王文成公集序》）。黄道周的基本立场

是力求客观全面地看待朱陆两家之学的长短，是

其所长，非其所短，兼而采之。

首先，在朱陆之辩的起因上，黄道周持有客

观态度。《朱陆刊疑》称： “伊两家辩论不自鹅

湖而始，却是陆子美开端明刺濂溪不是，晦翁尊

崇濂溪，见子美诋濂溪无极太极为老氏之学，遂

生异同。其后，子寿、子静原本伯兄，与晦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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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致知之说争流分源，学者从之，遂分径路。其

实陆氏渊源本自不错，子静识见太朗，气岸未

融，每于广坐中说晦翁，又是一意见，又是一议

论，又是一定本。晦翁亦消受不过，所以前面与

子美争论无极，止说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足

矣！此极和平中间又露出浅狭邪
!

字面，三陆亦

如何消受？”（《黄漳浦集》卷３０）黄道周认为朱
陆之辩起于无极太极之辩。由于朱熹尊崇周敦

颐，见陆氏兄弟攻击周敦颐的学说，与之辩驳，

维护周子学说，两家观点、立场不同，所以产生

了分歧。此后，朱陆又在为学之方上意见相异，

即 “道问学”与 “尊德性”的不同取向。黄道

周肯定双方的辩论是学术上的交流探讨，但不赞

同两家互相指责、不能求同存异的态度。在无极

太极之争上，黄道周实际偏向陆氏。他称：“无

极之话更不消说。以老子明目冠于 《系辞》之

上，尚是小处，即使后人不辩，亦是理路难行。”

（同上）

其次，他对朱陆之学进行评价时持有客观态

度，既看到两家之学的优胜之处，亦指出两者的

不足之处。对于朱子之学，虽认为其百世无弊，

但指出 “元晦之领此邦，亦五百年矣，未有踵元

晦而起者，考其所由，以传注之说不足以服才士

之心”（《黄漳浦集》卷２２《尊经阁序》）。对于
陆学，黄道周虽有指摘，但仍对其有赞言。他认

为陆氏兄弟之学本于孟子，其渊源于孔孟，自是

承接圣学一路， “可惜当时晦翁强护濂溪一面，

使子静知爱知敬之说不甚昌明耳”（《黄漳浦集》

卷３０《子静直指》）。他称赞陆学：“子静说圣贤
渊源止在爱敬二字，体贴分明，用之不尽，知之

为致知，格之为格物，此处岂有病痛？” （同上）

“陆象山论学以孩提爱敬可废 《六经》，虽有激

扬已进之论，其大指不失于立身、终始明堂亨帝

之说。”（《黄漳浦集》卷２１《〈孝记〉序》）
黄道周将两家之学与孔子圣学相比较：“陆

氏专主
#

性，不入宫墙，只是贫儒，自宝其身。

朱氏兼道问学，若见孔子宫墙，犹是当阶办事。”

（《榕坛问业》卷４）他认为在孔子圣学面前，两
家之学仍须完善，同时批评了两家之学带来的弊

病，“诸儒所说尊德性者，皆看性，不看德；诸

儒所说道问学者，皆看学，不看问字也” （《黄

漳浦集》卷３０《子静直指》）。虽两家之学有弊

病，但皆不远圣学，“如晦翁之格致，子静之良

知，皆有瑕?，亦皆不远于圣门之学” （《黄漳

浦集》卷３０《朱陆刊疑》）。
在对朱陆之学各自评论的基础上，黄道周认

为：就朱陆两家学问而言，其学旨本同，咸归于

孔孟之道，不应起争执；就为学之方而言，尊、

道的不同取向确有差异，但方法论上的差异是正

常的，不应各执一隅，而应兼重两者。他称：

“论学问则学问同归，论功夫则渐顿殊候。形色

之与天性，文章之与性道，总是一物，但下手驻

足，确有两候，朱、陆两公不合自为异同耳。”

（《黄漳浦集》卷３０《格物证》） “末宋朱陆分
驰，鹅湖门人强半逃空，考亭门人依然传注，然

亦是传习差池，非云朱蓝异质也。” （《黄漳浦

集》卷３０《书示同学二十一则》）黄道周认为宋
末以后陆学向 “空”走去，朱子之学以传注为

主，两家之学在传习承续上虽出现不同，但两种

学说本身无优劣之别。

由于两家差异不是根本性的不同，而是方法

上的选择不同，因此为学之方的差异不能成为区

分两家之学的根本尺度，且方法上的综合和兼重

必然有益于两家之学。黄道周称：“晦翁之格致，

子静之良知，皆有瑕?，亦皆不远于圣门之学。

化子静以救晦翁，用晦翁以济子静，使子静不失

于高明，晦翁不滞于沈潜，虽思孟复生，何间之

有？”门人朱士美见此论而问： “此莫近于调停

否？”黄道周回答： “天下事惟邪正两家调停不

得，既是一家，何必苦自同异？”（《黄漳浦集》

卷３０《朱陆刊疑》）
黄道周肯定尊、道功夫，认为尊、道虽为两

种功夫，其实合一，只是在常人眼中不同。“自

夫子看来，何所不合？自我辈看来，自然有德

性、问学、尊道之殊。”（《榕坛问业》卷１４）他
强调尊、道功夫的重要性： “如无尊、道功夫，

任他常无、常约、常虚不堕释老窖中，只是空山

朴自，何时得到君子位上？” （同上）若忽视尊、

道功夫，则会有佛老之学的流弊。“释老只是不

学，无尊道功夫，便使后来?张为幻。如当时肯

学践迹入室，岂能贻害至于今日？”（同上）

黄道周虽主张两种方法兼重，但其思想中有

受王学影响的一面。关于尊之和道之的先后，他

将尊之的功夫放在第一位上，坚持德性在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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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后：“德性者，问学之所由道也。尊经以道

文史，尊德性以道问学，犹尊任督以道营卫，尊

山川以导亩浍，尊斗枢以导星月也。”（《黄漳浦

集》卷２２《尊经阁序》）这种德性第一的观点亦
体现在先验价值和经验知识并存的情况下，更强

调先验价值的第一性：“学者须先认至善，认得

至善，自然知止。”（《榕坛问业》卷１６）德性第
一的观点也表现在黄道周认为践履必须是德性明

确之下的躬行，学人须先 “识仁”，只有先立乎

其大，才能于颠簸流沛之中而不会有所偏离，且

不改追求。他称：“如识仁者，中间岂有欲恶取

舍？岂有富贵贫贱？岂有终食造次颠沛？”（《榕

坛问业》卷７）黄道周虽认为应该 “尊德性而后

道问学”，但他不同于陆氏之专主德性，而是强

调在顺序上有先后、在程度上无轻重，认为 “尊

是至善宝座，道是格致威仪”（《榕坛问业》卷

４），并提并重。
简言之，在朱陆异同上，黄道周主张同为根

本、异为枝叶，主张调停、打破门户而会通朱

陆，同归圣学之门。同时，这一调停具有明显的

王学特点，主张德性第一，尊、道兼重。

二、道统视野下的王学定位

对于阳明心学，黄道周门人洪思认为：“黄

子学善朱子，素不喜文成良知之说者。”（《黄漳

浦集》卷２１《王文成公集序》）这一看法值得商
榷。其实，黄道周对王阳明的人格、思想和事功

都持尊崇的态度。《王文成公集序》说：“明兴，

有王文成者出，文成出而明绝学、排俗说、平乱

贼、驱鸟兽。大者岁月，小者顷刻，笔致手脱，

天地廓然，若仁者之无敌。自伊尹以来，乘昌

运、奉显绩，未有盛于文成者也。”他认为王阳

明提出心学，使得古来学脉不至于断绝，开辟了

一个不同于埋头科举考试、专注形而下学问的理

路，引导了一个追求形而上的、心灵澄净的取

向。而且，王阳明的文治武功自伊尹以下，千百

年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孟子云 ‘若夫成功

则天也’，如文成者才可说得参赞”（同上）。

对于阳明之学的来源，黄道周认为：第一，

阳明心学源于圣学经典，是王阳明对 《大学》

《中庸》做了一番重新诠释而确立的，是源于孔

门圣学的儒家思想。他称： “汉初儒者把 《大

学》《中庸》置礼书中，是圣门奥义。今人抽出

以为心学，如一方砖磨作圆钱，又于矩中再变回

去，是乐律中黄钟子声五变之后，再起清音也。”

（《榕坛问业》卷３）第二，阳明之学来源于践
履。《书王文成公碑后》写道：“诸生因问：‘文

成良知之说着于海内，如何说所以得此未之或

知？’某云：‘文成自家说从践履来，世儒都说从

妙悟来，所以差了。’唐生问： ‘如何是践履

来？’某云： ‘伊历过许多汤火，岂世儒口耳所

就？’”（《黄漳浦集》卷２３）可见，黄道周认为
阳明之学来自于践履而非妙悟，直指阳明后学轻

工夫的流弊。

对于阳明之学的地位，黄道周借助道统来定

位。他认为王阳明是延续圣贤之学的嫡亲之系：

“孟轲崎岖战国之间，祖述周、孔，旁及夷、惠，

至于伊尹……孟轲而后可二千年，有陆文安。文

安原本孟子，别白义利，震悚一时。其立教以易

简觉悟为主，亦有耕莘遗意……文成当宋人之

后，辞章训诂，汨没人心，虽贤者犹安于帖括，

故明陆氏之学，易简觉悟，以使人知所返本。”

（《黄漳浦集》卷２１《王文成公集序》）不同于
朱熹的道统谱系，黄道周提出了新的圣学传递之

脉，认为孟子之学接承周孔，孟子之后，陆九渊

以孟子的思想为基础，注重发明本心，之后是王

阳明明陆氏之学，主张致良知。可见，黄道周对

阳明之学在传承圣学方面的肯定。同时，他赞阳

明之学 “易简觉悟，以使人知所返本”乃肯綮之

语。

黄道周亦赞扬了阳明之学的功绩：“吾漳自

紫阳莅治以来，垂五百年，人为诗书，家成邹

鲁，然已久浸淫佛老之径。平和①独以偏处敦朴，

无
!

邪相靡，其士夫笃于经论，尊师取友，坊肆

贸书，不过举业传注而已，是岂 《庚桑》所谓

‘建德之国’，抑若昌黎所云 ‘民醇易于道古者

乎’？”（《黄漳浦集》卷２５《王文成公碑》）他
以漳州地区为例，称其地受朱子之学的覆被，人

人习诗书、遵从礼仪，但依旧受到佛老的浸淫，

使得圣贤之学不盛；而平和县作为王阳明建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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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文成公碑》称：“我太祖定天下既百五十年，吾漳

郡邑始有定制，而平和一县为文成建置之始。”（《黄漳浦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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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受到阳明之学的影响，风气敦厚朴实，没有

!

邪之说蛊惑人心，士人专注于经论，尊师重

道，举业传注不离圣学。他不仅肯定阳明之学的

功绩，而且对其学持有殷殷之望，认为阳明之学

能够清正源、辟佛老，是承递朱子之学的圣贤之

学，可以说是朱子之学的脉流。他称：“人学与

治亦何常？各致所应致，治所应治者，皆治矣。

即使山川
$

灵，以其雄骏苞郁者，畅其清淑，令

誉髦来彦?文成之业，以上正鹅湖，下?鹿苑，

使天下之小慧闻说者，无以自托，是则文成之发

轫，藉为收实也。于紫阳祖祢，又何间焉？”（同

上）可见，黄道周对阳明之学并没有采取激烈批

评的态度，认为阳明之学亦是圣贤之学，是朱子

之学的延续和救正，他甚至称 “阳明全是濂溪学

问，做出子静事功”（《黄漳浦集》卷３０《子静
直指》），将阳明之学和理学开山之人周敦颐、心

学创始之人陆九渊的学思等同。这种看法很有创

见，因为他看到阳明学其实是从朱子学的语境中

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宋代理学发展的内在分化

和嬗变，是在理学中孕育产生并吸取了陆学的精

髓而构建起来的，是朱陆之学的兼综和会。这也

是黄道周将阳明学和朱子学交融互汇的一个思想

前提。

综上可见，黄道周并非如洪思所称 “素不喜

良知之学”，而是对王阳明多有推崇和赞扬，并

无激烈的批评。实际上，黄道周 “不喜”的是阳

明后学中王畿、李贽、罗汝芳等人的学说。

三、批判阳明后学与回归 《六经》儒学

阳明后学在晚明思想界和社会上影响甚巨，

其对儒家修养功夫的轻忽、对传统礼教的蔑视，

背离了理学精神，对社会道德秩序也造成了很大

的冲击。这引起了黄道周等学者的忧虑，并对王

学末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王文成公碑》称：

“今其学被于天下，高者嗣鹅湖，卑者溷鹿苑，

天下争辨又四五十年，要于文成原本所以得此，

未之或知也。”（《黄漳浦集》卷２５）他认为阳明
后学已经超出了阳明心学的范围，偏离了阳明之

学的根本，不仅背离了阳明之学的意旨，而且其

在当时社会上造成了消极影响。黄道周称：

今之君子，为利以考文，为文以饰行。苟取

习俗，以诬圣贤，以愚黔首，以诳天子。其稍有

意义者，选妙征隽自命而已。其平易通晓，则里

巷之所周譬，揆于古今治忽善败，则蒙然末视。

见之而喜，去之不思，自是而学问之道可废也。

夫苟有令捐圣贤，塞道德，则止犹是制也，而显

弃其教，以仁义为迂?，高坚为僻昧，则闾巷白

望者皆可
"

比自命，粉谹而耀先王之业。即使天

子一旦顾盼，询治忽之故、善败之纪，亦将嗫咿

举所熟习，丘盖聊且以对，则是圣贤所教人仁义

文行，为权利贸市者逋薮也。且无论圣贤旒冕在

上，但使其妻子董之，见是良人者，脱冠带，弛

灶下。其情态言说，具僮穔之所料得，而出巍

冠，坐高堂，衡量天下，无敢难者；退而私怪，

此其方法岂可使儿孙复习之乎？ （《黄漳浦集》

卷２１《冰天小草自序》）
黄道周批评王学后学的流弊，如重利、不尊

圣贤、虚玄、荡越、不学、无经世致用之功等，

认为它们造成了对传统礼教和道德的冲击和破

坏，对于圣学的传承极为不利。

具体来说，黄道周对阳明后学的批判主要集

中在龙溪之学和泰州之学。他指出： “王汝中、

李宏甫之言始复重于天下。归王之言幻，归李之

言荡，于是勃溪溲溺、不则不洁之言皆形于文

章，而文人才士始不复能束修以自师于天下……

然知为王汝中、李宏甫则乱天下无疑矣。”（《黄

漳浦集》卷２３《谢光彝制义序》）黄道周认为王
畿之言以 “幻”为主，其谈玄说悟，流于空寂，

无别于佛老之说；李贽之言则 “荡”，其说任由

人的自然情欲流泻而不加约束。王、李两人倡言

非圣无法之说，不以圣贤之说为尊，使士人思想

混乱、没有取舍标准。鉴于此，黄道周对王畿、

李贽持全然的批判态度：“天下人各有心眼，那

个不知龙溪、温陵说吃不得？”（《榕坛问业》卷

１）他对于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周汝登的态度则
缓和一些，称 “如罗近溪、周海门近来诸公，引

人入悟，初亦不离仁义礼乐，只要自家卓尔高

坚，虽造屡空，不坠空界” （同上），肯定他们

仍立足于仁义礼乐，没有完全脱离孔孟之学的根

茎。

此外，黄道周对于阳明后学不重修持和功夫

的取向进行了重点批判。他认为，要体认本体，

绝不能脱离功夫，即使是圣人也需要工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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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道周的宋明理学观

称：“圣人言诚，要与天地合德；言明，要与日

月合明。此理实是探讨不得。周公于此仰思，颜

回于此竭才，难道仲尼撒手拾得？圣人于此，都

有一番呕心黜体工夫，难为大家诵说耳。做圣贤

人，不吃便饭。”（《黄漳浦集》卷首）黄道周批

评当时学人不重修持，称：“圣贤相引，只是无

尽工夫，大禹不自满假，求仁无怨，欲仁不贪，

如就克伐怨欲上消磨光净，去仁何远？……参看

今人都说不行四者，还有四者根在。又说在外面

打迭，不在里面磨砻，难道四者根株尚在外面

乎？”（《榕坛问业》卷２）他批评阳明后学放弃
工夫、尊崇自然的主张，称：“如良知不由致知，

此良究竟何至？……其言自然者，不过不学不虑

一段而已，亦是不学不虑而良，不是不学不虑才

训作良也。”（《榕坛问业》卷５）黄道周认为，
良知由致知而来，如果放弃致良知的功夫，良知

便无由而至。他指出，不学不虑是良的性质，但

不学不虑不等同于良，泰州学派以 “不学不虑”

来认取良知是对良知的错误理解。

黄道周在对王学末流进行批判的同时亦寻求

补救之方，并将目光落到 《六经》，以期用经典

文献的权威性来改变当时轻视知识、高蹈凌虚的

风气，使得道德和真理的依据回归到古代经典。

他极为重视古代经典，认为古代经典文献是道的

载体：“虞夏以前，宗黄而祖天，故二典之言皆

准于天，准天而 《易》 《礼》 《乐》之道出焉。

虞夏以后，宗夏而祖人，故诰誓之言皆准于人，

准人而 《诗》 《春秋》之道出焉。故 《易》

《礼》《乐》《诗》《春秋》者，此百世而不复改

也。《易》立于上，《礼》 《乐》行于中，《诗》

《春秋》者经纬而出之。”（《三代之学皆以明人

伦论》，《黄漳浦集》卷１４） 《六经》体现了天
道根本，亦是圣人之学。 《经纶天地之谓才论》

云：“周公知五百而后必有起于吾土、光大吾绪

者，故于 《易》《诗》《书》《礼》《乐》《春秋》

之道，皆不深竟其说，至仲尼而后畅之……故仲

尼之学存于礼乐，其识在于 《易》，其生平所参

赞、手口拮据尽在于 《诗》 《书》 《春秋》。

《易》《礼》《乐》《书》《诗》《春秋》者，圣人

之所为学也。”（《黄漳浦集》卷１２）黄道周重视
《六经》的态度亦体现在他对经典知识的高度推

崇上，认为 “凡学问自羲、文、周、孔而外，皆

无复意味……须知羲、文、周、孔止是为造物掌

记，至其自家位置，直与造物一般” （《黄漳浦

集》卷３０《书示同学二十一则》）。 《六经》作
为知识和思想的根本依据具有绝对性，因此黄道

周认为在读书上要以经书为先。他以孔子为例，

称：“仲尼之所操者，经也。经起而后纬生，纬

生而后文作；经正而后权立，权立而后义起。故

德性者，问学之所由道也。尊经以道文史，尊德

性以道问学，犹尊任督以道营卫，尊山川以导亩

浍，尊斗枢以导星月也。孟子曰：‘经正则庶民

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黄漳浦集》卷

２２《尊经阁序》）
黄道周对儒家古代经典的强调不仅体现了其

希望改变当时学风和纠正社会风气的意图，亦有

其重建儒学的努力。在晚明阶段，无论是官方意

识形态的程朱理学，还是高扬自由和心灵自觉的

阳明后学都无法承担起整顿当时思想界秩序、传

承圣学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黄道周主张回归

经典文本，称 “吾将救之于 《六经》”（《黄漳浦

集》卷２１《冰天小草自序》），借助经典文献在
儒家谱系中的特殊地位和权威性，来限制王学思

想体系中心体对道德规范的瓦解，控制其发展为

情识而肆的倾向，并达到整理知识与思想的秩

序、重建思想的权威的目的。

概括而言，黄道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具有鲜

明的客观性、综合性特征。他在尊崇朱子学的同

时，对陆氏心学多有肯定，极力调停、弥合朱陆

异同；对阳明之学，黄道周更是从儒家道统谱系

的高度给予肯定，认为阳明之学亦是承递朱子之

学的圣贤之学，是朱子之学的流脉。显然，黄道

周想通过调停朱陆、会通朱王来弥合理学的内部

冲突，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整合为一个统一的

思想体系。对阳明后学的流弊，黄道周不遗余力

地进行批判，主张以周孔 《六经》之学救正当时

思想界的空疏、荡越之风，希冀以经典文献为根

本重建理学的学理根基。黄道周的以回归经典文

本来重建儒学思想权威的路数，对明末清初经学

复归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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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注疏校勘记》校勘方法探析


刘瑾辉　吴秋雅

【摘要】阮元主持校刻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的 《孟子注疏校勘记》，是清代 《孟子》校勘的典范之作。它广收当

时可见的诸多版本，对宋代孙的 《孟子注疏》进行了全面的校勘，有效地运用了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

等传统校勘方法，校勘态度严谨，引征广博，乃属精审详实之作。

【关键词】《孟子》；《孟子注疏》；《孟子注疏校勘记》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１８－０５

　　阮元主持校刻的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堪称

清代校勘的典范之作，其中的 《孟子注疏校勘

记》亦是清代 《孟子》校勘的典范之作。《孟子

注疏校勘记》广收当时可见的诸多版本，对宋代

孙的 《孟子注疏》进行了全面的校勘，校勘态

度严谨，引征广博，乃属精审详实之作，是后人

研治 《孟子》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是孟学史上不

可忽略的孟学著作。

校勘是对文献的校对勘正。陈垣的 《校勘学

释例》在总结前人校勘实践的基础上，将历代校

勘古籍的方法归纳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

理校法。作为校勘史上的经典之作，《十三经注

疏校勘记》有效地运用了各种传统校勘方法，并

根据具体校勘需要，综合运用传统校勘方法，使

校勘结果更精准。本文旨在考察 《孟子注疏校勘

记》对传统校勘方法的运用。

一、对校法：校异同，清源正本

一著的传世版本不止一种。对校法就是将这

几个版本放在一起进行对校，遇到不同的地方，

就把异文记录在底本上，这样人们看到校本的同

时，也能对其他本子有所了解。对校是一个获得

异文资料、发现错误的过程。陈垣说对校法：

“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

注于其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

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

其他校法。有非对校决不知其误者，以其文义表

面上无误可疑也……有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

何误者。”① “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说

明在校勘四法中，对校法是第一位的，这是包括

陈垣在内的前贤在校勘实践中的深切体会。《孟

子注疏校勘记》娴熟地运用了此种校勘方法。

《孟子注疏》云：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

章）。”② 《孟子注疏校勘记》云：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按宋高宗御书 《孟

子》石经残本篇题并顶格，不空字。十行本正与

之合，盖犹是旧
#

。闽、监、毛三本并低一字，

非，又篇题下近孔继涵、韩岱云所刻，经注本及

《考文》古本无凡几章字， 《音义》及足利本

有。③

《孟子》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

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缪公。’信乎？”

《孟子注疏》引赵岐注云： “人言百里奚自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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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皮，为人养牛，以是而要秦缪之相，实然

不？”① 《孟子注疏校勘记》云：

以是而要秦缪之相，实然不：闽、监、毛三

本同，廖本、《考文》古本 “秦缪”作 “缪公”，

孔本、韩本 “缪”下有 “公”字， “不”作

“否”，非。②

《孟子》曰：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

无敌于天下。”③ 《孟子注疏》引赵岐注云：“一

说言当作 ‘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汤再征十一

国。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国也。”④ 《孟子注疏校

勘记》云：

再十一征，而言汤再征十一国：闽、监、毛

三本同，岳本下 “再”下有 “出”字，廖本、

韩本、《考文》古本作 “再十一者，汤再出征十

一国”，孔本与廖本同，无 “出”字。⑤

依据其所列版本目录来看，《孟子注疏校勘

记》所引版本共 １３种，分别为：单经本一种
———宋石经残本；经注本八种———北宋蜀大字

本、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韩本、日本国古

本、足利本；注疏本四种———宋十行本、闽本、

监本、毛本。按 《孟子注疏校勘记序》所言：

“以经注本正注疏本，以注疏十行本正明之闽本、

北监本、汲古阁本，为 《校勘记》十四卷。”⑥

可知 《孟子注疏校勘记》以宋十行本为底本，先

在各经注本中进行校勘，后以经注本校宋十行

本，再以十行本正闽、监、毛三本，校对工程十

分浩大。

二、本校法：抉异同，正谬误

“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

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

以前，最宜用之。”⑦ 本校法是以本著的内容校

勘本著，在本著内部找到相应的证据，即注文与

注文互校、注文与正文互校、正文与正文互校

等。此校勘方法要求全面、准确地把握本著的行

文内容，融通全著。

《孟子》曰： “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

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

受。”⑧ 《孟子注疏》引赵岐注云：“兼金，好金

也，其价兼倍于常者，故谓之兼金。一百，百镒

也。古者以一镒为一金，镒为二十两。”⑨ 《孟子

注疏校勘记》云：

一镒是为二十四两也，故云兼金。一百，百

镒也：闽、监、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

此十八字作 “镒二十两”四字，孔本、韩本作

“镒二十两也”，足利本作 “镒二十四两”。○按
作 “二十两”乃与 《为巨室》章合。瑏瑠

按语中的 “为巨室章”即 《梁惠王章句下》

中的 《为巨室篇》： “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

必使玉人雕琢之。” 《孟子注疏》引赵岐注曰：

“二十两为镒。”瑏瑡 两章都对 “镒”字进行注疏，

《孟子注疏校勘记》比对前后注文，认为一镒当

为二十两也，校正了此章中的错误。

《孟子》曰： “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

而后进，放乎四海。”瑏瑢 《孟子注疏校勘记》云：

源泉混混：闽、监、毛三本同，宋九经本、

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韩本 “源”作

“原”。○按 “原”正字，“源”俗字，上文 “取

之左右逢其原”不从水，可以证从水之误矣。瑏瑣

“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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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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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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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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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主编：《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第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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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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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之也。”① 此为 《离娄篇》之文，按语依据

此处之 “原”字，判断 “原泉”之 “原”不从

水。

《孟子》曰： “王使人銬夫子，果有以异于

人乎？”② 《孟子注疏校勘记》云：

王使人?夫子：宋九经本、岳本、咸淳衢州

本、孔本、韩本、《考文》古本同，监、毛二本

“?”作 “?”，闽 本 注 作 “?”。此 经 作

“ ”，“门”字中缺，盖初刻作 “?”，欲改作

“?”，剜去而未修板也。○按 《音义》出 “?

夫”，作 “?”，盖此正与 《滕文公篇》“阳货?

孔子”同字。 《音义》讹为 “?”，而以古苋切

之，非也。下章同。③

按语参照 《滕文公篇》 “阳货?孔子”之

“?”字，认为此句中 “使人?夫子”应作

“?”，《音义》误也。

在校勘实践中，首先要发现问题，发现全著

字句前后矛盾或难以疏解的地方，不一定要求异

本对校，往往依据本著就可以得出正确判断，此

乃本校法效用之显现，《孟子注疏校勘记》很好

地运用了此法。

三、他校法：广搜证，辨是非

“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

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

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

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

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④

他校法要求校勘者广泛搜集掌握他著有关本著的

资料，作为校勘的参考。《孟子注疏校勘记》广

引他著，辨明是非。

《孟子》曰：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

为已。”⑤ 《孟子注疏校勘记》云：

放辟邪侈：侈，《音义》云：“丁作移。”案

《考工记·凫氏》：“侈?之所由兴”，注：“故书

‘侈’作 ‘移’。”又 《仪礼·少牢篇》： “移

袂”，又 《礼记》：“衣服以移之”，是 “移”为

“侈”之假借字。⑥

《孟子注疏校勘记》采前人之 《考工记》、

《仪礼·少牢篇》、 《礼记》等文献著述，断言

“移”是 “侈”的假借字，以说明 《孟子音义》

中丁公著何以作 “移”字。

《孟子》曰：“盖亦反其本矣。”⑦ 《孟子注疏

校勘记》云：

盖亦反其本矣：闽、监、毛三本、孔本同，

韩本、足利本 “盖”作 “盍”。周广业 《孟子四

考》曰：“按 《史记·孔子世家》：‘夫子盖少贬

焉。’ 《檀弓》： ‘子盖慎诸。’并以 ‘盍’为

‘盖’。”⑧

《孟子注疏校勘记》引清代周广业 《孟子四

考》中 《史记》、《檀弓》之言，二书均以 “盍”

为 “盖”，故韩本、足利本 “盖”作 “盍”。

《孟子》曰：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

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

也。”《孟子注疏》引赵岐注云：“倪，弱小倪倪

者也。”《孟子注疏校勘记》云：

弱小倪倪者也：闽、监、毛三本同，孔本、

韩本 “倪倪”作 “鋢倪”。案 《音义》出 “鋢”

字， “旄倪”下云 “详注，意倪谓鋢倪，小儿

也”，与今孔、韩本合。○按依 《说文》、 《释

名》作 “鋢倪”，《礼记·杂托》注作 “?弥”，

此本作 “倪倪”者误也。⑨

据不完全统计，《孟子注疏校勘记》中引用

他著作为例证的校勘记有２００余条，书目总计八
十余种，校勘态度甚为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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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校法：依推断，定是非

理校法即依据推理的校勘，是校勘工作的补

充方法。当校勘者发现古文献中确实存在错误，

又没有足够资料可供比勘时，就不得不采用推理

的方法来加以勘正。“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

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

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

矣。”① 理校法是依据逻辑推演或学理推断，而

不是依据版本等其他材料，虽为科学的校勘方

法，但要掌握分寸，慎之又慎。 “非有确证，不

敢藉理校而凭臆见。”② 理校法要求校勘者依据

文本义理，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分析推断古籍

讹误。证据一定要确凿，不能以理校为借口而随

意改动。

《孟子》曰：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

之家，可以无饥矣。”③ 《孟子注疏校勘记》云：

可以无饥矣：监本、毛本同，宋本、岳本、

咸淳衢州本、孔本、韩本、闽本 “饥”作

“”，按饿之字当作 “”，“饥”乃饥馑字，

此经当以 “”为正。④

“”与 “饥”，今皆作 “饥”，但古时两字

用法不同，按 《孟子注疏校勘记》所言，此处当

作 “”，乃饥饿之意。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饥，谷不熟为饥。 《释天文》又曰： ‘仍饥为

荐。’按 《论语》‘年饥’、‘因之以饥馑’，郑本

皆作。”⑤ 又 “，饿也，与饥分别。盖本古

训。诸书通用者多有，转写错乱者亦有之。”⑥

《康熙字典》： “按 《说文》、饥二字，训

饿，居夷切。饥训谷不熟，居衣切。汪来虞方伯

说：‘饥馑之饥从几，渴之从几。诸韵书俱

分列支、微两韵，止 《集韵》字训或从几，经

传颇通用。’《长笺》云：‘近代喜茂密者，通作

饥。趋简便者，通作。遂成两谬。经传不误，

恐传写之讹也。’”⑦ 综上所述， 《孟子注疏校勘

记》作 “”是正确的。

《孟子》曰： “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

王事獯鬻，勾践事吴。” 《孟子注疏》引赵岐注

云：“獯鬻，北狄瞗者，今匈奴也。”⑧ 《孟子注

疏校勘记》云：

北狄强者： 《考文》古本同，闽本、孔本、

韩本作 “瞗”，毛本作 “疆”。按唐人疆弱字通

用 “瞗”、“强”，勉强字作 “强”，宋人避所讳，

多作 “疆”，监、毛作 “疆”，乃疆界字，非

也。⑨

《孟子注疏校勘记》从唐宋时期人们的用字

习惯出发，指出宋代各本因避讳而作 “疆”，

“疆”为 “强”义。然监、毛二本乃明代刊本，

无所讳，“疆”乃疆界之意，作 “疆”误也。从

文本之义来看也应作 “强”。

《孟子》曰： “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

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瑏瑠 《孟子

注疏》引赵岐注云：“长上，军帅也。”瑏瑡 《孟子

注疏校勘记》云：

军师也： 《音义》本、廖本、孔本、韩本、

闽本、 《考文》古本、足利本 “师”作 “率”。

按 “率” “帅”字通，监毛二本作 “师”则误

矣。瑏瑢

上述诸例都是校勘者根据文意及自身学识，

通过对文本进行分析推断，从而得出结论，属理

校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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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法：因需而择，多法共校

在校勘实践中，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

理校法不是孤立使用的，在不同条件下，在不同

工作阶段，可以使用其中一种，也可以两三种甚

至四种同时使用。在校勘过程中，一些简单的问

题只用一两种校勘方法即可解决，但对于比较复

杂的问题，往往需要多种校勘方法并用，这已经

不是简单的校勘，而是属于综合考证。

《孟子》曰：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

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① 《孟子注疏》引

赵岐注云： “颁者，班也，头半白班班者也。”②

《孟子注疏校勘记》云：

头半白班班者也：闽、监、毛三本同，宋本

“白”下有 “曰”字，岳本、廖本、韩本 “者”

上并有 “然”字，孔本作 “头半白曰颁，斑斑

然者也”。按以 “班”为 “斑”，古字假借，毛

本、孔本、韩本 “班”作 “斑”，非也。足利本

作 “头半白日颁，班班者也”，山井鼎云：

“‘日’当作 ‘曰’。”是。○按颁白字，《说文》
作 ，从须，卑声。③

《孟子注疏校勘记》先用对校法，比较各个

本子间的差异。后采用理校法，认为古时 “班”

当为 “斑”的假借字，作 “班”不误。又根据

文本内容，得出足利本 “日”当作 “曰”。最后

按语采用他校法，引 《说文解字》对颁白字加以

解释。《康熙字典》：“班，又杂色也。《礼·王

制》：班白者不提挈。注：杂色曰班。”④ 又：

“斑，《韵会》：杂色曰斑。《礼·檀弓》：?首之

班然。”⑤ 由此可见，“班”、“斑”二字在此义上

可通用，并非误字。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 ，须发半白也。兼言发者，类也。此 《孟

子》颁白之正字也。赵注曰：‘颁者，斑也。头

半白斑斑者也。’卑与斑双声，是以 《汉地理

志》 ‘卑水县’，孟康音斑。盖古 读如斑。”⑥

段玉裁认为颁白之正字当作 “ ”，读如 “斑”，

与 《孟子注疏校勘记》合。

《孟子》曰： “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

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

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

不可尚已！’”⑦ 《孟子注疏》引赵岐注云：“何可

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质放圣人之坐席乎？”⑧ 《孟子

注疏校勘记》云：

於圣人之坐席乎：闽、监、毛三本同，廖

本、孔本、韩本、《考文》古本 “於”作 “放”。

案 《音义》出 “质放”，○ 按 “放”是也，

“放”者，今之 “癮”字。⑨

《孟子注疏校勘记》先后采用对校法、他校

法和理校法，认为 “於”字应作 “放”，乃仿效

之意。 《康熙字典》： “放，同癮。学也。 《玉

篇》：比也。《类篇》：效也。《书·尧典》：曰若

稽古，帝尧曰放勋。疏：能放效上世之功。”瑏瑠

此句是讲曾子不肯仿效事孔子之礼事他人，“於”

字不通，作 “放”为宜。

综上所述，在陈垣先生归纳校勘四法之前，

《孟子注疏校勘记》已富有成效地运用了传统校

勘方法，且在遇到复杂问题时，能综合运用多种

校勘方法，校勘结果精准，令人信服。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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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李学勤主编：《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第１０
页。

李学勤主编：《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第１０
页。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附校勘记）》，第２６６９
页。

［清］张玉书、陈廷敬等编纂：《康熙字典》（标点整理

本），第６８３页。
［清］张玉书、陈廷敬等编纂：《康熙字典》（标点整理

本），第４２５页。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第

４２４页。
李学勤主编：《孟子注疏》 （《十三经注疏》本），第

１４８页。
李学勤主编：《孟子注疏》 （《十三经注疏》本），第

１４８页。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附校勘记）》，第２７０９

页。

［清］张玉书、陈廷敬等编纂：《康熙字典》（标点整理

本），第４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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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哲学视野下的孟子人性论研究

———以安乐哲的孟学思想发展为主线

李文娟

【摘要】孟学研究是近代西方儒学研究中长盛不衰的课题。数十年来，西方哲学界在这一领域所积累的资料已非常可

观。其中安乐哲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的研究侧重于从中、西方文化价值背景的差异来看待中国哲学问题。在孟学研

究中，他打破了传统的人性概念，将孟子之性置于一种动态过程中进行讨论，认为 “性”是一种有赖于特定条件的文

化产物，是个人通过文化修养所获得的成就。这种从文化学意义上来解释孟子之性的方法，有利于挖掘孟子人性论的

文化价值，对进一步探讨孟学中的创生力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以安乐哲的孟学思想发展为主线进行研究，可以

清晰认识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的人性论研究发展走向，也可以梳理近年来关于孟子人性论研究的学术成果。

【关键词】孟子；人性；安乐哲；中西哲学比较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２３－０６

　　西方学术界活跃着这样一批哲学家：他们有
着长期的跨文化交流经验，痴迷于中国哲学研

究，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 “汉学家”。基于对学术的

严谨态度，恰当地说，我们应该称之为 “比较哲

学家”。相对于 “汉学家”而言，“比较哲学家”

的优势在于有着专业的哲学训练和学术背景，可

以对中国哲学经典与词汇进行相对客观的翻译、

梳理、转化和提升，从而增强了中国哲学的理论

高度和哲学地位。在中国古代哲学领域，孟学研

究成为比较哲学家们近年来研究的焦点，他们对

孟子人性论进行了长期而热烈的讨论，并著书立

说，积累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是安乐哲 （ＲｏｇｅｒＴ．Ａｍｅｓ）的观点，他
高度的学术创见是对唐君毅、葛瑞汉 （Ａ．Ｃ．
Ｇｒａｈａｍ）等前辈理论学说的进一步诠释，也是孟
学研究的一个创新和突破。安乐哲的研究成果，

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但是其以文化发展观来理

解孟子之 “性”的哲学论断也引来多方分歧与争

议。本文试图以安乐哲的孟学思想发展为主线，

梳理近年来比较哲学界关于孟子人性论的研究成

果，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一

通过考察相关资料，我们会发现，有的学者

把安乐哲１９９１年发表的 《孟子的人性概念：它

意味着人的本性吗？》一文看作是对其老师葛瑞

汉教授的观点提出的质疑①。之所以这样认为，

是因为葛瑞汉在１９６７年发表的 《孟子人性理论

的背景》文章中倾向于把孟子所言的 “性”翻

译为 “ｎａｔｕｒｅ” （本性）②。但是，被大家忽视的
是１９８９年葛瑞汉出版了他的平生总结性著作
《论道者》，对自己的早期观点做出了修正。他指

出：“在我的早期著作中，通常把告子的 ‘生之

谓性’译作 ‘Ｉｔｉｓｉｎｂｏｒｎｔｈａｔｉｓｍｅａｎｔｂｙｎａｔｕｒｅ’。
的确，晚于孟子一个世纪的荀子正是用与生俱来

定义 ‘性’……孟子并不是给这个词赋予他所喜

欢的意思，而是按当时流行的意义精确地使用

它，这不太切近于 ‘ｎａｔｕｒｅ’。当然，这不是说必
须放弃 ‘ｎａｔｕｒｅ’去寻找更准确的英文对应词。
英语中并没有准确的对应词；如果说我们已经翻

３２１

 作者简介：李文娟，山东聊城人，（北京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曲阜２７３１００）中国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①　杨泽波：《性的困惑：以西方哲学研究儒学所遇困难的一个例证——— 〈孟子心性之学〉读后》，氏著：《孟子性善论研究》，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７９页。
②　 ［英］葛瑞汉：《孟子人性理论的背景》，《孟子心性之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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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了许多重要的中国术语而无争议的话，那只是

因为在现有的书籍限度内这种区别没有暴露出

来。”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把孟子之 “性”译为

“ｎａｔｕｒｅ”并非切合葛瑞汉的本意。同时，安乐哲
也并未表达出针对葛瑞汉的意思，他开篇即说：

“‘性’，通常被译为 ‘ｎａｔｕｒｅ’，尽管它是传统儒
家思想中人们研究最多的哲学概念之一，但我并

不认为它是被理解的最透彻的。这里所要论证和

解释的是，在我看来，目前我们对 ‘性’的理解

存在着根本的不足，特别是当它指人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的时候。”②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得出
更加客观的评价：与其说是安乐哲对葛瑞汉的观

点提出质疑，不如说他是对传统观点做出的挑

战。

事实上，在安乐哲关于孟子人性论这一问题

的思想发展中，尤其对 “人性”及其内涵的理解

上，有两个人的观点对其影响最大，即唐君毅与

葛瑞汉。

唐君毅关于孟子人性论的洞见，集中于新亚

研究所１９６８年出版的 《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

一书。事实上，１９４６年他在 《文化先锋》杂志

发表的论文 《孟子性善论新释》③，已经可以看

出他的学术立场。“依吾人之意，以观中国先哲

之人性论之原始，其基本观点，首非将人或人

性，视为一所对之客观事物，来论述其普遍性、

特殊性，或可能性等，而主要是就人之面对天地

万物，并面对其内部所体验之人生理想，而反省

此人性之何所是，以及天地万物之性之何所

是。”④ 可见，唐君毅淡化了传统人性概念中的

生存色彩，而强调人在实现人生理想过程中的内

在体验性。他进一步指出：“凡吾人视事物为所

对，而论其种类性，皆指一定之性……然吾人若

由人之面对天地万物与其所体验之内在理想，而

自反省其性之何所是时，是否可言人有定性，则

大成问题。因人之所面对天地万物与理想，皆为

变化无方者。则人之能向往理想，能面对天地万

物之性，亦至少有一义之变化无方。中国思想之

论人性，几于大体上共许之一义，即为直就此人

性之能变化无方处，而指为人之特性之所在，此

即为人之灵性，而异于万物之性之为一定而不灵

者。”⑤ 在此，唐君毅认为人性具有的变化性和

不确定性，并指出其源自于人的灵性。从唐君毅

的其他论述来看，他多次强调心性有一个自我发

展的过程，也会因外力的影响而产生变化，而非

与生俱来的被给定的固有的状态。这一观点对传

统的诠释构成了挑战。安乐哲评价说，唐君毅识

别出人性最显著的特征，作为创造性变化的不确

定的可能性是准确的；他把在古代中国哲学家中

有关 “性”的意义之讨论从现代心理科学中区分

出来，正是这种存在主义方案，才基本区分了古

代中国儒家 “性”的概念的特征⑥。

葛瑞汉的相关论述延续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去

看待 “人性”。通过对中国传统的 “性”概念的

考察，葛瑞汉的第一直觉是：“性”的能动力量

没有受到充分的注意。他进一步说明：“性”由

“生”而来，构成 “生”的纯化，它包含着出

生、成长、最终消亡这一生命存在的完整过程。

作为对早期著作的一个修正，他提出：许多诸如

“性”这样的早期中文概念，在最近的英文中找

不出与之相对应的词汇，因为原来中文中更加动

态的含义经常会被丢失。葛瑞汉论证说：“那些

讨论 ‘性’的早期中国思想家似乎很少想回到其

本源的事物的固定属性……特别是孟子，似乎从

来没有回顾过出生，而总是前瞻一个连续成长的

成熟。”⑦ 对葛瑞汉来说，在孟子用来刻画 “性”

这个概念的隐喻中，“性”的动态力量是显而易

见的。他认为，孟子用发展的概念理解 “性”，

这说明它需要养育而避免干扰，正如牛山之木的

譬喻，包括生长的树木和动物、正在成熟的稻谷

以及流动着的水⑧。在进一步把 “性”的动态含

义扩展到人时，葛瑞汉将早期将 “性”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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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英］葛瑞汉：《论道者》，张海晏译，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４６页。
［美］安乐哲：《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家

与道家》，彭国翔编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２８１页。

唐君毅：《孟子性善论新释》，《文化先锋》１９４６年第４
期。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台北：台湾学生

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３页。
同上，第４页。
［美］安乐哲：《孟子的人性概念：它意味着人的本性

吗？》，《孟子心性之学》，第１００页。
Ａ．Ｃ．Ｇｒａｈａ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ｌｂａｎ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ＵＮ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８．
Ｉｂｉｄ．，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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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的观念，修改为涵盖

人的存在的整个生涯。正因为如此，安乐哲深受

启发，并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诠释： “如此一来，

在人的语脉中，‘性’就指成人的整个过程。严

格地讲，一个人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首先

是一个做人和成人的动态过程。只有在派生和回

顾的意义上，人才是一种已经完成的东西。”①

二

受唐君毅、葛瑞汉等前辈的启发，安乐哲更

倾向于用一种动态的、独特的、创造性的特点来

定义孟子之 “性”。安乐哲坦言，对概念内容的

再定义是哲学的本分，之所以选择唐君毅和葛瑞

汉这两位学者的文本进行分析，原因在于，在他

们的著作中都有将 “性”理解为一种成就 （ａ
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的预示，这有利于进一步诠释的展
开。他指出，学者们都倾向于把 “性”和 “心”

合起来说，而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忽

略了 “性”所表达的变化、成长、升华的意义。

他以 “牛山之木”（《孟子·告子上》）的例子来

佐证这个观点。孟子观其牛山，“人见其濯濯也，

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孟子·

告子上》），意欲说明的是，此山之 “性”是超

出其基本状况之外的 “文化”和 “特性”。对于

此山来说，那些覆盖其上的树木是自然的，并非

本质的天赋，而是在其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美

化。那些树木是山的经过培养的美。在用 “性”

指称山林而非山本身时，对于我们认为是山的相

对非本质方面的东西，孟子却给予了优先性，这

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对孟子来说，“性”就是指

示那些超出基本状况以外的东西②。在此基础上，

安乐哲尝试用 “ｎａｔｕｒｅ”以外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等更为接近的单词
来说明它，可是他谨慎地认为这样在分析中可能

会引发更多的问题，最后他还是决定使用

“ｘｉｎｇ”这一拼音来表示 “性”③。

在万物有生论的预设下，安乐哲认为 “性”

源自于 “生” （出生／生命／生长）。理由是，在
古典时期中国人的世界里，任何东西都被认为是

“活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 “有意识的”。在

古文献中有大量将 “性”运用到非生命事物的例

子，仅仅 《淮南子》中， “性”就被用于水、

金、绸以及所有五种元素 （金木水火土）中。这

些事物的 “性”保持相对的不变性，然而，作为

万物之灵的人受到极多的培养和磨练，情况当另

作别论。用唐君毅的话来说：“人性在中国人思

想中的讨论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焦点集

中于变化的无限性，在无限的变化中形成了独特

的人性，而这种人的精神之性区别于其他事物固

定的和缺乏精神的性。”④ 在西方传统的宇宙演

化论中，“性”作为一种天赋的存在。安乐哲认

为在古代中国缺乏宇宙演化论，与西方的 “性”

不能相提并论；从而推论，中国哲学中的 “性”

不是所有人从出生就内涵着一种超绝的和单义的

法则，它是一种在人出生后加以发展的内在组织

系统，也就意味着 “性”是一种动态过程，包含

了最初的倾向、成长和最终消亡。

依照安乐哲的看法，尽管 “性”源自于

“生”，但它并非是先天赋予的，而是通过最初的

“端”培养起来的。就孟子来说，人生在世是作

为一种自发的产生和不断变化的各种关系的基

体，通过各种关系终其一生，一个人的 “性”才

被确定。在人生之初，有一种微弱的 “端”将人

与社会、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它将人带入这个

世界之中。这种 “端”是一个人的最初界定，为

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它比身体的特性

要微弱和短暂得多，如果不细心呵护就会很容易

消失。在安乐哲的定义中，“端”是指孟子所提

到的四端。这四 “端”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

的，在确定一个人最初的倾向时，它将一个人编

织到了一个特定的脉络当中。这种最初的关系性

在四种范畴中得到概念化的把握，即人际的纽带

（仁）、尊重社会的纽带 （礼）、意义和价值彰显

的纽带 （义）和理智的纽带 （智），这些最初的

关系为一个人提供了发展的方向和 “性”的表

达。在根本意义上，“性”不仅仅意味着 “善自

身”，而且意味着关系意义上的善，正如 “善

于”发展自己的家庭和社群关系。终其一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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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乐哲：《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家

与道家》，彭国翔编译，第２８９页。
同上，第２８４页。
同上，第２９１页。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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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关系都在随着善的变化程度而得到深化、滋养

和扩展。“善”是一个事物在其历史中界定其特

性的条件的最优化。

在此基础上，安乐哲认为，“性”是一种有

赖于特定条件的文化产物，与一个人的 “修养”

密切相关。要说明的是，“性”仅仅在最低限度

上涉及到动物性的满足 （“命”）和 “心”的最

初发端。人所达到而动物不能的是 “性”，人与

动物共有的是 “命”。对孟子来说， “性”指那

些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独有的特性。如果不经

过修养，人与禽兽的不同也就剩下了很微弱的

“几希”（《孟子·离娄下》）。“性”最重要的是

修养和成长的结果，它在社会化和教化的过程中

获得协调。作为一种修养的结果，“性”总是善

的 （某种获得的东西），但是人的基本条件

（“命”）却不必然如此。因此，安乐哲断言，

“性”与文化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就像 “礼”

作为一种文化，“性”可以通过它得到发展。但

是，安乐哲也对由他而推出来的孟子的理论表示

担忧，孟子区分 “命”、 “性”以及将 “性”理

解为一种成就概念，其历史性的后果之一就是文

化精英主义，这种文化精英主义形成了古代儒学

的特征之一。不管怎样，他认为对孟子来说，不

曾发展的人 （缺乏教养的人）还不是 “人”。

“性”是参与文化社会并做出贡献的成员的标志。

没有文化修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因为像动

物那样行为的 “人”，确确实实就是禽兽。反之，

身体的感受一旦修养成为 “品味”，也就延伸到

了 “性”的观念范围。总而言之，在安乐哲看

来，“人性”是一种高贵的事物，不通过后天的

文化修养是无法得来的。

从本文前两个部分可以看出，唐君毅、葛瑞

汉、安乐哲三人都支持 “人性”具有发展性、能

动性等特征，可谓一脉相承。不过，安乐哲与两

位前辈学者的思想虽有一致之处，但其对 “性”

的先天属性的理解却不属于同一个层面。不知是

何原因让安乐哲产生了错觉，倾向于认为中国哲

学中不存在宇宙起源论特征，从而推论其缺乏某

种核心的起源 （ａｒｃｈｅ）观念来解释人性的创造
过程。基于此，他断言： “在孟子那里，人之所

以异于禽兽，不是某种不可侵犯的自然赋予，而

是一种暂时和始终特殊的文化修养。”① 在这里，

安乐哲似乎抛开了 “性”的先天性，更多地就经

验方面来谈论，致其失去 “人之为人”的既定方

向，不可避免地会使 “性”置于漫无目的的经验

论中。

三

安乐哲对于孟子人性论的观点无疑是孟学研

究的一个创新和突破，正因为如此，这引起了二

十年前西方哲学界的一场争论。刘述先、信广

来、江文思、华霭仁、Ｍ．斯卡帕里、Ｍ．Ｅ．刘
易斯等人都撰文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这场争论中，最具有针对性和代表性的是华

霭仁的观点。她的质疑在于：孟子之 “性”的概

念究竟是生物学意义的还是文化学意义的？如果

是生物学意义的，则它一定是普遍的，是一个固

有的形态；反之，如果是文化学意义的，则它一

定是有其特殊性，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因此也就

不能将其与西方哲学的 “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划等号。
华霭仁主张前一种看法②，安乐哲则赞成后一种

意见。在对孟子人性论的分析中，华蔼仁提出一

个关键问题，即按照孟子的观点，是否存在着一

种共同的人性或一种普遍的人的本性。另外，她

所担忧的是，如果按照安乐哲的分析，即 “人的

相似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明显地取得的文化上

的成就”③，这势必会导致过于强调差异的文化

上的相对主义。所以，华蔼仁选择坚持人的本性

的普遍性立场，甚至认为孟子的人性论超越于

“人的本性”之本质，建立在一种更宽广的历史

和文化限度之上，支持人的本质具有普遍人文主

义的合法性。

刘述先认为华蔼仁的辩正是必要的，他也敏

锐地觉察到这里面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安乐哲

为了避免西方传统本质主义干扰，从而采用杜威

的实用主义来解释孟子，这同样会造成 “两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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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乐哲：《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家

与道家》，彭国翔编译，第２８８页。
［美］华蔼仁：《孟子的人性论》、《在 〈孟子〉中人的

本性与生物学的本性》，《孟子心性之学》，第１４０—１４４、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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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乐哲：《孟子的人性概念：它意味着人的本性

吗？》，《孟子心性之学》，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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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局面。安乐哲的初衷是，杜威强调自然环

境与文化环境对于个体成长的重要性，而这一思

想刚好可以运用到诠释孟子之性上来，将孟子之

性置于文化环境的背景之下，这样就可以破除将

其仅仅理解为上天赐予、与生俱有的狭隘的观

念①。刘述先认为孟子强调的是人禽之别，而杜

威强调人的生物的根源，二者是存在一定差别

的。在他看来，杜威讲的向善，只是人面对环境

必须做出的适应，其中缺乏一个超越的层面；孟

子不但肯定人有内在的资源，而且相信天的真实

性，只是通过心性在天人之间建立了一道桥梁而

已。他的观点是，人虽然在成就上存在殊异，但

是在禀赋上是共同的，众人与圣人的禀赋无别，

这正是孟子坚持性善论的根本意旨所在。

与此同时，李明辉对安乐哲诠释孟子思想的

方法论提出异议。此前，他了解安乐哲诠释中国

文化的基本立场，即安乐哲反对用西方概念诠释

中国思想。一方面，他承认安乐哲的方法论有其

积极的意义，因为它提醒我们在诠释中国古代思

想时，应注意其有异于西方思想的独特性以及诠

释学的基本问题。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安乐哲的

看法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嫌。因为根据当代诠释学

的观点，为某一文本寻找完全 “客观”的诠释是

无意义之事，可以说，不同的文化系统或概念系

统之间无法完全转译。但吊诡的是，诠释之必要

性正是建立在这种不可转译性之上。所有的诠释

都是一种转译，完全的转译固然是不可能的，但

我们仍必须转译。一切诠释工作都是建立在这种

“不可能转译”与 “必须转译”的辩证关系上。

与华霭仁持同样观点，李明辉也认为安乐哲的看

法过于强调中国文化 （当然包括孟子思想）的独

特性，而忽略了其普遍性，这使他陷入文化相对

主义之中②。

在当今学界，围绕安乐哲提出的具有创造性

的孟子人性论的哲学洞见，展开了长期的讨论，

至今仍不时有新的论点出现，其中杨泽波、方朝

辉两位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泽波对安乐哲

的观点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一方面，他认为安乐

哲注意到了 《孟子》中 “心”与 “性”两个概

念的区别，这就为性的发展做好了铺垫。他指

出：“性植根于心中，作为心的一种功能，表现

为一种必然的决定性倾向，因此，性是需要加以

修养和改进的。”③ 另一方面，他认为安乐哲所

提出的文化学意义上的性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理由是，安乐哲看到了性所具有的相对性，这可

以使我们得到启发。“如果孟子之性确实与人们

的文化背景相关，那么具体考察世界上的不同文

化，充分尊重他们的文化特点，反对一种统一的

文化模式，进而对现在某些国家借助武力强行推

广自己的文化这一做法进行反思，都具有极为重

要的理论意义。”④ 方朝辉对安乐哲的观点也做

出了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安乐哲所提出的

“‘性’代表一种过程，不是一个固定的、死的

本质”这一观点，对于反驳过去的本质论确有帮

助。但是，他还认为从发展的角度理解 “性”，

就会忽略孟子之 “性”所代表的成长法则其实也

是天生的、并不是后发的这一最重要事实。基于

此，他进而指出，安乐哲的说法忽视了性的先验

特征，恐怕会与孟子本义背道而驰。他的观点

是，孟子所说的发展过程，决不是自然而然的发

展 （与自然事物不同），而是人为刻意努力的结

果，是修身、尽其心的产物。更重要的是，人性

的全部发展，都还是成全其原有的 “性”，即只

不过是其潜能的展现而已，其终极目标也只是为

了成全其自身，并不是创造出什么全新的东西

来⑤。

四

就学术方面而言，西方哲学家们数十年来试

着用实用主义、新实在论、马克思主义、康德、

海德格尔等各种西方学说来解读孟子，对于我们

理解孟子人性论开辟了新的思路，丰富了孟学研

究的理论成果。然而，却很难跳出原有的理论体

系回到孟子自身来解读孟子思想，所以，很多学

者提倡应该回归到儒学自己的传统上来。就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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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述先：《孟子心性论的再反思》， 《孟子心性之学》，

第１７８—１８４页。
李明辉：《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台北：中央研究院

中国文哲研究所，１９９５年，第６—７页。
杨泽波：《性的困惑：以西方哲学研究儒学所遇困难的

一个例证——— 〈孟子心性之学〉读后》，前揭书，第２８５页。
同上，第２８６页。
方朝晖：《本质论与发展观的误区：性善论新解》，《国

学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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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看，梁涛教授的 《孟子 “道性善”的内在

理路及其思想意义》① 一文是 “以孟释孟”的代

表性尝试。其一，他认为对于 “性”的理解，应

当分清孟子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孟子对

“性”的理解与前人有所不同，他摆脱了经验、

实然的观点，不再顺自然生活种种机能来识取人

性。虽然耳目口鼻之欲望是事实上的 “性”，但

在孟子的价值判断中这只是 “命”；而仁义礼智

之心是事实上的 “命”，在孟子的价值判断中它

却是人的 “真性”所在。 “真性”是求自于内，

可以为人所掌控的，在此基础上，人才能充分扩

充、实现善性。其二，他还指出，孟子的 “性命

之分”来自郭店竹简的天人之分，是对其的进一

步发展。仁义礼智体现了人的意志自由，不受外

在条件的限制，所以应看作是 “性”；感官欲望、

求名求利，能否实现不是由我控制、掌握，所以

只能看作是 “命”。孟子通过这种 “性命之分”，

也就是内在自由与外在限定的区分，说明人当以

仁义礼智也就是善性为性，而不应当以感官欲望

为性。基于此，他强调，应该分清 “孟子道性

善”与 “人性是善的”两者的区别。孟子 “道

性善”应该理解为：人皆有善性；人应当以此善

性为性；人的价值、意义即在于其充分扩充、实

现自己的性。

就文化方面而言，安乐哲看到了孟子人性论

最重要的一面，那就是人性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

程，具有无限的创造力，通过不断的文化修养，

不仅能使自身的善性才能得到深化、滋养和扩

展，还能善于处理好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各种

关系，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人

性。也就是说，孟子性善论的真实意图不在于对

各种概念的理论分析，而在于实现它的文化价

值。安乐哲一向注重哲学中的文化性，这也许跟

他的好友兼学术伙伴郝大维的影响有关。南乐山

回忆：“郝大维将文化哲学视为所有哲学的首要

类比点。对他来说，各种其他形式的哲学意义和

一般结论也将从文化哲学的视角获得理解。”②

安乐哲也坦言： “我从郝大维那里学习了很多。

他很年轻就去世了，当时六十几岁。我学习了那

么多，他对我的改变那么大，他去世后，我写的

书感觉应该把他的名字写上去。事实上， ‘我’

就是我跟他。”③

其实，回到孟子，我们可以发现他在逻辑推

论上存在诸多不严密之处。阿瑟·韦利 （Ａｒｔｈｕｒ
Ｗａｌｅｙ）宣称： “作为一个争论者，他 （孟子）

是无价值的，关于仁与义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整

个讨论是一堆毫不相干的类推，其中之多数完全

等同于习惯上去反驳他们倾向于去证明的东

西。”④ 杨泽波也有同样看法：“孟子在论性的过

程中，从表面上看，的确是在说人的善性是上天

赋予的，是生而具有的，但如果对相关论述加以

深入考察，则不难看出，这里面疑点很多……孟

子相关的论述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不足以达到

预期的目的。”⑤ 尽管如此，现在很少有学者流

于把孟子的理性简单视为类比推理，这说明我们

对中国哲学的关注重点不在于此。作为一种逻辑

学，它的确显得不严密；但作为一种哲学，甚至

一种文化来看，从它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伟大

的孟子。孟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社会蕴含着

深切的现实人文关怀，这也许就是我们研究孟子

性善论的最大意义所在。对此，二程弟子杨时

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养

性，收其放心。”⑥ 孟子性善论具有特殊的社会

教化功能，虽然它不同于宗教般的超理性的信

仰，但其作为个人内心信仰的方面往往掩映在社

会功能之中。也许正如安乐哲所理解的那样，孟

子之 “性”具有创造性。那么，作为一种心性哲

学，我们何不借助它来督导人心向善，进而去创

造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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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涛：《新编中国思想史二十二讲》，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３３—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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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笔者对安乐哲的采访，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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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波：《性的困惑：以西方哲学研究儒学所遇困难的

一个例证——— 〈孟子心性之学〉读后》，前揭书，第２８６页。
［宋］朱熹：《孟子集注·孟子序说》， 《四书章句集

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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